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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裁军谈判会议兹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其1989年会议的年度报告 

及有关的文件和记录。 



二、会议的工作安排 

A. 本会议I 9 8 9年会议 

2. 本会议于 1 9 8 9 年 2 月 7 日 至 4 月 2 7 日 和 6 月 1 3 日 至 8 月 3 1 日 举 

行了会iJL在此期间，本会议共举竹了 4 8次正式全体会议，会上各成员国*3应遨 

参加讨论的非成员国本会议所审议的各项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 

3. 本会议还就其议程、工作计划、组织和程序及其议程项目和其他事项举行 

了 1 1次非正式会议， 

4. 按照议事?见则第9条规定，下列成员国袒任了会议主席：意大利，2月儉, 

日本， 3月份；肯尼亚， 4月份以及 1 9 8 9年第一期会议和第二期会议之间的休 

会&3同；：§0哥，6月汾；蒙古，7月份；厍洛哥，8月份以及1 9 9 0年会议召 

开之前的休会期同. 

B . 参加会议工作的B家 

5. 下列成员！]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的工作：阿尔及利亚、阿裉廷、澳大利亚、 

比利时、巴西、侏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古巴、捷克新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 

亚、法国、德;t志民主共和国、德;t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4^伊^兰共和国、1：大利、曰本、肯/L亚、墨西哥、蒙古、翠洛哥、缅甸、荷兰、 

尼曰利亚、巴荃坦、秘鲁、、：it、 马尼亚、^圼兰卡、3ë典、苏纟s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合王11、美利坚合众国、娄内瑞拉、南^拉夫 

和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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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1989年会议议程以及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的工,计划 

6 .裉据议事现则第 2 9条，主席在1 9 8 9年 2月 7日第 4 8 4次全体会议 

上提出了一项关于I 9 89年会议临时议程以及本年度会议第一期会议工作计划的 

提茱*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it了主席的提茱〔CD/々V.484 ) .议程和工 

作计划〔CIV^884 )全文如下：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多边谈判讲坛，应促逬在有效国际监督下买现全面 

彻底裁军. 

"特别，虑到第一届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文件的 

有关现定.裁军谈判会议将在下列几个方面讨论停止军备竟赛相裁军及其 

他有关措/IS: 

一、 核武器的各个方面； 

二、 化学武器； 

三、 其他大现模毀灭性武器； 

四、 常现武器； 

五、 裁减军事预算； 

六、 裁;戊武装f 15队； 

七、 裁军相发展； 

八、 裁军和B际安全； 

九、 附带揞旌；建立信任的措施；所有有夫各方都能接受的it 

当裁军措施有夭的有效核査方法； 

十、导致W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裁军方案. 

"裁军谈判会议在上述?£围内通过了下列I 9 8 年议程,此项议程包 

括裉提议筝观则笫八节的条u:将由会议审议的项目： 

1. 止核试验 

2. 停止核军备免赛相核？^；军 



3.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4. 化学武器 

5.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6.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 

排 

7. 新型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8. 综合裁军方案 

9. 审议并通过年度报告相任何其他宜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报告. 

工 作 计 划 

"裉据议事规则第2 8条, 

议的下列工作计划： 

裁军谈判会议还通过了 1 9 b 9年笫一期会 

2月 7月一 1 7 0 全体会议发言 

审议议程、工作计划以及就各议程项目设 

立附属机构的冋题相其他组织冋题 

2月 2 0 B 一 3 月 3 Ef 桨止核试验-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3月 6 日 一 1 0曰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3月 1 3 e - 1 7 B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夫筝项 

3月 2 0 e - 3 1 B 化 学 武 器 

4月 3B - 7 B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1!冢便用或威胁便用核 

武fl的有效国际安排 

新型大观模毀灭性武器相此种武器的新系 

统；放射性武器 

4月 1 0 B 一 1 4日 综合裁军方案 

4月 1 7曰 - 2 7 0 逬一,军i义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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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将继续审议改逬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并就这个 

问题向联合s大会提出报告， 

"会议将裉据其拫告C CD/b75 ) 第 1 4相第15段逬一,加紧协商，以 

期在1 9 8 9年年度会议上就扩大成员伹最多增加四个国家并需要保持会 

议成员之同平衡的问题作出积极决定，并将据此通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 

届会仏 

"经会议主席和各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将裉据这些机构的情况相需要， 

召开各附属机构会仏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筝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将于 

1 9 8 9年 3月 6日至 1 7日举行会议， 

"在通过本工作计划时，会议铭记其议筝规则第30和第31条的规定，" 

7. 本会议在其第5 0 7次全体会议上决定于1 9 8 9 年 6 月 1 3日开始举行 

1 9 8 9年笫二期会议， 

8. 本会议1 9 8 9年第二期会议期间，主席在I 9 8 9 年 6 月 1 3日第 5 0 8 

次全体会议上缇出了一项关于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的提案.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 

会 议 通 过 了 主 席 提 出 的 工 1 ^ 1 卞 划 〔 ) . 全 文 如 下 ： 

"裉据议事，见则笫2 8条，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 1 9 » 9年第二期会议 

的下列工作计划： 

6月 1 3日一 6曰 

6月 1 9 曰 一 3 0 曰 

7 月 3 曰 一 7曰 

全体会议发言.审议工作计划以及就各议 

程项目设立附属机构的问题和其他组织 

问题 

呆止核试验 

停止核军备;1赛和核裁军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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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0曰一 1 4曰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7 月 1 7曰一 2 8曰 化 学 武 器 

7 月 3 1日一 8月 4日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便用核 

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 

统；放射性武器 

8月 7日一 1 1日 综合裁军方案 

8 月 1 4日— 3 1日 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审议并通过提交 

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会议将继续审议改逬本会i义工,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并就这个 

问題向^合 1 1大会提出告. 

" 会 议 将 裉 据 其 - 】 告 （ ： ) 笫 1 4和第 1 5段逬一步加紧协商， 

以期在1 9 b 9年年度会议上貌扩大成员伹最多堉加四个国家并需要保持 

会议成员之间平衡的问題作出积极决定，并将据此通裉联合国大会第四十 

四届会议. 

"经会议主席和各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将裉据这些机构的情况和需要， 

召开各附属机构会议。 

"审议夭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将于 

1 9 8 9年 7月 2 4日至 8月 4日举行会议 . 

"在通过本工作计划时，会议铭记其议事观则笫30和第31条的现定* " 

9 .在其 1 9 8 9年 2月 7日第 4 8 4次全体会议上，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保证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î威胁便用核武器，3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ci)/885) 

和 放 射 性 武 器 特 设 委 员 会 （ 在 同 一 次 全 体 会 议 上 ， 主 席 发 言 指 出 ， 不 

需要重新设立综合裁军方茱特设委员会，因力该委员会的任夯期限已延至大会笫四 

十四届会议*在其 1 9 8 9 年 2 月 1 6日笫 4 8 7次全体会议上，会议决定重新设 

立 化 学 武 器 特 设 委 员 会 （ ) , 在 其 1 9 8 9年 3月 9曰第 4 9 3次全体会 

i义上，会议决定直新设立f$止外层S同军备^赛特设委员会（c'D/i5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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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非会议成员的出席和参加情况 

(a) 

( b ) 

10. 根据议事规则笫3 2条，下列非会议成员国参加了本会议的全体会议：奥 

地利、f加拉国、智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芬兰、加纳、希腊、罗 

马教廷、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新西 

兰、挪威、阿曼、葡萄牙、"^塔尔、大韩民国、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士、阿拉伯 

^利亚共和国、突厄斯、土耳其、越南和津巴布韦. 

11. 会议收到并审议了非会议成员国关于参加会议工作的请求。根据议事规则， 

会议îlHt 了： 

奥地利、芬兰、希腊、爱尔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津 

巴布韦代表在1 9 8 9年期间参加4^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竟赛、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有效国际安排、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的附属机构； 

丹麦、塞内加尔和土耳其代表在1 9 8 9年期间泰加全体会议以及关 

于化学武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的 

附属机构； 

瑞士代表在1 9 8 9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防止外 

层空间军备竟赛、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佶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和放射性武器的附属机构； 

加纳和突尼斯代表在1 9 8 9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综合 

裁军方案的附属机构； 

+塔尔代表在 1 9 8 9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放射 

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的附属机构； 

孟加拉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矛大韩民国代表在1 9 8 9年期 

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矛3综合裁军方案的附属机构； 

(C) 

(d) 

(e) 

(f) 



(g)阿曼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在1 9 8 9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 

国际安排的附厲机构； 

(h) 智利代表在1 9 8 9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和防止外 

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附属机构； 

(i) 伊拉克、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Hi和越南代表在1 9 8 9年期间泰 

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的附属机妆； 

ij)罗马教廷和马来西亚代表在1 9 8 9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综 

合裁军方案的附属机构； 

(k)奥地利、丹奢、恭兰、爱尔兰、马来西亚、新西兰、挪威、大韩民国、 

西班牙、土耳其和越南代表在1 9 8 9年期间参加为审议防止在海床 

洋底及其底+-进行军备竞赛的裁军领域进一步措施而举行的非正式会 

议-

E. 大会议成员 

12. 会议充分认识到扩大会议戍员问题的紧迫性. 

13. 会议收到了下列非成员国要求成为会议成员的申请，按时间顺序为：挪威、 

芬兰、奧地利、土耳其、塞内加尔、孟加拉国、西班牙、越南、爱尔兰、突尼.斯、 

厄瓜多尔、^奢隆、希腊、津巴布韦和新西兰。 

14. 在 1 9 8 9年会议期间，会议主席根据惯例就增选成员问题与各成员国继 

续进行了协商.会议各成员国也就这一重要问题彼此进行了协商•这些协商是依据 

会议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CD/875)第14和笫1 5段进行的.在这 

方面，会议重申其决定，即增加的成员数不得超过4个国家，并同意成员候选国应 

由 2 1国集团提,4i两名，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一名，西方国家集团提出一名，以 

保持会i义成员的平衡，钍会主义国家集团和西方国家集团回其成员候选国分别为 

越 南 （ 3 4 5 )和挪威（CD/PV. 351 ) 。 2 1国集团指出，它将在各 

方ztth述决定的具体执行方式和方法达成协议后选定其侯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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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会议将进一步加紧协商，以期在下一届年会上作出积极的决定，并将据此 

通报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F.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 

16. 1 9 8 9年会议期间，各方在本会议全体会就改进工作和提高工作效 

率 的 问 题 发 了 言 。 2 1国集团回顾说，经会议任命且以个人身份行事的非正式七 

人小组曾提出两份报告（CD/wp. 286和CD/17P. 341 ) ,其中载有关于本问题 

的 一 些 重 要 建 议 和 构 想 。 2 1国集团进一步指出，鉴于七人小组所做的令人赞赏 

的工作，应在下一届年会上重新设立七人小组。 

17. 一个代表团认为，除了谈判裁军文书外，本会议还可商定建立信饪和安全 

的措施，并列入其年度报告。 

18. 另一个代表团在发言中提出，本会议应审査其议程并考虑减少全体会次 

数和较好地在一年内安排会议会期分布的可能性。 

1 9 . 主席所进行的协商中也讨论了改进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以及会议今 

后如何审査这一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集团非正式地散发了一项载有供审议的议题 

的提岽。主席进行的协商的全体参加者都对讨论中的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2 0 . 本会议进行的意见交换没有得出最后结论‧本会议将在下一届年会上继续 

审议改进工作矛口提高工作效率问题的各个方面. 

G.有关联合国财政情况的措旅 

21. 在 1 9 8 9 年 2 月 7 日 第 4 8 4次全体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兼 

本会议秘书长发言指出，需要继续考虑削减一些由联合国预算提供经费的活动并重 

新制定计划 ‧同 1 9 8 7 年 ^ 1 9 8 8年会议的情况一样，会i义需要考虑如何执行 

将分配给它的服务削减 3 0 %这一指标.每周会议的次数应相应减少.这意咮着分 

配给本会议每周10次配有全套服务的会议；在审议关于检测^识别地震事件的国 

际合作措施转设科学专家小组开会期间，分配给本会议每周1 5次配有全套服务的 

会议.会议秘书长还回顾了会议在1 9 8 6 年 4 月 2 2日非正式会议上同意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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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措施。 

2 2 . 在同一次全体会ilh，会议主席表示本会i义同意秘书长所说的安排。 

H . 非 政 府 组 织 来 文 

23. 按照议事规则第4 2条，向会议分发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所有来文的漬单 

(CD/1ÎGC. 1 9和 C D / l î G C . 2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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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会议在1 9 8 9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2 4 . 在 1 9 8 9年会议期间，本会议的实质性工作是根据其议程和工作计划进 

行的.会议分发的文件清单以及这些文件的案文已作为附录一列入本报告.按国家 

和议题分类的各国1^々表团1 9 8 9年发言的逐字记录索引f3裁军谈判会议各次会议 

的逐字记录作为附录二列入本报告. 

2 6 .会议收到 1 9 8 9 年 1 月 2 0日联合国秘书长的来信（ C D / 8 7 9 ) ,其中 

转交1 9 8 8年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通过的所有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包括赋予裁 

军谈判会议以具体职赍的各项决议： 

43/63 A 停止一切核试爆 

43^/64 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43/68 銪结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43'々4 

43/75 

43/75 

43/75 

43/74 

43/70 

43/72 

43/69 

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有效国际安排 

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青.赛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 

新系统 

坚持1 9 2 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权威性和支持締结 

一项化学武器公纟纟的各种措施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牙0使用放射性武器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禁止生产'武器用可裂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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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5 Q 禁止为达到敌意目的倾倒放射性废料 

43/75 T 倾倒放射性废料 

43/76 E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43/78 B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43/78 E 停止核军备竟赛^核裁军 

43/78 F 防止核战争 

43/78 I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43/78 M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26. 在 1 9 8 9年 2月 7日第 4 8 4欢全体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兼 

本会议秘书长向本会议转达了联合国秘书长对1 9 8 9年会议开幕的贺词（CD/PV. 

4 8 4 ) . 

27. 除在具体项目下分别列出的文件外，本会议还收到下列文件： 

(a) 1 9 8 8年 1 0 月 3 1日匈牙利代表团提交的CD/87frf文件，题为 

" 1 9 8 8年 1 0月 2 8日和 2 9日在布达餵斯举行的华沙条约转约 

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发表的公报以及该会议通过的关于欧洲建立信 

任与安全措施及裁军的声明"； 

(b) I 9 8 9年2月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交的CI)/882 

号文件，题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 

乔夫1 9 8 8年 1 2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的讲话"； 

(C) 1 9 8 9 年 2 月 6 日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提 交 的 文 件 ， 

题为"德国统一钍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 

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于1 9 8 9年 1月 2 3日所作的声明"； 

(d) 1 9 8 9 年 2 月 1 7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提交的Ci)/887号文件， 

题 为 " 1 9 8 9 年 1 月 2 8曰于布拉格发表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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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裁减人员和军备及组织变动的芦明"； 

(e) 1 9 8 9年 2月 1 7日保加利亚代表团提交的Cl)/888号文件，题为 

" 1 9 8 9 年 1 月 3 0日华沙条约成员国国防部长委员会在保加利亚 

索非亚发表的关于'华沙条约组织在欧洲和邻接水域的军队和基本类 

型军备的相互关系，的声明"； 

(f) 1 9 8 9 年 2 月 2 2日保加利亚代表团提交的Cr)/892号文件，题为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单方面裁减军队和军事预算的决定"； 

ië) 1 9 8 9年3月7日蒙古代表团提交的Cl)y896号文件，题为"蒙古 

人民革命f,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关于裁减本国武装部队的决定"； 

(h) 1 9 8 9 年 3 月 2 1日萦古代表团提交à5CD_^06号文件，题为"苏 

联军队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 

(i) 1 9 8 9 年 4 月 1 3日德 ; 1：志民主共. f p国代表 S提交的号文 

件，题为"华沙条约绮约国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公报、华沙条约締约 

国关于欧洲战术核武器的声明以及'争取无战争世界，呼吁书"； 

iji 1 9 8 9年6月6日罗马尼亚代表团提交的Cr)/918号文件，题为 

"华沙条约缔约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出的呼吁"； 

to 1 9 8 9年6月9日保加利亚代表团锓交的CDy^gig号文件，题为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希腊共和国总理于1989年 

4 月 2 3日签署的宣言"； 

(1) 1 9 8 9 年 6 月 2 2日巴西、秘鲁和委内瑞拉代表团提交的CD乂/923 

号文俘，题为" 1 9 8 9年 5月 6日在巴西马瑙^通过的《亚马孙宣 

言》全文"； 

(ni) 1 9 8 9 年 6 月 2 2日苻兰代表团提交的<^D/926号文件，题为"参 

加 1 9 8 9年 5月 2 9和 3 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北大西洋理事会会 

议的国家和政府首^通过é5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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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 9 8 9 年 7 月 1 2日德:t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交的Ci)Z930号文 

件，题为" 1 9 8 9 年 6 月 1 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和苏联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在 

波恩签署的联合声明，以及 1 9 8 9年 6月 1 4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外交部长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在波恩通过的联合宣 

言全文"； 

(0) 1 9 8 9 年 7 月 1 2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交的CD/ 

9 3 1号文件，题为" 1 9 8 9 年 6 月 1 3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和德意 

志联邦共.和囯总理科尔在波恩签署的,联合声明以及1 9 8 9年 6月 1 4 

日苏联和德:t志联邦共和囯外交部长在波恩通过的联合宣言全文"； 

(P) 1 9 8 9 年 7 月 1 9日罗马尼亚代表团提交的CD/934号文伴，题为 

"华沙条约国家JE女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公报以及一份题为'大幅縻裁减 

军队、军备和军费以换取一个无核武器^无化学武器的稳定、安全的 

欧洲，文件全文 "。 

(q) 1 9 8 9年8月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交的CD/942 

号文件，题为" 1 9 8 9年 6月 1 2曰在莫澌科签署的《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防止危险军事活动的协 

定》全文"。 

(r) 1 9 8 9年8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的CD/943号文件，题 

为 " 1 9 8 9年6月12日于莫澌科签署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防止危险军事活动的协定》全文及其附件， 

以及与该协定有关的商定声明"。 

(S) 1 9 8 9 年 8 月 2 3日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和瑞典代表团提交的CD/ 

953号文件，题为"1 9 8 9 年
5
月 2 2日和平与裁军倡议5：^年之 

际发表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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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禁止核试验 

2 8 .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9 年 2 月 2 0日至 3月 3日和 6月 1 9日 

至 3 0日期间审议了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 

2 9 . 年度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会议收到了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 

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笫五份报告（Cri/903和Corr. 1 )和第二十七 

届会议的进度报告（C:D/904).特设小组在瑞典的臭拉‧达尔曼博士的主持下， 

于 1 9 8 9年 3月 6日至 1 7日举行了会议 .本会议在 1 9 8 9 年 4 月 1 3日第 

5 0 3次全体会议上注:f到特设小组的第五份报告并通过了进度报告第9段中所载 

的建议。若干代表团还对其作了评论，并就特设小组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30. 在年度会议的第二期会议期间，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 

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瑞典的奥拉‧ a i尔曼博士主持下于 7月 2 4日至 8月 4曰 

举行了第二十A;g会议。特设小组向本会议提交了该届会议的进度报告（CD/944)。 

本会议在 1 9 8 9年 8月 1 7曰的第 5 2 7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该进度报告第 1 2 

段所载的建议。一些代表团就特设小组的这一进度报告以及第五份报告（CD/903 

和 c o r r . 1)作了发言。 

3 1 . 1 9 8 9年会议期间向会议提交了下列有关本议程项目的文件： 

(a) 1 9 8 9 年 3 月 1 6日德;t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交的C:D/902号 

文件，题为"对粲止核试验进行核査问题的工作文件"； 

(b) 1 9 8 9 年 7 月 2 1日挪威代表团提交的ci)/935号文件，题为"全 

面核禁试条约的核査：挪威的地震核査计划一 1 9 8 0 / 1 9 8 9年研究 

结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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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会议根据其关于审议设立议程项目附属机构问题的工作计划，于1989 

年会议期同在各任主席的指导下就设立项目1特设娶员会的问題举行了一系列非正 

式槎商》 

33. 在 1 9 8 9 年 3 月 3 0日第 4 9 9次全体会议上，该月份会议主席报告说, 

本会议内存在着就禁止核试验问题开始买质性工作的强烈愿望，关于设立楽止核试 

验特设委员会的职权问题也正在出现棻中的it见。 

34. 在 1 9 8 9年 4月 4日第 5 0 0次全体会议上，该月份会议主席谙3月份 

会议主席继续就议程项目1特设^员会的职权问题逬行磋商。 

3 6 .在 1 9 8 9 年 6 月 2 y曰笫 5 1 3次全体会议上，该月份会议主席提醒本 

会i义，第三次《不扩散核武器条件》締约国审^会议在1 9 » 5年的《最后宣言》 

中，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加紧急谈判并缔结一项全面滎止核试验条约，以此作为 

裁军谈判会议的Û优先任务。 

36. 在 1 9 8 9 年 7 月 2 7日第 5 2 1次全体会议上，该月份会议主席鼓励3 

月份会议主席继续逬行非正式个别^商'，以推动项目1方面的逬展。他报告说， 

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伹看来本会议已接近于拟订一种适当和可接受的审议本议程项 

目的组织安排。 

37. 在 1 9 8 9年 8月 I日第 5 2 2次全体会议上，该月份会议主席请3月份 

会议主席继续寻求在设立议程项目1特设^员会的.fPvt^l问题上的袅中:t见。 

38. 本会议许多成员国认力，本会议內的Î差商应继续逬竹，直至.《t特设^员会 

的1?、权范!1达成协议为止。 

3 9 . 许多代表团在本会议全体会义上讨论了有关禁止核试验的各种问题。这 

些发言载于裁军谈判会议1 9 8 9年会议的逐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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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 1国菓团成员国仍极为直视立即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该集团的许 

多成员国回,顼说，大会多年来都以压倒多数通过关于迫切需要締结一项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决议，篁申裁军谈判会议在谈判此一条约中的特珠贲任。2 1国 

集团认为全面禁试条约可对停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和新型核武器的研制以及防止核 

武器扩散的目标作出靈大贡献， 

4 1 . 该集团成员E中的一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约国提到了该条约笫六条 

所载的义务：就及早停止核军蚤竟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真诚地逬行谈判，同 

时强调禁止核试验对维护该条约现定的不扩散制度至关重要。 

4 2 . 在会议期冋， 2 1国集团成员国继续强调，裁军谈判会议1^为唯一的多边 

谈判机构，在争取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应发挥首要作用。 2 1国集团成 

员国继续支持该集团在1 9 8 8年会议期间提出的01)7829号文件，其中转载了 

1 9 « 7年緹出的f^]V722号文件，并载有关于职权范围的提案，依此提茱裁军 

谈判会议将决定"就其议程项目1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逬行一项全面紧止核 

试?È条约的多边谈判"。''该棻团成员国再次强调，多年来2 1国集团在争取就设 

立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达成协商一教意见方面一再表现出灵活性，这清楚地表现 

在它提出的、并在裁军谈判会议提交 1 9 8 8 ^ H m n i， m p " I题的大，十五 ‧ '】 

会议的特别报告〔CI)Z834号文件)中阐述的各项提茱中。它们再次指出，CDy^ 

829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草茱最有ê调敉派代表出席本会议的所有国家的立场，是 

发展协商一致意见的良好基础。另外，它们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棻团相一个不 

属于任何桑团的核武器国家已经认为迟一职权范il草茱是可以接受的。该棻团一 

些成员国,吁本会议所有成员国在设立项目1特设^员会的问题上持灵活立场，并 

表示它们仍愿意考虑捷克斯洛伐克1 9 8 8年在C:D/863号文件中提出的职权范图 

草案，以此,为谈判折衷方茱—种可能办法。在这方 Ë ,它们称赞 3月份主席 

为寻求处理项目1的折裒方案面傚的5寻力。 

- 1 7 -



43. 该棻团一些成员国在评论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就核试验问题分阶段逬行的 

谈判时直申，它们认为现有的双边级限并未排除核武器更新换代的可能性，因而无 

助于制止核武器质量上的发展，它们认为，目前要做的工作不是核证这些级限， 

而是彻底禁止一切核试验.限制试验的过渡性协定如要发挥有益的，用，就必须 

有助于制止核武器质量上的发展，并成为'尽早在确定的曰期締结全面禁试条约的步 

聚 

44. 该集团的各代表团促请两个主荽核武器国家定期向本会议通报其谈判的进 

展情况，有一个代表团请这两个国家向本会议报告它们在1988年8月和9'月举 

行的联合核査实验情况。 

46.该集团中的许多代表团支持关于修订的建议，目的是把《都分桨试条约》 

改为全面禁试条约，这一建议是该条约25周年纪念时提交其保存国政府的.建议 

的 提 出 者 在 C D / 8 5 2 和 号 文 件 中 将 此 建 议 提 交 本 会 议 ， 其 中 表 示 相 信 ， 

它对促逬裁军及和平蓽亚的夯力酡发挥^极的作用。它们指出，关于修订的建议 

应视为裁军谈判会议就核絷试问题开展工作的一种可能的推动，而不应视为试图偏 

本会i义多边裁军谈判的中心职砣。这些代表团指出，该条约的三分之一以上的 

締约国已请求召开修订会议，这对保存国已有强制怍用，它们希望保存国釆取积 

极-:1：^度，为筹备和召开佘议逬行协南，考虑到在核桨试问趱上将要出现的情况， 

它们还希望尽早召开修订会1^ 

46. 2 1国集团的许多成员国提及核査题。数年来，有人一直争论说，核 

禁试谈判的主要障砑是没有适当的核萑方法。然而，技术已经发展，目前有可舵 

脔足很高的要求。因此，核査已成为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47. 社会主义国家棻团成员S继续认力及早拟订彻底全面^止核武器试验条约 

是制止核军备竟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最紧迫和最亶要的揞;^之一，"该集团强调 

了这一问题在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r面的直要性，该集团成员国还认为应 

当利用所有渠道争取就这一优先问題取得逬展，其中包括双边、三边或多边谈判、 

适宜的临时揞施及召开1 9 6 3年《部分杲试条约》締约国会议来审议旨在将该条 

约转为全面絷试条约可能修正岽。在双边一级，该棻团赞成迅速％成 1 9 7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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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桨试条约》和1 9 7 6年《》平核爆炸条约、的各项核查议定书并使这些协 

定生效，以此作为完全停止核试验的一个步m 该II团成员国支持其中的那个核 

武器国家表示愿与另一主要核武器国家一起暂停核爆炸，这一：t向也体现在苏联最 

高苏维埃致美11国会的呼吁书中.在多边一级，该集团靈申它们特别关心本会议 

内争取早日实现全面桨试的工,，在这方面它们仍然认为载于C : D/829号文件的 

2 1国某团关于职权范围的提茱是开展本项目的买际工作的良好基础，同时，它 

们支持该集团一个成员国在1 9 8 7年4月首次非正式提出，并在!1988年以CD乂Z 

863号文件正式提出的职权范围提案。该集团各成员国支持3月份主席争取协商 

一致解决设立特设委员会问题的努力。该菓团然主张本会议设立一个科学专家 

特别小组，请这些专家就任何不逬行核武器试验的可能协议的核査系统的结构和职、 

能提出建议，并就不同于国际地震核査系统的其他国际核査揞施提出建议，特别是, 

关于大气层放射性的国际数据交换。另外，它们支持对该核薆糸统的各个组成部 

分逬行实验提议。 

48.属于该菓团的一个核武器国家强调它继续致力于早日达成全面禁试，并愿 

意利用一切可能性来买现这一目标。它靈申支捋％立一个本会议议程项目1的工 

作机构，以便开展买际审议紫止核试验的工作。该国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 ̂ 另 一 

个主要核武器国家一道暂停核爆炸。它主张早日拟出普遇彻底系\^试验条约，并 

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采取分,骤办法觯决这个问题也是有道垤的。它认为，它 

^另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就核试验问题逬行的双边会谈就是以这种分步骤的办法为 

基础的，这种会谈并不取代这一领域的多边勞力。这两种逬程应相辅相成，最终要 

取得同一结果。它强调说，在"^那个国家就此问题逬行的谈判中，它正在争取完 

成有效的核置措施，从而便1 9 7 4年《临界禁试条约》和1 9 7 6年《*1平核爆 

炸条约》尽快得到批准，以便立即转入谈判对核试验的近一,过渡性限制，最终实 

现完全停止核试验这一目标。它也同意扩大1 y 6 3年《部分絷试条约》范围， 

使之包括地下试验。它表示愿«：无分履行其作力条约保存国的义务，召开提议的 

会议来审议条约的饪阿修正累，并说它将积极地"^其他保存国和泛出或支持这一提 

议的II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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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 一些西方国家在本届会议期间继续强调它们继续致力于禁止所有国家在任 

何时侯和任何环境进行任何核试验，并愿意积极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关于此问题的附 

厲机构的实际工作，为这一目标作出贡献.该集团的成员国继续支持CDy521号文 

件所载的关于重新设立一个本项目特设委员会的职杈范围草案及 1号文件中 

的工作计划草案，同时它们也支持今年3月份会议主席以1 9 8 7年 4月份会议主 

席最初非正式提出，后来作为CD/863号文件正式提出的职杈范围草案为基础进行 

的非正式逄商.它们认为该草茱是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有益基础•该集团成'员国仍 

然认为对核试验问题采取分阶段办法最有可能早日取得进展,在这方面，它欢迎 

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正在进行的豕边会谈.它们对于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19 8 8 

年8月和9月进行的联合核査实验的结果表示满意.它们进一步吁请这两个国家保 

持其双边会谈的动力，不加拖延地着手谈判关于核试验的下一步过渡性限制.该集 

团的一些成员国与本会议其他一些成员国一样，对未能就在本会议内开始关于禁止 

核试验的实质性辩论的程序达威协议表示遗憾，但同时再次对CDy^852"f"文件和 

cl)/860^文件所载的修正《部分禁试条约》的提议表示保留.它们认为这只能是 

分散会议就此项目进行有意义的工作的^力.该集团成员国支持科学专家小组继续 

开展其卓越的工作，并满意地注意到第2次技术试验组织方面的进展，呼吁更广泛 

地参加这一重要试验。 * 

50. 一个属于西方代表团集团的核武器国家重申，全面禁试仍然是一个长期目 

标，然而，看待全面禁试必须有一个时间前提，即必须等到一定的时侯，届时不再 

需要依赖核威慑来确保国际安全和稳定;届时必须已实现广泛、大幅度的和可有效-

核査的军备裁减，核査能力已大为改进，建立信任措施得到扩大，以及常规力量更 

为平衡.它是从国家安全的广义范围来看待核试验问题的，只要它和它的盟国的安 

全仍须依赖核威慑，试验就是必需的.在这方面，.它反对把《有限禁试条约》改为 

全面禁试条约的提议•即便如此，它仍申明愿意恰当地履行其作为《有限禁试条约》 

保存国的法律责1^它已收到必要数目的缔约国提出的关于召开修订会议的请求， 

因此已将保存E!拟召集修订会议的意向通知了所有締约国，并与另外两个保存国就 

组织和程序进行了磋商.联合核査实验圆满完成后，它继续与另一个主要核武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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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进行谈判，目的是保证拟出有关议定书，其中将规定对《临界禁试条约》和《和 

平核爆炸条约》的遵守情况作有效的核査，使这两个条约能够得到批:to在这方面, 

它继续致力于在针对核试验的分步骤办法的范围内与另一个国家谈判.它还重申愿 

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内适当的非谈判性职权范围之下关于核试验的多边讨论，为此， 

它欢迎3月份会议主席举行的非正式协商. 

51. 属于同一集团的另一个核武器国家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它的安全将依 

赖威慑，而此种威慑的部分基础就是核武器；这就是说，仍需要进行地下核试验， 

以确保其核武器保持有效和不断更新，它欢迎在批准《临界禁试条约》及《和平核 

爆炸条约》方面的新动向.它认为，这两项条约获得批准后，随着检香技术的改进 

以及在兼顾其他军备控制领域进展的前提下，须考虑采取进一步步驟控制核试验. 

全面禁试仍是长期目标，但它仍坚信，立即采取行动搞全面禁试是不成孰的一甚 

至会破坏稳定.由于这些原因，它反对一些建议，包括关于把《部分禁试条约》修 

改为全面禁试条约的建议.不过，它申明拟充分屨行其作为条约的保存国政府的眚 

任。 

52. 另一个西方核武器国家重申，它认为核试验领域的国际义务只能在整个核 

裁军范围内予以考虑，并认为，停止核武器试骆不是取得核裁军进展的先决条件， 

而是在导致真正有效核裁军的长期讲程的后期阶段才可能具有意义*因此，它认为 

停止核试验并不是核裁军方面的真正优先事项.该代表团认为，两个主要核国家在 

过去四十年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所处的地位与它本国不同.它再《强调说，它不能.. 

同意使其有限的核威慑力量陈旧失效，它进行核爆炸只是为了维持威慑的可信性. 

它还强调说，它认为，就大幅度裁减核武器而言，剩余武器的可靠性问题只会变得 

更加重要.它强调自己不会妨碍本会议可能就处理这一项目达成的任何程序性协议. 

但是，.它再度申明，无法参加旨在谈判一项该ri不能接受的协定的工作. 

53. 另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说，它一向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 

核武器，包括停止核试验；它愿意在停止核军备竟赛和进行核裁军的进程中采取相 

应措施，但在此进程中，拥有最大核武库的两个国家应率先停止发展、生产和部署 

一切核武器并大幅度裁减其核武库.它重申其对il;今就本会议项目1附属机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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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提出的各种建议所持的灵活立场.它还重申，如杲商定职权范围，使此一机构 

得以设立，它将参加其工作. 

5 4 . 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根据 

1 9 7 9年裁军谈判委员会賦予它的职杈范围（CDy^v. 48)继续进行了工作，探 

讨将来在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下可能制订的国际地震数据交换措施，该条约还将载 

有一项关于和平核爆炸的议定书，作为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特设小组在1989 

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和二十八届会i义期间通过了提交丰会议的笫五份报告及所附的详 

细的技术附录，其中阐述了以迅速交换波形（二级）数据和参数（一级）数据并在 

国际数据中心处理此类数据为基础的一个现代国际地震交换系统的初步构想（CD/ 

9 0 3 ^ c o r r i号文件及附录 1 - 7 ) ‧在这两届会议上，特设小组还继续讨论 

了进行一次大规模实验（科学专家小组笫二次技术试验）的计划，实验的目的是测 

试第五份报告所列的预想系统的拟议初步构想.在这方面，特设小组在关于其第二 

十八届会议的进度报告（CD/944号文件）中指出，许多国家正在着手发展笫二次 

技术试验的后面几个阶段将需要的国家设施 .在堪培拉、斯德哥尔摩、莫 

斯 科 和 华 盛 顿 特 区 建 立 将 投 入 运 转 的 四 个 实 验 性 国 际 数 据 中 心 工 作 

也进行得很顺利。特设小组还向本会议报告说，有2 1个国家已宣布参加笫二次技 

术试验，但它认为最重要的是争取更广泛的参加以达到这次试验的目标。 

B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5 5 .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9 年 2 月 2 0 日 至 3 月 3 日 和 6 月 1 9 日 

至 3 0日期间审议了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程项目。 

5 6 . 1 9 8 9年会议期间向会议提交了下列有关本项目的文件： 

1 9 8 9 年 7 月 2 7 日 2 1国集团提交的 C D / B l 9 z A e v. 1号文件，题为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特设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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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本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在1989年会议期间在各任主席的领导下就讨论议程項 

目2应遵循的程序问题举行了几次非正式碰商,但未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 

5 &在1989年8月3日的第523次全体会议上，主席根据21国集团提出的要求,将CD/ 

819/ Rev.l号文件所载的该集团提出的有关议程項目2特设委员会权范围单案的 

提案提请裁军谈判会议作决定。根据该提案,裁军谈判会议将统议程項目2设立特设 

委员会，并要求该委员会首先详细闲述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題的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第S—10^，义》第50段并磯定遊行多边谈判的实质性问题。西 

方国家集团的代表说,虽然各西方代表团很重枧这个议程項目,但它们认为处理这4 

项目的最适当方式是全体会议上的辩论，这样各代表S的意见可以载入最后逐字记 

录中。该集团并不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设立一个拊厲机*会有蹯于核裁军事业,因此 

它们不愿参加关于拟议职权范围的协商一致意见。裁军谈^会议主席注意到当时并 

未就CD/819/Rev.l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孳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一个不厲于任何 

集团的核武器国家代表团说，它可以同意这一职权慈鳝萃案<^罔时，它表示愿意考 

虑可使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问题上发挥适当作用的其他方案。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再 

次表示它愿意鍾续审议核裁军问题。它认为裁军谈搿会议是使无核武器世界构想走 

上正轨的最适当论坛，因为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会议、该集团重申了它的 

联合建议"实现分阶段的削减并随后彻底消除核武器"<CD/934》。该集团相信，在 

走向设立本议程項目特设委员会的道路上采取切实步驟的时机已成熟。因此，该集 

团同意2 1国集团为在本会议议程项目2之下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而提议的职权范 

a同时，该集团表示支持&在讨论这一问题实质的任何措施，并表示已准备好重 

新召开全体会议的非正式会议并就截军谈判会议的这一至关重要的议题进行有系统 

的辩论。21国集团说，它对议程項目2的重視是众所知的,它的看法已经反映在CD/ 

64、 CD/U6, CD/180, CD/526和00/819等号文件中。按照其一贯立场，21国集团提 

出了载于CD/819/Rev.l号文件的职权范围尊案。这-取权范圑反映了这个问题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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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方面,21国集团认为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以及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多边 

谈判范围内处理这个问题。21国集团感到遣憾的是，尽管在过去几年中就这一问题 

进行了初步工作，但仍未能设立一个关于这个项目的特设委员会。该集团还说,它仍 

然坚决致力于执行《最后文件》笫50段,并且认为设立特设委员会是实现这个目标 

的最佳途径。 

59.许多代表团在本会议全体会议上就与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有关的各个问 

题发了言。这些发言载于裁军谈判会议的逐字记录。从下文可以看出，这些发官有 

助于各代表团，包括各核武器国家迸一步解释其立场。 

60.21国集团重申，它坚信必需立即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这进行多边谈判,通 

过采取具体措施而最后彻底消除核武器。21国集团重申其立场:核裁军谈判关系到 

所有国家的重大利益，因为少数国家武库中存在的核武器以及这些核武器数量上和 

质量上的发展直接危及核武器国家和无核à器国家的安全。彻底消除核武器是国际 

社会渴望实现的目标，因为国际社会已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核危险对人类生存和文 

明的延续构成的威胁。一些代表团指出，一些国家已自愿放弃核武器手段，它们这样 

做是考虑到更重大的利益，即，要为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这一目标作出贡献，同 

时期望核武器国家也能放弃核武器。因此，否认无核武器国家有权参与制订核截军 

措施不仅在法律上是不正确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站不住的。 

61.21国集团对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的双边谈判表示欢迎，同时重申,双边谈判由 

于其范围和参加国数目有限，因而决不能替代为谋求可普遍适用的核裁军搢施而进 

行的真正多边努力，该集团还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发挥其作为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作 

用。21国集团一些成员国重申，双边谈判的参加者应酌情向裁军谈判会议通报其谈 

判取得的进展。一些代表团指出，国际关系中正在出现的令人鼓舞的情况应能激励 

多边领域的裁军谈判。在这方面，它们感到遗憾的是，目前仍然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 

的、毫无理由的不信任感，不认为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在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领 

域完成建设性的谈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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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国集团各成员国指出，自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70年开始生效以来， 

核武器已增加了好几倍,从而提离了这类武器的存在构成的莰灭威i^。它们还强调， 

如要保证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必须先保证所有国家的安全。这些代表团强调说,如按 

前面那种态度制定政策,这种政策也将是目光短浅的，因为这一领域与每一个国家的 

安全和生存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这一领域的任何措施是否可行,都取决于该搢拖 

是否符合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以拥有核武器作为依靠的军事理论等于明示或默示 

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决不能允许某些国家利用人类文 

明遭到毀灭的危险来增'进自己的安全。21国集团认为，核威慑理论是目前军备竟赛 

的根源，会导致更大的不安全和不稳定。《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K中导条约)是笫一項消除一整类核武器的裁 

军协定,这一条约进一步表明削减核武库可增强全球安全。 

6 3 . 该集团各成员国表示它们对未能就设立负责处理议程项目2的特设委员会的 

原则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感到遣憾。因此,21国集团重申其建议,即本会议应设立一个 

附属机构，负责详细阐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笫50段并确定多边谈判 

所需处理的实质性问题，以便締结一些协定,在订有充分核查措施的前提下在适当!(！^ 

段停止核武器系统的质量改进和发展,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并 

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大幅度裁减现有核武器，以最终将其消除。在《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将于1990年在日内瓦召开之际,一些代表团强调必需加 

强不扩散制度,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诸如締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建立无核武器区、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促进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的合作以 

及在双边一级和区域一级釆取措施，以增进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之间对彼此的核方 

案的相互信任。 

64. 该集团一个成员国告知本会议，它建议联合国进行一项有三个核大国参加的 

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这项研究将调查核武器的发展、生产和试验，核理论以及 

有关核武器的决策过程。该集团另一个成员国分发了一份原先在第三届裁军特別联 

大上散发的文件，其中载有一项"旨在实现一个无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秩序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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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该计划要求进行谈判,以便就2010年以前消除一切核武器达成一項具有约 

束力的协议(CD/859〉。行动计划分为三个阶段,计划在22年内消除一切核武器。计 

划的中心内容是核裁军，但每一阶段都包含了全面便进裁军进程的其他搢施。有人 

希望可按照这項核裁军方案（CD/859)就一项斩条约着手进行多边谈判，以此取代具 

有歧視性的<不扩散条约》。有人着重指出香要建立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的H际多 

边核査体系,作为更强有力的多边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璃保截军期间的和平与安 

.全以及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该集团一个成员国强调迫切需要海军裁军 

一更不用说核海军裁军一和需要海上建立信任措:lfe。它支持帕尔梅委员会今年提出 

的建议：作为实现全面核裁军之前的一个临时措施,禁止一切舰载核武器，协定具体 

指明者除外。该代表团同一些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采取核裁军措施的同时需要限 

制和裁减常规武器、武装部队和军事预算的概念已曰益为人们接受。它认为，全球 

常规武器部队和武器的开支升级占了军备开支总額的五分之四，人们对这些问题的 

关心是正当的，这些问题受到的注意是值得的,也是应该欢迎的。 

65.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继续强调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仍然是最优先的问题。 

该集团成员国指出，近来东W方关系发生的积极变化已使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缓和 

了很多。在核武器领域逐步消除军事对抗的进程已经开始，具体而言是因为中导条 

约已经签署、生效和开始执行。由于维也纳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后续谈 

判的结果，预期关于裁减欧洲常规部队和关于新的建立安全措施的谈判将会使常规 

裁军取得其正的突破。希望苏联和美国在维持《反弹道导弹条约》效力的前提下继 

续就裁减战》^核武库50%进行谈判能保持势头并取得成果。该集团成员国虽然认为 

双边为早日締结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所作的努力很重要，但同时它们强调国际生活的 

现实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和所有成员国必须以负责任的行动展行这一紧迫的优先任务。 

它们强调国际社会不应当让核武器的不断发展和这类武器试验的继续进行破坏 

《不扩散条约》的可信性。它们警告说,人类生存继续面临的死亡威胁首先并最主要 

来自核武器。它们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承认核武器的合法性。它们对某些国家的 

军事理论仍以核威慑概念为基础表示遣憾。它们认为苏联和美国在裁军方面负有特 

别责任，但强调不应当剝夺联合国讨论核武器问题的机会。它们认为，双边努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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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果是真正、持久的全球裁军进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不'应当取代 

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多边努力。它们认为，有效公平的核裁军进 

程应当保证国际生活中不致出现斩的不平衡，而且必须建立在所有国家安全平等的 

原则上。该集团成员国重申了以前提出的有关本议程项目的提案。 

66. 该集团成员s认为，本会议应进入"面向结果的对话并酌情开展谈判"。 

它们支持其他成员国在寻求实质性审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截军"的 

.适当体制方面所作的努力。它们认为，苏联于1986年和印度于1988年提出的关于分 

阶段消除核武器的建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于1989年5月在纽约提出的关于核裁军 

的工作文件、以及联大关于这个项目的各项决议，是开始实质性工作的良好基础。 

该集团认为，整个核裁军问题还包括停止生产武器用裂变物质。在这方面，它们指 

出苏联决定停止生产军用的高浓缩铀，并使另外两个钚反应堆停止运行。它们回頭 

了华沙条约締约国关于就欧洲战术核军备另行谈判的建议(0)/914〉。它们主张争取 

在一个合理的时限内开始此种会谈，不要再延误。它们认为，军力相对关系的发展 

以及核裁军领域的情况表明，必需把战术核武器也包括进去。它们提请警惧采用新 

的核系统的傚法，这些作法会抵消核武器方面已实現的或设想会实现的截减。它们 

欢迎苏联宣布它愿于1991年前从其盟国领i上擻回所有核弹头，这已得到盟国的同 

意，条件是美利坚合众国也采取类似步凍。 

67. 厲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核武器国家指出，其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則是根据 

新的政治思维拟订的。具体而言，其中包括一项规定，大意是，一国的安全首先应 

以政治手段加以保障，需要消除核武器,将各国的防钾能力减到合理足够水平,不 

允许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其裁军方面的政策保证是其明璃着艰于防御的斩军 

事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以及裁军方面的决定和行动是由这个国家的承诺决定的， 

不对任何其他囯家采取军事行动，除非自己遭到侵格，并且决不在任何情况下首先 

使用核武器。关于双边谈判，该代表团欢迎恢复有关一系列军备限制和à军问题的 

谈判和协商，包括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禁止化学武器、限制和停止核实验。该国代 

表团认为，从签署中导条约开始的核裁军进程应成为不可逆的进程，这一进程的下 

一个阶段将是在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前提下完成关于裁减进攻性战嗜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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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jé的谈判。关于安全问题的对话正在发展的进一步证据是苏美两国政府在1989^ 

月12日签订的关于防止危险军事活动的协定(CD/943〉。其主要目的是设立可靠的条 

约机制来防止两国武装部队之间偶然的、非故意的事件发展成军事冲突。该代表团 

还认为消除战术核武器的目标需要通过对话实现，这加上截减常规军备的推施将可 

导教西方和东方武装力量在防神基础上的谓整改革。它提及其本国在1989年5月美 

国国务W访问其斯科期间提出的建议，并漠意地注意到这些建议第一次未立即遭到 

猜疑和批评，而是得到了认其和具体的响应，这种响应就是美国总统G'布什最近 

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布魯塞尔北约理事会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中获得了赞同。 

因此，有可能大大早于原先的计划在维也纳的欧洲常规力量会谈中达成协议。它认 

为，以下情况很令人鼓舞：北约的文件总的来说已体现出时代精神，只是正文和附 

文中还有许多从对抗时代承继下来的概念，包括为意识形态说教服务的概念。该国 

强调了裁军谈判会议在裁军进程中不可取代的作用。在限制核武器现代化和控制质 

量与数量军备竟赛的重要手段中，它认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手段是终止生产用于核弹 

头的裂变材料。该国在前些时侯宣布它决定在今年停止生产军用的高浓缩铀。除了 

在1987年关闭生产武器级钚的工业反应堆外，还计划在今明两年关闭另外两个这种 

反应堆，不使用新的反应堆取代它们。该国也支持締结关于停止和最终完全禁止生 

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特别国际协定。该代表团也认为，提出不得把将要消除的武 

器系统的核弹头用于其他武器系统的问題是正当的。关于核威慑理论，该代表团强 

调指出了这一概念的威胁性质和其与普遍道德原则的不一致性。它认为，放弃这一 

概念将是逐步的，要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包括目前把其防御建立在核因素 

上的国家的安全利益。在这方面，有关国家建立真正防御性的军事结构和在军事方 

面建立信任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进程的最后结果应是在广泛的国际协商一致 

基础上拟订一个真正可行的取代核威慑的方案。 

68.西方国家集团继续强调，它们特别重枧深入审议议程上的核项目。这种关 

心来自一种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即避免发生战争和加强核时代的国际安全与稳定。 

防止核战争是全球都应当关切的问题，它不仅仅是某些国家或军事联罡的责任。目 

前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和机会之时作出的。东西方关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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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预示着在军备控制及裁军领域取得真正进展是可能的。某些区域正在发生的变 

化，正在使这些国家愈加接近一个公正、人道和民主的世界。西方国家欢迎日益增 

强的公开性、对人杈的B益尊重以及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个人的积极参与。这些趋 

势如能持续发展，将会穩面根本改善国际关系的前景，而国际关系的根本改善，是 

截军领域取得其正进展的先决条件。西方国家军备控制及裁军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以 

符合防止战争及防御要求的最低的平衡水平的军队和军备来加强安全、增强穗定。 

尽管出現了目前的前景，但是，它们认为最近的将来却是既有希望，又难以料定。 

和平，永远是需要努力争取的，绝不是件想当然的事情。有了这一背景，军事安全 

和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消除根本的政治分歧的政策，就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 

互补充的了。西方国家在坚决作出努力降低军事成分的相对重要性，试困以合作取 

代对抗的时侯，将在东方关系中，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军备控制的机会，推动形势 

的改变。它们将不遗余力，确保这些积极的趋势和发展为所有国家带来更大程度的 

安全与穗定。大西洋联盟成员国中的西方国家指出，它们于5月29日和30日通过了 

一项军备控制及截军的综合构想，该构想开辟了这方面的前景，并确定了今后的议 

程。这一构想已作为00/926号文件散发，它是把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停止核军 

备竟赛和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作为相关问题予以综合处 

理的办法。西方国家集团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在防止一般战争的更广泛范围内得到 

滴意的解决。怀着这一目标，西方国家正继续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这些项 

目。在军备控制领域，该集团成员国对已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中导条约消除了一 

整类武器，同时，也制定了严格的核査措施。它们重申，它们希望尽快締结一项协 

定，大幅裁减两个主要核大国的战略核武库，以便消除破坏穗定的进攻能力。虽然 

它们正在为在核裁军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而积极工作，但是，它们也强调，在它们 

看来，裁减核军备不能与其他裁军措施完全分割开来，而且，裁减核军备应在加强 

国际稳定与安全的范围内进行。在这方面，它们滴意地欢迎两个主要核大国之问、 

其各自盟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间的关系的普遍改善。此种改善导致了常规裁军谈 

判、欧洲建立信任及安全措施谈判的开始。它们希望这些谈判迅速取得进展。它们 

认为，这一领域以及裁减战略武器谈判方面达成的协定，将对稳定作出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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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重申实拖这些协定会有助于次级战》^^核力1的进一步裁减，尽管这种实拖不会 

消除对此种力i的需要。它们认为，一旦关于玖洲常规力量的协定开始实施，就可 

为开始进行关于部分裁减美国和苏联的陆基短程核导弹、将其减至均等及可核查的 

程度的谈判创造条件。西方国家集团所有成员国指出，世界各国均有义不容辞的责 

任加聚努力，并采取步霍推动截军，因此，它们对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或研制弹道 

导弹表示日益关注。要消除这种国际不穩定及不安全的潜在根源，似乎需要双边、 

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行动，光其是如果此种发展得到国家核方案的配合。西方集团 

各代表团认为，在目前阶段，不宜为项目2设立一个附厲机构，并且认为在目前情 

况下，处理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问题的最适当的办法是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辩论, 

这样，就可将各代表团的看法反映在最后记录中。 

69. 厲于西方集团的一个核武器国家指出，它认为不能把军备竟赛视为一个抽 

象的问题。必须考虑到各国之间或各国家集团之间造成军备集结的紧张局势。有些 

国家之所以要获取核武器，其理由与获取常规武器相同，这就是为了要加强安全。 

该国重申，核武II是威慑战格的一个关键内容，它认为，威慑战嗜有助于维持超级 

大国及其各自盟国之间的和平，在可预见的将来，核武器仍将是其武库中的一部分, 

创造比较稳定的核平衡可减少核战争的危è,在比较稳定的核平衡中，威摄将 

得到加强并且形成一种危机穩定状态。大幅裁减战"^力量如适当地执行将可增强穗 

定。这个西方核武器国家报告了它与社会主义集团的那个核武器国家达成的一项协 

定，内容是通过利用实时通信链路消除疑问和关注来减少錄发核战争的危险。这类 

措施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可加强核大国之问的合作。这个西方核武器国家为促 

进进一步讨论，介绍了美国和苏联之间于1989年6月12日在其斯科签定的关于防止 

危险军事活动协定的案文及其附件以及与该协定有关的议定声明。 

70. 厲于西方集团的另一个核武器国家强调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东西方关系 

中的安全仍将依賴于核武器。它认为，东西方关系已有重大改善，最明显的就是双 

方对军备控制采取的较为积极的态度。它认为，西方的一贯提案终于被认为是其诚 

提出的而获得接受。它指出，中导条约是笫一项裁减核武器的条约，并且含有开创 

性的核查条款。该代表团强调说，裁减战格武器谈判的前景是良好的。它还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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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的欧洲常规力:t会谈得到加强，原因是一个西方国家提出了很有创见的提案， 

这些提案已获北约赞同，意在扩大谈判范围并加速其进程。它指出，军备控制对于 

政治关系的变化十分敏IS。它认为，如果猜疑不消除，裁减军备就不会加强安全。 

它强调核査是增进信任的关键，但信任则来自一切領域的良好表现，真正的安全来 

自搏弃威胁性的意识形态。它认为，北约的声明预见到斩的关系格局，以建贫在各 

国人民充分选择基础上的合作取代军事敌对。该代表团强调，全球安全是不可分割 

的，并说，玖洲安全的加强可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反过来，它认为欧洲以外扩傲或 

使用大规棋教灭性武器会导致影响世界的危机。该国认为，《不扩散条约》创造了 

反对核扩散的气氛，随着技术更易获得，应为所有国家的安全而坚持这一条约。它 

强调，目前更应如此，因为超级大国裁减现有核武器的前景是多年来最好的。它认 

为，在逐步建立信任和减少武库的全过程中，《不扩敎条约》仍将是极重要的。 

71.厲于西方集团的一个核武器国家重申其支持稳步加强对核武器的管制。从 

这一点出发，该国强调必需首先裁减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库，特别是应把截 

减两国进攻性战嗜武器的50jé作为优先目标。该国承认中导条约的重要性，同时强 

调不应指望该条约导致欧洲的非核化。而应优先考虑在欧洲地区确立常规穗定。该 

国回顾说，一旦三个条件得到满足，它就愿意参加核裁军进程，这三个条件是，两 

大国的武库与该国自己的武库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不部署防御系统和恢复常规力 

量的平衡以及完全禁止化学武器。此外，该国认为，应受谴责的不是威摄这一做 

法，而是各种形式的战争，并且批评一国合法的防御选择也无助于裁军谈判取得进 

Mi 0 

72. 一个不厲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重申了它的一贯呼吁，完全禁止和彻底 

销毀核武器。它还重申，其有限的核力量完全是用于防御的。它自拥有核武蕃的第 

一天起就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间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它不主张也不鼓励核 

武器扩散。它认为，拥有最庞大、最先进的核武库的两个核大国对制止核军备竟赛 

和进行核裁军负有特殊责任。它回顾说，近几年来联合国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核裁 

军的决议,其中欢迎《中导条约》的签订和批准，并敦促这两个拥有最重要核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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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进一步履行它们对核裁军的特别责任，率先采取行动以停止核军备竟赛，早 

曰达成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的协议。决议还表示相信，在解决军备竟赛数i方面 

问超的同时，也要解决其质i方面的问题。人们关切在核武審和运载工具继续更斩 

的同时，军备竟赛还正在向外空发展。该国一贯认为418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 

'核武库的两个核大国应丰先停止实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大幅度裁减 

和销毀各自部署在其国内外任何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它认为，它们不仅要在 

量的方面大幅度截减各种核武器，而且应俜止核军备竟赛的质的升级，停止生产斩 

型核武晷。它主张，在此之后，可召开有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核 

裁军国际会议，以商议彻底销毀所有核武*的步壤和措施。该国还认为，为便进核 

裁军，应极大地重枧常规截军和制止外空军备竟赛问題。它也认为，双边和多边谈 

判应相辅相成。该国希望各方通过协商寻求适当的方式，使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 

切实发挥有益的作用。 

73.应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的请求，两个核大国出席核武器和空间武#双边 

谈判的代表团团长在1989年8月3曰第523次全体会议上，就它们在第十一回合核武 

器和空间武器谈判之后的谈判现况作了详细介绍。 

C.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74 . 会议根 è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9年 3月 6日至 1 0日和 7月 1 0日至 1 4 

日期间审议了 11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巧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 

75 ‧ 1 9 8 9年会议期间向会议提交了下列有关本项目的文件： 

1 9 8 9 年 7 月 2 7 日 2 1国集团提交的CDy^515/^e v. 5号文件，题为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3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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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在会议主席主持下，就议程项目 3进行了一些协商，审^理议程项目 3 

的适当组织安排，包括设立附属机构的建议，但这些协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77. 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8 9年 8月 8日举行的笫 5 2 4次全体会议上收到了 

21国集团提请本会议作决定的一项关于议程项目3的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 

C CDy515/Hev. 5 ).根据所建议的职权范围，特设委员会应首先审议与议程項 

目3有关的所有建议，包括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实际措施‧西方国家集团不能同意关 

于拟议的职权范围的协商一致意见.该姨团对又一次将这样一个职权范围提请会议 

作决定感到遗憾,因为它•iU^ît^f有关此i义题的工作。该集团再次强调，它特别重视 

对项目3进行深入审议'该集团强调，它之所以如此关心，是因为在核时代绝对必 

需避免战争和恫吓并加强国际安全相稳定‧它认为'必须在防止一切战争的大前提 

下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防止核战争问题.该集团极为重视旨在防止包括核战争在内 

的一切战争的具体政策和行动，重申愿意共同寻求和确定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审议这 

一 议 程 项 目 的 适 当 构 架 . 本 会 议 主 席 注 意 到 当 时 就 & f 文 件 所 载 职 

权范围草案没有协商一致意见，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表示可接受这一 

草茱，当然这并不排除由本会议审议任何一致商定办法开始就此项目进行工作.21 

国集团对本会议未能在议程项目3下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感到失望‧它指出，为了 

-顺应其他代表团的立场，它提出了一个非谈判性的职权范围'允许彻底审议向本会 

议提出的一切提案中的所有法律、政治、技术和军事问题.它认为，此种审议不仅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议题，而且可为商定一项防止核战争协定铺平道路，而这 

一目标靠全体会议或非正式会议的讨论是无法实现的.该集团希望对此拟议职权范 

围持保留意见的有关方面能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而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 

杜会主义国家集团表示完全支持2 1国集团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并对本会议未能 

予以通过表示遗憾.该集团指出，拟议的职权范围是有目标的，既灵活又全面，对 

此议程项目所有要点均一视同仁，因而既允许审议防止核战争问题，又允许审议一 

切有关事项.该集团认为，设立附属机构就为开展与议程项目3有关的活动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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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当的机制.同时也表示可以考虑其他可使本会议就此项目开展具体工作的程序 

安排. 

78. 由于未就处理项目3的适当方式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有关防止核战争、包 

括一切有关事项的问题是在本会议的全体会议上讨论的• 这方面的发言见裁军谈 

判会议逐字记录。 

79. 2 1国集团强调其重视此项目，并重申，它认为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核 

战争构成的毀灭威胁，因此，当今最尖锐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消除此种威胁.它认为, 

核武器国家在避免核战争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化谈判防止核战争的措施关系到所有 

国家的重大利益，因为核战争对全人类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该集团回顾说，早在 

1 9 6 1年，大会第1653(xvi)号决议就宣布，使用核武器不仅违背《联合国宪 

章》，而且有悖于人类的法律，是一种危害人类和文明罪.它提醒本会i义注意，第 

八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哈拉雷宣言》也强调了这一点，并据此"促请核 

武器国家在实现核裁军之前达成协议，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 

条约"。 

80. 2 1国集团认为,出席所有 f î â团都关注以下情况：自从根据大会第 

38/183G号决议将此项目单独列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议程项目以来，一直未能 

取得进展，虽然国际政治局势的改善似已使各国相信可以找到办法解决复杂的国际 

问题.这些年来，军备竟赛已经加速，导致核武器储存增多，并且增添了杀伤力更 

大的弹头。大会反复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作为最优先事项开展谈判，以就防止 

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的措施达成协议，并为此'设立一个关于这一议题的转设委员会• 

该集团指出，在1988年的大会第針^^观间，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三项关于这个议 

题的决议.其中两项决议是2 1国集团成员国提出的，即 4 a / 7 6 E ,题为"禁止 

使用核武器公约"以及45^/78 î \ 题 为 " 防 止 核 战 争 " . 该 集 团 回 顾 了 最 近 的 

大气层和生物学研究的结果，包括秘书长的专家小组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除爆炸、 

热和放射性外，即使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核战争也会触发一场极冷的核冬天，把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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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为一个昏暗的冰冻行星。由于此种后果不可逆转，显然常规战争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能与核战争相比，因为核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考虑到核武器特有的 

破坏力，该集团认为援引《联合国宪章》为行使针对常规武装攻击的自卫权而使用 

核武器进行辩解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合理的。该集团成员国认为，有人相信可通 

过核威慑维持世界和平，这是一种最危险的谬论，该集团塱持认为，消除核战争 

危险的捷径是消除核武器，并且，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应先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 

81. 2 1国集团欢迎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 9 8 5年 1 1月的声明： 

"核战争既打不jjfo也决不能打"，并欢迎此后发表的历次联合声明中所做的重申. 

该集团认为，目前应把这种意愿转化为有约束力的承诺。正因为如此，该集团对 

以下情况感到失望：尽管这一议题十分紧il*而且2 1国集团已表现出灵活性，裁 

军谈判会议仍未能履行其反映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2 0段中的 

职杈。 

82. 社会主义国家重申防止核战争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它们对以下情况表示 

遗憾：此项目未得到应有的注意，本会议未能商定审议这一问题的方式.它们指出， 

与前身机构相比，裁军谈判会议目前工作的国际条件已大不相同，因为近年来国际 

政治气候一直在迅速变化，它们认为，国际紧张局势已缓和，世界比以前安全了， 

这就为人类进入和平的历史时代创造了切实的先决条件.该集团成员国回顾说，华 

沙条约締约国向北约成员国发出的呼吁中指出，全世界越来越坚信决不应当发 

动核战争，此种战争不会有胜利者，应当防止一切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 

争都一样，建立牢靠的和平要求表现出新的政治思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采取新的 

态度，并且必定要彻底消除核武器'放弃"核威慑"概念和在国与国关系中使用或 

威胁使用武力的政策.苏一美中导条约正在执行,两大国有可能就削减进攻性战路武 

器达成协议.在维也纳商定了,意义重大的《最后文件》和就欧洲常规部队进行 

谈判的职权范围，这表明了对国际事务的新的现实态度的有效性.它们认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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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期待关于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取得圆满成果。它们注意到一种转变，即正 

在趋向于结束各种区域冲突。它们认为，之所以能在裁军领域为改善国际局势釆取 

这些第一批实际步骤，是因为人们对于需要一个^平时期的认识正在增强并且将成 

为主导趋向.为了巩固这一健康的趋向，有必要促进近年来的一切积极成果，发展 

^加紧政治对话，目的是设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对抗，交换建设性意见而不是相互指 

责，该集团成员国认为，这一对话要求各国牙n世界各区域继续积极参加.对话JfP谈 

判进程的国际化十分必要，可以协调国际关系并为之提供更稳定的基础.它们强调, 

通过相互让步削减军备来确保安全的新态度很有效.它们认为，裁军领域的成果是 

一种积极的动向，即放弃超军备，转而奉行合理足够防御原则•这一原则突出表明 

了华沙条约締约国采取的新的军事理论，正在贯彻.其有力的证明就是华沙条约组 

织所有成员国单方面削减武部队和军备.它们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裁军领域的 

新政策'以下述事实为依据：鉴于目前武器的性质，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指望能够单 

用军事技术来自卫，因此，军备竟赛既愚蠢又无益.它们认为，在地球上继续此种 

竟赛及其必然向外层空间延伸只能加速原已极高的武器《、累矛口尖端化速度，核武器 

尤其如此.它们认为一而且今天的现实已证明这一看法‧——不仅核战争本身或任 

何其他战争从客观上看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或其他的收益，而且即便是此种 

战争的准备一换言之，军备竟赛和取得军事优势的欲望一也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它们把核威慑战略称为危险的时代错误‧与普遍安全利益背道而驰.它们提请本会 

议注意华沙条约各国通过的一些其他文件，其中表明它们所代表的国家致力于下述 

理想：通过消除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及大幅度削减常规武器，使人类摆脱战争威胁 

(CD/934).它们特别提到华沙条约締约国外交部长的呼吁书.其中呼吁尽一切 

努力维护禾n平、争取裁军和相互谅解、更多地开展合作以及保证每个国家的经济和 

社会进步，使玖洲和整个地球不致遭受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恐怖（CD/914).它 

们相信，在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同时，分阶段削减并最终消除欧洲的战术核武 

器有助于减少战争危险、加强信任并使欧洲大陆上形成更稳定的局面。完成这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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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有助于进而大幅度削减战》#核武器，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还有助于彻底消除世 

界各地的核武器.它们重申了华沙条约締约国向北大西洋联盟成员国提出的建议和 

吁：抓住机会在欧洲和全世界彻底消除"冷战，，的后果，并且重申了主张解散两 

个军事—政治联盟的原则立场（CD/934). 

83.包括三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代表团重申对议程项目3极为重视， 

但强调"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这一标题反映出问题的综合性质.它们 

强调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不能从防止战争这一问题中孤立出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 

核时代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它们强调对防止战争问题采取这种综合处理办法决不 

是为了要低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和核战争打不得这一观点。它们强调自19 4 5 

年以来，核威慑有效地在欧洲防止了战争，维持了和平，同时指出，同期内世界上 

非核冲突造成的伤亡数以百万计。它们指出，仍有许许多多人在常规战争中丧失生 

命.它们还指出，威慑并不是一种西方现象，而是生活现实，也是另一方军事理论 

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西方代表团还认为威慑对东西方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们 

同意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在19 8 5年11月联合公报中表示的看法，即 

美苏之间必须避免发生任何战争，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它们对两位领导人 

所作的最终消除核武器的承诺表示欢迎.它们强调，该声明反映了问题的综合性质， 

说明需要从所有方面来处理防止战争的问题.它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核武器 

仍是维护和平与安全所需的均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们指出，在常规武器、化 

学武器及核武器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并重申在目前没有其他构想能取代威 

慑战略，其基础是适足而有效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两种力量缺一不可一的适 

当结合.同时，西方国家重申决不使用其武器，除非用来反击武装进攻.它们再次 

强调，所有国家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特别是遵守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的义务与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的义务，是防止核战争的关鍵因素。它们还强调大幅度 

可核査地裁减核武器的重要性，但认为对某类武器的裁减绝不能导致其他武器的使 

用可能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稳定和安全，必须考虑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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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西方国家强调，建立信任的措施大有助于减少战争危险，包括核战争危险，此 

外，它们还指出，鉴于两个核武器国家之间就玫进危机时期直接磋商程序达成的协 

议，可以说国际局势中出现了一种十分积极的趋向. 

84. 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说，国际局势的显著改善是令人欣慰和 

鼓舞的，该国指出，战后历史的特点之一是各国人民独立自主意识63不断增强和为 

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此外就是更加认识到用军事手 

段解决国际争端是行不通的‧它提醒本会议：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召开的1 9 8 8年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i义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表明了国际社会对维护世 

界和平、反对军备竟赛的共同愿望.它指出，两个大国虽然拥有足以毁灭世界多次 

的核武器，但它们也承认"核战争打不羸也打不得"。它认为，尽管经济迅速发展, 

科学和技术也有显著进步，但世界形势的显著好转并不意味着天下从此太平，也 

不意味着国际形势不会发生反复或遇到新的挫折.因此，维护和平、推动裁军的努 

力丝毫也不能松懈識军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该国认为核项目具有最优先地位，并 

注意到核裁军方面的初步进展，它对常规裁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很注意.它提及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笫十届大会特别会i义《最后文件》第8 1段，其中强调 

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库的国家对开展裁减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牿别责伍它指出， 

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高度集中的地区如果一旦爆发常规战争就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 

因此，它认为本会议应找到适当的方式，在这方面切实发挥有益的作用. 

B .化学武器 

C5.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9 年 3 月 2 0日至 3 1日和 7月 1 7日至 

2 8日期间审议了题为"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 

Cû.在本议程项目下提交会议的新文件清单载于下段提到的特设委员会提出的 

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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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在其 1 9 8 9 年 8 月 3 1日笫531 次全体会议上i会议通过了在笫4 8 7 

次全体会议上就本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9段）.该报 

告（ C 1)7952)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一 、 导 言 

" 1 . 在 1 9 8 9 年 2 月 1 6日第 4 8 7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关 

于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以下决定(CDy^889): 

'裁军谈判会议铭记公约的谈判应根据联合国大会第43/74Ajfa C 号 

决议进行，力求尽早完成公约的最后制定工作，为了履行其取责，把进行 

关于全面有效禁止发层、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多边公约 

的谈判作为优先任务并确保公约的拟订，决定裉据其议事规则，在1989 

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以继续进行全面完整的谈判进程，拟订 

和制订公约，伹不进行最后起草，并且应考虑到一切现有的提案^箪案以 

及今后的各项倡议，使裁军谈判会议得以尽快达成协若能达成协议， 

应将其载入该特设委员会在1 9 8 9年第二期会议结束时提交本会议的报 

告中，或将一份说明谈判进展情况的报告载入该报告。，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 2 . 在 1 9 8 9 年 2 月 1 6日第 4 8 7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任命法国 

的皮埃尔‧莫雷尔大使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裁军事务部豉治事务高级干事本斯梅尔 

先生继续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并由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干事阿涅‧马尔凯卢女士 

协助. 

" 3 .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9 年 2 月 1 7日至 8月 1 8日期间共举行了 2 6次会 

1^此外，主席还与各代表团进行了若干次非正式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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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其请求，下列非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臭地利-

孟加拉国、智利、丹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纳、希腊、芬兰、爱尔兰、 

伊拉克、约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1、新西兰、掷威、阿曼、葡萄牙、卡塔尔、大 

韩民国、塞内加尔、西班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瑞士、突尼斯、土耳其、^南 

和津巴布韦. 

" 5 . 1 9 89年会议期间，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下列关于化学武器的正式文 

件： 

一 Cii/877 (也作为CD/CW_/^:P. 2 1 8分发）， 1 9 8 9 年 1 月 1 3 

日，题为'1月12日意大利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给裁军谈 

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文件，题为"'彻底絷止化学武器：核 

査问题，国际论坛的会议记录， 1 9 8 8年5月19一20日，罗马马 

达马村"'. 

一 CD^STS, 1 9 8 9 年 1 月 1 8 日 ， 题 为 ' 1 9 8 9 年 1 月 1 7 日 捷 克 

期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临时代办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1 9 8 9年 1月 5日于布拉格就有 

关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问题发表的声明，。 

一 CD/SSO, 1 9 8 9 年 1 月 3 0 日 ， 题 为 ' 1 9 8 9 年 1 月 2 7 日 法 

国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1 9 2 5年日内瓦议定书缔 

约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巴黎会议于198 9年 1月 1 1日通过的最后 

文件全文，其中包括会议最后宣言'. 

一 CDZ881, 1 9 8 9年 1月 3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 

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其在 1 9 8 9年 1月 1 7日至 2月 3日期间工作 

情况的报告'。 

一 C 1,^88 9 , 1 9 8 9年 2月 1 6日，题为-关于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 

设委员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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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 D y ^ 8 9 0和 A d d . 1 (也作为Civ^CwyWP. 2 2 3 和 A d d . 1分发）， 

1 9 8 9年 2月 2 0日，匈牙利代表团提交，题为'关于第一次国家 

试验性视察的报告，， 

一 C D / 8 9 3 (也作为 C D / C W y ^ ? . 2 2 4 分 发 ） ， 1 9 8 9 年 2 月 2 4日， 

题为 '意大利常驻代表 1 9 8 9年 2月 2 4日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的信，转交对:t大利两家化工厂进行试验性视察的临时报告'。 

一 C D / 8 9 4 (也作为 C D / C w / w ? . 2 2 5 分 发 ） ， 1 9 8 9 年 2 月 2 8 日 ， 

题为 ' 1 9 8 9年 2月 2 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国联盟代表给教军 

谈判会议主席的信，随信附有关于进行国^模拟试验以检查长期监督 

苏联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的程序报告文本，• 

― C D y 8 9 5 / k e v . 1 (也作为 C D / C l / w P , 2 2 6 / R e v . 1分发） , 1 9 8 9 

年3月2日，巴西代表团提交，题为'国家试验性视察：技术报告，。 

一 C D / 8 9 7 , 1 9 8 9 年 3 月 8 日 ， 题 为 ' 1 9 8 9 年 3 月 7 日 澳 大 利 

亚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溴大利亚外交湘外贸部 

长加利.斯‧伊文斯参议员1 9 8 9年 3月 7日发布的新闻稿全文，* 

一 C D y 8 9 9 (也作为cr>/Cw_/WP. 2 2 7 分 发 ） ， 1 9 8 9 年 3 月 1 0 日 ， 

题为 ' 1 9 8 9年 3月 1 0日德意志民主共 ^国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 

会议主席的信,转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一座化学工业设施中 

进行的国家试验性视察的报告"的工作文件全文'， 

一 C V 9 0 0 (也作为CD/Cwyw:P. 2 2 9 分 发 ） ， 1 9 8 9年 3月】 4日，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提交，题为'关于国家试验性视察进行情况和结 

果的报告，， 

一 CDy^SOl (也作为Cli/Cwyw?. 2 3 0 分 发 ） ， 1 9 8 9 年 3 月 1 6 日 ， 

法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中的保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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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 0 7 , 1 9 8 9 年 3 月 2 3 日 ， 题 为 ' 1 9 8 9 年 3 月 2 2 日 澳 

大利亚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题为"提供与 

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的文件， • 

―Civ^909 (也作为Cli/cw_/w?. 2 3 2分发）， 1 9 8 9年 3月 3 0日， 

联合王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特别视察，‧ 

一 CDygio (也作为cri/cwywp. 2 3 4 分 发 ） ， 1 9 8 9年 4月 4日， 

题为' 1 9 8 9年 4月 4日溴大利亚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的信，转交一份题为"大利亚国家试验性視察报告"的文件，。 

一 CDygil, 1 9 8 9年 4月 5日，题为 ' 1 9 8 9 年 3 月 3 0加拿六 

副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裁军谈判会议1988 

年会议有关化学武器的全体会议发言和工作文件摘要，。 

―CDy^9l2 (也作为CDyci/wP. 2 3 5 分 发 ） ， 1 9 8 9年 4月 7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关于国家模拟視察的报告，。 

一 C D y g i S (也作为。1)/0双^^¥?. 2 4 0 分 发 ） ， 1 9 8 9 年 4 月 1 1 日 ， 

法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国家试验性视察，。 

― C D / 9 1 6 (也作为CDZCw卢P. 2 4 2 分 发 ） 1 9 8 9 年 4 月 1 7日， 

法国代表团提交，题为'科学咨询理事会，。 

一 C I V 9 1 7 (也作为CI3/CW/WP. 2 4 3 分 发 ） ， 1 9 8 9 年 4 月 1 7 曰 ， 

'比利时代表团提交，题为'国家试验性视察，。 

―CD y ^ 9 2 1 (也作为CD/Cw/wP. 2 4 5 分 发 ） ， 1 9 8 9 年 6 月 1 4 日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的核 

査：对军事设施的质疑视察演习'， 

一 C D / 9 2 2 (也作为CD/cw_/w?. 2 5 0 分 发 ） ， 1 9 8 9 年 6 月 2 2 日 ，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美国国家试验性视察工作的报告，, 

一 C D y 9 2 4 (也作为Ci>^Cw_/WP. 2 5 1 分 发 ） ， 1 9 8 9 年 6 月 2 3 日 ， 

荷兰代表团提交，题为'国家试验性视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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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92 5 (也作为 C D / C w / w ? . 2 5 2分发）， 1 9 8 9年 t i月 2 3日， 

荷兰代表团提交，题为'对一家化工厂的不生产进行核査的一次尝试，* 

C11/926, 1 9 8 9 年 6 月 2 2日，题为' 1 9 8 9 年 6 月 2 0 日 荷 

兰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北大西洋理事会于19 8 9 

年 5月 2 9日和 3 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通过的文件'. 

01)^930 ， 1 9 8 9 年 7 月 1 2日，题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囯代表 

1 9 8 9年7月6日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随信附来1 9 8 9年 

6月 1 3曰德;1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波恩签署的联合声明文 

本，以及德;S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々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 

交部长 1 9 8 9年 6月 1 4日在波恩一致商定的联合宣言文本，。 

C D ^ Q S l , 1 9 8 9 年 7 月 1 2日，题为' 1 9 8 9年 7月 5日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随信附来苏联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 

席戈尔巴乔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 1 9 8 9年 6月 1 3日在 

波恩签署的联合声明文本和苏联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郁长198 9 

年 6 月 1 4日在波恩通过的联合宣言文本，。 

CD/932， 1 9 8 9 年 7 月 1 2 日 ， 题 为 ' 1 9 8 9 年 7 月 1 1 日 芬 

兰常驻代表给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题为"化学裁军核 

查的标准工作程序， 2关于参考数据库支援程序的第二项建议" 

的文件'。 

1 9 8 9年 7月 1 8日，题为'罗马龙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常驻代表1 9 8 9年 7月 1 3日致裁军委员会秘书长的信，转递了华. 

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公报以及一份题为"大幅度削减军 

队、军备和军费以换取一个无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稳定、安全的洲" 

的文件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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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C D / 9 3 6 , 1 9 8 9 年 7 月 2 1日，挪威代表团提交，题为'核査指 

称的使用化学武器：一种核查程序的新办法'‧ 

一 CIV1940, 1 9 8 9 年 7 月 3 1日，题为' 1 9 8 9 年 7 月 3 1日掷 

威临时代办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M为"化学武器公约的核 

查，液上气相色谱法、核查指称使用化学战剂的新方法，第八部分" 

的研究报告'。 

一 Civ^947， 1 9 8 9年 8月 9日，题为' 1 9 8 9年 8月 9日加拿大 

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Si、书长的信，转交一份作为第三号军备控制 

核查文件发表的报告，题为"以国际原子能机枸的保障制度作为核查 

化学武器公约的样极"'。 

一 cri/948 (也作为CD_/C7ôA>'P, 2 6 0分发）， 1 9 8 9年 8月 1 4日， 

题 为 ' 1 9 8 9年8月10日奥地利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éMt,转交一皿为"奥地利国家试验性视察初步报告"的文件，。 

一 Cr./949 ( 也 作 为 乂 々 , ' ？ . 2 6 1分发） 1 9 8 9 年 8 月 1 5日，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提交，题为'关于《全面和普遍禁止以及销毁化 

学武器的公约》的资料.' 

- C D y 9 5 0 (也作为 C D / C w y ^ ? . 263分发），！1 9 8 9年 8月 1 7日， 

德意志联邦共^国提交，题为'关于验证用于临时现场核查的拟议格 

式的试验性视察报告'。 

一 C D_/951， 1 9 8 9 年 8 月 1 7 日 ， 题 为 ' 2 1 国 集 团 关 于 政 ; 与 

工业界反对化学武器会议的声明'。 

此外，还向特设委.员会提交了下列工作文件： 

一 CDXCwyWP. 2 1 4 , 1 9 8 8年 1 2月2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化学物质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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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D/CwyTvP. 2 1 5 , 1 9 8 8年 1 2月 8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 

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保护机密资料，‧ 

一 CD/CwywP. 2 1 6 , 1 9 8 8 年 1 2月9日，瑞典代表团提交，题为 

*璀典国家试验性视察报告'. 

一 CD/CwywP. 2 1 7 , 1 9 8 8 年 1 2 月 1 5日，题为'试验性视察： 

公.开磋商会议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 

- C D / c w y w P . 2 1 8 C也作为cri/877分发）。 

―CD y ^ C w y W P . 2 1 9 , 1 9 8 9年 2月 1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 

会提交教军谈判会议的关于其在 1 9 8 9年 1月 1 7日至 2月 3曰期 

间工作情况的报告草稿'。 

- 2 2 0 , 1 9 8 9年2月3日，意大利代表Si提交，题为 

'提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数据，。 -

- C D / c v ^ v P . 2 2 1 , 1 9 8 9年 2月 9曰，掷威代表团提交，题为 

'提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数据，。 

- C D / C V , y w ? . 2 2 2 , 1 9 8 9 年 2 月 1 7日，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 

席提出，题为' 1 9 8 9年会议期间的组织和工作方案计划，。 

一 C D y c w / W P . 2 2 3 ^ A d d . I C ^ j ^ T ^ C D y s Q O i f p A d d . 1 分 发 ） ‧ 

―CDy^CWy^v?. 224 ( 也 作 为 分 发 ） . 

一 CD/cW/V/P. 2 2 5 C也作为 C D Z 8 9 4分发) ‧ 

一 CDycwX7/P.22&^ev. 1 (也作为CDy^895/^eV. 1 分 发 ） . 

一 CD/CW力/P, 2 2 7 (也作为 c r ! / 8 9 9分发）* 

―Ci v - C T ^ V P . 2 2 S , 1 9 8 9年 3月 1 3日，日本代表团提交，题为 

'关于国家试验性视察的拫告，。 

一 CDycwylvF. 2 2 9 (也作为 C D / g o O分发）. 

一 CDycwy^/P. 23 0 (也作为 C D _ / 9 0 1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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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 D X C W x ^ P . 231, 1 9 8 9 年 3 月 1 7日，加拿大代表团提交，题 

为'定义、附表和有毒化学品，， 

一 C D y ^ C w ^ P . 232 (也作为 C D / 9 0 9分发) ‧ 

一 C D / C W / W P . 233 , 1 9 8 9年4月4日，芬兰代表团提交，题为 

'关于芬兰在一民用化工厂进行的国家试验性视察的报告'‧ 

一 C D / C W y ^ P . 234 C也作为 C D / 9 1 0分发）-

一 C D / C w y ^ P . 235 (也作为 C l i / 9 1 2分发）. 

一 CDy^wyï?P. 2 3 6 , 1 9 8 9年 4月 7日，题为'试验性视察：不限 

成员名额槎商会议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 

― C D y c w y ^ P . 2 3 7 , 1 9 8 9 年 4 月 1 0日，题为'试验性视察：不 

限成员名额逄商会议主席提出的工作文件，。 

一 CD/cnyw?. 2 3 8， 1 9 8 9 年 4 月 1 0日，奥地利代表团提交，题 

为'提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 

-CD/C7.-y7,-?. 2 3 9 , 1 9 8 9 年 4 月 1 1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囯代表团提交，题为'对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新毒性化合4勿 

示例'。 

―CD / c w y w P . 240 ( 也 作 为 分 发 ） . 

一 CDy-CwyWP. 2 4 1 , 1 9 8 9 年 4 月 1 2日，德意志民主共^国提交， 

题为'多边试验性视察，。 

- 2 4 2 (也作为 C D y 9 1 6分发）. 

一 CDycw^wP. 243 (也作为CD_/917分发）. 

一 CDycw/wP. 244, 1 9 8 9年 6月 1 3日，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 

席提出，题为' 1 9 8 9年第二期会议期间的委员会工作方案，， 

一 CDycvv/vi'P. 24 5 C也作为011/921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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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 C w ^ P . 246-, 1 9 8 9 年 6 月 1 4日，日本代表团提交，题 

为'初始访査和核查性视察准则，， 

一 C D / C W y ^ P . 2 4 7 , 1 9 8 9 年 6 月 1 6日，瑞士代表团提交，题 

为'国家试验性视察报告，， 

一 C D / C w ^ P . 248/Rev. 1, 1 9 8 9 年 6 月 2 3日，题为'国家 

试验性视察：不限成员名额逄商会议主席提出的最后报告，. 

一 C D X C w y w P . 2 4 9 , 1 9 8 9 年 6 月 2 1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对一个工业化工设施进行国家试验性视 

察的报告'。 

- C D / c w X W P . 2 5 0 (也作为 C D Z 9 2 2分发）. 

―cç / c Y ô ^ P . 251 (也作为cri/"924分发）‧ 

一 C r y c w y w P . 252 (也作为 C l l / 9 2 5分发）. 

一 253 , 1 9 8 9 年 6 月 2 6日，芬兰代表团提交，题 

为'核查实验室：总特征和仪器配备'。 

-CD/cv{/v.'P. 254 , 1 9 8 9年8月3日，加拿大代表团提交，题 

为'一种毒素所致异常流行病学表征的个案研究，。 

―cri/Cïïy^?. 2 5 5， 1 9 8 9年8月9日，大不列禁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代表S提交，题为'用于化学武器公约的分析技术，。 

一 c ry^cw/ïï?. 256, 1 9 8 9年 8月 1 4日，第 1工作小组主席提 

交，題为'"1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关于I？六条的工作文件，。 

一 CDyc?{/wP. 257, 1 9 8 9 年 8 月 1 4日，题为'第 1工作小组 

主席关于其就试验性视察进行逢商的报告，, 

-CDy'CY^/wP. 2 5 8 , 1 9 8 9年 8月 1 4日，第 4工作小组主席提 

出，题为'有关化学品的附件中附表1的拟议准则，。 

一 CD/cwX?/P. 2 5 9 , 1 9 8 9 年 8 月 1 4日，加拿大代轰团提交， 

题为'频那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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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 D ^ c w y ^ P . 260 ( 也 作 为 分 发 ） . 

一 C D y c w y ^ P . 261 (也作为 C D _ / 9 4 9分发）. 

一 CDycw/vi'P. 262 ,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 

的报告草稿'。 

一 C D / C w y w P . 263 (也作为 C : D / 9 5 0分发）. 

"三、 1 9 8 9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7.按照其职杈范围，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了谈判并进一步拟订了公约‧在这 

方面，委员会利用了 C])/881号文件（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关于1 9 8 9 年 1 月 

17日一2月3日期间工作情况的报告）附录一和二以及委员会主席、各工作小组 

主席和各代表团提出的其他建 

"8.特设委员会认为分议题的办法最适合目前的谈判阶段，因此决定设立以下 

五个工作小组： 

" ( a )第 1工作小组：'核査' 

(主席：吕迪格•吕德金先生，德惹志联邦共,国） 

"主要负责:第六条、第九条、附录一增篛，特别涉及： 

" 1 .核查的一般格局 

" 2 .临时检查和视察 

" 3 .质疑性视察 

" 4 .试验性视察 

5 ‧保密. 

" & )第 2工作小组：'法律和政治问题， 

(主席：穆罕默德'戈马先生，埃及） 

"主要负责:序言-第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条，特别涉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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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管辖和控制 

" 2 * 1 9 2 5年日内瓦议定书与化学武器公约 

" 3 ‧增编 

" 4 ‧其他最后条款，包括解决争端条款 

" 5 ‧制裁 

" 6 .经济和技术发层 

' " 7 . 序 言 

" 8 .旧储存：法律方面. 

" ( c )第 3工作小组：'体制问题' 

(主席：拉凯什‧苏德先生，印度） 

"主要负责:第七条、第八条，筹备委员会，特别涉及: 

" 1 .本组织的机关，特别是执行理事会 

(职务、组成、决定的作出） 

" 2 .科学理事会 

"3.本组织的人员配备要求和费用 

"4.筹备委员会：组织方面的问题 

«5 .国！:执行措兹 

" (。第 4工作小组：'技术性问题， 

(主席：约!^'莫兰德尔先生，瑞典） 

"主要负责:第二条、第六条，特别涉及： 

" 1 .定义（包括化学武器） 

" 2 .化学武器清单 

" 3 ‧清单的修订 

" 4 ‧附表〔 1 〕未列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 5 .标准：毒性、级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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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外的生产（关于附表〔1〕 制度） 

"7.销毁顺；？：技术性问题 

" 8 .旧储存：定义问题和原设施. 

" ( e )第 5工作小组：'过渡期' 

(主席：瓦尔特‧克鲁奇博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要负贵:第三、四、五、十、十一条，特别涉及： 

"1.准备和过渡期（公约缔结之前和之后的数据交换）.筹备委员会 

" 2 .销毁期内安全不受减损 

' " 3 . 销 毁 顺 序 （ 一 般 办 法 ） 

"4 ‧援助和防备化学武器 

" 5 ‧经济和技术发层 

" 6 ‧普遍性 

"9.此外，委员会主席就下列议题举行了非正式磋商，以便打下基础，由各工 

作小组加以审议： 

一 质 疑 性 视 察 

一 制 裁 

一 执 行 理 事 会 

一普遍加入公约， 

"10.委员会还决定设立一个仪器问题技术小组，由芬兰的M •劳蒂奥博士主持. 

" 1 1 . 1 9 8 8年会议期间曽建议参加谈判的国家在民用化工业中进行国家试验 

性視察以便根据实践经验拟订例行視察的有效的详细程序，依照这项建议并经过委 

员会主持的、为国家和多边试验性视察打基础的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协商后，1 8 

个11家进行了实验并提交了与此有关的最后报告.1 9 8 9年会议期间，在委员会 

的主持下，并根据其主席的请求，由瑞典的卡尔一芒努斯'许尔特纽斯大使举行了 

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协商，目的是审查和分析各国的报告，并明确拟订公约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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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需进一步审议的各个方面，这项工作已完成，与此有关的报告见1 9 8 9年 

6 月 2 3日的CD/Cv。zw?. 24a/<Rev. 1号文件.根据报来的国家试验性视察结果 

第1工作小组主席自1 9 8 9年7月起举行非正式协商，以便为今后的试验性视察 

打下基础 . C D / C W ^ P . 257号文件中报告了这些协商的结果. 

"12.此外，委员会与化工业的代表就下列涉及公约的议题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 

协商：(a)保护机密资料；（^)公约的技术性方面，特别是化学品附表的内容及其检 

査制度；以及 (C)以迄今进行的国家试验性视察中可能得出的结论。 

"四、结论和建议 

"13 . 1 9 8 9年会议期间的工作结杲见此件所附CI)/881号文件附录的更新案 

文.本报告附录一反映出公约草案各条款拟订工作的现阶段情况.附录二中收录的 

文件反映迄今就公约所涉问题所做工作的结I本文件加以收录，作为今后工作的 

基础‧ 

"14.特设委员会建议裁军谈判会议： 

"(a)将本报告附录一作为进一步谈判和起草公约的基础； 

"(b)在进一步谈判和拟订公约时还可利用本报告附录二所载反映特设委员 

会工作结果的其他文件以及本会议目前和未来的其他有关文件； 

" ( C )在法国的皮埃尔‧莫雷尔大使主持下按以下安徘恢复进行有关公约的 

工作： 

"(一）为了替续会作准备，特设委员会在1 9 8 9 年 1 1 月 2 8 日 至 1 2 

月 1 4日期间举行可自由参加的协商，包括在必要Si举行Si全 

凑-服务的会议； 

" 口特设委员会在 1 9 9 0年 1月 1 6日至 2月 1日期间举行一次会 

期有限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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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裁军谈判会议1 9 9 0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本特设委员会；任命瑞 

典的卡尔一芒努斯‧许尔特纽斯大使在1 9 9 0年会议期间担任特设 

委员会主席；并在裁军谈判会议于1 9 9 0年重新召开会议之初即就 

取权范围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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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公约的初步结构 

" 序 言 

一、 关于范围的一般规定 

二、 定义和标准 

三、 宣布 

四、 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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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国家执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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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协商、合作事实调查 

十、援助和防备化学武器 

十一、经济和技术发展 

十二、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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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期限、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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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批准 

十七、加入 

十八、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 

十九、生效 

二十、语文 

附件及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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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各缔约国 

采取行动以期为实现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包括禁止和 

消除一切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取得切实的进展， 

"希望为买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贡献‧ 

"回顾联合国组织大会曾再三谴责一切违反1 9 2 5 年 6 月 1 7日于日内瓦签订 

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1^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 

原则和目标的行为， 

"； ^到公约重申 1 9 2 5 年 6 月 1 7日《日内瓦议定书》和1 9 7 2年 4月 1 0 

日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签订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 

"铭记《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 

公约》第九条所载的目标， 

"^为了全人类，通过执行本公约的条款而彻底排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 

从而补充 1 9 2 5年 6月 1 7日《日内瓦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认为化学领域的成就应完全用于造福人类, 

"深信彻底而有效地桨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毀it种武器是朝实現这 

些共同目标还出的必要步 

经协议如下： 

一些代表团认为序言所载茱文尚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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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范围的一般规定' ' 

" 1 .每一缔约国承诺不： 

一发展、生产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或者直接或间 

接向任何人转让化学武器。 

" 2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 

一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诱使任何人从事本公约桨止締约国从事的活 

动0 

" 3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使用化学武器。，* 

"4.〔每一締约国承诺不〔进行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其他活动〕〔从事为使用 

化学武器而进行的任何军事准备活动〕。〕 

"5.每一缔约国承诺销毀其拥有的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

"6 .每一締约国承诺销毁其拥有的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生产设 

"'有一个代表团指出，它 i U ;过渡期间现有化学武器能力的巨大悬殊对各国安全 

有至为重大的影响。 

" 2其他代表团认为，只要在公约生效后的一段期间内削平化学武器能力是可以解 

决差距悬殊的问题的。 

有一项谅解是：本条款与公约另一部分中的化学武器定义一其最后提法尚待 

商定一密切相关。还理解到：本条款不适用于为准许目的使用的有毒化学品 

及其前体，这有待于确定并在公约中作出规定。本条款亦与待商定的条约中有 

关保留的条款密切相关。 

" *除莠剂的问题正在继续协商中。 1 9 8 6年进行不限成员协商的主席就除莠剂 

的一项条!^提出下列方案："各締约国承诺不使用除莠剂作战方法；这一禁止 

不应排除除莠剂的任何其他用途"。 

"'有一种意见认为，对本规定是否适用于销毁所发现的老化学武器的问题，需1^-

进一步加以讨论。另一种;t见认为，本规定的适用不容有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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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义和标准 

为本公约的目的： 

1. ，-化学武器，这一术语应同时或单^适用于下列情况：2 

"(1)有毒化学品，包括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品、其他有害 

化学品及其前化包括关鍵前体〔和化学武器的二元和（或）多元化 

学系统的关鍵组分〕，，但打算用于本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的化学品 

除外，只要所涉及的种类和数量符合此种用途； 

"(2)通过由于其使用而释放出来的上述这些有毒化学品的毒性以造成死亡或 

其他伤害的专门设计的弹药和装置； 

化学武器定义的提出有这样一项谅解：如果同意将与执法和控暴而使用刺激 

剂有关的问题，以及与提高使用化学武器效能而使用化学品有关的问题都列 

入公约这些问题就可以不在化学武器定义内处理，如果这样做的结果将会产 

生一个更加清楚更容易理解的定义的话。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初步建议it在 

后面，这些建议将继续进行协商。 

一个代表团对当前的化学武器定义和(1)中使用的术语未能反映一般性目的标 

准表示保留。 

一些代表团认为需在谈判后期进一步审m—定义对公约其他部分的钐响， 

这也适用于附录的其他有关部分。其他代表团认为，化学武器的二元或多元 

化学系统的关键组分是指：对公约的目标构成特珠危险的组分，因为它能成 

为一种化学武器弹药或装置的组成部分并在便用时形成有毒化学品，并拥有 

以下特性：（a)在弹药向目标发射过程中迅速与其他二元和（或）多元化学 

系统起化学作用（相互作用）并发出高当量的最后有毒化学品；（^)在确定 

终端产品有毒性能时具有重要作用；（C)不得用于或仅极少量用于准许用途; 

( d )拥有长期储存所必需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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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何专门设计用于与这种弹药和装置的使用直接有关的设备； 

一 C"化学武器"这一术语不应适用于不是剧毒致死性或其他致死 

性而且经締约国会议核可供一締约国用于国内执法和眉内控暴用 

途的化学品。〕 

一〔各締约国同意不为旨在提高化学武器使用效能而〔发展、生产， 

储存或利用用于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2. f有毒化学品，是指： 

其毒性可用来对人类或动物造成死亡或暂时或永久伤害的化学品〔无论 

用何种方法或在何处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弹药中或其他地方生产〕 

〔无论用何种方法和方式生产：） 

〔2. -有毒化学品，是指： 

无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通过其对生命过程的化学作用而能够对人 

类或动物造成死亡、暂时失能或永久伤害的任何化学品 

〔为本公约的目的，有毒化学品列于关于化学品的附件所载的附表中。〕' 

' 3 . '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是指： 

(a) 工业、农业、研究、医药或其他和平用途,国内执法用.途和与使用化学 

武器无关的军事用途。 

( b ) 防护性用途，即同防备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用途；2 

‧ 4 . '前体，是指： 

用于有毒化学品生产的化学反应物。 

〔为本公约的目的，前体化学品列于关于化学品的附件所载的附表中。〕， 

应进一步审议在第二条中提及关于化学品的附件的问题。 

对是否在《公约》中处理除范围一节提到的禁止其他使用化学武器的军事准备 

以外的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取消那:^关于此种准许的防护性用途只涉及"敌方 

使用"化学武器的提法。 

应进一步审议在第二条中提及关于化学品的附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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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一词:' -

" ( a ) 是 指 ： 1 9 4 6年1月1日以后为以下目的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 

何设备以及置有此种设备的任何建筑： 

"(1)作为化学品生产阶段I'最终技术阶段，）的一部分，在设备转 

时，流转的物料中含有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品，或含有为准许 

目的无需每年使用⋯公斤以上但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任何其他 

化 学 品 ； 2 

或 

" ( 2 )用以装填化学武器。， 

"(t)不包括每年合成以上(a)项(1)目规定的化学品的能力低于(1000-2000) 

'公斤的任何设施。* ， 

"(0)不包括本公约第六条附件1规定的单一小规模设施。 

'有一种;1：见认为此一定义也许需加以审査，以便考虑到第六条的进一步拟订结 

^ 任何此类化学品均应列入公约的有关化学品附表。 

，化学武器的装填，除其他外，包括： 

一 将 附 表 〔 1 〕所列化学品填入弹药、装置或散装储存容器； 

一将化学品填入构成组装二元弹药和装置的一部分的容器以及将化学品填入 

构戌组装一元弹药和装置的一部分的化学次级弹药； 

一将容器化学次级弹药装入有关的弹药和装 l o 

*应在公约第三和第六条的范围内决定如何处置此类设施。 

'待就'能力，一词商定出定义后，即应确定此一级限。尚需就此问题进行进一 

步的工作，除其他外，还应考虑到附录二所载关于如何为生产能力下定义的报 

c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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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宣 布 

'1.每一締约国应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3 0天内向本组织作出以下宣布： 

"(a)化学武器 

"(1)是否在任诃地方拥有在其管辖或控制下2的任何化学武.器； 

"(2)其领土上是否有任何在其他国家一包括非本公约缔约国一管 

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 

" ( 3 )自〔 1 9 4 6年 1月 1日〕〔 1 9 7 5年 3月 2 6日〕以来是否 

转让或竣受过任何化学武器，以及是否向任何一方转让过或从任 

何一方接受过此类武器的控制权。 

"(b)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是否在任何地方拥有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或在(： 1 9 4 6年1月1日〕以来的任何时间拥有过此类设施； 

"(2)其领土上是否有在其他国家一包括非本公约缔约国一管辖或 

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或在〔 1 9 4 6年 1月 1日〕 

以来的任何时间有过此类设施； 

" ( 3 ) 自 〔 1 9 4 6年1月1日〕以来是否转让或接受过任何化学武器 

玍产设备〔fn有关化学5;器生产的文献〕，是否向任何一方转让 

过或从任何一方#受过此类设备〔和文献〕的控制权。 

有一种;t见认为，本条附件需加以审查。 

经商定，'管辖或控制'的概念胬要另外讨论和阐iËo为便于进行有关这个问 

题的工作，应本委员会主席的请求，博洛斯基博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塞 

棄希博士 （匈牙利)以及埃芬迪先生（印度尼西亚)等人编写了一'分3期为 

1 9 8 7 年 3 月 2 0日的非正式讨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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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O其他宣布 

自〔1 9 4 6年1月1日〕以来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 

地方'为发展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何设施和机构2 、特 

别是实验室、试验场和评估场的确切位置、性质和一般活动范围c 

"2.对本条第1款(a)和0))项中的任何规定作出肯定陈述的^纟f约国均应犰行 

第四和第五条中任何一条或所有各条规定的一切有关措施。 

经议定，'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这一概念需要进一步加 

以讨论及拟订。 

'任何设施和机构，这一用语的范围有待澄清并找出一个恰当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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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学武器 

"1.本条及其附件的规定应适用于在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而无论所在地点为何 

的任何和所有化学武器，包括在另一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 

"2.每一締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3 0天内作出宣布，内容包括:. 

详细说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任何化学武器的〔确切地点〕'、合计数 

量祁详细的存货清单； 

"(b)报告设置在其领土上但在其他国家一包括非本公约缔约国一管辖 

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 

" ( c )详细说明自〔 1 9 4 6 年 1 月 1 日 〕 〔 1 9 7 5 年 3 月 2 6日〕以来 

締约国所进行的任诃转让或接受化学武器的情况，或缔约国转让对这 

种武器的控制权的情况；以及 

"(â)提供销毁其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3.〔每一缔约国应在按本条第2款作出宣布后，立即为通过现场视察对这一 

宣布进行系统的；S际现场核查提供接近化学武器的机会。此后，每一締约国应通过 

为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提供接近化学武器的机会祁通过现场视察以及现场仪器的连 

续监测来确保，化学武器除了被运往销毀设施以外，留在原地未动。〕1 

"4.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每一销毀阶段开始前6个月提交销毀化学武器的详细 

计划。这个详细i找'j应包括下一!^段将要销毀的所有储存，并应包括下一阶段须销 

毁的化学武器的确切地点祁详细组成。 

" 5 .每一締约国应： 

"(a)按照苐四条附件中规定的顺序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1 2个月内开始 

并至迟于10年内完成销毁所有化学武器； 

"(b)每年提供关于其销毁化学武器计划执行情^的资料；并 

"(c)至迟于完成销毁过程后3 0天内，核证所有化学武器均已销毀。 

有一个代表团保留其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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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一缔约国应按照第四条附件提供进入任何化学武器销毀"ijC施，3£i鉴设施 

的仓库的机会，以便通过视察员的一直在场和现场议器的连续监测，对销毀进行系 

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 7 . 一締约国在作出关于化学武器的初始宣布后发现的任何化学武器都应按照 

第四条附件的规定报告、保护并销毀。'2 

"8.所有〔储存或〕，销毁化学武器的地点都应按照第四条附件的规定，受到 

通过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9.其领土上有在非本公约締约国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的任何缔约国应保证，这 

些武器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之日后〔3 0天〕内移出其领土。 

"10.每一締约国根据本条作出宣布和提交计划和资料均应按照第三条附件和笫 

四条附件的规定行事。 

"〔 1 1 .注意：销毁期间安全不受减损。〕* 

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协商。协商结果载于CD/CW/w:P.177z《ev.l号文件。 

除别的以外，在销毁这类武器的责任问题上有不同的it见。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工作。 

一些代表团认为，该附件是否适用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区取回的已过时的化 

学武器（军用品）这一问题，以后必须解决。 

有一个代表团保留其 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有关销毁期间安全不受减损的条款在公约案文中的适当位置问题，有待进一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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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 .本条的规定适用于在一缔约in管辖或纟2制下的任何.f3全部化学武II生产设 

施，无论其所在地点为'！^。' 

"2.有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每一締约国应立即停止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的一切活动，但需要为关闭而进行的活动除外。 

"3.任何締约国都不得为化学武器生产用途或本公约桨止的任何 其他用途建造 

任何新的设施或改装任何现有的设施。 

"4.每一締约国应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3 0天内作出宣布，其中应： 

" ( a )详细说明〔 1 9 4 6年1月1日〕〔公约开始生效〕以后的任何时间 

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情况，或其领土上在其 

他国家、包括非本公约缔约国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情况; 

" ( b )详细说明自〔 1 9 4 6年1月1日〕以来，缔约国转让或接受用于化 

学武器生产的任何设备〔和有关化学武器生产的文献〕的情况，或该 

缔约si转让这类设备〔和文献〕的控制权的情况； 

"(c)详细说明为关闭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将采取的行动； 

"(d)捤要叙述销毁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总计划； 

"(e)扼要叙述将饪何化学K器王产设施临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毀设施的总 

计划。 

"5.每一缔约国在根据第4款宣布后，应立即为通过现场视察对宣布进行〔系 

统的〕.国际现场核查而提供进入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机会。 

有一项谅解是：上述各条款也适用于在他国领土上的任何设施〔不管它们是在 

何种所有权合同形式的基础上建立并为生产化学武器的目的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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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每一缔约国应： 

"(a)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3个月内，关闭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使每一 

设:t不能再运转；并且 

"Co)在关闭后，为通过定期现场视察祁现场仪器的连续监测进行系统的国 

际现场核查而提供进入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会，以确保设施一 

直关闭并随后销毁。 

"7.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每一设施开始销毁前〔3 〕 〔 6 〕个月提交该设施的 

详细销毁计划。 

" 8 .每一缔约国应： 

"(a)按照第五条附件的规定，至迟于本公约生效后1 2个月内开始并至迟 

于本公约生效后10年内完成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及该附件第二、 

C • 3节中规定的有关设施和设备。 

"(b)每年提供关于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销毀计划执行情况的资料， 

"(C)至迟于销毀过程完成后3 0天内，核证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确已销毀。 

" 9 . 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可暂时改装用于销毁化学武器。这种改装的设施必须 

在它不再用于销毁化学武器时立即销毁，并且无论如何，至迟于本公约生效后1 0 

年内销毀。 

"10.每一缔约国应使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都按照第五条附件的规定受到通过 

现场1^察现场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11 .每一缔约国根据本条作出宣布和提交计划和资料均应按照笫五条附件的规 

定行事。 

"〔 1 2 .注意：销毀期间安全不受减损。〕' 

有关销毁期间安全不受减损的条款在公约案文中的适当位置问题，有待进一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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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1 2 ， 

" 1 .每一締约国： 

"(a)在不违反本公约规定的情况下，有杈为公约不加紫止的用途而发展、 

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保有、转让^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b)应确保不为公约,45止的目的而在其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 

方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I保有、转让或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 

前体。 

" 2 .关于化学品的附件中附表 1、 2A、 2 B和3所列可能铍用于公约桨止的 

用途的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以及生产、加工或消耗这些有毒化学品或前体的设施 

应按本条附件1、 2、 3的规定受到国际监督。 

关于化学品的附件所载的化学品附表可根据该附件第四部分加以修订。 

本条及其附件 2和 3有待第 1工作小组根据C D / c w / W P * 2 5 6号文件进一步 

审议。 

一个f戈表团认为，本条及其附件所用的术语应与尚待两定的化学武器最后定义 

相符。 

一个表团认为，为核查不生产而收集和转交数据和其他资料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审议。该代表团提到1 9 8 7 年 3 月 1 9日C D / C W / Ç 7 P.i59^工作文件， 

其中载有一些供列入智定案文的组成部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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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公约对其生效后 3 0天内，每一缔约国应按照本条? 件 1 、 2矛口 3的规 

定，宣布关于有关化学品及其生产设施的数据。 

" 4 .每一締约国应按照本附件 1、 2和3的规定，每年就有关化学品作一次宣 

布。 

"5.每一締约国承诺将附表1所列化学'品,本条附件1下的设施置于该附件所 

载的措施之下。 

"6.每一缔约国承诺在生产祁加工不受彩响的情况下将附表2 A、 B两部分所 

列的化学品和拫据本条附件2宣布的设施置于监测之下，方法是数据报告和遙过现 

场视察和使用现场仪器对其进行例行的系统国际核査。 

"7.每一缔约国承诺将附表3所列的化学品和根据本条附件3宣布的设施置于 

通过数据报告进行的监测之下。 

"8.执行本条规定应尽量避免妨碍本公约缔约国的经济矛口技术发展，以及妨碍 

和平化学活动方面的国际合作，包括在按照本公约规定为平目的而生产、加工或 

便用化学品的情况下进行的科学祁技术资料以及化学品祁设备的国际交换。' 

"9.在进行核查活动时，技术秘书处应避免对缔约国的祁平化学活动遣成不必 

要的侵扰。 

"10.为了进行现场核查，每一締约国应按照本条各附件的要求，准许国际视察 

员进入有关设施。 

本款是否列入本条，有待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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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执行措施' 

" 一 般 承 诺 

"1.本公约每一缔约国应根据其宪法程序釆取必要措施执行本公约，特别要禁 

止并防止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本公约#止本公约缔约国进行的任何活 

动。 

"締约国与本组织的关系 

"2.每一締约国应将其为执行本公约釆取的立法祁行政措施通知本组织。 

"3.締约国应将在执行公约方面从本组织收到的资料作为机密资料对待并规定 

特珠的处理办法。它们应将此类资料枧为仅与其在本公约下的权利和义务有关，并 

遵循关于保护机密资料的附件中列明的规定。2 

"4.为履行其在公约下的义务，每一缔约II应指定一个国家主管部门，并在公 

约对其生效时将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告知本组织。国家主管部门应作为本国与本组 

织及其他缔约国有效联络的甲心点。' 

"5.每一缔约国承诺在本组织执行其所有职务时进行合作，特别是向技术秘书 

处-ÎMJ^协助，包括数据裉告，协助进行本公约规定的国际现场视察，并对技术秘书 

处提出的一切有关提供专门知识、资料^买验室支援的要求给予答复。 

一种;1：见认'为，第七条的位置需进一步讨论。 

一种;1见认为，必需进一步讨论这一议题。 

一种；t见认为，可能需要一步拟订国家主管当局的作用。 

- 7 2 -



" 八、组织 1 

" A . 一般规定 

" 1 .本公约各缔约国特此设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实现公约各项目标，确 

保公约各项规定、包括对公约遵守情况进行国际核查的规定得到执行，并为各《î约 

国提供一个进行协商和合作的论坛。2 

" 2 .本公约所有締约国均应是本组织的成员。 

" 3 .本组织的总部应设在⋯⋯ 

"4.兹设立締约国会议'、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作为本组织的机构. 

" 5 ‧本公约所述核查活动应以符合及时有敫实现其目标所翳È3侵扰性尽^ 小 

à3方式进行.本组织应仅旻求提供其履行公约规定的责任所必需的资斜和数纟&,本 

组织应采取一切预防揞施为其茌执行公约过程中了^的矢于非军事和军事';"û-动及设 

危的资料保密，尤应遵守关于z^^i护机密资料的附件中列明的^定.* 

" B .缔约 1 !会议 

"(a)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 

•"1.缔约国会议应由本公约所有缔约国组成。本公约每一締约国应有一名代表 

参加締约国会议，并可由副代表和顾问随同出席。 

一个代表团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这一构想的目前处理方式或同一目的的任何其 

他类似解决办法持保留意见，并认为在进一步审查这个问题之前-需先制定此 

一组织的筹资原则， 

一种意见认为，应与联合国密切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 

有一种意见认为，案文中多处提到的这一最高机构的名称，只应在进一步审议 

公约其他条款之后确定，而在这一方面，也可考虑是否可以使用"大会"这一 

名称。 

有一种意见认为，必需进一步讨论这一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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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締约国会议第一届会议应至迟于本公约生效后3 0天由《《：存人在（某一̂：；：! 

点）召开。 

"3.纟^约国会议应每年召开常会，除非其另有决定.有以下m况之一时应召开 

特别会议： 

一締约国会议作出此种决定； 

一执行涅事会提出请求；或 

一任何缔约国提出请求〔并得到〔 5 — 1 0个〕〔三分之一â3 〕缔约国 

支 持 〕 . 

除非请求中另有说明，特别会议应在向总干事提交请求后〔3 0 — 4 5 〕天内召开. 

" 4 .除非締约 ! 1会议另有决定，会议应在本组织总部举行. 

" 5 .締约国会议应制订其议事规则.它应在每届常会开始时出其主席和其 

必妥的主席团成员；fU〗É3任期至下一届常会选出新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为止. 

" 6 .締约国会议过半数成员构成法定人数。 

" 7 .缔约国会议每一成员应有一系表决权. 

"8.缔约国会议的程序'；主问題âiî决定，包括关于召开缔约国会议特另'j会议的决 

定，应以出席并參加表决成员的简单多数作出，矢于实质'〖£问題的决定，应尽可 

能以协商一致作出。如出现问題需作决定而无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主席应4^表决 

推迗 2 4'小时，在此推迟期间尽力促成协商一致意见，弁在此段时间结束前向会议 

作出报告.如 2 4小时结束时仍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会议iiil以出席并参加表决 

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除非公约另有规定.如杲对某一问题是否属于实质 

性问趙有争议，该问赵应作为实质性问题处理，除非会议以决定实质性问题所ftf''3 

多数而另有决定. 

'，）权力和职夯 

"1.締约国会议应是:;^组织的主要机构，它应审议公约范围内的任何问题、亊 

项或争端，包括与执行^事会和技术&、书处权力和取务有关^3问^、事项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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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一缔约国提出的或抆行3 ^事会提请其注意é3有关公约&任诃问题、事项a争 

培 和 捷 出 ， 和 作 出 决 定 ， ' 

" 2 .締约国会议应监督公约的抆行，为促进其目标而行动。它 E审 i公约 

守情况，它还应督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活动并可按照本公约ÈiJ^定貌: 

的/S行向兵中任诃一个机构发布准. 

"3.此外，缔约El会议应具有以下权力和职夯： 

" ( 1 ) 

"(2) 

"(3) 

"(4) 

"(5) 

"(6) 

"(7) 

"(S.) 

"(S) 

S其常会上审议并通过本组织的^告，审议其报告，审议并àaàïi. 

行?主事会提交的本组织方案和预算； 

〔鼓励〕〔促进〕为和平目的Ï化学领域进行国际合,； 

审査可能响本公约的实施è'3科学和抆术发展； 

就各缔约国应缴#用的比额表作出决定； 2 

选举执行5à事会成员； 

任命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钛准执行理事会k交的执行理事会议事^则； 

设立其认为按薛本公约履行其职务所必要的附;构。 ' * ' 

'有一种意见认为，事实调查报告不应付诸表决，也不应就一締约国是否盜守公 

约条款作出任何判定. 

2 本组织费用的簦个问题需加以审议. 

，有人提议，设立一个科学咨询理事会作为其附属机构. 

*有人提议,设立一个事实调査小组作为其附属机构. 

' 1 9 8 9年会议期间就科学咨询3f呈事会问题开展了工作，结It见附*二。 

6与执行^'十和十一条有关的取务问^将在后一阶段审议，其他职务， , j如， 

S—締约ij不遵守公约的情况下所应采取的行动，也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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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締约Hi会议应于本公约生效之日算起满5年和1 0年后，或在该^间内可 

能议定的其m时间召开特别会议，以审垒本公约的实施愔况。此矣审查应考虑到任 

有关科学和技术发展。其后每隔5年，締约国会议应为闳一目的召开会议，除 

非大多数締约国另作商定.' 

"〔5.締约îi会议é3主席应担任执行Î呈事会-。主席，但无表决权。〕 

"C . 抆 行 辦 会 

" ( a )组成、程序和决定作出 Z 

" (待拟订） 

"(b)权力和职务 

"1.执行理事会应是缔约国会议的执行机构，并应向其负责，它应执行极据本 

公约及其附件1：^；；予它钗力和职务以及缔约国会议所授予它è3;|n夯，执行时，应按 

照締约国会议的议、决定和准则行事，并确保这些建议、决定和准贝:1始终1^到0^ 

当抆行。 

" 2 .执行 ^事会尤其应： 

"(a)促进公约的有效实施和遵守； 

" ( Û )监督技术秘书处的各项活动; 

"(c)同各缔约囯的国家主管部门合作，并应各缔约国的请求促进其相互间 

的协商与合作； 

本规定的位置和措词以及是否裔要分别召开审查会议，仍需进一审议。 

1 9 8 9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此问题举行了磋商。‧逢商结果见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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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审议其职权范围内本公约及其犰行 â 3任何问題或 t二项，包括^守 

方面的问題和不遵守公约情况，，.并13情提请缔约！^会议注意该 

问g或事项； 

" ( e )审议本组织的方杲和预算草案，并将其提交締约E l会议； 

"(f)审议并向締约国会议提交本组织矢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关于 

其本身活动情况的报告以及它认为必旻的或締约国会议可能要求特 

别报告； 

"(£)经缔约国会议批准，代表本组织同各国芳3各国际组织缔结i办定；批准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同各締约国谈判的关于如何执行核查活动É》协定； 

(1)举行常会。在常会闭会期间，应视履行职务的需要随时举行会议; 

"〔 ( 2 )选举其主席；〕 

"(3)拟订其议事规则，并提交締约国会议批准； 

"(4)为締约囯会议的会议作出安排，包括拟订议程草案。 

" 3 .犰行理事会可要求召开缔约国会议特别会议。2 

"，有一种意见认为，事实调査报告不应付诸表决，也不应就一締约国是否遵守公 

约条款作出任何决定。 

"2有人提议，一旦公约第一条，见定的义务受到违反，执行理事会即应要求召开締 

约国会议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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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技术秘书处 

"1 .应设立一个技术秘书处，以协£&錄约国会议和《L行5^事会&行其职夯。技 

术&书处应il行报据本公约及其附件所！^予它的职务以及締约區会议和idî^V会 

指 它 é 3 职 务 。 

" 2 .技术秘书处尤其 H : 

"(a)代表本组织te与公约犰行有关的事项向各締约国发送函件并&收各纟-;:f 

约 国 来 文 ； 

"(b)与各缔约国谈判同系统国际现场核查有关的辅助协定，交由è、行^ 

事会抚准； 

" ( c )执行本公约规定国际核 £、揞施；' 

"(d)向执行5呈事会通报在&行其职务方面出5JtÉiJ任何问題以及其在进行核 

查活动中注意到的和（或）其未能通过与有关締约Hi暖脔加以'/；<^决J:^ 

澄清è\3 〔关于公约g守与否的疑问、暧昧不明或无从断定é3情况〕； 

"(e)〔按照本公约〕〔在钗行本公约条款É3i£g中〕向各缔约国提供抆术 

援li?和技术评价；2 

" ( f )鎢 S U并向抆行理事会提交本组织方; d P ^ ^算草案； 

"(€)编伟a并向执行^事会提交本组织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纟;^告以及执行?^ 

事会和（或)缔约囯会议可能要求的其他拔告； 

'»向締约国会议执行涅事会和其他附属$ 1；!^提供行政和技术支&， 2 

'有人提议，国际锐察团可就其系统的核査活动中某些不够明确的情况旻求进行 

权蔡. 

2需旻报据公约有关条款的拟订情况进一步审议本款Ê力措词‧有人提议，技术援 

助或评价可涉及技术程序的制订，核查方法有效性的改进，化学品清单的修订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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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际a察S应是技术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并H在抆术书处总干事é^ilL督-

下行$。国际& ^ E l é 3准则载于⋯⋯. ' 

" 4 .技术秘书处组成应为：作为主管和行政首长的总干一名、察员和可 

能ft要科学、技术及其他人员若干名。 

"5.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由〔协商委员会〕〔大会〕〔板i会执行?i事会É3〗;^荐〕 

任命，任期〔4 〕 〔 5 〕年〔，可续任一届，但其后不*再续〕.总干事应就技术 

秘书处工作人员任命及组织和工作等对〔协商g员会〕〔大会〕和犰行m事会负责* 

雇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首要考虑应是必须确你其工作人员具有合乎最高标 

准效率、能力和品格。国际視察员或其他专业及办事人员必须由缔约国公民担任。 

应安为原及在尽可fâ广泛的地域基上征聘工作人员的Ê要性，应按照工作人员尽 

量精简而又可迄当执行其职责这一原则逬行征聘。' 

" 6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枧察员和其他工,人员在履行其职*时不应征求" è f 

受任何政府或除本纟旦织以外的任何其他柰源的指示。他们应遊免可能响其作为只 

对缔约ij会议负责è3国际官员的身分的任何行为。 

"7.每一錄约国应承诺尊重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視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所负责 

任的纯^国际性，不试图彭响他们履行其职责。 

由于一些首都正在进行审议，如何处Î呈这些准则È'3问待以后&定.1£87 

年和 1 9 8 8年会议间在这方面进行工作的结杲见本 m告附录一:錢. 1 9 8 9 

年会议期间就关于视察程序的议定书开展了工作，乔、文见附录二.经进一步深 

入审议后，该议定书将取代附录一增缟中的国际视察团准则. 

有人提议，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由締约国会议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推荐而任命, 

1 9 8 9年就科学咨询埕事会问题开展了工作，结糸见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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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协商、合作和事实调查' 

" 1 .各缔约 1 2应直接 s相互间或通过本 I E织或其化适当 Ê i J i j际^;乞括:合 

国围内衧合其宪章的程序，就可能提出的与本公约的目或公约条歙的 t K ^ ^ ^ a 

éi]Z"引'n"]M进行协脔与合作. 

"2.各缔约国应尽一切努力，通过相互间交換资料和协脔，澄清并复^决任何可 

能对本公约的道守情况产生疑问的问題，或对某一可能枝认为暧昧不明的'"1关问g 

产生关注的问题，一缔约国如接到另一締约囯请其澄清请求国认为引起这种疑问或 

关注的任诃问^的荽求，应在接到要求后⋯天内向请求国提供足以答所提疑问或 

关注的资料，并说明所提供的资料如何*决了问题。本公约任诃规定均不响本公 

约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締约国有杈经互相同意而2它们之间安^&察或任!^其他程 

序，以澄清和免;决任何可能对遵守情况引起疑问或对某一可能衩认为眛不明的有 

关问题引起关注的问题。这种安徘不应响任何缔约在本公约其^条款下权荆 

和义务， 

"要求澄漬63程序 

" 3 . —缔约国应有权妥求执行理事会协助澄清任何可能暧昧不明情况或对另 

一缔约国遵守公约与否产生疑问m.执行理事会应提供其所^4；^戶]的与情况有关 

并能消除怀疑的适当资料与数据。 

" 4 . 一締约11应有权要求执行理事会从另一締约国待到关于任何可能铰认为暧 

昧不明的情况或对其遵守公约与否产生疑问的情况的澄清。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 

定： 

"(a)执行理事会应在接到澄清旻求后2 4小时内向有关缔约囯转达这一旻 

求， 

"(b)被要求的締约国应于接到要求后7天内向执行理事会作出澄清， 

一â代表团认为，对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检査及进行此种枧察的程序问h尚未 

受深入审议，应在稍后阶段以拟议的笫九条附件（ 

173号文件）为基础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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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 ^)\行垤事会应在收到澄清后2 4小时内向提出旻求éïê?约！^寿wa^i^— 

澄清。 

"(Û) 出 k求约 H i知认为这一澄清不够充分，可妥求抆行^ :会从 

要求的缔约国取将进一步的澄清。 

" ( e )为了取待根据 g 2 项旻求的进一步澄清，抆行5至事会可设立一个 

专家小组来审査与引起疑问的情况有关的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料与数据, 

专家小组应就其调查结^向执行^事会提交一份事实性纟&告. 

"(f)提出旻求的缔约国如对根据第2款(d)和(e)项取得的澄清不ÎÎ暗惹，可^ 

求抵行3[E事会召开特别会议，tîô非执行5_^事会成员的有关締约iJ应有 

权參加会议.在这一特别会议中，执行m亭会应审议该问fe,并可.3^ 

议釆取任何它认为逭当的指施杂处m这一情况. 

"5 . —締约国还应有权要求执行^事会澄清任何认为後昧不e力的情况或;其 

连守公约与否产生疑问 È t l情况，执行事会应作出反应，适当提供协劢， 

" 6 . tvîïî三事会应将报据本条提出的一切澄清要求ilk知本公约各缔约国。 

"7 ‧如杲一締约 1 1对于遵守疑问或关注未在向执行^事会出澄清 k求后^ 

个月内消除，玟者它认为它疑问旻紧急审议，则在不义、行使其提起;疑^序的 

权利青况下，可按八条 è i j ^ i定要求缔约国会议召开特别会议.在这一特別会 

中，締约il会议应审议该问題，并可^议采玖任^它认为当w揞力S汆处I这一 

况。 

"要求派事实调查团的程序 

'第九条的其他内容尚待拟订。' 

1 9 8 7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和1 9 8 8年会议的 c小组主席就这个问& 

进行了协商.^位主席对事态的看法载于附录二，其目的是便利对这个问题作 

一步审议. 

1 9 8 9年会议é3特设员会主席就^九条^2音)分进行了痊商，Î差脔结7，t见 

附录二， % 2 2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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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援&和防备化学武器' 

"十一、经î^r和技术发展' 

"十二、与其仡国际协定é3关系2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决不#fe释为减损了 1 9 2 5年 6月 1 7日于日内瓦签订的 

《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和 

1 9 7 2 年 4 月 1 0日于伦敦、莫其纟科和华盛顿签订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f;:3 

存细茴（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紋此狞武器的公约》下承担义,。 

"十三、修正2 

" 十 四 、 ^ K U 退 出 2 

"一締约国退出本公约决不应响各国继续履行其在国际法任何有关规则、特另:J 

是 1 9 2 5年 6月 1 7日《日内瓦议定书》下所承担义务的责任。 

"' 就本条继续进行了工作.为便于进一步审议所涉各项问fe,附录二载有反映
5
义 

1 9 8 9年会议期间继续就本条进行了工作.为便于进—步审议所涉各项问题, 

附录二载有反?^ i阶段讨论情况é5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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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签署 

"本公约生$文^1在（地点）开欽供所有国家签署，'2 

"十六、批准 

本公灼须经各签署国依照其宪法程序批氣 

"十七、加入 

"在本公约生效前未筌署本公约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十八、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 

"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联含国秘书长（兹指定其为保存人)似存.* 

" 十 ^ 生 效 

" ( a )本公约应汪（第 6 0份）批准书交存之后（30)夭起生抆。 

"(b)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囯家，本公约应在其柢准书或 

加入书交存日之后（集—3 0 )日;^t其生效。-， 

"二十、语文s 

一个代表团认为，本公约应无限期开放供签署. 

一-1^代表团认为，本条及以下矢于批准、加入、交存文书和生效各条iîi并在 

一条之下. 

一个代表团认为，加入并非必旻. 

一个代表团认为，本条中需阐明侏存人向缔约国通报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愦况 

的程序. 

待进一步讨论如何确侏将所有'拥有化学武器，和'有化学武器能力，的国家 

都包括2那些g要其批准本公约方能生效的国家内。 

1 9 8 9年会议&间^续就本条进行了工作.为t于逬一步审议所涉各项问fc， 

P i t录二载有反映阶段讨论情况的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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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化学品的附件 

"一、定义， 

与毒i^;^矢6^>定义 

"(a)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tp规定的议定方法'测量时其半致死剂 

量小于或等于0 .5毫充/公斤（皮下给药）或2 0 0 0毫兖一分钟/立方米（吸入) 

的化学品； 

〔'超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是指半致死剂量小于或等于0. I毫克/公斤的剧毒致 

死性化学品，〕 

"〔Cb)'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中规定的议定方法测量时其半致死剂量 

大于 0 . 5毫克/公斤（皮下给药）或 2 0 0 0毫究一分钟/立方米（吸入），同 

时又小于或等于1 0亳克/公斤（皮下给药）或20, 0 0 ( ^克一分钟/立方米（吸 

入）的化学品； 

"C ('^)'其他有害化学品，是指不包括在上面(a)和(b)内的任何〔有毒〕化学品， 

〔包括〔在所用的剂量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造成死亡所需的剂量近似的情况下〕通 

常造成临时失能而不造成死亡的有毒化学品〕。〕 

"〔'其他有害化学品，是指其半致死剂量大于1 0毫兖/公斤（皮下给药)或 

20, 000毫充一分钟/立方米（吸入）的化学品。〕〕 

这*定义在公约中的最后位置将在以后决定。 

有人指出，^实际进行了此种测定之后，本节及下列各节所提到的数字可能需 

要咯加变动，以便将琉芥气列入第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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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与前体化学品有关的定义 

" ( a ) '关键前体，是指： 

由于其茌有毒化学品的生产tp具有的重要性而对公约的目标构成很大危险的前 

体。 

它可能具有〔实际具有〕下列特性： 

"(1)在决定〔公约禁止的有毒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毒性时可 

能起〔实际起〕重要作用。 

"(2)它可能用于〔公约禁止的有毒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最后 

形成阶段的一种化学反应中。 

"〔(3)它可能〔实际〕不用于，或可能〔实际〕只有极少量用于准许用途。〕 

"〔(。）化学武器的二元和/或多元化学系统的关键组分是指：〕 

"〔在二元或多元武器弹药或装置中形成一种有毒化学品并具有下列其他特性特 

拟订）的关键前体：〕 

'本分&位置的决定应与本公约如何处理例如异丙基乙醇等一些化学品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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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品附表 

" A , 附表 1 

"1.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氟1^酸疣（少于或等于1 0个碳原 

子的锬链，包括环疣)酯' 

例如：沙林：甲基氟m异丙酯 （107—44—8) 

梭 曼 ： 甲 基 , 酸 ， 酯 （96~64 — 0) 

" 2 . 二烷（甲、乙、正丙^丙）氨基氰賸殴烷（少于或等于 1 0个，;.f子的 

核链，包括环疣）酯' 

例如：塔崩：二甲氨基稞膦酸乙酯 （77 — 81—6) 

"3.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11代膦駁烷基（复或少于或等于10 

个碳原子的锬链，包括环烷基—S — 2—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酯及 

相应季铵化合物' 

例如： V X :甲基硫代鳞酸乙基— S —2-二异丙氰基乙酯（50782— 6&~9) 

" 4 • « 气 ： 

例如：芥子气（H ) : 二（ 2—氰乙基）琉醚 （505—60—2) 

倍半芥气（ Q ) : 1, 2—二 （ 2—氰乙琉基）乙烷（3563—36—8) 

氧芥气（T ) : 二（ 2—氯乙琉基乙基）醚 (63918-89-8) 

二（ 2—氯乙琉基）甲烷 （63869 —13-6) 

1, 3 - 二 （ 2—氣乙琉基）正丙烷 （63905 —10—2) 

I, 4 一二 （ 2—氯乙疣基）正丁 

2—氯乙基'氯甲基琉鰱 (2625-76-5) 

如何精确划定这一组的范围，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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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易氏剂 

‧路易氏剂 1 : 2—氯乙烯基二氰胖 

路易氏剂 2 : 二 （ 2—氯乙烯基）氰肺 

路易氏剂 3 :三（ 2—氯乙烯基）胂 

" 6 .氣芥气 

H N 1： N—二（ 2—氯乙基）乙胺 

H N 2: N, N—二 （ 2—氰乙基）甲胺 

H H 3 :三（ 2—氯乙基）胺 

；'7. 二苯乙醇駿一 3—奎宁环醋（B Z ) ' 

〔8 .海藻毒素 Z 

〔9.蓖麻毒素'〕 

10.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鳞肽二氟， 

例 如 ： D F : 甲 基 膦 ^ 二 氣 

1 1 . 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亚膦酸疣基 

(氣或少于或等于10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 

基）—2—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 

酯及相应季铵化合物， 

例如：Q工：甲基亚At駿乙基一 2—二异丙氨基乙 

酯 

(541-25-3) 

(40334-69-8) 

(40334-70-1) 

(538-07-8) 

(51-75-2) 

(555-77-1) 

(6582-0&-2) 

(35523-89-8)} 

(676-99-3) 

(57856-11-8) 

是否需要扩大这一项的'范围，而把相关的化学品也包括在内，应作进一步讨论, 

有一种慈见认为，毒素已包括茌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范围内，因而不应^括在 

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内。另一种意见认为，毒素是有毒化学品，当然包括茌化 

学武器公约范围内。此外，有一种意见认为，有关毒素应考應列入附表2的 

B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海萍、毒素^蓖麻毒素只应作为可列入附表1的毒 

素的实例'。 

；ê 一种:t见认为，除DF和Q工以外的其他同类化合物应列入附表2 A都分， 

而该部分第一项已包含了这一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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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烷基（甲基、乙基、正丙基或异丙基）氯膦酸统(少 

于或等于1 0个碳原子的碳链，包括环烷）酯' 2 

例如：氯沙林：甲基氣膦酸异丙酯 （1445—76~7) 

氰索旻：甲基氯膦酸频哪酯 （7040~57 — 5 ) 〕 

"C13. 3, 3—二甲基丁—2—醇（频哪基醇）， （464—07—3)〕 

B . 附 表 2 的 A 部 分 

"1.含有一个带一个辚一甲基或磷一乙基或辚—丙基〔原子团〕（正或异）1^' 

的碟,、子的化学tS,但附表1所歹‧」者除外.4 

" 2 .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1：^^二È 

" 3 .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膦钹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酯 

" 4 .三氯化砷 (7784-34-1) 

"5.. 2 , 2—二苯基一 2—羟基乙酸5 (7&~93—7) 

" 6 . ^ 环 — 3 - 醇 5 (1619-34-7) 

如何精确划定这一组的范S ,需进一步讨论. 

有一种:？见认为，这一组属于附表2的A部分，而附表2的A部分的笫一项已 

包含了这一组. 

有一种;S:见认为，该化学品.e列入附表2的A部分， 

如何精确划定这一组的范围，需进一步讨论。 

如果把附& 1中的第 7项扩大为一组，则附表 2的 A部分的第 5和第 6项也应 

考虑作相应的扩大。例如，第5项可包括： 

2—苯基一 2—(苯基、环己基、环戊基或环丁基）一 2 — 

羟基乙酸及其甲、乙、正丙及异丙醋 

第6项可包括： 

3一或 4 一羟基^嚏及其〔衍生物〕和〔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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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基—2—氯及相应季铵化合物及相 

应季铵化合物' 2 

" 8 . 二烷（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 - 2—醇及相应季铵化合物， 2 

"9,烷基（甲、乙、正丙或异丙）氨基乙一 2—疏醇及相应季铵化合物1 2 

" 1 0 . 二（ 2—羟乙基）自（硫二甘醇） ' - (111-48-8) 

‧Cil. 3, 3-二甲基丁一 2 — 醇 （ 频 哪 基 醇 ） * (464-07-3)) 

"C ‧ i t表 2的 B 都分, s ' 

f弓米痛：0， 0—二乙基 S — 〔 2—(二乙胺基）乙基〕|5?1代《；^1^酉旨 

(78-53-5) 

'有人建议，鉴于同组其他化合物的商业生产规模，应考虑对这一组的范围加以 

限制，只列入二异丙氨基化合物。同组其他化合物则可列入附表3。对此，还 

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二异丙氨基化合物是 V X的关鍵前体，附表 2的 A部分 

‧只收入这种化合物就足够了。另有一种意见认为，除非能对这一组加以适当跟 

制，否则应根据本组内物质现有的商业生产重新考虑本附表中这个组的位置。 

'2有一种意见认为，f相应季铵化合物，一语应改为f相应盐类，。 

。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化学品应列入附表3。 

"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化学品应列入附表 1。 

，确一种意见认为,海藻毒素和蓖麻毒素应歹'」入附表2的S部分. 

6有一种;1^:见认为，C S 和 C R应列入一个附表， 

' 一 种 ; t 见 认 为 ， 1 , 1, 3 , 3—五氟一2 — （三氧甲基）一 1 一丙烯 

( P ; F I E ) C A S编号382—21—8应歹U入附表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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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附 表 3 

光气 （ " " " 5 ) 

氯化氰 ( ? 0 6 - 7 7 - 4 ) 

-氰化复 ( 7 4 - 9 0 - 8 ) 

三氯硝基甲,货(氯化苦） （76-06-2) 

磷酰氯 （10025-37 - 5) 

三氯化磷 (7719-12-2) 

亚磷〔：P E 〕黢的二和三甲/乙詣2 

〔如〕;3E璘酸三甲蹭 ( 121-45-9) 

亚鳞酸三乙酯 ( 1 2 2 - 5 2 - 1 ) 

亚磷酸二甲酯 .(866-85-9) 

亚磷酸二乙酯 (762-04-9) 

一氯化硫 ( 19925-67-9) 

二氯化硫 ( 19545-99-0) 

亚琉銑氯 （7715-09-7) 

五氯化磷 ( 10026-13-6) 

'有人指出，未列入任何氮芥气的前体，逑议在这一方面讨论三乙薛胺、乙基二 

乙醇胺效甲基二乙醇胺三种化合物，以便有可能将其列入附表3. 

2有人认为，这一标题可能是多余的，也许会引起误解，因而应予以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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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化学品附表的准则 

" A . 关于附表 1的准则 ' 

在考虑某一化学品是否应列入附表1时，应对下列准则单独或同时加以考虑。 

"1.已作^化学武器加以储存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2.特别有可能将来用作化学武器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3.除用作化学武器外用处很小或毫无用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4 ‧具有使其可用作化学武器的物理*3化学特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2 

"5.与附表1已列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化学结构有关/^类似的剧毒致死性化学 

W3< 

"6.其主要作用是造成暂时失能并具有使其可用作化学武器的物理湘化学特性 

的化学品。 

"7.其化学结构与已列入附表1的化学品的化学结构有关/^类似的任何有毒化 

学品。 ' 

"8.已作为化学武器加以储存的其他化学品， 

" 9 .除用作化学武器外用处很小或毫无用处的其他化学品. 

"10.在弹药和装置中参与生产有毒化学品的一步过程的关键前依* 

"11.因极有可能用于生产化学武器而对公约目标构成很大危险的关鍵前体* 

"12.可能具有下列特性的关键前体： 

"(1)可与其他化学品发生反应，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 

有毒化学品； 

' 这些准则是1 9 8 7年拟出的，对此未达成协议，目前考虑都分根据Ciu^cw 

WP. 258中的新的抅想办法加以餒订， 

'2有一种意见认为，附表〔1〕所列的化合物应具有化学战剤的性质.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条本身不足以将一种化学品列入附表〔1〕. 

* 一个代表团认为这一规定没有必要-而且这一规定已包括在第1 2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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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应的进行方式可随时产生毒性物质以供军事用途； 

"(3)除用于化学武器目的外用处很小或毫无用处的关鍵前朱 

关于附表 2的 A部分的准则' 

在考虑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某一前体是否应列入附表2的A部分时，应考虑到 

下列标准： 

"1 ‧它可在附表1所列某一化学品的最后形成阶段用于一种化学反应. 

"2.由于它在附表1所列某一化学品的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能会对公 

约目标构成很大危险\ 

"〔3.并没有为公约未加禁止的目的而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 

"C •关于附表 2的 S部分的准则* 

未列入附表1、不属关键前休但被认为对化学武器公约构成很大危险的剧毒教 

死性化学品. 

' 对这些准则正在进一步审议和拟订. 

有一种意见认为，化学品的危险程度取决于一种前体对结构形成所起的作用， 

或取决于其在造成附表1所列某一化学品的毒性方面所起的作用。 

"，量标准可否适用的问题需进一步讨论，其中应考虑到载于第六条附件 2 

第4段的第六条第6歆所规定措施的目的，以及通过例行的系.充现场视察*3使 

用现场仪器达成各项目的的可能性以及有效实施视察的必要性， 

"*对这些准则正在进一步审议和拟订.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评估对公约目标构成的危险时，应考虑到一些因素，诸如: 

化学品的致死作用和失能作用以及化学品从其物理和化学性质来看作为化学武 

器的适用'n 

确一种意见认为，附表2的B部分所歹I」的化学品可能有商业用à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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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附表 3的准则, 

在考虑未列入其他附表的某一双重用途化学品或某一前体化学品是否应列入附 

表3时，应考虑到以下标准： 

' A . 重用途化学品 

"1.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2以及 

"2.作为化学武器储存，或 

"3.由于其物理、化学*3毒理性质与化学武器相似而可能对公约目标构成危险. 

前体化学品 

"1.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而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2以及 

"2 .由于其在附表1所列一种或一种以上化学品的生产过程中或此类化学品前 

体，的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可能对公约目标构成危险〔，以及 

" 3 .为所列的最终产品提供除复、碳、氮或氧以外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原子 M 

, 对这些准则正在进一步审议和拟订. 

2需进一步讨论数量标准问题，其中可能包括数量级限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只应列入那些由于其在附表1或附表2的A部分所列一种或 

一种以上化学品的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对公约目标构成危险的前像 

*这一标准的限制性是否过大，仍需进一步讨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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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iT附表相准则的方式，2 

—般规定 

"1.所设想的修订包括对附表进行增补、删减或从一今附表转列到另一个附表 

以及对准则进行修改、增补或删减. 

" 2 . 一締约国可建议修订，它可要求技术秘书处协助其拟定逑议。如果技术 

秘书处所得到的资料使它认为需要对化学品附表或一项或数项准则进行修订，它应 

将该资料提交执行理事会，并将该资料分发给所有締约国。 

"3.关于侈订的建议应提交技术秘书处，并附有必要的资料说明其垤由。 

"4.技术秘书处在收到关于修订的建议后，应在〔5 〕天内将此项建议通知执 

行理事会和各缔约国。， 

"5.饪何締约国均可提供有关的资料，而且技术秘书处(如接到请求：也可提供有 

关的资料，以便对建议进行评估。 

"6.技术秘书处如接到请求，应协助任何締约国对未列入清单的化学品进行评 

价.这种协助应是机密的〔除非在评价中证实该化学品具有化学武器的特性〕'• 

'对这些方式正在进一步审议和拟订， 

2 有人建议，科学咨询理事会应参与制订修订方式， 

'妆行理事会应根据可得的一切资料研究关于修订附表的建议，并及时将其建议 

接交所有缔约国审i义 

*咱人指出，这一段没有必要，可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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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关于修订附表的决定 

"1 .若建议从一附表中删去某一化学品或将其/乂某一ft^转至另一附表，适用 

于该化学品的制廑应予缍持，直至,If拟议的删除或转歹!]作出决定， 

"2.若建议对化学品附表作增补，对廷议增补的化学品不适用任制度，直至 

决定将其歹!;入一个附表. 

"3.本组织、‧〔缔约国会i义〕Jl^建议作出决定的方式应是〔三分之二多IT* 

决〕〔协商一致遒过〕〔在技术秘书处将该建i义通知所有缔约国6 0天之后得iii所 

有缔约国默许。如杲未得到默许，〔缔约国会议〕应在其下一次会i义上审查这一 

问I？、〕〔如杲有五个或五个以上錡约国要求进行紧恚审议，则应立即举行一次缔约 

国会议的特别会it 〕 

" 4 .在秘书处收到建议后〔 6 0 〕天内应:If该建议作出决定。 

决定应遒知所有缔约国。经核准的修订自作出此种通知之曰〔3 0 ：)天后生 

效， 

"c.关于修订准则的决定 

"1 ‧本组in '应以〔过半数〕〔协商一致方式〕就建议作出夾定。Z ， ' 

"'应由本组织哪个机构担负这一"6^务的问题，尚应进一步审议. 

"2就准则的修订作出决定以及准则修订生效的问题需根据有关公约修正程序的工 

作情况进一步加以审议* 

因修订准则而修订附表的问题，应进一步审il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审议在作出决定前评估建议所需的最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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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毒性É力确定 

" A . 毒 滅 定 程 序 ， 2 

"建议用以确定忽性皮下套性的标准操作程序 

1 • 导 盲 

《〗剤按毒性分为三类： 

" ( 1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2)其他致死性化学品； 

"(5；其他有窨化学品。 

对于皮下注射，以半致死剂量表示的致死能力界限是0 • 5 毫 ; 公 斤 和 1 0 

feX/公斤，以此区分三种毒性矣别. 

" 2 .试验方法的原则 

给一些动物注射正好相当于类别界P？、（分别为0 . 5或 1 0 毫 ^ / 公 斤 ) 的 试 

验4》质剂量，在一次实际试验中，如果死亡率高于5 0 % ,该物剂就属于毒性较高 

的类别；如杲死亡率低于5 0%,则该4ij刑厲于毒性较低的类别， 

一项理解是，可对建议的这些用以确定毒性的标准操作程序（CD/CWJP.SO) 

in以补充或侈改，并（或）在必要时加以审査. 

确一种；t见认为，非教死性有害化学品的运当的试验方法问题％在以后处§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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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验程序说明 

" 3 . 1实验用动物.应使用体重为200±20咒的健康和刚成年的维其f塔种雄恆 

大白鼠。至少从试验前5天起应使动物适应实验室的条件.在试验前^试验&」间， 

动物室内的温度应为摄氏22±3度，相对湿度应为50—7 0 % .若采用人工照明， 

其烦序应是1 2小时有光照，12小时无光照。可用奮通实验室仓物喂养动物，饮 

永供应不限。应把一群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但是每个笼子里的动物数目不应钐响 

对每只动物逬行适当的观察.试验之前，把动物随意混集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分 

成两组，每一组有2 0只动物. 

" 3 . 2mm,应适当地鉴定每种试验物质（化学成份、汆源、批号、纯 

度、溶解度、稳定性等等），并在确保其稳定性的条件下储存.还旻了âMI物质在 

试验条件下的t、定性。应在试验即将开始前准备好试验物质的溶液，应准备好 

浓度为 0 . 5 亳 克 毫 升 和 1 0亳咒/毫升的溶液.较好的溶剂是 0 . 8 5 %的盐 

水。如杲试验物质的溶解度太小。可以用极少量的有机溶剂，如乙稃、丙二醇或 

聚乙二醇，来制成溶液。 

" 3 . 3 试 验 方 法 。 在 2 0只动物的背部注射含有0. 5亳;^/亳升试验物质 

的 1 毫 升 公 斤 的 溶 液 。 在 4 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7天后再确定一次. 

如杲死亡率低于1 0只动物，再用同样的方法给另一组的2 0只动物注射含有 1 0 

毫55>^毫升试验物质的1毫升/公斤溶液，应在4 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 

7天后再确定一次.如果试验结杲不明确（例如死亡率等于 1 0只），就应重新 

试验. 

" 3 . 4结果的评价.如果:^一组动物（注射了含有 0 . 5毫咒/毫升试验物 

质的溶液的动物）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5 0 % ,那么试验物质属于"剧毒致死&化 

学品"一类.如杲第二组动物（注射了含有1 0毫:^/毫升试验物质的溶液的动物） 

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5 0 % ,那么试验物质就属于"其他致死性化学品"一类；如 

果死亡率低于5 0% ,则试验物质属于"其他有害化学品"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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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报告 

试验报告应载有下列资斜： 

"(1)试验条件:试验日期矛a时间、气温和湿度； 

"(2)动物资料：动物的种矣、体重相彔源； 

"(3)试验物质的特征:物质的化学成份、来源、批号^纯度（或杂质）； 

收到日期、收到数量和试验中使用的数量；储存条件、试验中使用的 

溶齐j; 

"(4) ^ 每组中死亡动物的数目、结杲的评价 . 

"建议的用以确定急性吸入毒性的标准搡作程序 

"1.在估计相评价蒸气状或烟雾状化学品的毒性特征时，有必要确定急性吸入毒&。 

在每一情况下，应尽可能在进行这一试验前，先确定皮下毒&。通过这些研究X义待 

数据是制定亚慢性研究相其他研究中的剤量用法的第一步，并可提供更多的有关某 

一物质毒性作用方式的资料。 

物剤按毒性分为三类： 

"(1)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 ( 2 )其致死' &化学品； 

"(3)其他有窨化学品。 

对于吸入法，以半致死浓度表示的致死能力界限是2» 000毫1 一分钟/立方 

米 ^ 20, 0004‧ ̂—分钟/立方米，以此区分三种毒性类别. 

"2.试验方法的原则 

在规定的时期内，将一组动物暴露于浓度分别正好相当于2, 000毫兌一分钟/ 

立方米或20, 000亳^一分钟立方米的类别界限的试验物质。在一次实际试验中， 

如果死亡率高于5 0%,该物齐j就属于毒性较高的类别；如杲死亡二;^氐于5 0 % , 

则该物剤属于毒性较低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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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试验程序说明 

"3.1.实验用动物,应使用体重为200±20冗的健康和刚成年的维斯塔 

大白鼠，至少从试验前5天起应使动物适应实验室的条件.在试验前斧B试验其5间， 

动4^室内的温度应为摄氏22±3度，相对湿度应为50—70 %‧若采用人工照明， 

其烦序应是12小时有光照，12小时无光照，可用普通实验室食物啜养动物，饮 

水供应不限，应把一群动物关在一个笼子里，伹是每个笼子里的^物数目不应^响 

对每只动物进行适当的观察。试验之前，把动物随意混集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分 

成两组，每一组有2 0只动物， 

"3 .2 .试验物质,应适当地鉴定每种试验物质（化学成份、汆源、批号、纯 

度、溶解度、'稳定性、沸点、闪点、蒸汽压力等）,并在确保其稳定性的情况下储存. 

还要了解该物质在试验条件下的稳定性. 

"3.3. 可用下列方法之一产生恒定蒸气浓度： 

(1) 用一个自动注射器，把物质投在适当的加热系统上（如，加热扳）； 

(2) 使气流穿过含有该物质的溶液（如，泡沫箱）； 

(3；使物剂迤过适当的物质扩散（如，扩散箱）. 

应使用一个配备有适当分析浓度控制系统的动力吸入系统-空气的流率应I^J整 

到可保证整个设备的内部条件基本相同.单个全身暴露箱或头部暴露箱均可使用. 

" 3 . 4 .物理測量。应对下列參数进行测量或监测： 

(1) 空气的流率（最好连续进行）； 

(2) 暴露期间试验物质的实际浓度； 

(3) 温度^湿^ « 

" 3 . 5 • 试 验 方 法 . 2 0只动物在 2 0 0 3 ^ % /立方米的浓度中暴露 1 0 讀 , 

然后从实验箱取出，在4 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 7天后再确定一次.如杲 

死亡率低于1 0只，则将另外2 0只动物在2» 000亳咒/立方米的浓度中暴露10 

分钟 .在 4 8小时内确定死亡动物的数目，7天后再确定一次。如杲结果不明确 

(例如死亡率等于1 0只），就应重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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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6.结杲的评价。 如果第一组亏J物（暴露于200毫:^立方来浓度动 

物）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 5 0% ,那么试验物质厲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一类. 

如 杲 第 二 组 动 暴 露 于 2 , 000亳:^/立方米浓度的动物）的死亡率等于或高于 

5 0 %,那么试验物质就属于'其他致死'&化学品，一类；如果死亡率低于5 0 % , 

则试验4勿质属于'其他有窨化学品，一类。 

'4.资料-2告 

诚验报告应载有下列资料： 

"(1)试验条件:试验日期斧口时间、暴露实验箱的说明（类组、尺寸、空气 

来源、产生试验物质的系统、空气调节方法、废气的处理等等）以及 

用来測量温度、湿度、空气流量相试验物质浓度殳备； 

"(2)暴露资料：空气流率、气温和湿度、标称浓度（注入设备的试验物质 

量除以空气容积）、试验,吸区的实际浓度; 

" ( 3 )动物资料：动物种类、体重相来源； 

(4)试验物质的特征：物质的化学成分、来源、批号和纯度（或杂质）； 

沸点、闪点、蒸汽压力；收到日期、收到数量矛口试验中使用的数量； 

储存条件、试验中使用的溶剤； 

(5) 每组中死亡动物的数目、结果的评价。 

" B .修订毒性确定程序的方法 

(有待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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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护机密资料的It伴'2 

"A.处埕机密资料的一£i原则 

"1.保护机密资斜的义务应适用于非军事与军事活动和设;^的检查。 

^定，本组织应： 

"(a)仅旻求提供为及时有效履行本公约赋予它的职责所必需的最少量的资 

料和数据； 

"(W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视察员和技术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的效阜、能力矛3 

品格符合最高标准； 

"(c)拟订执行公约条款的协定和规章，并应尽可能准确指明一缔约国须 

允许本组织了解的资料。 

"2.本组织总干筝在确保保护机密资料方面负首要责任。他应为秘书处处理机 

密资料确立一个严格的釗度。〔总于事得由一位主管资料安全的助总干亭tî^助.〕 

总干筝进行此项工作时应遵守下列准则： 

"(a)凡属以下情况之一的资料均应视为机密资料： 

"(1)提供资料和资料涉及的締约1指定为机密资料；或 

"(2)总干事判定有理由预料非经授权而泄露有损于所涉錄约国或公约 

执行机制的资料， 

技术秘书处取得的所有数据和文件应由技术#书处的有关草位加以诤 

估，以确定其中有无机密资料.如果締约国需要有关数据以确信其他 

締约国继续遵守公约，则应例行向其提供这些数据.此类数据应包括: 

(1)缔约国根据第三、四、五、六条作出的首次报告和年度报告及宣 

布； 

有一种意见认为，对此议题需进一步讨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第七条和第八条中关于机密性的提法已足够。关于机密性的 

详细准则应作为待（公约）国际组织拟出的规则和条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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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核查活动结杲和有敖性的一般报告；以及 

"(3)所有締约H裉据公约条款须提供的资料。 

" ( c ) 本 组 织 约 方 面 取 得 的 任 何 资 料 均 不 得 发 表 或 以 其 方 式 发 力 

但以下情况除外： 

"(1)可棂据缔约国会议或执行理筝会的决定汇纟:I和公开发表关于公约 

执行情况的一般资料‧〔公开发表前，所有数据和文件，应由技 

术秘书处专门指定的单位加以评估，以确保其中不包含机密资料*〕 

"(2)任何资料只旻得到其所涉締约国的明示同意均可发表。 

"(3)本组织只可通过议定的程序发放列为机密的资料，此种程序确保 

资料的发放严格符合公约的需要。 

"(à)应根据将统一适用的标准'确定机密.据或文件的续感程度，以确保 

其得到恰当处理和保护。为此应采用分级制度，此种fi度应在考虑到 

公约拟订过程中所敛的有关工作的前提下规定明确的标准，确保资料 

归入适当的机密类别并为资料的机密性规定一个 合理的期隈。分级制. 

度既要在执行方面有必旻的灵活性，又应保护提供机密资料的缔约m 

的钗利。 

"(e)机密资料应安全存放于公约组织内，某^敛据或文件也可由缔约圆囯 

家主管部门保存。视察特定设施时才需要的^片、平面图和其他文件 

等敏感资料，可依照在有关范本的基础上缔结的协定锁存在该设》^ 

"(。在最大程度上与有效执行公约的核査条款相一致的前提下，技术秘书 

处处理和保存资料的形式应排除直接识别出资料所涉设施的可能。 

"te)移出«的机密资料数量应保持在及时有效执行公约的核查条款所必 

需的最低限制上， 

〔01)每一雇员仅允许接触履行与之有关的职等说明产生的职务所必需的资 

料。〕 

有观点认为此类标准应由技术秘书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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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机密资料的查阅应裉据其机密级剁加以规&机密资料在公约组织内 

部应严格按照"有无必要知道"的原则散发. 

"(j)总干事每年应向缔约国会议报告本制度的执行情况。 

"3.缔约国对其从公约组织得到的资料，应按照该资料的5il定饥密^别加以处 

m.〔纟f约国如收到旻求，应详纟3说明其处理公约组织所提i^，Êij';^况。〕 

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雇用及行为 

"1.工作人员雇用条件应确保机密资料的接触和处理符合总干事按照本拊件A 

部分制定é維序， 

"2.〔技术秘书处内的每一职等均应有一正式的职等说^,其中规定各该职等 

人员需接^的机密资料（如果有的话）范围，〕 

"3.按照本公约第八条D节的规定，技术秘书处总干筝、视察员和其他工作人 

员即使在^务终止后也不应向任何未经授权的人透露其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莸悉的 

任何机密资料。他们不应向任何国家、组织或技术秘书处以外的个人传送其5£—締 

约11内活动时了到的任何资料。 

"4.视察员在执行职务时应仅旻求为履行其任务所必需的资斜和^据。对偈然 

收集到的与核查遵约情况无关的资料，视察员不应作任何记录。 

"5.工作人员应〔与技术秘书处〕个别订有保密约定,'其有敖期包括雇用期及 

雇用终止后五年。 

" 6 .为了防止不当泄密，应适当忠告视查员和工作人员，提他们注保密， 

〔并说明')ii:密可能引起的愆罚，包括本组织可能取消其个人不受起诉的豁免;èn。 

"〔7.在批准雇员接触涉及一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机密资料三十天 

前，应将拟议的批准通知有关缔约囯。关于视察员，拟议任命的通知后符^一要 

氣 

"8.在评估视察员及技术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的表现时，应特别注意雇员在保 

护机密资料方面的情况。〕 

-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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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进行现场核查活动的过程中保护敏-i 

装fl和防止泄露机密数据的搢7；^ ' 

"1.缔约国可采取其认为必旻的保密措施，但Jl七类措;^^51符合并表E月其iï.守按 

公约条款应承抠的义务。在接受视察时，缔约国可向视察组讲它认为哪些设备、 

文件或区域厲于敏ê性并与视察目的无关。 

"2.视察组应遵循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进行现场视察这一原则，只要不妨碍 

有效及时地完成其任务，视察组应在其认为适当的前提下考虑并采纳接受视察的締 

约国在视察的任一阶段可能提出的建议，以确保与化学武器无关的敏感设备或资料 

得到保护。 

"3.视察组应严格遵守本公约有关进行视察的条款和附件的规定。它们应充分 

尊重为保护敏感装置和防止泄露机密数据而制定的程序， 

"4.在拟订辅助安排/^设施附则时，应适当考虑到保护机密资科的蘅旻.关于 

个别设施枧察程序的协议还应针对以下各点订明具体详细的安排：准许视察员进入 

哪些设施区域、机密资料的现场存放、议定区域内视察工作的范围、取样和样品分 

析、查阅记录以及仪器和连续监测设备的使用等. 

"5.每次视察后编制的报告应仅载有与公约遵守情况相关的事实•该报告应按 

照公约组织制订的机密资料处理规章加以处3^如有必要，在报告传出技术秘书处 

和接受视察的締约国以前，应将报告中所载的资料处理为敏感性较低的形式. 

"D ‧发生泄密或指控泄密时适用的程序2 

"1.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考虑到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制定发生泄密或指控 

泄密时适用的必要程序. 

需根据目前关于国际视察团准则的讨论情况审查本节某些规定的内容和位置。 

应根据对其他法律问题的审议结果，特别是对赔偿责任和鮮决争端问题的审议 

结果审查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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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秘书处总干筝应监督个人保密约定Éi;实iè。如有任何迹象表明保护机 

密资料的义务受到违反，而iI4于事认为迹象已很明显，则总干亭应立民3着手谓-； 

如一錄约11指控发生了i'lk^密，总于葶也应立即着手词查。 

"3.〔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行为若违反其签订的保密约定，即应为之负责。〕 

总干应对违反保密义务的工作人员采取适当的fi戎和纪律措》S。 如果情节尸重， 

总干事可取消不受起诉的豁免杈。 

"4.締约11应尽可能Ê2>合和支持技术秘书处总干筝‧何、泄密或指控;世密的事 

件进行调查并在确定发生泄资后采取适当行动。 

"5.本组织不为技术秘书处成员的任何泄密行为担负贲任。 

"6.如果泄密筝件涉及一締约国和公约组织〔或者就发生在技术秘书处之内〕， 

应甴一个作为締约国会议特设附属机构的'《？决保密争端委员会，审查这一事件。 

该委员会应由缔约11会议任命。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为总干事规定明确的准则，据以判断认为何种想戎和纪律 

搢7；!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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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附件 

一、化学武器的宣布 

" A .拥有或不拥有 

"1.在本囯领土上拥有化学武器 

是⋯⋯ 

否⋯⋯ 

"2.在其他地方拥有、管辖或控制化学武器 

是⋯⋯ 

否⋯⋯ 

" B .颌土上有在其他任何一方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 

C .过去曽转让 

是⋯⋯ 

否⋯⋯ 

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 A .拥有或不拥有 

" 1 .在本囯领土上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是⋯⋯ 

否⋯⋯ 

"2.在其他ilk方捆有、管辖或控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是⋯⋯ 

否⋯⋯ 

领土上有在其他任何一方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B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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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过去曽转让设备〔或技术文献〕 

是⋯⋯ 

否 

其他宣布〕 

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应把技术文献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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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条 附 件 

"一、化学武器63宣布 

" A .締约国关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的合计数量〔、地点〕'和 I I 

体 - a成宣布应包括： 

"l.所宣布的每一种化学品的合计数量。 

"c 2.每一个宣布的化学武器储存地点的确切位置，列明： 

一 名称； 

——地理坐标。〕' 

"3.每一个锗存设施的详细存货清单： 

"(1)按照第二条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a)化学品应按照关于化学品的附件规定的附表宣布。 

"(^)对于关于化学品的附件附表中没有列出的化学品，应提供可 

能将该化学品列入适当的附表中所需的资料，包括纯化合物 

的毒性。对于前体化学品，应提供主要最终反应产物的毒 

性相名称。 

"(c)化学品应列明符合国际純粹和应用化学联合会现行命名法的 

化学名称、结构式和给定的化学文摘社登记号。 

'一个代表团保留它对这个冋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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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如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化学品的混合物，应填明所有这些|£ 

成都分的名称^每一种组成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并应在毒性 

最大的化学品的类别下宣布此种混合物。 

"(e)如涉及多组分弹药、装置、散装容器及其他容器，应列明每 

一种化学组分的数量以及预计可以得到的最终主要反应产物 

的数量。此种项目应在〔关键前体〕〔关鍵组分〕的类别 

下宣布， 

"(f)对每一种化学品，应宣布其储存形式，即，弹药、次级弹药、 

装置、设备或散装容器及其他容器。对每一种储存形式， 

应列明： 

一 类 型 

一 尺 寸 或 口 径 

― 项 目 件 数 

一 每一项目的化学品填料的重量 

此外，对敖装储存的化学品，应宣布纯度百分比。 

对每一种化学品，应宣布储存地点保有的总直量。 

"(2)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未填弹药相C或）次级弹药和（或）装置f0 

"〔或）设备。对每一类，应列明： 

"(a)项目件数 

> )每一项目的装填容量 

" ( c )打算，的化学品填料，如果已知的话。 

" ( 3 )专门设计用于^ (1)和(2)点所列弹药、次级弹药、装置或设备的 

直接有关的设备. 

" ( 4 )专门设计用于^ (1)和（2)点所列弹药、次级弹药、装置或设备的 

便用直接有关的化学品。 

"B.关于締约国领土上在其他方〔包括非本公约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饪诃 

化学武器的详细资料（待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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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过去的转让和接受。 

"曾经转让或接受过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宣布这种〔这些〕转让或接受，〔如果 

每年转让或接受的散装和（或）弹药形式的（各种化学品〕〔每种化学品〕数量超过 

一 公 〕 。 应按照上面第3段的存货清单格式宣布。宣布还应列明供应国和接 

受11，并尽可能明确地列明时同以及被转让项目的目前所在地。 

"二、对化学武器宣布的国际核査、对储存设施的国际 

系统监测、对化学武器移出销毀的国际核査' 

"1.储存设施的说明 

"(a)按照第四条宣布的化学武器直到销毀之前在締约IS领土上或在其管辖或控 

制下的其他地方储存的每一个地点或位置，下称"储存设施"。 

"(0)缔约国在按照第四条提出化学武器储存宣布时，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供其(：各 

个）储存i«的详细说明及位置，包括： 

一 边 界 图 ； 

―设施内储存库/^储存区的位置； 

一 每 一 储 存 库 / 储存区的储存内容详细清单； 

一储存库储存区结构的有关细节； 

一夫于技术秘书处放置密封设备和监测f义器的建议。 

一个代表团由于其对笫四条中的宣布化学武器储存地点问题所持的立场，对整 

个这一节表示了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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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封闭储存设施的措施^储存设施的准备措施 

"(a)締约国应至迟于作出化学武器宣布时采取它认为适当的措施，封闭其（：各 

个）储存设施，并应防止其化学武器被移动，IE移出销毀除外。 

"(b)为了对储存设施作好准备以供国际核査，締约11应确保将其（各个）储存 

设施中的化学武器加以布置，便密封设备相监测装置可以有效使用，并便于逬入设 

施逬行核査。 

"(c)储存设施应一直封闭，除了移出销毁以外，不得移动化学武器，但是，国 

家主管部门可继续在«逬行必要的维修和安全监测活动。 

" 3 .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a)各締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6〕个月内就核査其储存设施的辅助安排同本组 

织締结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裉据，并应就每一储存设施订明视 

察的次数、程度、期限，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密封设备相监测装置的 

安装、操作和维修。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未来技术发展的观定。 

"(b)締约国应确保技术秘书处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期限内对所有储存设施完 

成化学武器宣布的核査并开始逬行储存设施的系统监测。' 

"4.对化学武器宣布的国际核査 

(a)通过现场视察逬行国际核査 

"'辅助安排的范围有待讨论。 

"'确保在指定的期限内执行核査计划的程序有待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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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化学武器宣布进行国际核査，是为了通过现场视察査证按照第il?条 

所作的宣布是否确买。' 

"(2)宣布作出后，11际视察员应立即迸行核奎。除其他事项外，他们应 

核査化学品的数量以及是否为原物，并核査弹药、装置相其他设备的 

类型及件数. 

"(3)他们应酌情便:用议定的密封设备、标志或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 

准确清点每一储存设施中的化学武器。 

" (4)随着清点储存的进行，国际视察员应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以清 

楚表明储存是否被移动过，并确保储存设施的封闭。 

> )协调储存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 

在通过现场视察对化学武器宣布逬行核査方面，国际视察员应对系莸监测储存 

设沲的措施作必要的协调。 

5.对储存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 

"(a)对储存设施逬行国际系统监测，是为了确保化学武器不被秘密移走。 

"(b)国际系统监测应在化学武器的宣布作出后尽快开始进行，并应在所有化学 

武器从储存设施移走前一直继续逬行.应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确保监测由两 

都分构成：现场仪器连续监测和逋过国际现场视察逬行系统核査。如果无法用现 

场仪器逬行连续监测，则应派驻国际视察员。 

"(c)如巳就系统监测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辅助安排締结了有关协定，国际视察 

员应为这种系统监测安装下面(e)项提到的监测系统。如果尚未締结这种协定，应 

由国际视察员一直留在现场而开始逬行糸^监测，直到协定締结而且监测系统安装 

并启用为止。 

笫四条第2款(b)项是否适用，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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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现场仪器开始连续监测之前以及在无法用现场仪器逬行连续监测的其他 

时间，必须有一名国际视蔡员在场才能打开国际视察员安装的密封设备。如果有 

非常情况需要在视察员不在场时打开密封设备，締约国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而 

国际视察员将尽快赶回现场，以核对储存并重新密封。 

"(e)仪器监测 

"(1)为了对化学武，储存设施进行系统监测，国际视察员将在所在国人员 

在场的情况下并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有关协定，安装一个监测系统， 

其中包括感测器、辅助设备和传输系统。议定的这些设备的类型应 

在示范协定中订明。这些设备除了应有保护数据和核买数据的性能 

外，还应当有密封设备以及其他干扰指示装置相防干扰装置， 

"(2)监测系统的能力及其安装、调整或方向应严格而有效地符合上面(a项 

中提到的检测化学武器储存设施内受到禁止或未经授权的活动这个唯 

一目的。因此，应对监测系统的监测范围加以限制。如果监测系 

统的部件或作用受到任何干扰，该系统将向技术秘书处发出信号。监 

测系统应具有备用能力，以确保个别部件失灵时整个系统的监测能力 

不受影响。 

"(3)监测系统启用时，国际视察员将视需要核薆化学武器的存货清单是否 

准确。 

"(4)将从母一储存设施通过（有待确定的）手段向技术秘书处发送数据. 

发送系f£将包括从储存地点经常发送以及储存设施^技术秘书处之冋 

的问询一答复系统，国际视察员应定期检薆监测系统是否运转正 

常。 

"(5)如果监测系统显示任何不正常情况，国际视察员将立即确定这是由于 

设备故障还是由于储存地点的活动造成的。如果经检査后问题仍未 

解决，技术秘书处将立即査明买情，包括必要时立即对储存设施逬行 

现场视察或访受，技术秘书处应在査觉饪诃这类问题之后立即报告 

締约国，而締约国应协助解决问题。 

一 116 一 



"(6)如果储存设施发生或可能发生有可能影响监测系统的寧故，締约E应 

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締约囿应同技术秘书处协调随后的行动，以 

期尽快恢复监测系统的运转，并在必要时制订临时措施。 

it)系统的现场视察*ï访査。 

(1)除了系统的现场视察之外，还可能需要对监测系统逬行维修访査，以 

便对设备进行任W必要的维修、更换或在必要时调整监测系统的监测 

范围。 

"(2)(确定系统现场视察的频繁程度的准则有待拟订。）技术秘书处在选 

定所要视察的特定储存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设施逬行视察的准 

确时冋。每次视蔡期同，国际视察员将核査监测系统是否运转正常, 

并核査议定比例的储存库和储存区中的储存。 

"iS)在储存设施的所有化学武器都已移走之后，技术秘书处应对国家主管部门 

的此一宣布加以核证。技术秘书处在核证之后，应终止对该储存设施的国际系统 

监测，并立即移走国际视察员安装的所有装置和监测设备。 

"6.对化学武器移出销毁的国际核査 

"(a)締约国应提前〔14〕天将化学武器从储存设施移出的确切时同和化学武 

器到达销欵设施的预定时间通知技术秘书处。 

" ( b )締约国应向视察员提供将被移出的化学武器的详细清单.化学武器从 

储存设施移出时，国际视察员应在场，并应核査清单上的化学武器确实装上了运输 

车辆。一旦装毕，国际视察员即应斟酌情况将货物相/或运输工具密封. 

"(c)如果只有一部分化学武器被移出，国际视察员将核査剩余化学武器的清单 

是否准确，并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对监测系统作适当的调整。 

"(d)国际视察员应通过检查货物和/或运输工具的密封情况来核査化学武器是 

否到达了销欵设施，并应核査所运化學武器的清单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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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视察和访査 

"(a)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视察小组预定抵达储存设施逬行系统视察或访 

査的 4 8小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査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如果是为觯决紧急问 

题而逬行视察或访査，则此期限可以缩短，技术秘书处C总干事)应说明视察或 

访査的（各个）目的。 

"(b) 一締约国应为视察员的到来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务必.把他们从逬入締 

约®领土的地点迅速送至储存设施。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将订明为视察员所,的 

行^：安排。 

"(c)国际视察员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一可不受阻挠地视察储存设施的所有部分，包括任何弹药、装置、散装 

容器或其他容器。视察员在逬行活动时应遵守设施的安全观章。所 

要视察的项目将由视察员选定； 

一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夯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从设施的任何装置、散装容器或其他容器采集的 

样品。样品将由締约国的代表在视察员的面前采集； 

一对样品逬行现场分析； 

一必要时，按照议定程序将样品移出现场，运至本组织'指定的实验 

室逬行分析； 

一在分祈样品时，使所在締约国有机会在场； 

一按照议定程序，确保所运输、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干扰； 

一同技术秘书处自由通讯。 

"(d)按照议定程序，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应： 

一有权在整个视察期间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视察他们在储存设施的 

所有核查活动； 

袒负此一任务的本组织机构的名称有待逬一,审议并在案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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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权保留所采集的所有样品的复样，并在分析样品时在场； 

一有权检荧国际视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仪器，并在其人员面前测试 

该仪器； 

一在国际视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安装监测系统相在现场分析样品; 

一得到关于其（各个)储存设施的视察报告的副本； 

一在提出请求后，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其（各个）储存设施的资 

料和数据的副本， 

"(e)国际视察员可请求对视察中出现的任何可疑情况作出澄清，如果出现了 

任何在视察过程中无法觯决的可疑情况，视察员应立即通知抆术秘书处C总干事）。 

"(f)在每次视察或访查了储存设施之后，国际^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提交一份调査结果拫告，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视察或访査的缔约国转交一份该报 

告的副本。 

"三、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方法和组织 

"1.销毁化学武器是指将化学品以一种72本上不可逆转的方式转变为一种不适 

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形式从而不可逆转地便弹药相其他装置无法用作化学武器的过程, 

"2.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决定如何销毁其化学武器，但不得使用以下 

的程序：倒入任何水&陆地掩埋或露天焚化。销欵化学武器应只在专门指定的， 

并经过适当设计相配备的设施中逬行。 

"3.締约国应确保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建造相运转能保证销毁化学武器，并确 

保^够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对销毁过程逬行核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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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销毁的原则顺序， 

"1.销毁顺序的制定应基于：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减损；在销 

毀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无论储存的 

买际组成和选用的化学武器销毁方法如何，一律适用。 

" 2 .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同时开始销 4 ^化学武器储存。整个锖阶 

段应划分为九个一年期。 

"3.在每一绡毁期内，每一締约国应至少锖毀其储存的九分之一〔按库存当量 

和 ( ^ ) 芥 子 当 置 计 算 〕 2 ' 伹不限制一締约国以更快的速度销毁其储存.每 

一締约国应按照本附件第三都分的规定，决定每个锖毁期的详细计划，并应每年报 

告每一销毁期的工作执行情况，' 

" 4 . 销 毁 顺 序 （ 有 待 拟 订 ） ， ' 6 

'1988年B小m主席就整个这一节的进一,拟订逬行了协商，其结果载于附录. 

2各方认为有必要拟订对不同类型的化学武器储存逬行比较的方法。致死性fa 

有害化学品的比较问题尚未觯决，有待逬一,审议。 

'一些代表团表示，销毀储存的观则问题需进一步充分加以讨论。 

'各方确认，化学武器储存的销和有矢生产设施的消除应一并考虑。 

,一些代表团认为，为解决拥有少量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的安全,顼虑，应当引入 

安全储存水平的概念。 

6 —些代表团提请注意 1 9 8 8年
3
月 2 9日 C D y》 2 2号文件所载的建议，该建 

议旨在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在销毁阶段不受减损。力此，它建议作出以下的 

基本承诺：一切化学武器生产均应在公约生效后立即停止；一切化学武器储存 

地点扣生产设施从一开始就受到系统的国际现场核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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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销匕学武器逬行11际核査 

1. 对销毁化学武器逬行核查的目的应是： 

一査证所要销毁的化学武器储存是否确为原物而且数量相符，以及 

一査证这些储存是否买际上确已销毁。 

2 . 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裉据第四条提出的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应载明： 

"(a) 一份绡毁总时间表，列出每一时期计划销ê又的化学武器类型相敛量; 

" ( b )将在 I 0年销毀期内运转的现有或计划的化学武器销毀设施的数目； 

" ( 0 )每一现有的或计划中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 

一 名称和地址； 

一 地点； 

一打算销毁的化学武器； 

一 销 毀 方 法 ； 

一 能力； 

一 预计的工作期限； 

一销欵过程的产物。 

"鉴于化学武器储存目前存在差距，它建议釆用一种特定的分段销毁办法* 

按照这一办法，在笫一阶段，应由化学武器储存较多的各締约国销毁其储存， 

直至达到i义定的水平，它们认为，只有在第一阶段结束后，大量的化学武器 

储存到笫五年底已被削平，储存较少的締约国才须开始销毁其储存。分为两 

个阶段的整个销毀期均将受到严密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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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it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 

按照第四条的现定在每一销毁期之前6个月提交的详细计划应载明： 

"(a)计划在每一设施中销毁的每一类型化学武器的合计数量； 

"fo)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数目和在每一设施中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时间表； 

"(c)有关每一锖毁设施的下列资料： 

一名称、通信处、地理位置； 

一 销 毁 方 法 ； 

一 最 终 产 品 ； 

一设施平面图； 

一 抆 术 方 茱 ； 

- ,操作手册； 

一」核査制度； 

一设施 ^行的安全措施； 

一 国际视察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d)有关:位于销毁设施内并计划在销毀期内直接向其提供化学武器的饪诃储存 

设施的下列资：料： 

一设施平面图， 

-按化学武器类型相数量估计的储存方法和储存量， 

- 在销毁期内储存在该 «的化学武器类型相数量， 

"设施实行的安全措施。 

"(e)在提交第一份详细计划后，以后的年度计划只应载有对第一份详细计划所 

列必要数据部分的修改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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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销毁化学武器详细计划的审査 

"(a)技术秘书处应根据締约国提交的详细销毀计划以及拟议的核荧措施，并且 

视情况根据以往视察的经验相关于辅助安排的一项（‧或各项）协定，该締约S密 

切协商，在每一销毀期开始前拟订一项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核査的计划，技术秘 

书处^締约国之冋的任何分歧均应通过协商解决，任何未决事项均应提交执行理 

事会釆取适当行动，以促进公约的充分执行* 

"(b)详细的销毁和核査综合计划经议定后，应连同技术秘书处的适当建议一并 

送交执行理事会成员审査。执行理事会成员应审g这些计划，按照核荧目标予以 

核准。此种审置是为了判定所计划的化学武器销毁工作是否符合公约现定的义夯 

以及销毁化学武器这一目标.此外，还应S证对销毁逬行核査的办法是否符合核 

査目标而且行之有效。此种审置应在销毁期开始前6 0天完成。 

'卞）执行理筝会的每一成员均可就有关销毁和核査综合计划充分‧ ̂ 否的任何问 

题同技术秘书处协商。如果执行理爭会的成员无一反对，即应将计划付诸实沲。 

"(d)如果有任何！i难，执行理葶会应^締约国协商解决。如果还有任何困难 

无法觯决，则应提交締约国会议处理。 

"(e)在审置了销欵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之后，如果有必要，技术秘书处将同有 

关缔约国逬行协商，以确保其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设计足以保证销毀化学武器，并 

得以预先计划如何犰行核査措施，确保核査措施的执行无碍于设施的正常If亚，而 

设施的,业也无碍于逬行适当的核查。 

"(f)销毁和核査应按照上述议定计划逬行。此种核査不应对销毁逬程造成干 

扰。 

"5.夫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对于每一销毀设施，各締约11应就系统核査销毁化学武器的辅助安排同本组织 

締结详细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为根据，并应针对每一销毀设施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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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详细â3现场视察程if以及夫于将化学武器移出销毁设施的緖存设施、从这一储存 

设施运至销毁地点和用现场仪器逬行监测的安排，同时考虑到销毁设施的具体特性 

和 1 f±方 ^ 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逬行维修相修改的必要性的规定， 

" 6 .在买际销毁阶段开始前〔 3 0天〕，允许国际视蔡员逬入每一化学武器销毁设 

施，以便对该设施逬行工程审爱：包括设施的建筑和布局、用于测量和控制销毁it 

程的设备和仪器及检g和测试核査设备的猾确性。 

"7.对销毀化学武器的系统国际现场核査 

"(a)在整个买际销毁阶段中，允许视蔡员在化学武器销毁设施和在该设施的化 

学武器储存设施逬行活动。视察员将在设施管理部门和国家主管郤门代表在场 

果他们愿君、在场）的情况下•^mci合作逬行活动。 

"(b)视察员可以逋过买地观察或某种装置监测： 

"(1)销毀设施的化学武器锗存设施和库存的化学武器； 

"(2)化学武器从储存设施运至销欵设施； 

"(3)销毀过程〔确保没有化学武器被转用)； 

"(4)材料出入平衡；和 

"(5)仪器的精确度和铰准。 

"(c)在符合核査需要的情况下，核查程序应利用从设施的日常作业中得到的资 

料。 

"(d)在每一个销欵阶段完成之后，技术秘书处应对国家主管都门的宣布加以核 

证，报告指定数量的化学武器的销毀已经完成。 

"(e)国际视察员莰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一可不受阻挠地视察销毁设施的所有部分及其储存设施、任何弹药、装 

置、散装容器或其他容器。视察员在逬行活动时应遵守设施的安全 

规鞏。所要视察的项目将由视蔡员按照经締约国同意并经执行垤事 

会核准的核査计划选定； 

随身携带并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可豸&需要的议定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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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测销毁过程中对样品逬行的系统现场分析； 

一必要时，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从销毀设施或其储存设施的任何装置、 

散装容器或其他容器采菓的样品。样品将由締约国的代表在视蔡员 

的面前采集和分祈； 

一同技术秘书处自由通讯； 

一必要时，按照议定程序将样品移出现场，运至本组织'指定的实验 

室逬行分析； 

一按照议定程序，确保所运输、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干扰。 

一在分析样品时，便所在締约国有机会在场。 

if)按照议定的程；？，接受视蔡的締约国应： 

一有权在整个视蔡期同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他们在销毁设施及 

其储存设施的所有核査活动； 

一有权保留应视棻员的请求采集的所有祥品的复样，并在分析样品时在 

场； 

一有权检査11际视蔡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议定标准仪器，并在其人员 

面前测试该仪器； 

一在国际视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视监测销毀过程的需荽而安装密 

封设备或监测装置和在现场分析样品； 

一得到关于其（各）销毁设施的视察报告的副本； 

一在提出请求后，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其（各个）销毁设施的资 

料和数据的副本。 

担负此一任务的本组织机构的名称有待逬一,审议并在茱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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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如果视蔡员发现可能引起怀疑的不正常情况，他们将把此种不正常情况告 

知设施代表相国家主管部门代表，并要求澄清此种情况。未纠正的不正常情况将 

通报执行理事会。 

"(n)在每次视察了销毁设施之后，国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交 

一份调查结果拫告，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视察的締约国转交一份该报告的副本。 

"8.位于化学武器销毀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 

"(a)国际视察员应如本附件第二节第6((i)段所提到的那样，核愛任何化学武器 

到达位于化学武器销毀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情况以及这些化学武器的储存情 

况。他们应酌情便用议定的密封设备、标志或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准确清 

点该储存设施中的化学武器。他们应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以核实移走锗存 

完全是为了将其销毁。 

"(b)'—旦而且只要化学武器被储存在位于化学武器销毀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 

施，就应按照有关的辅助安排协定而如果尚未締结此种协定，则按照议定的销毁 

和核査综合计划，将这些储存设施置于本附件第二节笫5段的有关观定所指的国际 

系统监测之下。 

"(c)只要储存发生变化，国际视察员就将按照有关的辅助安排协定对监测系统 

作出适当调整。 

"(d)在买际销欵阶段结束后，国际视蔡员将开列一份已从锗存设施栘出镛毁的 

化学武器清单。他们应便用上面（a)段所提到的存货控制程；？核薆余下的化学武 

‧存是否确实。为确保储存设施的封闭，他们应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 

"(e)在实际销毀阶段完戍后，如果没有留下任何化学武器，即可中止对位于化 

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如果除此以外不计划在这 

一设施锗存任何化学武器，则应按照本附件第二节第5 (g)段终止国际系15监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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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条 附 件 

"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和报告 

"A.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宣布应包括每一设施的： 

" 1 .名称和确切地点. 

"2.拥有、经营、控制及订造和购置该设施者. 

"3.每一设施的生产使命： 

"(a)生产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的设施. 

"(b)装填化学武器的设施. 

"4.每一设施的产品以及产品的生产日期： 

"(a)所生产的化学品 

"(b)所装填的弹药或装置、化学装填剂的类别. 

"5.设施的能力，按以下各项列明： 

"(a)设施在（期间）内所能生产的终端产品数量，假设该设施在运转（时 

间 表 ） . 

"(b)设施在（期间）内所能装进每一类弹药或装置中的化学品数量，倔设 

该设施在运转（时间表）. 

"6.设施的详细说明： 

" ( a )设施布局. 

"(b)工序流程图。 

"(c)设备、楼房以及现场任何备件或替换零件的详细清单. 

"(d)现场任何化学品或弹药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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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宣布应包括每一设施的： 

"1.以上A段所列与设施作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运转有关的一切资料. 

" 2 .化学武器生产停止日期. 

"3.曾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特别设备的现况. 

"4.加以玫装而不再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日期，开始不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日 

期. 

" 5 .目前的拥有、经营和控制者. 

"6.目前的生产，说明产品的类别及数量. 

"7.目前的生产能力，以设施在（期间）内所能生产的终端产品数量表示，假 

设该设施在运转（时间表）. 

" 8 .目前设施的详细说明： 

"(a)设施布局. 

"(W工序流程图. 

"(c)现场留下的任何专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设备的所在地. 

"(d)现场留下的任何化学武器数量. 

"C .締约国领土上在其他一方控制下的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一宣布的责任（待讨论） . 

一本附件一、 A部分中所载的一切内容均应宣布. 

一旦商定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所有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规定均需加以审査.在这一方面，还应讨论如何处理先前销毀的化学武器生产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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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締约国领土上在其他一方控制下的 

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一宣布的责任（待讨论） ‧ 

一本附件一、 B部分中所载的一切内容均应寘布. 

« E .转让的宣布 

"1.化学武器生产设备是指（待拟订） 

" 2 .宣布应具体列明： 

"(a)接受/转让化学武器生产设备〔和技术文献〕者； 

" ( t )设备的类别； 

" ( c )转让日期； 

"(d)如知悉的话，化学武器生产设备〔和文献〕是否已消除; 

"(e)如知悉的话，目前的部署. 

"r.宣布为确保关闭所采取的措施 

" 1 .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设施（待拟订）. 

"2.締约国领土上在其他一方控制下的设施（待拟订）. 

" G .年度报告（待拟订） 

" H .销毁的最后核证（待拟订） 

一旦商定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所有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规定均需加以审査.在这一方面，还应讨论如何处理先前销毁的化学武器生产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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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原则和方法 

" A . 总 则 

"每一締约国应按照第五条和本附件所规定的原则，决定用于销毀其化学武器生 

产 设 施 的 方 法 . ' 2 

«B.设施的关闭及关闭方法 

"1.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不能再作为此种设施运转. 

"2.締约国在采取议定的关闭措施时应适当考虑到每一设施的具体牿点.此种 

措施除其他外，应包括：-

一除了进行议定的活动外，禁止占用建筑物； 

一拆掉与化学武器生产直接有关的设备，包括工序控制设备及水电等设 

备； 

-使专门用于保证化学武器生产设旅安全运转的保护性装置和设备失去 

效能； 

一切断通向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铁路和其他道路，但为开展议定活动所 

需要的铁路或道路除外. 

"3.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期间，締约国可以在该设施继续进行安全活动. 

" C .与销毀有关的活动 

'1.符合'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定义的设备的销毁 

一所有专用设备和标准设备均应实际销毁‧ 

"，蓿进一步讨论可能的销毁方法及有关定义. ‧ 

"2尚需讨论在牵涉一个以上国家的情况下的执行措施责任问题‧ 

"，需根据销毀方法及具体设施的特点进一步拟订和讨论这些措施所包括的活动和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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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用设备，是指： 

‧主要生产链，包括用于产品合成、分离或纯化的任何反应器或设备， 

最后技术阶段（例如在反应器中或在产品分离过程中）直接用于热传 

导的任何设备，以及同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品或为准许目的无 

, .需每年使用⋯公斤以上但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或若设施运转即可用于 

此种目的的任何其他化学品接触到的任何其他设备. 

‧任何化学武器装填机器. 

•专门为设施用作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而设计、建造或安装的任何其他设 

备，而此一设施不同于按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腐蚀性化学品的 

设施所适用的通行商用工业标准建造的设施.（例如，用高镍合金或 

其他特种耐蚀材料制成的设备；专用于废物控制、废物处理、空气过 

滤或溶剂回收的设备；专用封闭容器和安全屏蔽；用以分析供化学武 

器用的毒性化学品的非标准化实验室设备；专门设计的过程控制板； 

专用设备的专门备件.) 

一 ' 标 准 设 备 ， 包 括 ： , 

‧化工业普遍使用而且不属于"专用设备"类别的生产设备； 

‧化工业通常使用的其他设备，诸如：消防设备、警戒和保险安全监 

• 测设备、医疗设施、实验室设施、通信设备. 

2.符合'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定义的建筑的销毁 

建筑，一词应包括地下结构. 

一所有专用建筑和标准建筑均应实际销毀. 

一 ' 专用建钪，是指： 

‧按生产或装填格局而配置有专用设备的任何建筑； 

‧有显著特征表明其与通常用于进行公约不加禁止的化学品生产或装填 

活动的建筑不同的任何建欽. 

一 '标准建筑，是指按不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或腐^性化学品的设施所适 

用的通行工业标准建造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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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未装填化学弹药和专用化学武器使用设备的设施 

应宣布和消除专用于下列生产的设施：（a)化学弹药的非化学部件的生产 

或(b)专用化学武器使用设备的生产.应按照第五条中关于销毁化学武器 

生产设施的规定进行销毁并加以核査。 

专为生产化学弹药的非化学部件而设计或使用的所有设备均应实际销毀. 

此类设备包括经专门设计的模具和金属成形压模，可运至特定地点销毁• 

进行销毁期间，国际视察员应在场. 

用于此种生产活动的所有建筑和标准设备均应改装而用于准许目的，必要 

时应通过瘥商或质疑性视察加以査证. 

进行销毁或改装时，可继续进行准许的活动. 

与暂时改装为销毁设施有关的活动（待拟订) 

" E .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有关的活动' 

"三、销毁顺序（待拟订） 

"四、计戈' 

" A . 总 计 戈 ' 

1.应提供每一设施的以下情况: 

"(a)采取措施的预计时间表； 

"(b)销毁方法. 

一旦商定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所有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规定均需加以审査.在这一方面，还应讨论如何处理先前销毁的化学武器生产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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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1)改装为销毁设施的预计时间表； 

"(2)设施用作销毁设施的预计时间； 

"(3)新设施的情况说明； 

"(4)销毁特别设备的方法； 

"(5)在使用改装的设施销毁化学武器后销毁该设施的时间表; 

"(6)销毁改装的设施的方法. 

" 3 .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 ( 待 拟 订 ） . ' 

详细计划 

"1.消除每一设施的详细销毁计划应载有： 

"(a)销毁进程的详细时间表； 

" ( b )设施布局； 

"(c)工序流程图； 

"(d)需销毁的设备、建筑物和其他项目的详细清单； 

"(e)对清单上每一项目将采取的措施； 

"(f)拟议的核査措施； 

" ( g )在设施销毁期间应遵守的保障/安全措施； 

" ( h )向国际视查员提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2.关于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除了本附件第四. B . 1部分所载的资料外，还应提供以下资料: 

"(1)改装为销毀设施的方法； 

一旦商定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所有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规定均需加以审査，在这一方面，还应讨论如何处理先前销毁的化学武器生产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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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第四条附件第五、3. (C)和(<i)||5分，提供销毁设施的资料. 

"3.关于暂时改装用于销毀化学武器的设施的销毀，应按照本附件第四、B. !‧ 

部分提供资料. 

" 4 .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五、对宣布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及其关闭的国际 

核查、国际系统监测、对销毁化学武器生 

产设施的国际系统核査2 

"1.对宣布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及其活动侔止的国际核査 

"(a)通过初始现场视察进行国际核査: 

"(1)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进行国际核査的目的应是为了： 

一査证除为进行关闭所需的活动以外的其他一切活动是否已经停止; 

一通过现场视察査证按照第五条所作的宣布是否确实. 

"(2)国际视察员应立即进行此种初始核査，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至迖于宣布 

作出后〔 6 0 〕天内进行. 

"(3)他们应酌情使用议定的密封i殳备、标志或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准 

确清点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所宣布的项目. 

一旦商定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所有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规定均需加以审查，在这一方面，还应讨论如何处理先前销毁的化学武器生产 

设 施 . ' 

本附件的这一部分将需要在有关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以及销毁 

方法的问题解决后进一步讨论和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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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视察员应安装必要的议定装置，以了解化学武器的生产是否恢复, 

或者是否有任何宣布项目被移走.他们应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免 

妨碍締约国进行关闭活动.国际视察员可回到现场进行维修，并检査 

装置是否完好. 

"(b)国际系统监测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协调 

"在为核査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进行初始现场视察方面,国际视察员应为以 

下第4段所规定的对这些设施进行系统监测的措施进行必要的协调. 

" 2 .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a)各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6 〕个月内就系统监测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辅助安排同本组织締结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就每一生 

产设施订明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密封设备和监测装置的安装、操作和 

维修,同时考虑到每一设施的具体特点.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未来技术发展的规 

定， 

"(b)各締约国应确保技术秘书处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期限内对所有化学武器 

生产设施完成设施宣布的核査并开始进行系统监测.2 

'3.对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国际核查 

"对宣布进行了第1段中提到的现场核査之后，国际视察员应对每一化学武器生 

产设施进行现场视察，以核实3 0))中提到的措施确已完成. 

辅助安排的范围有待讨论。 

保证在指定期限内执行核査计划的程序有待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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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 

"(a)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国际系统监测的目的应是为了确保该设施没有拔 

复化学武器的生产，也没有将已宣布的项目秘密移走. 

"(b)国际系统监测应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之后尽快开始，并应继续进行到 

该设施被销毀为止.应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确保系统监測由两部分构成：现场 

仪器连续监测和通过国际现场视察进行系统核査‧如果无法用现场仪器进行连续监 

測，则应派驻国际视察员‧ 

"(c)在上面第4段提到的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进行现场核査方面，如已就 

系统监測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辅助安排締结了有关协定，国际视察员应为这种系统 

监测安装一个下面(e)项提到的监测系统.如果尚未締结这种协定，应由国际视察员 

一直留在现场而开始进行系统监测，直到协定締结而且监测系统安装并启用为止• 

« (d)在监测系统启用之前以及在无法用现场仪器进行连续监测的其他时间，必 

须有一名国际视察员在场才可移动国际视察员按照上面:^ 1段安装的装置.如果有 

非常情况导致或需要在视察员不在场时移动某一装置，締约国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 

处，而国际视察员将尽快赶回现炀，以核对储存并重新安装该装置. 

" ( e )仪器监测 

"(1)为了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系统监测,国际视察员将在所在国人员 

在场的情况下并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有关协定，安装一个监测系统， 

其中包括感测器、辅助设备和传输系统.议定的这些设备的类型应在 

示范协定中订明。这些设备除了应有保护数据和核实数据的性能外， 

还应当有密封设备以及其他干扰指示装置和防千扰装置• 

"(2)监测系统的能力及其安装、调整或方向应严格而有效地符合上面(a)项 

中提到的检测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内受到禁止或未经授权的活动这个唯 

一目的.因此，应对监测系统的监测范围加以限制‧如果监测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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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或作用受到任何干扰，该系统将向技术秘书处发出信号•监测系 

统应具有备用能力，以确保 个别部件失灵时整个系统的监测能力不受 

影响. 

监测系统启用时，国际视察员将视需要核査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宣 

布项目的清单是否准确无误. 

"(4)将从每一生产设施通过（有待确定的）手段向技术秘书处发送数据. 

问询——答复系统.国际视察员应定期检査监测系统是否运转正常. 

"(5) 如果监測系统显示任何不正常情况，国际视察员将立即确定这是由于 

设备故障还是由于生产设施的活动造成的‧如果经检査后问顚仍未觯 

决，技术秘书处将立即査明实情，包括必要时立即对生产设施进行现 

场视察或访査.技术秘书处应在察觉任何这类问题之后立即报告締约 

国，而締约国应协助解决问题. 

"(6)如果生产设施发生或可能发生有可能影响监测系统的事故，締约国应 

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締约国应同技术秘书处协调随后的行动，以期 

尽快恢复监测系统的运转，并在必要时制订临时措施. 

'(f)系疣的现场视察和访査 

"(1)每次视察期间，国际视察员将核査监测系统是否运转正常,并视需要 

核査宣布的项目清单.除此之外，还需要对监测系统进行维修访査. 

以便对设备进行必要的维修、更换或在必要时调整监测系统的监测范 

围. 

"(2)(确定系统现场视察频繁程度的准则有待拟订.）技术秘书处在选定 

所要視察的特定生产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该设施进行视察的准 

确时间. 

一 137 一 



"5.对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国际核査 

"(a)对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国际核査的目的应是为了査证该设施是否确 

已按照公约规定的义务销毁，而且所宣布的清单中的每一项目是否确已按照议定的 

详细销毀计划销毁. ' 

"(b)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销毁前〔3—6 〕个月，締约国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供 

详细销毁计划，其中包括本附件第四节B. 1(f)中提到的拟议的销毁核査措施，内 

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例如： 

一視察员在将要销毁的设施出现的时间； 

一核査对宣布清单上每一项目所采取措施的程序； 

一逐渐撤销系统监测的措施或调整监测系统监测范围的措施. 

"(c)技术秘书处应根据締约国提出的详细销毁计划以及拟议的核査措施，并根 

据以往视察的经验，与该締约国密切协商拟订一项对销酸设施进行核査的计划.技 

术秘书处与締约国之间有关适当措施的任何分歧均应通过协商解决.任何未决事项 

均应提交执行理事会'采取适当行动，以促进公约的充分执行. 

"(d)为确保第五条和本附件的规定得到落实，执行理事会和締约国应就销毁和 

核査综合计划达成协议。此一协议应于计划开始销毁前〔60〕天达成。 

"(e)执行理事会的每一成员均可就有关销毁和核查综合计划充分与否的任何问 

题同技术秘书处协商。如果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无一反对，即应将计划付诸实施。 

"(f)如果有任何困难，执行理事会应与締约国协商解决。如果还有任何困难无 

法解决，则应提交締约国会议处理。不应由于解决销毁方法方面的任何分歧而使销 

毁计划中可以接受的其他部分的执行受到延误， 

"1执行理事会在审査过程中的作用将需要根据其组成和作出决定的程序加以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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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如果未就核査的某些方面同执行理事会达成协议，或者如果无法将经过批 

准的核査计划付诸实施，销毁的核査将通过连续现场监测或視察员留在现场进行。 

" ( h )销毁和核査应按照议定计划进行，核查不应对销默进程造成无谓干扰，而 

应以视察员亲临现场目击销毁情况的方式进行。' 

"(i)如果没有按照计划采取所要求的核査或销毁行动，应将这种情况通知所有 

締约国。（通知程序待制订，） 

" ( J )对于那些可能转用于准许用途的项目。2 

"(k)在所宣布的清单中的所有项目都已销毁后，技术秘书处应以书面对该締约 

国的此一宣布加以核证。技术秘书处在核证之后，应终止对该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国际系统监测，并立即移走国际视察员安装的所有装置和监测设备。 

'"(1)经过此种核证后，締约国将宣布该设施已销毁。 

'6.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国际核査（有待拟订) 

'7.視察和访査 

"(a)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视察小组预定抵达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系 

统视察或访査的4 8小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査该设旌的决定通知締约国。如果是为解 

决紧急问题而进行视察或访查，则此期限可以缩短。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说明 

视察或访查的（各个）目的。 

"(b)締约国应为视察员的到来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务必把他们从进入締约 

国领土的地点迅速送至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将订明为视察员所 

作的行政安排。 

这种核査办法并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的办法可能需要酌情进一步拟订， 

"2关于这些项目、准许用途以及对处理进行核査的方法的规定，将需要详细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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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国际視察员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一可不受阻挠地视察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所有部分.视察员在进行活动 

时应遵守设施的安全规聿.所要視察的宣布清单上的项目将由视察员 

选定； 

―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一同抆术秘书处自由通讯， 

"(d)按照议定程序，接受視察的締约国应： 

一有权在整个视察期间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他们在化学武器生 

产设施的所有核査活动； 

一有权检查国际视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仪器，并在其人员面前测试 

' 该仪器； 

―在国际视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安装监测系统； 

―得到其（各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视察报告副本； 

一在提出请求后，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其（各个）化学武器生产 

设旌的资料和数据副本。 

"(e) ‧国际枧察员'可请求对視察中出现的任何可疑憒况作出澄清，如果出现了 

任何在視察过程中无法解决的可疑情况，视察员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长（总干事）。 

"(f)在每次視察或访查了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之后，国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 

(总干事）提交一份调査结果报告，而技术秘书处将向接受視察或访査的締约国转 

交一份该报告的副本。 

'关于个别视察员是否应拥有在本段和下面一段所规定的各种杈利的问题， m 

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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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条附件1 

"关于附表I所歹!i化学品的制度 

" 一 般 M 定 

"1.缔约国不应生产、取得、保有、转让或使用附表1所列的化学品，除非： 

"(1)这些化学品用于研究、医疗、制药或防护性目的，并且 

"(2,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严格P畏于那*可证明衡用于上i^目的者，并且 

"(3)在任何特定时间用于J:述目的的化学品的合计数量每于！^少于一公《"ife, 

并且 

"(4) 一缔约国在任一日历年内通过生产、从化学武器储存中取出以及转让 

而得到的用于上:^目的合计数量等于或少于一公Pïfe. 

"转让 

" 2 . —缔约 i l可将附表1所列的化学品移出其领土，但只可转让给另一麵 

而且只能按照第1段的规定用于研究、医疗、制药或防护性g è、 

"3.转让的化学tPfl不得再转让给第三gi. 

"4.在转让给另一缔约11前3 0天，两个绮约S,均应通知技术秘书处。 

"5.每一缔约国每年应对J:一日/力年的转让作出详细宣布。宣布应在该年结 

束后⋯⋯个月内作出，并应！^附表1所歹U的每一种化学品列明以下资料： 

"(1)化学名称、结构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杲已给定此一号码）； 

"(2;从其他国家得到或向其他国家转让的数量，应歹'」明每次转让6^^量、 

接受国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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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1.为研究、医疗、药或防护性目的生产附表1所歹！;化学品的每一 #《17国应 

以其核准的单一小效模设:^进行此种生产，唯以下第2段和兔3段列明的情况除外, 

"单一小规模设施生产所用反应锩不得设计为可供连续作业，容积不待超过〔1〕 

〔10〕〔100〕立升. 

"2.可在单一小规模设:以外为〔制药〕〔研究、医疗或制药〕目的莓年生产 

数量 1 0 0克以上的附表1化学品，但每一设施每年累计产量不得超过1 0公斤， 

"此种设施应得到缔约国核可. 

"3 ‧ " p.),〔如缔约国不设立单一小规模设施〕，可在该绪约国核可的〔一个 

实验室〕〔多个实验室〕为防护性目的合成按每个实验室计算每年累计数量不趋过 

1 0 0克的附表1化学iS,〔实验室数目不得超过〔2 0 〕个〕。 

"(b)*可〔在绪约国核准的多个实验室〕为研究、医疗或制药目的合成按 

每个设兹计算每年累计数量不超过1 0 0克的附表1化学品. 

"单一小效模设施 

"一、宣布 

"A .初始宣布 

"计划使用此一设施的每一缩约国应向技术秘书处擠供该设旅的位置和详细技术 

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新 l i '有的设旅而言，此种资,钭应至迟于么约对该缔 

约国生效后3 0天揞供.有关新设旅的资料应在开始运转前6个月撿供， 

" '确一种意见认为，超剧毒物质（待确定）的年产*不得超1 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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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预先通知 

"每一铕约国应将计划对初始宣布所作的变更预先遒知技术&书处，应至迟于 

变更前⋯⋯个月发出il知. 

年度宣布 

"(a)拥有此一设:^的每一缔约国每年应对J: —日历年的设旅活动作出详细宣布. 

宣布应在该年结束后⋯⋯个月内作出，并应包括: 

"1 .设施的识另b资料 

"2.该设:^生产、取得、消耗或储存的附表1戶,歹U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情 

况： 

"(1)化学名称、结枸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杲已给定此一号码)； 

"(2;所用方法和生产量； 

" ( 3 )附表 1、附表 2 A部分或附表3所列的用于生产附表1所列化学 

品的前体化学品的名称和数量； 

"(4)该设施消耗的数量和消耗目的； 

"(5)从缔约SI境内其他设：^.收到的数量^运至《^约la境内其他设施éÇî 

数量，应歹'j明每次运送的数量、接受者和目的； 

"(6)该年任何时间的昜大储存量； 

"(7)年底的储存量. 

" 3 . Ml先前裎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比较，该 

设:^在该年所作任何变更的情况* 

"(b)拥确此一设施的毎一缔约国每年应对该设旅下一日历年计划进行的活动和 

预计的生产作出详细宣布，该宣布应至迟于该年开its前⋯⋯个月作出，并应包括: 

"I.设施的识别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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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设:^生产、消耗或储存的附表1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情况： 

"(1)化学名称、结桕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杲巳给定此一号码）： 

"(2)预计的生产量和生产目的。 

"3.同先前铵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包括设备清单和详g/)比较，该 

设施预计在该年作出的任何变更的情况， 

'二、核査 

" 1 . 

的数量与宣布的数量相符，特別是其合计数量不超过一公 

"2 •应通过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对单一小规模设施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 

查， 

«3.对^一设施进行视察的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式应取决 

于,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设;^的特点以及设施所进行活动的性质.所 

用的准则应包括：（响待制定）， 

"4.每一设旅应在宣布之后立即接受il际视察员的初始访查.初始访査的目 

的应是为了核实所提供的关于该设施的资料，'其中包括核实反应雒并非设计用于连 

续作业，并且容量不超过〔1〕 〔 1 0〕 〔 100〕立升,初始访查的目的还应包括取得所 

需的任何其他资嵙，以供安排该施的未来核查活动、包括Èl^访査和现场仪器的fé^, 

"5.拥有或计划拥确设施的每一缔约国应在该设施开始运转或使用前，根据示 

范协定与本组织缔结一项协定，其中订明对该设施进行视察的详细程序.每一项 

协定应载有：（有待制定）. '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绪约国与本组织締结协定之前，衡要制定临时枧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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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小规模设;^以外的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生产 

"(a)每年生产附彔1所列化学品数量超过I 0 0克的设施 

"一、宣布 

" A .初始宣布 

"每一缔约国应按技术秘书处要求向技术秘书处提供每一设施或其有关部分的名 

称、位置和详细技术说明.：^现^的设旆而言，此种资料应至迟于公约对该绪约 

国生效后3 0天揞供.有关新设ii^的资料应在开始运转前至少⋯个月揾供. 

"：B.预先通知 

"每一缔约国应将计划对初始宣布所作的变更预先遒知技术秘书处，应至迟于 

变更前⋯个月发出通知。 

"C *年度宣布 

"(a)每一缔约国每年应对每一设:上一曰历年的设施活动作出详细宣布* 宣 

布应在该年结束后⋯个月内作出，并应包括： 

"1.设施的识别资料 

"2.附表1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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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名称、结构式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杲已给定此一号码）； 

"(2)〔所用方法〕和生产； 

"(3)附表1、附表2 A部分和附表3所列的用于生产附表1所列化学品 

的前体化学品的名称和数量； 

"(4)该设施消耗的数量和消，目6^； 

"(5)转至缔约国境内其他设i的数量；应列明每次转移的数量、接受 

者和目的； 

"(6)该年任何时阆的最大储存量； 

"(7)年底的储存量‧ 

"3.同先前提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比较，该设:^或其（各）部分在该 

年所作任何变更的情况， 

"(b)每一缔约国对每一设旅应,,该设旅下一日历年计划进行的活劫和预计的生 

产作出详细宣布，该宣布应至迟于该年开始前⋯作出，并应包括： 

" 1 . 设 的 识 别 资 料 

"2.附表1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以下情况： 

(1) 化学名称、结构或和化学文摘社登记号（如茱已给定此一号码）； 

(2) 预计的生产量、预计进行生产的时间和生产目的。 

"•3.闳先前揞交的该设施详细技术说明比较，该设:J^.或其（各）部分预计 

在该年作出的任何变更的情况， 

二、核査 

"1 ‧在这种设旅进行核查活动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 

"(1)除已宣布的化学品外，未使用该设施生产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S; 

"(2)所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数量的宣布属实并与宣布目 

的的暴要相符； 

"(3)附表1所列化学品未被转用或用于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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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通过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測对设旅逬行系统的E)际现场核查* 

"3.对某一设旌进行视察的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式应取决 

于所产生的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设施的特点以及设施所进行活动的性质* 

所用的准则应包括：（有待制定）， 

"4 ‧每一设旅应在宣布之后立即接受S际视察员的初始访查.初始访査的目 

的应是为了核实所提供的关于该设旅的资料，其中包揞核实设旅生产附表1所列化 

学品的能力不允许每年的生产量大大超过10公斤，并取得所衡的任何其他资料， 

以供安排该设旅的未来核查活动，包括视察访ê和现场仪器的使用. . 

"5.对于每一设:J^.,每一缔约国应在该设旅开始运转或使用前，根据示范协定 

本组织缔结一项协定，其中订明对该设施进行视察的详细程序.每一项协定应 

载有：（凟待制定）， 

"(b)每年生产附表1所列化学品数量不到1 0 0克的设施 

"〔1.每一締约国每年应向技术秘书处揞供前一B历年任何时间为防护性目的 

合成附彔1化学品的〔实验室〕〔各实验室〕的名称和位置〔以及这些化学品的(各 

种 ） 名 称 〕 ‧ ' 

"2.每一缩约国每年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供前一日历年任何时间为研究、医疗或 

制药目的* 〔经该缔ii;国批准〕合成〔已合成〕附表1化学品的此类实验室的〔总 

数'〕〔所有此类实验室的名称和位置3. 

"3.年度宣布应至迟于该年结束后⋯⋯个月揞交.〕 

m进一步讨论是否应允许从实验室转移附表1化学品的问题 

如技术秘书处要求，应揞交更详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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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条附件2 

"关于附表2 A、 B两郜分所列化学》5的制度' 

重布 

"缔约m根据第六条第3和:^ 4款作出的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应包括： 

" 1 .附表2所列每种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和消耗的全国合计数据以及前一日历 

年内化学品进出口的全国合计数据，并注明有关的进出fcl国家. 

" 2 .前一日历年内生产、：工或消耗附表 2 A都分所歹y化学品趦过〔〕P:fe的 

每一设旅或在⋯以后的任何时间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1附表2所列一化学品的每一 

设旅的以下资料： 2 

"〔前一日历年内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 B郁分所列化学品超过〔10〕 〔100〕 

〔1000〕公斤的每一设的下列资斜‧〕， 

(各种）化学品 

"(1)化学名称、设施使用的普通名称或商用名称、结构式以及化学文摘杜登记 

号（如果已給定此一号码）. 

"(2)前一日历年内生产、消耗、进口和出口的总量，* 

"»准一种意见认为，窬就这一点讨论各种数量级限问题. 

"
2
宣.布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2所列一化学品的设施的义务在公约中的位置， 

尚蠢进一步审议，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项义务应列入第五条附件. 

有一种意JH认为，包揞各种级|5良在内的Ml — #j度应适用于附表2 A 和 2 B . 一 

些代表团还认为，级跟应对应于有军事意义的数量，. 

"*总量以精确数字表示还是以大约数字表示，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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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消耗或加工化学品的目的： 

"fe) le场转化（具休说明产品类型） 

" 0 »出售或转 ‧本国其他工业（说明最终产品类型) 

" ( c )出口 （说明哪一个国家） 

" ( d ) 其 t 

"设施 " 2 

"(1)设旅名称、所有者名称、经营设鲍的公司或企业名称. 

"(2)设施的确切地点（包括综合体的址、地点，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il,包 

括大楼及建筑物号码，如杲,的话？. 

"(3)设施是专门用于生产或加工附表所列的化学品，还是羼于多用途性质. 

"(4)设施的主要方向（目的）， 

"(5)是否可随时利用设施生产附表1所列的化学：S或附表2所歹!;的另一种化学 

品。如本条适用，应棰供有关资料. 

"« —个代表团建议，就目前生产附表2化学品的多用途设;^而言，应列§；3： 

一 产品的一般说明； 

一 设施的详细技术计划； 

一技术计划中包括的特另!i设备清单； 

一废斜处理设备的类型； 

一每种最终产品的说明(化学名称、化学结抅和登记号）； 

一每种产品的单位生产能力； 

一每种产品的用途， 

"2有一种意见认为鲁要有一个化学生产设旆的定义,因而应加以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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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产所宣布的附录2所列化学品的能力》• 

"(7)进行了哪些与附表2化学品有关的以下活动： 

"(a) 生产 

« (b)加工，并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0)加工，但不转化为另一种化学 

" ( d )其他——列明. 

"(8)前一日历年内任何时间在现场是否储存有C } e t )以上所宣布的化学 

品* 

"预先通知 

«3."(a)每一缔约国每年应将打算在下一日历年内生产、加工或消耗⋯⋯以上 

附表2所列任何化学品的设施通知技术秘书处，通知应至迟于该年开始前⋯⋯个 

月撐交，并应列明毎一设旅的以下资料： 

"(1)上面第2段所规定的资料，但前一日历年的数量除外； 

"(2)对于打算生产或加工的附表2所列每一种化学品，下一B历年内 

打算生产或加工的总量以及预计进行生产或in工的起讫时间， 

"(b)每一缔约国如在根据第3(a)段提交年度通知后计划任何生户、加工或 

消耗，则应至迖于预计开始生产或加工前一个月通知技术秘书处.通知应,,J每一 

设施列明第3 (a)段所效定的资料. 

生产能力的定义有待两^ II己,f这个问1§同核术专家行了一:É协两.为 

便于各代*&：1^行é一步工作，附录二歹'J入了一份关于协两情况的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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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 ' 

"目的 

"4.第六条第6象所觐定的措施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 

"(1)根据本附件所宣布的设施.没有用于生产附表1所歹!I的任何化学品，2 

" ( 2 )生产、 i P工或消耗附表 2所列化学品的数量与化学武器公约不加止 

的用途的需要量相一致，' 

"(3)附表2所列的化学品没有转用于或用于化学武器公约桨止的目的. 

"义#和频率 

"5."(1)根据本附件通知技术秘书处的每一设施应受到例行的系统国际现场核 

"(2)对某一设施进行视察和使用？i:场仪器进行监测的次数、at.讓、 

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式应取决于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 

设施的特点以及设旅所进行活动的性质。* ，所用的准则应包括：（有 

待制定）， 6 

"'这一部分所载的某些规定在整个公约中普遍适用，一项谅解是这些规定的保 

留问题将在谈判的后一阶段;以审it 

" 2确人建议，应in上'或用于公ii;絷止的任何其他目的，. 

有人,,是否需要考虑设旅生产附表2所列化学品能力过鬲的问il?!看示了隶见. 

"*准一个代表团揭议，此类视察的次数可为每年一至五次. 

已经査明并讨论了可能影响视察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安排和方式的一系列 

囡素.at—工作的结杲载于附录二，作为以后工作的基础. 

" 6 人指出，对特定化学品确定视察制度时可采取'加权办法，‧ 在这一方面, 

还搔到确立级限的重要'1É» ,人擠到，级限应与有关化学品'在军事上具有 

意义的数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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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6.技术秘书处在选定所要枧察的特定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设旅进行视 

察的准确时间. 

"遄知 

" 7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在视察小组抵达前一小时将视察第2和第3段 

所褛到的某一设施的决定通知缔约国. 

"所在缔约国 

"8.所在缔约国应有权指派人员陪同国际视察小组，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应影 

响视察员根据公约规定进入设施的权利，也不应拖延或以其他方式阻搏视察的#行. 

"初始访査 

"9.根据本附件通知按术秘书处的每一设 i^,应在该国成为公^缔iiJS之后， 

立即接受国际视察员的初始访查. 

"10.初始访査的目的应是为了核实所揞供的关于受视察设;^的资料，并取得所 

蠢的任何其他资料，以供计划未来核査该设施的活动，包括枧巢访查和便用教'场仪 

"关于视察程序的协定 

"11.每一缔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6个月内，根据一项示范协定与本ISiR缔 

结一项协定：订明如何对该缔ii?国宣布的设施进行视察.协定应教定在每一设施 

àà^行视察所应遵循的详细辅助安排.' 

有些代表团认为，该示范协定的拟订应作为公约谈判的一郁分，此一示范协 

定的草案载于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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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IT每一设祐订明视察的次数、 

巷度、期限、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技术秘书处对现场仪器的安装、操作和维修.示 

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未来技术发展的规t 

"錄约国应确保技术秘书处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艮内对所;^J设:jife完成系统的‧ 

i l 际 I t 场核查. ' 

"核查性枧察 

«13.根据辅助安排加以视察的设施部位，脍其他外，可包括：2 

"(1)运送和（或)储存原料化孛品（反物）的部位； 

"(2)在反应物in进反应器之前对反应物进行处理的部位； 

"(3)上面(1)和（或）（2)项所指部位到反应器之间的*料线，以及任何有关 

的阀门、流量计每等； 

"(4)反应器的外部及其辅助设备； 

"(5)从反应器通向长期或短期It存地点戚通向特定化学品的进一步加工地 

点的运输线； 

"(6)与（1)至(5)项所指任何项目;^关的监控设备； 

"(7.)处理废物和废水的设备和杳3位； 

"(8)处理不符合效杯的化学品的设备和都位， 

"14 . (a)技术秘书处（总于事）应在视察小组预定抵达设施法行系统视察或访 

查的〔4 8 〕 〔 1 2 〕小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查该设施的决定遒知絲:约 

国。如杲是为解决紧急问题而进行视蓁或访查，则此期限可以缩短.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说明视察或访查的目的， 

确保在指定的期内袄行核查计划的^序，有待拟订* 

" 2有人1^是否^要考虑设施生产附表2所列化学品能力过高的问《表示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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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缔约国应为视察员的到来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务必把他们从进 

入缔约国领土的地点àiS速送至该设施。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将订明 

为视察员所作的行政安排， 

"(c)国际视察员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估定，应： 

一可不f阻挠地视â.议定加以视察的所有部氣 视察员在进行活 

劫ft!"应遵守设施的安全规章，所要视察的项目将由视察员选定; 

一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一得到应他们的请求面在设施采集的样品.样品将由缔 i 5国的代 

表在视察员的面前采集； 

一对样品进行现场分析； 

一必要时，按照议定程序将样品移出？1)场，运至本组织‧揞定的实 

验室à l f行分析；2 

一在分析样品时，使所在缔约国有机会在场；2 

一按照（有待拟订的）巷序，确保所运输、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 

于 扰 ； 2 

一 同技术秘书处自由通ifl。 

"(d)按照议定巷序，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应： 

―有权在整个视察期间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他们在设:^的 

所有核査活动； 

―有权保留所采集的所有样品的复样，并在分析样品时在场； 

一有权检查国际视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仪器，并在其人员面前 

测试该仪器； 

抠负此一任务的本组机枸的名称^待进一步审议并在案文中注明。 

有一种意见认为，与不在现场逬行分析;^关的一切问1§蠢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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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国际视察员接出请求时，协助他们安裝监测系统和在现场分析 

样品； 

一得到关于其（各个）设施的视察拒告的劉本； 

一在提出请求后，得到èr术秘书处牧集的关于其（各个）设施的资 

料和数据的副本， 

"15.技术秘书处可在每一现场保留一个密封容器，用以保存以后视察的过程中 

可能要参考的照片、计划和其他资料. 

'接交视察员报告 

"16.在每次视察或访查了设施之后，国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揾 

交一份调查结杲报告，而技术秘书处4^-向接受视察或访査的缔约国转交一份该指告 

的副本. 

"17.国际视察员可请求对视察中出现的任何可疑情况作出澄清.如杲出lé了 

任何在视察过程中无法觯决的可疑情况，视察员应立即遒知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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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六条附件3 

"关于附表3所歹U化学品的制度 

"宣布 

"1 ‧ m国根据第六条第4歙作出的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应包括附表3所列每 

种化学品的以下资科： 

"(1)化学名称，设施使用的普通名称或商用名称、结枸式以及化学文摘社 

登记号‧ 

"(2;前一日历年内生产、消耗、进口和出口的总量.， 

"(3)按照以下类别（待定）开列的化学品的最终产tP。或最终用途。 

"(4)前一日历年内生产、加工、消耗或转让〔3 0 〕》>ÈWJ:附表3所列某 

一化学品的每一设:^或在⋯⋯以后的任何时间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2 

附表3所列一化学品的每一设:餱的资料，，" 

(a)设施名称、所，J者名称、经营设施的公司或企业名称。 

'总量以精确数字表示还是以大约数字表示，确待讨论， 

2 —种意见认为，需,t这一点讨论数量级限问 

， 宣布为化学武器目的生产附表3所列一化学品的设施的义务在公ii7中的位置， 

尚*进一步审iJL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项义务应歹Ù入第五条附件. 

* 准人建议可以将及用途制剂（光气、氯化氰、氨化t、氯化苦）的界限定为〔50 

年〕〔 5 0 0化Z年〕，前体的级限定为〔5>»ïfeZ年〕〔50«"ïfe/年〕• 

这一建议见于佩龙尼博士（巴西）、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和奥姆^馋士（荷兰）应委员会主席的请求编写的1 9 8 7 年 3 月 3 0日的一 

份非正式讨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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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设施的地点， 

" ( c )设施的生产能力（待定义），' 

"(à)前一年所生产和消耗的化学品的大约数量（数值范1待定）， 

"2.缔约国应将打算在作出年度宣布后的下一年中（以工业规模——待定义） 

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3所列任何一种化学品的任何设施的名称及地点知技术秘 

书处. 

核查 

"附表 3所列化学的核查制度包括：由缔国向技术秘书处搔供^据，并由拉 

术秘书处对该数据进行监测‧ 2 

‧ 已;这个问1§与技术专家进行了一些协商，为1^于各代录团进行进一步的工 

作，附录二列入了一份关于协商情况的报告. 

2 —些代表团认为，应规定必要时可利用教'场"抽査"的视察办法来核实缔^i i 

所铵供的资料，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公约第七、第八和第九条的规定在这方®已 

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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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筹备委员会' 

"1 ‧基于为公约条款的有效实施做好必要准备这一目的并为了筹备缔约国会议 

首届会议，公约保存人应在（数目待定）个国家签署公约之后〔3 0 〕天内召集筹 

备委员会. 

"2.筹备委员会应由公约生效前签署公约的所有国家组成.每一签署国应有 

一名代表参加筹备委员会，并可由副代表和顾问随同出席， 

"3.委员会应于（⋯〕召集，并直到首届締约国会议召开后才予解散， 

"4.委员会费用应由参加委员会的公约各签署国承担〔，按联合国比额表分摊, 

但须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的组成与参加委员会的签署国的组成的差别而加以调整〕• 

"5.筹备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均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如果一个问题经代表 

们为达成一致意见作出努力后仍提交表决，筹备委员会主席应将表决推迟2 4小时, 

而且应在这段推迗期间尽一切努力促成一致意见，并在期满前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如果在 2 4小时结束时仍无法达成一致:t见，委员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 

简单多数就程序性问题作出决定，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 

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如果对某一问题是否属于实质性问题有争仏该问题 

应作为实质性问题处理，除非筹备委员会以决定实质性问题所需的多数而另有决定.-

" 6 .委员会应 

"(a)选举其主席团成员，制定其议事规则，确定会议地点，视需要召开会 

议，并设立其认为需要的委员会； 

关于筹备委员会的规定可载入联合国大会荐引本公约的决议或与公约有关联的 

适当文件。 

也有人建议，应仅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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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饪命一名执行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执行委员会确定的职务，以期设 

立一个时技术秘书处，下设若干单位，负责筹备将要裉据公约设立 

的技术秘书处所应开展的各种主要活动； 

"(c)安排締约国会议首届会iX*包括拟订议程草果和议事规则萆案； 

"(d)除其他外，就公约生效后需立即处理的下列问题进行工作： 

(1) 制订详细的技术秘书处人员 E #计划，包括賊流程图； 

(2) 评估对人员的要求； 

(3) 制订工作人员征聘和服务条件细则； 

(4) 征聘和培ilil技术人员； 

(5) 设备的标准化和采购； 

(6) 筹划办公室和行政业务； 

(7) 征聘和培训辅助人员； 

(8) 制订本组织经费分摊比额表；' 

(9) 制订行政和财务条例； 

ao) 草拟东道国协定； 

ai) 制订初始访査和设施附则准则；' 

制订本组织第一年活动的工作方茱和预算； 

as 视需要进行研究并编写报告和建。 

" 7 ‧委员会应就其职权范围内的所有事项编写一份最后报告，提交締约国会议 

首届会议和执行理事会首次会议， 

" 8 •筹备委员会的财产和档茱应在締约国会议首届会议上移交给本组织.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关于本组织费用的整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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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增编 

"国际视察团准则， 

"本文件共有四节，第一至第三节为1 9 87年会议第四类问题协调员的报告 

( C D / C W / W P . 175 )附文(A),第四节为1 9 8 8年会议期间C小组的工作结果* 

"一、 m . 

"1.公约一締约国境内的核查活动，只应由预先被指派核査该国的视察员担负 

进行， 

"2.技术秘书处应以书面方式将拟指派的枧察员的姓名、国籍和级别告知有关 

締约国.此外，技术秘书处还应提供其资格证明书，并应有关締约国的请求与该 

国进行协商。有关締约国应在收到此一建议后（30)天内告知秘书处该国是否 

接受拟指派的每一视察员，视察员为締约国接受后，即应被指派核査该国。技 

术秘书处应将此一指派通知有关締约国. 

"3.任何締约国如果反对视察员的指派，无论是在拟议指派时反对或在以后任 

何时侯反对，应将反对;t见告知技术秘书处。如果一締约国反对一名已指派的視 

察员，该反对;t见应于技术秘书处收到该；t见3 0天后生效，技术秘书处应将撤 

回该名视察员的指派一事立即通知有关締约国* 在反对视察员的指派的情况下， 

技术秘书处应向该締约国建议另外一名或一名以上人选，技术秘书处如果认为一 

締约国一再拒绝接受视察员的指派妨碍了在该国进行视察，则应将此种情况提交执 

行理事会处理。 

本文件所载的累文需进一步审议和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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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iiL^员的特权和免 

"1.为了有效屐行其职务的必要，视察员应享有以下的特权和#免,.此种特权 

和免在其为执行任务而旅行时也应适用. 

"(a)免受人身逮捕或拘留，个人行李免受扣押； 

执行公务时的行为、言论或文字免受任何法律诉讼； 

"(c)随身携带的一切证件、文件、设备和样品不受侵犯； 

"(d)有权使用密码与秘书处通信，有权接收秘书处通过信使或使用密封邮 

袋发送的文件或信件； 

"(e)获有多次入境/^出境和/或过境签证并在入境和过境手续上享有与外 

交使团相应级别的成员相同的待遇； 

"(f)享有的货币和兑换便利与外国政府临时公务代表的待遇相同； 

"(g)个人行李享有的免和便利与外交使团相应级别成员的待遇相同， 

"2.视察员特权和夥免的授予，是为了公约，而不是为了其个人私利。秘书 

处如果认为I？免会妨碍司法并认为放弃!^免帀致损及公约，应有放弃任何视察员I？ 

免的权利和义务， 

"3.如果公约任何締约国认为上述特权或粽免受到了滥用，该国应与秘书处进 

行协商，以确定是否发生了滥用；如果确曾发生，则确保不再发生. 

"三、视察和视察员行为的一般规则 

"1 ‧视察员应根据技术秘书处指定的视察饪务履行公约为其规定的职务.视 

察员不应从事超出这一任务的活动， 

"2.视察员活动的安排，一方面应确保视察员能有效履行其职务，另一方面还 

应务求尽可能不麻烦有关国家以及不侵扰所视察的设施或其他地点， 

-"3.视察员在一締约国领土上执行任务时，如果该締约国要求派代表陪同视察 

员，则视察员应由该国的代表陪同，但不得因此而延误或妨碍视察员履行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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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締约国指定视察员进入和离开该国的地点以及在该国境内的旅行路线和方式, 

该締约国应遵循尽量减少旅行时间和任何其他不方便的原则， 

"4.在履行其职务时，视察员应避免不必要地妨碍或延误设施的运转或影响其 

安全，特别;I»视察员不应操作任何设施或指挥设施的工作人员进行任何操作， 

视察员如果认为，为履行其任务而应在一设施内进行某种操作，则应请该设施管理 

当局的指定代表来进行此种操作， 

"5.在视察结束后，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交一份有关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以 

及调査结果的报告。报告应属于记事性质，报告也应提供被视察的締约国同视 

察团合作的情况。各视察员的不同意见可附在报告后面。 

" 6 .应将报告的调査结果告知締约国国家主管部门.締约国对调査结果可能 

立即作出的任何书面评论应附在报告后面。技术秘书处在收到报告之后应立即将 

一份报告副本转交有关締约国。 

"7 ‧如果报告中有疑点或者国家主管部门同视察员的合作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标 

准，技术秘书处应要求締约国作出澄清。 

"8.如果疑点无法消除或者确立的事实表明公约规定的义务没有得到履行，技 

术秘书处应毫不迟延地告知执行理事会。' 

"四、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的一般规则' 

"1.对于第九条规定的视察，应酌情适用第二和第三节所列的准则，但以下另 

有规定者除外。 

有一种意见认为，各方尚未就附录二所载的质疑性现场视察原则（第179至第 

182页）达成协须待进一步审议和拟订这些原则后，本节所载准则的某些 

主要部分方能确定；在此列入准则，是为了便利各国代表团分析情况，从而在 

委员会今后的工作中达成共同立场。 

一 164 -



2."(a)"(l)第九条规定的视察只应由专门指派担负此任务的视察员进行。为 

了指派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的视察员，总干事应从执行例行视察 

活动的专职视察员中挑选视察员，以此制订出拟议的视察员名单。 

这个名单应包括足够数目的具有必要的资格、经验、技能和受过 

必要训练的国际视察员，以便为轮换和随时调派视察员留有余地。 

"(2)总干事应将提议的视察员名单分发给所有缔约国，名单上应列明 

姓名、国籍以及其他有关细节.〔自締约国复文确认收到名单 

S 0天起，即推定名单上的任何.视察员已获得締约国接受.一 

締约国唯有在其国家利益受影响时方可表示提议的或已被指派视 

^设施的视察员不具资格.〕，〔名单上的任何视察员应视 

为被接受，除非締约国自复文确认收到名单之日起3 0天内或以 

后饪何时间宣布不接受，如果出现不接受的情况，该提议的视 

察员无资格视察已宣布不接受他的締约国的设施* 〕 ' 总 干 事 

应视需要提出新的人选以增补原来的拟议视察员名单.〕2 

"(3)如果总干事认为提议的视察员所遇到的〔不具资格情况〕〔不接 

受情况〕使他无法指定足够数目的视察员或者妨碍有效履行国际 

视察团有关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的任务，则应将这些情况转交执 

行理事会处理。 

"(b)总干事应制订一个专家名单，可派他们协助根据以上(a)^段指派的视 

察员进行那些需要高度专门技能的视察。第一节的第1、 2、 3段 

有一种意见认为，有必要审议对付任意行使不接受视察员权利的措施， 

为了保证公约生效之日起即能顺利地指派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以及指定入 

境（和出境）点，应考虑请签署国根据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初步名单提前提出接 

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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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上第(aX 2)和(3)^段都适用于这个名单。'2 

"如需请未列入名单的专家提供服务，总干事须在征得收到请求的 

国家同意之后方可派遣这样的专家去协助视察员，'-

"这些专家应同样受第八D. 6条和本准则所定义务的约束。 

"(c)为了协助视察员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总干事应拟定一个口译* ， 

和安全人员等具有专门技能或受过专门训练的辅助人员名单‧' 2 第 

一节第1、 2、 3段和KUl第2段(aX2)和(3)分段适用于这个名单. 

"(d)如需修改上述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名单，新视察员、专家、辅助 

人员的指派方式应同针对最初名单规定的指派方式一样， 

"(e)每一締约国应在收到指派的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名单3 0天之内 

提供或确保提供每个视察员、专家或辅导人员进入并停留在该締约国 

领土内'以进行第九条规定的视察活动而可能詧要的签证和其他证件• 

这些证件至少应有2 4个月的有效期。 

'为了保证公约生效之日起即能顺利地指派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以及指定入 

境（和出境）点，应考虑谬筌署国根据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初步名单提前提出接 

2有一种;1见认为专家和辅助人员名单应压缩到最小程度。 

'这一条规定需作进一步讨论 • 

*为便利视察，技术秘书处应尽可能地安排使用締约国民族语言的口译人员‧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考虑在公约中列入这样的规^即締约国可以选择使用公约 

的哪一种语文进行视察活动和向技术秘书处提交报告。 

*如果一締约国须受视察的设施位于另一国领土上，或者从入境点到达受枧察的 

设施需要穿越另一国领:b就镊要考虑在该締约国与其须受视察的设施的所在 

国或视察组需过境的国家之间就各自根据本准则而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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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一締约国应指定进入（和离开）其领土的地点'并应至迗于公约生效后 

3 0天向技术秘书处提供所需的资料。2对这些入境点的要求是：视察组能够在 

规定的期间内从至少一个入境点到达任一视察现场， 

"每一締约国可向技术秘书处发出通知，玫变入境（和离境）点，通知由秘书处 

收到后即告生效，除非技术秘书处认为这样的改变将妨碍视察的及时进行并同该締 

约国进行协商以解决这一问题. 

"4.总干事应挑选视察组的成员‧'每个视察组应包括至少〔3 〕名视察员并 

M (保持顺利完成任务所需的最少人数〕〔不超过‧‧‧‧‧‧成员〕.提出请求的締约 

国国民、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国民或据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指称参与了应受视察之事的 

另一締约国国民，均不得成为视察组的成员。 

"6 ."(a)締约国在接到视察组预期抵达的通知后应保证它能立即入^并应在 

规定的⋯⋯（小时）期间内尽一切努力保证视察组和视察组的设备和 

供应从入境点到（各）视察点再到离境点安全无误，'它应提供或安 

排视察组必需的便利，例如通信手段、为完成询问和其他任务而必需 

的口译服务、视察组的交通、工作空间、食宿、医疗。'接受视察的 

国家所花费用应由本组织报销（细则待定）‧ 

"0^)接受视察的国家的代表（们）应协助视察组履行其职能。他们有权 

在全部时间内陪伴视察组，从入境点一直到离境点，伹不得因此而拖 

延或妨碍视察组执行其职责。 

如果一締约国需受枧察的设施位于另一国领:或者从入境点到达受视察的 

设施需要穿越另一国领土，就需要考虑在该締约国与其需受视察之设施所在之 

締约国或视察组需过境之締约国之间就各自根据本准则而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作 

出安排。 

为了保证公约生效之日起即能順利地指派视察员、专家、辅助人员以及,定入 

境（和出境）点，应考虑请签署国根据筹M员会提出的初步名单提前提出接 

受意见。 

衫遞的详细程序需以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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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对于视察组携带至视察现场的由技术秘书处确定为完成枧察任务所必 

需的仪器和装置，接受视察的締约国不得施加任何限制。 

"除其他外包括：用于发现并保存有关遵守公约情况的证据的设备, 

记录'视察情况和存证的设备，同技术秘书处进行通信的设备2以及 

判断视察组是否已被送达需要进行视察的现场的设备。技术秘书处 

应尽可能拟定并视情况修订为上述目的II要的标准设备清单以及关于 

这些设备的规章，规章应同本准则相一致.'* 

"(b)设备为技术秘书处财产并由它指定和认可。技术秘书处应尽可能选 

择为进行特定视察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经指定和认可的设备应专门 

加以保护，防止受到未经批准的改动， 

"(e)接受视察的締约国有杈在不妨害第九条规定的视察期限的前提下在入 

-境点视察设备，即验明设备是否有误，为帮助辨技术秘书处应 

在设备 上附上证书和装置，以此证明确已经其指定和认可。接受视 

察的締约国可剔除没有上述证明文书和装置的设备。此类设备应留 

在入境点直到视察组离开该国。-

"(à)如果视察组认为有必要使用现场已有伹不属于技术秘书处的设备并请 

求締约国允许视察组使用这些设备，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应尽可能满足 

要求。s 

可能使用照相设备或成相设备的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通信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需进一步审议何时及如何就这些设备成一致意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明 

确列入公约。 

用于例行枧察的设备和用于质疑性视察的设各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分别的用途, 

还有待审议。 

有一种;t见认为，应审，受视察的国家在例外情况下检査设备以査明其特性 

是否与所附证书相符的可能性。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审议商定这方面统一程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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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旦收到要求视察的通知，在视察组抵达视察现场之前，接受视察的缔约 

国应确保不在现场采取任何行动清理、藏匿或移走有关材料或更改设施记录或以其 

‧式妨碎视察的正常进行，同时把可能对设施正常运转造成的干扰保持在最低限 

度。， 

"8."(a)如果可行，技术秘书处可在视察组其佘人员到达前派出先遣小纟耳监督 

K O :第 7段规定的义务的履行情并着手保护现场，接受枧察的 

締约国应作出安排，使先遣小组尽早到&并应协助它在现场进行活 

动，， 

"(^)为了在到达后直至完成视察前保护现场，应允许视察组在现场周围巡 

视，在出口处派驻人员并检査接受视察的締约国进出现场的任何交通 

工具，以保证有关材料未被移走或销毁。 

"9 ‧在视察组抵达现场后和在开始视察前，设施代表应借助地图和其他适当的 

文件资料向视察组简要介绍设施的性质、所从事的活动、安全揞施和为视察所作的 

必要行政安排，〔在简要介绍过程中，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可向视察组说明，它认 

为与枧察目的无关的敏感设备、文件或区域、〕2用于简要介绍的时间应视需要力 

求简短，〔无论如何不得超过〔3 〕小时〕，并且不应计入视察期限内。 

"10 ."(a)，视察组应有权根据视察的具体类型和情况采用必要的核査方法和程 

序来搜寻并保留证据，除其他外，它应有权： 

«2 

«5 

在详细说明所要视察的现场这一问题上，有两种意见： 

"(a)现场的详细说明应在向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发出视察通知时作出• 

"(b)为了尽量减少有关材料被移走的可能性并为了有效地保护现场，只应 

在视察组抵达入境点时才向接受视察的締约国详细说明现场。 

拟出关于保护机密资料的附件后，需考虑删去此句. 

有人建议应在拟议的第九条附件（CD力66号和CD/CW/，P. 173号文件） 

的基础上对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枧察程序单独进行全面的审议。联合国秘书 

长对可能使用化学武器一事进行调査后取得的经验也可列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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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入它认为与执行其饪务相关的现场区:bt» ， 

"(2)询问设施人员， 

"(3)提示要求并在接受视察的締约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采样，而如果 

事先已与这些代表达成协议则可自行采样， 

"(4)检査它认为与执行其任务相关的文件和记录，'并 

"(5)提出要求，由接受观察的缔约国代表代为拍摄照片. 

"(b)视察组按照要求进行视察时,所使用的方法只应是为了提供充分的有 

关事实来澄清对公约条款遵守与否的疑虑所必要的那些方法，并应避 

免从事与此无关的活动。它应收集并记录与接受视察的缔约国遵守 

公约的情况有关的证据，但不应搜求或记录与此显然无关的情况，除 

非接受视察的締约国明确要求它这样做.任何收集到的资料，如果 

后来发现无关均不应保留。2 

"〔(c)视察组应遵循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进行视察这一原则，只要不妨碍 

有效及时地完成其任务。'它应酌情考虑并.采纳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在 

任何视察阶段可能提出的建议，务求与化学武器无关的敏慼设备或资 

料得到保护。〕' 

"(d)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应与视察组合作澄清视察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 

"11.视察后的程序。 

(待制订） 

有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在第181页第12段中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之后才能 

切实审议这一点。 

有人指出本段的实际执行意义与具体要求极为有关，需在第179页第4段的范 

围内加以审议。 

不妨在技术秘书处拟订视察员手册时考虑将程序予以标准化，以便于落实这一 

原则。 

拟出关于保护机密资料的附件后，需考虑删去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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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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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视察程,的议定书' 

"经过进一步审议之后，关于视察程序的议定书应 

取代目前本报告附录一增编中的国际视察团准则 

"一 ‧ ^ 

"一'视察员，是指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根据本议定书笫二部分所列程序指定的 

个人，其任夯是按照公约、其附件以及締约国与zii^约组织的设施协定进行视察. 

"一'视察助理，‧是指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根据本议定书第二部份所列程序指定 

的个人，其絲是协助 «员进行视察（例如：医疗、安 < É ^卫，行良口译员）. 

"一'视察组，是指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委派进行一次具体视察的一组视察员和 

视察助現 

"一'受视察締约国，是指根据公约、其附件以及締约国与公约组织的设施协 

定在其领土上进行枧察的公约締约国，或其在东道国领土上的设施需受此种视察的 

公约締约国. 

"一'视察现场，是指进行视察的任何区域或设施，在有关设施协定或视察扠 

限或请求中具 

"一'视察期，是指视察组抵达视察现场直至离开枧察现场这一段时间，但核 

査活动之前和核査活动之后用于简要介绍情况的时间除外. 

"一 '入境点'是指指定视察组为根据公约进入一国枧察而抵达及任务完成后 

离开的（各）地点， 

" 一 *国内停留期，是指视察组抵达一入境点直至在一入境点离开该国的这一 

段时1'曰 1 

本议定书的结构及其中各条款的编排顺序待进一步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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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道国，是指其领土上设有根据公约应受视察的締约国的设施的国t 

"一 *国内陪同人员，是指受视察締约国指定在整个国内伴留期内陪同和协助 

«组的个人，适用时也包括东道国按其意愿指定的此种个人 

"一'例进视察，是指对根据第四、五、六条及其附件宣布的设施〔在初始访 

査之后〕进行的系统现场视察‧ 

" 一 *初始〔枧察〕（访查〕'是指对设施的首次现场视察，目的是核实根据第 

四，五，力条及其附件宣布的数据， 

"一'质疑性视察，是指一缔约国根据第九条第二部分请求对另一締约国进行 

的視察， 

" 一 <认可的设备'是指经技术秘书处根据议定程序核准的、履行视察组职责 

所必需的装置和/或仪器.此类设备也可兼指视察组使用的行政用品或记录材料. 

"一 '设铯协定，是指（待拟订） . 

"一 *视察扠限，是指（待拟订）. 

二、 员和视察助理的指派 

"1.公约一締约国境内的核査活动，只应由预先被指派核査该国的视察员和视 

察助理担负进行. 

"2,公约生效后⋯⋯天内，技术秘书处应以书面方式将拟指派的视察员和视察' 

助的姓名、国籍和级别告知所有締约国.'此外，技术秘书处还应提供关于这些 

人员资格和专业经验的说明， 

有人提出，为便于尽早开展核査活动，締约il在筌署时可就应受视察的设施数 

目和类型作出宣布.筹备委员会可根据这些宣布开始调査和批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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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一締约国应立即复文确认已收到向其送交的拟指派的视察员和视察助理 

名单.除非一締约国在复文确认收到名单后3 0天内宣布不予接受，否则即推定名 

单所列视察员和视察助理已获指M« 

"若未获接受，提议的视察员或视察助理不得在宣布其不为接受的締约S内进行 

戎参加核査活动.必要时，总干事除原名单外应提交进一步建il 

"4,締约S有权在任何时侯反对按上文第3款所列程序可能已获指派的视察员 

或 鄉 助 

"该締约国应将反对:t见告知技术秘书处〔并包括反对的理由.〕此种反对意见 

自技术秘书处收到3 0日后生效.技术秘书处应立即将撤消对视察员或枧察助理的 

指派一事*知有关締约国. 

" 5 .敛到視知的締约 S不得要求从执行该次视察的视察组中取消视察组名 

单中已列为获指派的任何视察员或视察助s: 

"6.为一缔约国接受的获指派的视察员和視察助理人数必须足够，以便随时备 

有和从中（随意〕，挑选适当数目的视察员和視察助 

视察员或视察助理或有碍于国际视察团有效执行任务，总于事应将此一问题转交执 

行理事会处 

"8.若义，需或要求修改上述视察员名单和视察助理名单，替#t£察员和视察助 

理的指垅方式应同针对最初名单规定的指派方式一样. 

"9.指派负责视察一締约IS设在另一締约国领土内的设施的视察组成员，应遵 

照本议定书所列程序，既指派给设施应受视察的締约S又指派给东道国.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备有足够多的视察员，做到有视察员可派并可轮换，但为 

每个il家指派足以确保随意抽选的大i视察员则并不可行，也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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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扠和貉免, 

"1,每一締约国应在复文确认收到指派的视察员和视察助理名单或对名单的修 

改意见后3 0天内，为开展视察活动提供每个视察员或视察助理进入该締约国领土 

或在该締约国领土上逗留可能需要的多次入境/出境和/或过境签证以及其他证件. 

这些证件的有效期至少应为自其送交技术秘书处起2 4个凡 

"2.为有效履行其取夯，视察员和視察助理应在视察现场所在国享有第^"*|：至 

第 W款所列的特权和豁兔鶴组成员特权和祭免的授予,是为了公约,而不是为 

了其个人私矛J«特扠和铬免的享有期为：在枧察现场所在国的整个国内伴留期以及 

此后涉及先前作为视察员或视察助理履行公务的行为的时期‧ 2 

" ( 1 )视察组成员比照 1 9 6 1年4月1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9 

条关于外交代表的规定，人身不受侵 

"(2)根据公约进行视察活动的枧察组的住所及办公场所比照《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第3 0条关于外交代表馆舍的规定，不受侵?E并享受保护. 

"(3)《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0条关于外交代表的一切文件和信件不 

受侵的规定对视察组的记录适用，视察组有权用密码与技术秘书处 

通信. 

" '一些代表团认为，此节需进一步审 i i有一种意见认为,以后作此种审议时应 

考虑到《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六条（'执行联合11任务的专家，；). 

"2需进一步审议视察员和视察助理飞越和通过不受视察的締约国和非缔约国时的 

权利和特权• 

"有一种意见认为，视察员或视察助理自利用技术秘书处安排的交通方式离 

开其主要工作地点起即枧为担负视察职责，自其结束利用技术秘书处提供的交 

'通方式返回主要工作地点起即视为停止履行这些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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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5 ) 

" ( 6 ) 

"(7) 

"(8) 

"(9) 

视察组携带的样品和经认可的设备在不违反公约条款的前提下不受侵 

犯，并免缴一切海关^»运输有害样品应遵守有关运输规章* 

视察组成员享受《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 1条第 1、 2、 .3欽为 

外交代表规定的铬免 

根据公约进行规定活动的视察组成员比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笫 

34条关于外交代表的规定，免于征费和征I 

视 棘 颇 镌 带 个 品 狀 视 察 现 场 所 在 领 土 ， 免 缴 任 何 海 关 ^ 

但法律或检疫条例昝制进口或出口的物品除外. 

同. 

m组成员不得在受枧察締约国或东道国领土上从事谋取私利的专业 

或商业活动‧ 

"3,在不减损其特权和豁免的前提下，视察组成员有义务遵守视察在其领土上 

进行的締约国或东道国的法律和规章，并在符合视察扠限的前提下有义务不于涉该 

国内部事务. 

"若受视察締约国认为本议定书.现定的特权和义务受到了滥用，该国应与技术秘 

书处进行协商，以确定是否犮生了逖用；如果确曾发生，则防止再次发生. 

执行，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可取消此种豁免.取消镲免始终必须明示. 

"〔4,如视察组成员任何时侯在受视察締约国或东道国领土上涉搛或被控违犯法 

律或规章，有关国家和视察组组长之间应进行协商，以礴定是否发生此种情况：如 

杲确曾发则防止再次发么如締约国或东道国提出要求，技术秘书处应着该人 

离开该国.若涉搛或被控者为视察组组长，受视察締约国有扠与技术秘书处联系， 

请其将该人撤回并派人替&在技术秘书处就受视察締约国的此一请求采取^动前, 

由组长代行组长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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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受视察締约国有此决定，则在根据第四条及其附件于实际销毁阶段监測 

化学武器销It情况的视察员和视察助理仅可在国内陪同人员许可的条件下离视!^ 

场作旅程最多为（‧‧‧）公里的旅行;，并且,在受视察締约国认为必要时应有国内 

陪同人员伴随.此种旅行应视为纯厲闲暇活动.* ' 

‧ "6,其领土上有另一締约国瘐受视察设施的締约国应将本议定书规定视察员和 

视察助理为有效覆行其职务所享有的特扠和铬免给予视察组. 

" 四 ， 关 于 , 的 一 般 i ^ i j 

"1.视察组成员履行职务应依照公约各条及附件，本议定书，以及技术秘书处 

总干事确立的规则和缔约国与本组织之间的设施协定 

"2.派出的视察组应严格遵循技术秘书处总干事颁发的视察权限/视察组不 

得从事超出这一权限的活动. 

"3.视察组活动的安排，一方面应确保视察员能及时有效地履行其职务，另一 

方面还应务求尽可能不麻烦有关国家以及不侵扰受视察的设施或其他地点.视察组 

应避免访碍或延误设施的运转〔或〕（和避免〕影响其安全‧特别是，视察组不应 

操作任何设施或指挥设施工作人员进行任何操作. 

"视察员如果认为,为履行其任务而应在一设施内进行某种搡作，则应请该设施 

管理部门的指定代表来进行此种操作•该代表应〔尽可能〕执行此种请求、 

« 2 

有一项理解：'旅行，并不意指有权进入因安全理由而受限制的区域或进入私 

人房地产. 

需进一步研究贿组成员与其本国使馆通信的扠利. 

需审查整个公约中'技术秘书处，和'技术秘书处总干事，这两个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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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视察组成员在缔约国领土上履行职贲时，如果该締约国要求派代表陪同， 

则应由该国的代表陪同，但不得因此而延误或访碍视察组履行其职务，'在同样 

的前提下，如受视察締约国提出请求，受视察设施代表也应包含在国内陪同人员之 

内* 

" 5 . 根 据第四条和第五条以及第六条附件1和附件2宣布和须受现场视察的每 

^在宣布后应立即接受国际枧察员的初,〔访査〕〔视察; L初始〔访査 X视 

察〕的目的应是核证所提供的〔关于待视察设施的〕资料，并取得规划以后在设施 

进行包括现场视察和使用连续监测仪器在内的核査活动所需的额外资料,2 

"6.每一締约国应与本组织就根据第四条和第五条以及第六条附件1和附件2 

宣布和须受现场视察的每一设施締结设施协疋这些协定应在公约对该国生效后或 

在设施首次宣布后⋯⋯内签署生效*拟订时应依据有关的示范协定，并应规定针对 

每 " ^的视察工作的详敛安排 . 

"7.若一缔约国須受视察的设施位于另一締约11领土内，或;境点到待视察 

设施需敏另一国领土中转，贿应根据本议定书进行. 

"领土上有其他締约国须受视察设施的締约国应为视察这些设施提供方便，并应 

给予必要支持，使视察组能馁及时有效地执行任务‧ 

"8.若一締约国须受视察的设裤位于某—非缔约国领土内，颏受视察的缔约国 

应确保对这些设施的视察能按本议定书的条件进行‧在一非締约国领土上有一个或 

多个设施的締约国应确保东道国接受为该締约国指派的视察员和视察助1« 

" ' 需 ^步审议东道国代表的扠利 * 

"2需进一步审议此款与公约所有核査条款的一致 i i« 

一 178 ― 



'五、视察前的安排 

"1,(除非本公约另有规定〕，技术秘书处应（在视察组计划抵达〔入境点〕 

(须受鄉ifcîfe/W〕 〔1 2 〕（24 〕〔48〕，小'时前〕（在预先具体M 

的时间范围内〕将进行鄉的意向通知缔约国. 

"2.受皿締约国在收到技术秘书处关于进行视察的意向通知后应在〔1〕小 

时内复文确认已收到通知.技术秘书处的通知应包括以下资料： 

- 入 境 点 

一 抵 a 境 点 的 日 期 和 估 计 时 间 

一抵达入境点的方式 

(一待视察的现场〕 

―视察员和视察助理姓名 

一有关时，包括特别航班飞机的放行〕 

"(视舰场应由视察组组长在入境点加以说明，时间不得迟于m组抵达后24 

小 时 . 〕 

"3.初始〔视察〕（访查〕应在视察组预计抵达入境点的时间的7 2小时前通 

知，此种通知^括上文第2款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包括关于视察现场的具体规定 

"4.若系视察一締约国位于另一締约国领土内的设il^应根据本节第1, :2， < 

3款同时通知这两个締约国. 

"，需考虑平衡后勤工作要求的时间和视察前给締约囯的预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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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每一締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 3 0天内指定入境点，并向技术秘书处提供所 

需的资料.，这些入境点的指定应保证视察组至少能从一个入境点在〔1 2 〕小时 

内抵达任何«现场，技术秘书处应将入境点的位置告知所有缔约艮 

"每一締约国可向技术秘书处发出通知，改变入境点*改变自技术秘书处收到此 

种通如后⋯天生效，以便适当通知所有缔约SL 

"如技术秘书处认为入境点数目不足以及时进行视察,或认为一締约国提出更改 

入境点有碍于及时进行视察，它应与有关締约国协商解决这个问氣 

" 6 , 締 约 国 ; ^ 到 « 1 且抵达通知后应保证它能立即进入其领土，并应通过一 

名国内陪同人员（如需要此种陪同人员〕尽其能力保证视察组及其设备和供应从入 

境点到（各）视察现场再到离境点安全无误.它应提供或安排视察组必需的便利， 

如：通信手段、为完成询问和其他任务而必需的口译服夯、视察组的交通、工作空 

间，住宿，膳食和医疗.接受视察的国家所花费用应由本组织报销（细则待定）. 

"7.根据本议定书第四部分第7款和第8款，受视察締约国，〔或属东道国的 

締约国〕应确保视察组能在M入境点后或适用时从在入境点确定视察现场之时起 

〔 1 2 〕 2小时内到达视察现场• 

"8."(a)对于裉据第九条进行的视察以及利用定班荷业交通工具无法及时成行 

的其他视^视察组可能需利用技术秘书处拥有或包租的飞良公约 

生效后3 0天内，每一締约国应将实行的外交放行号码告知技术秘书 

^以便利用非定班飞机运送视察组和视察所需的设备进入和离开视 

察现场所在的领^-通往和离开指定入境点的飞行路线应、;0"靠既定的 

国际航路，由締约国与技术秘书处议定，作为此种外交放行的基础. 

为保证公约生效之日起即能烦利地指派视察员、专家和辅劻人员以及指定入境 

(离境）点应审议以下设想：由签署国根据筹备委员会拟出的初步名单表明预" 

先接受. 

需进一步研究是否需要把这一时限定得更长或更短以及这样定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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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在使用非定班飞机时，技术秘书处应通过国家主管部门向受枧察缔绉 

S提供飞行计划，以便安排飞机从进入受视察现场所在国空域前的最 

后一个机场飞往入境点，提供此种计划不得达于预定飞离该机场前 

(6〕小时.此种计划应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适用于民航飞机的程序 

提出.技术秘书处如使用其拥有的飞机或包租飞机，应在每一飞行计 

划的备注栏内注明实行的外交放行号码及说明："视察飞^需优先 

放行 " . 

" ( C )视察组在按计划寫开进入受视察S空域前的最后一个机场〔3 〕 小 # 

前，受视察®应确保按本节B款提交的飞行计划获得批准，使視察a 

能在估计抵达时间抵达入境点. 

"(d)若视察組的飞机是包租的，受视察缔约国应在入境点为这种飞机提资 

所需的停机处，安全保卫、维修保养及燃料.此种飞机不须缴付着陆 

费、起飞费和类似费用.燃料、安全保卫和维修保养费用由技术秘书 

处 承 & ' 

"〔9.在根据第四、第五和第六条进行例行视察时，若视察员拟在同一受视察錄 

约国或东道国内进行另一次视察，•组应返回其进入该国时曾用过的入境点，等 

待技术秘书处向受视察締约K通知下一次视察.〕 

'六、视察的进行 

"1.视察组抵达现场后和在开始视察前，设施代表应借助地图和其他适当的文 

件资料向视察组简要介绍设施情况、所从事的活动，安全惜施和为视察所作的必要 

行政安排.用于简要介绍的时间应视需要力求简短，无论如何不得超过3小时，并 

且不得计入视察期限. 

"2.枧察员和视察助理在开展活动时应遵守视察现场确立的安全规聿, 2包括 

-，技术秘书处需为此种服务费用谈判有关安排， 

" 2应考虑因安全理由不允许或限制人员进入的区域（如：未遝炸的弹药、销毁设 

施的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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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护设施内受控制的环境和人身安全的规章.一般应由技术秘书处提供个人防 

护服和设备 .， 2 〔关于根据公约第九条进行的视察，如受视察締约国提出请求， 

防护服和设备应留在现场.技术秘书处留下的任何防护服和设备的费用应由受视察 

締约国偿还.〕 

"3.枧察员在整个视察期间有扠与技术秘书处总部通信.为此，他们〔可使用 

自备设备和/或〕可请求受视察国允许其使用其他电信手& ，视察组有权使用自 

备的*.灰向无线电通信系统，供逃査设施的人员与视察组其他成员之间联络.通信 

系统应符合技术秘书处确定的功率和频率规范 

"4.根据本公约有关各条和附件以及设施协定，视察组应有权： 

一不受阻挠地进入受视察设;i«受视察的项目由视察员选定； 

一在接义视察的締约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询问设施的任何人员〔目的是 

确证有关事实‧视察员只应要求提供进行视察所必需的资料和数据， 

受视察締约s应裉据请求提供此类资料• 11内陪同人员若认为向设施 

人员提出的问题与视察无关，有扠予以驳回.若枧察组组长对此有异 

议并陈述这.些问题与视察的关系，应以书面方式将其交受视察締约国, 

请 求 作 出 答 〕 

一提出要求并在接受视察的締约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请有关人员采样， 

或事先与这些代表商定后自行采样； 

一对样品作现场分析，或请求在其在场的情况下对样品作适当的分析； 

一必要时把样品转送到本组织按议定程序指定的实验室作 现场外分析； 

"'技术秘书处与締约国的协定应规定所有防护服需符合预先议定的安全标准，否 

则缔约国可要求视察组使用该国的防护菔和设备. 

"2由于安全原因，受视察締约国应有杈为视察组提供本国的适当的替代设备和防 

护服，但不得妨碍视察的进行. 

"，通信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参看本页脚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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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让接受视察的締约面在分析样品时淤员到场； 

一确保样品运输、储存和处理不受损害； 

一检查其认为与执行任务有关的文件和记录； 

一提ffi要求，由接受视察的締约a代表代为拍摄照片‧照相机应能产生 

即显照片.视察员应根据受视察締约国的请求允许其拍摄視察员所需 

的照片，对枧察员要求的每一项目均拍摄两张照片，受枧察缔约茵和 

视察员各得一& 

" 5 .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应： 

―有扠对采集的所有样品均保留一部份，并在现场分析样品时淤员到场Î 

一得到关于其（各）设施的枧察报告副本； 

一提出请求，得到技术秘书处收集的关于（各）i«的资料和数据的复 

制件 . ' 

"6,视察员有扠请求澄清视察期间出现的疑点M此种请求应及时通过国内陪阔 

人员提出，il内陪同人员应在视察期间向视察组作出消除疑点可能需要的澄清.若 

涉及视察现场内某一物体或建坑物的问题未消除，应拍摄该物体或建钪物的照片， 

以澄清其性质和功能.如在视察期间无法消除疑点，视察员应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 

视察员应在视察报告中列出问氣有关的澄清，以及所拍摄的任何照片的复制伴， 

需进一步对采集的所有样品均保留一絲否可行. 

一 183 -



"前面第l? 2至I 8 5页的案奴映了本届会议期间关于议定书的工作结杲为便于进 

进一步审议所涉问题，同意收列本届会议未审议的以下各页。 

"〔7.〔可与国内陪同人员商定延长视察期，伹不得超过（XX小时）‧视察后 

程序应由视察组于（ X X小时）内在视察现场完處〕， 

"〔8.根据第四、五、六条进行例行视察的视察组中，视察员不得超过（XX ) 

名，视察助理不得超过（ X X ) 名 . 〕 2 

"〔9.每一视察组至少须有两名视察员会说受视察締约国同意在工作中使用的公 

约语文，*.每一视察组应在一名组长和一名副组长指导下工作《抵达视察现场后, 

视察组可分为小组，每一小组不得少于两名视察员.〕 

"〔10.关于根据第四、五、六、九条进行的视察，视察后程序完戍后，枧察 

组应立即返回其进入受视察締约国时所用的入境点，然后在2 4小时内高开该国领 

i . y 

'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未为例行视察设想固定时限，本款可能是多余的。还有 

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某些类型的例行视察，不改变第四条和第五条及其附件中 

商定的条款的实质内容就不可能规定任何时限， 

2有一种意见认为，应由受视察締约国与技术秘书处商定以人工日表示的例行枧 

察的人力，而不应由公约规^ 

，应考虑在公约中列一规定，以便締约国据以选择在进行视察中以及向技术秘书 

处提交报告时采用何种公约语义 

* 技术秘书处还应尽可能安排締约国本国语言的口译员，以便利视察. 

5 有 一 I*意见认为，本款可能不适用于例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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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视察用设备和用仪器连续监测 

"1.对于视察组携带至现场的由技术秘书处确定为完成视察要求所必需的仪器 

和装置，接受视察的締约国不得施加任何限制. 

"这些仪器和装置除其他外包括：用以发现和保存有关遵守公约情况的证据的设 

备、记录'视察情况和存证的设备，同技术秘书处通信的设备2以及判断视察组是 

否已被送达需要进行视察的现场的设备‧技术秘书处应尽可能拟出并视情况修订为 

上述目的可能需要的标准设备清单以及关于此类设备的规章，规章.同本议定书相 

一 i t ， * 

"2.设备为技术秘书处财产并由它指定和认可，技术秘书处应尽可能逸择为进 

行特定视察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经指定和认可的设备应专门加以保护，防止受到未 

经批准的改动. 

"3.接受视察的締约国有权在不彩响第五部分列明的时间范围的前提下在入境 

点检查设备，即验明设备是否有误.为帮助辨认，技术秘书处应在设备上附上证书 

和装置，以此证明设备确已获其指定和认可。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可剔除没有上述证 

明文书和装置的设备。此类设备应留在入境点直到视察组离开该国/ 

"Z 

需进一步审议照相或成象设备的可能用途. 

通信问题需进一步审il 

需进一步审议何时及如何商定此类设备，并且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在公约中加以 

规定 

需要审&例行视察用的和质疑性视察用的设备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其各自用途 

的 规 &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考虑是否有可能由受视察的缔约国在例外的情况下检査任 

何一部分设备，以确证其特性与所附证明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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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视察组认为有必要使用现场已有但不属于技术秘书处的设备并请求缔 

约国允许其使用此种设备，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应尽可能满足要礼' 

"5.在有关的情况下，技术秘书处应有权利用公约和締约国与技术秘书处之间 

的设施协定中列明的连续监测系统和ÉHSc技术秘书处应有权对此类系统和#î己做 

必要的工程调査、建造、放置、保养、维侈、更换和撤除‧在此类情况下，接受视 

察的締约国应根据技术秘书处的请求为^立连续监测系统提供必要的准备和支助， 

费用由技术秘书处承担， 

"6,视察组应在每次视察期间核实监测系统运转安善，放置的封记未被《；改。 

'八、视察报告 

"1.在视察结束后，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交一份有关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以 

及调查结果的报告,2报告应厲于记实性质.报告应按照视察任务的规定，只记载 

与公约的遵守有关的事实.应遵守有关保护机密资料的规章,报告也应提供被视察的 

締约国同视察团合作的情〗x«各视察员的不同意见可附在报告后面. 

"2.对报告应加以保密，应将报告的调査结果告知締约国国家主管部门，締约 

国对调查结果可能立即作出的任何书面评论应附在报告后面，技术秘书处在收到报 

告之后应立即将一份报告副本转交接受视察的締约国。 

"3.如果报告中有疑^或者国家主管部门同视察员的合作没有过到所要求的标 

准，技术秘,书处应要求缔约国作出澄清， 

"4.如果疑点无法消除或者确立的事实表明公约规定的义务没有得到履行，技 

术秘书处应毫不迟延地告知执行理事会.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这方面应考虑是否有可能商定程序， 

需.进一步审议接受国/设施何时及如何才能评论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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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根据第九条进行的质疑性视察 

第九条规定的视察只应由专门指派担负此任务的视察员进行，为了指 

派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的視察员，总干事应从执行倒行视察活动的专 

职视察员中挑选视察员，以此制订出拟议的枧察员名单.这个名单应 

包括足够数目的具有必要的资格、经验、技能和受过必要训练的国际 

视察员，以便为轮换和随时调派视察员留有余地。 

"(b)枧察员的指派应遵循本议定书第一聿规定的程序. 

"2.总干事应挑选视察组的成员.'‧ 

"每个视察组应包括至少〔5 )名视察员并应〔保持顺利完成任务所需的最少人 

数〕〔不超过⋯⋯成员〕.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国民、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国民或据提 

出请求的締约国指称参与了应受视察之事的另一締约国国民，均不得成为视察组的 

成员‧ 

"〔3.如请求进行质疑性视察的締约国要求受视察现场只能在视察组抵达入境点 

后具体指定，应照此办理。〕 

" 4 . 一旦收到要求视察的通知〔并且具体指定待视察现场，〕在视察组抵达视 

察现场之前，接受视察的纟约国应确保不在现场采取任何行动清理、藏匿或移走有 

关材料、更改设施记录或以其他方式妨碍视察的正常进行，同时把可能对设施正常 

运转造成的干扰保持在最低限度. 

"5."(a)如果可行，技术秘书处可在视察组其余人员到达前派出先遣小组监督 

以上第7款规定的义务的履行情况，并蓍手保护现场.接受视察的締 

约国应作出安排，使先遣小组尽早到达，并应协助它在现场进行活动. 

"(b)为了保护现场，应允许视察组从抵达起至完成视察止在现场周围巡视. 

在出口处派驻人员并检査接受视察的缔约国进出现场的任何交通工具, 

以保证有关材料未被移走或销^ 

；'，挑选的程序需以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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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视察前的简要介绍过程中，接受视的締约国可向视察组指明其认为f: 

慼的和与视察目的无关的设备、文件或区iil 察员应在其认为足以执行其任务的 

前提下考虑这些提议。 

"7.视察组应有权〔不受阻碍地〕进入它认为执行任务所必需进入的现场. 

"8.视察组按照耍求进行视察时，所使用的方法只应是为了提供充分的有关事 

实来澄清对公约条款逛守与否的疑虑所必要的那些方法，并应避免从事与此无关的 

活动*它应收集并记录与接受视察的â〖j约国遵守公约的情况有关的证据，但不应搜 

求或记录与此显然无关的情况，除非接受视察的缔约国明确要求它这样傲*任何牧 

集到的资料，如果后来发现无关均不应保留。' 

"9.视察组应遵循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进行视察这一原则，只要不妨碍有效 

及时地完成其任务。2它应酌情考虑并采纳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在任何视察阶段可能 

提出的建议，务求与化学武器无关的敏感设备或资料得到保护. 

"10.质疑性视察的时间不得超过⋯⋯， 

"11.视察后⋯"‧天内，视察员应向技术秘书处负责人提交掁告。该负责人应及 

时将报告转交提出请求的缔一约国、收到请求的締约国以及执行理事会. 

有人指出本段的实际执行意义与具体要求极为有关，需在第17 8页第4款的范围 

内加以审iiL 

不妨在技术秘书处拟订视察员手册时考虑将程序予以标准化，以便于落实这一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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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了便于进一步审议所涉问题，一个代表团提交了与上文第七一第九部分-

有关的下列材料，以便联系这些部分作同等的审iJL 

"第七节，第I款,第二段中除其他外还应包括下列设备："临时或永久 

性监测设备和放置的封记，以及用于发现和保存资料的设备". 

"第七节，第 3款,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应由国内陪同人员在视察组成员在场的情况下检査设备和供应品，以 

能够使受枧察缔约国满意的方式确证设备和供应品不能用于执行与公约的视察要求 

无关的功能。如经检查确证设备和供应品与这些视察要求无关，即不准许使用，并 

应扣留在入境点，直至视察组离开其视察的国家，扣留在入境点的视察组设备和供 

应品应存放在视察组提供的能显示募改的容器内，容器应存放在受视察缔约国提供 

的安全设施内•应采取用'双重锁钥，系统控制进入每一安全设施，要求受视察締 

约国和视察组代表同时到场才能接触设备和供应品，技术秘书处可允许締约国按此 

处描述的方式保管设备，不必每次视察均将其带入' 

"第七节，第6款应更为具体地说明締约国在监测系统方面应负责提供什 

么.建议的行文如下： 

"'为了支助建立例行核查活-动所需的连续监测系统，受视察締约国]5根据技术 

秘书处的请求并在技术秘书处出资的前提下提供： 

(1) 监测系统的建造和运转所需的一切公用服务，诸如电力和供热； 

(2) 基本建筑材料； ' 

(3) 安装连续运转的监测系统所需的一切现场准备； 

(4) 将必要的安装工具、材料和设备从入境点运至视察现场。' 

'第6款之后应另加一款，行文如下：. 

"'撤！^;视察员设置在设施和监测装置上的封记必须有视察员在场，伹例外情况 

除外，如因某种理由必须撤除封记，受视察締约国必须立即通知技术秘书处，枧察 

员将尽快返回核证盘存并更换封记.， 

"第七节之后应新增一个关于收集，处理和分析样品的第八节.建议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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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下： 

八、样品的收集、处理和分析 

" A . 在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下，视察员有权自行收集样品，（各）受视 

察締约国应根据请求协助收集样品.在除所规定的视察之外的所有其他视察中, 

受视察締约国代表应按视察员的要求在视察员在场的情况下采集样品.采集样品应 

遵循各条、附件和技术秘书处与締约国之间的协定中规定的程序‧ 

在可能的情况下，枧察员应利用视察组携带的获认可的设备对样品作现 

场分析‧ 

" C . 样品分析过程中，受视察締国有权派员在场并有权保留复样. 

"D.必要时，视察员可将样品转送到技术秘书处指定的实验室作现场外分析.' 

视察组负责样品的安全和保护，并负责详细顺序记录样品的保管护送全过程，直至 

样品送交指定的分析实验室，届时转由技术秘书处承担贲伍 

" E . 技术秘书处应： 

"(a)选择和核准指定执行不同类型分析的实验室； 

"(b)监督这些实验室设备和程序以及移动式分析设备和程序的标准化，并 

监督质量管理和与核准这些实验室及移动式设备/程序有关的全面标 

准；并 

"(C)从指定的实验室^挑选执行与具体调査有关的分析功能或其他功能的 

实验室. 

"r.样品至少应在两个指定的实验室中分析，技术秘书处应监督分析的迅速进 

行，样品的去向应明确，任何未用的样品2或其中的各部分£1交还技术秘书处， 

需讨论有毒样品的运输问题和现行的国际运输规章问11 

应考虑保留质疑性视察过程中采集的结论未定的未使用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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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技术$：、书处应汇集样品的实验室分析结杲并将其编入最后視察报告.技 

术秘书处应在报告中列载关于指定的实&室所用设备和方法的详细资料。 

"对于目前关于视察报告的第八节，我们建议新增一个第一款，行文如下: 

' 1 .在执行视察后程序过程中,组应向国内陪同人员提供一份请单，列明 

视察组拟带至现场外分析的任何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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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顺序' 

"1.销毁顺序的制定应基于：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减损；在销 

毁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无论储存的 

实际组成或规楔如何及选用的化学武器销毁方法如何，一律适用。 

"2.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至迟于其成为公约締约国后一年内开始进行 

销毁，所有储存到公约生效后第十年底必须都已销毁.2 

"3.整个销毁期划分为几个一年期。 

"4.为了销毁目的，将每一締约国宣布的化学武器划分为三个类别： 

第1类：以附表1所列化学品为基础的化学武器； 

第2类：以所有其他化学品为基础的化学武器； 

第3类：未装填弹药和装置以及为直接用于化学武器的使用而专门设计的 

设备。 

"5.销毁顺序应基于将各締约国的化学武器储存拉平这一原则，并同时遵守安 

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储存水平应予以商定）。 

"6.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 

一应至迗于其成为公约缔约国后一年内开始销毁第1类化学武器，并至 

迖于公约生效后1 0年内完成销毁；此种武器的比较因素应是物剂p^， 

即这一类别之内各种化学品的合计重量， 

有的代表团提请注意另一个提案，即建议采用特别分阶段办法，其中包括为拥 

有最多化学武器的国家确定一个先行销毁的特别阶段，一直到销毁期中间为止。 

这个提案载于1 9 8 8 年 3 月 2 9日的 0 0 / 8 2 2中。 

有一种意见认为，有关适用于拥有化学武器、伹在后一阶段才批准公约的国家 

的附加条款，需要加以讨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公约从一开始就应包括所有— 

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段的最后案文取决于就第四条达成 

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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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一应至迟于其成为公约締约国后一年内开始销毁第2类化学武器，并至 

迟于公约生效后5年内完成销毁；此种武器的比较因素应是物剂》>t, 

即这一类别之内各种化学品的合计重量， 

一应至达于其成为公约締约国后一年内开始销毁第3类化学武器，并至 

迟于公约生效后5年内完成销毁；未装填弹药和装置的（各）比较因 

素应以壤装量(立方米）表示，设备则以件数表示， 

对于每一类别，一締约国进行的销毁应做到：在每个一年期结束时，余下 

的数量不超过下表所列数字。但不排除締约国以更快的速度销毁其储存。 

表 

年 次 第 1 类 第 2类 第 3类 

2 

3 

4 

5 

6 (待拟订） 

7 

8 

9 

10 

"8.对于每一类别，一締约国应确定每个一年期的详细计划，使每一期末剩余 

的物质不超过公约规定的数量。 

"这些计划应按照第四条附件第五节有关规定.提交执行理事会批准。 

"9.每一締约国应每年报告每个一年期的销毁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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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确定对处理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设施进行视察 

的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和方式的可能因素' 

1. 与所列化学品有关的因素 

"(a)终端产品的毒性。 

2 . 与设施有关的因素 

"(a)多用途设施或专用设施。 

"(b)开始生产高毒性化学品的能力和转用能力。 

"(c)生产能力。 

"(à)所列关键前体的现场储存量超过‧，，⋯《^。 

"(e)设施地点和运输基础设施。 

3. 与设施进行的活动有关的因素 

"(a)生产，例如，连续生产、成批生产、设备种类。 

"(b)转化成另一种化学品的加工。 

"(c)不进行化学转化的加工。 

"(d)其他类型的活动，例如，消耗、进口、出口、转让。 

"(e)生产、加工、消耗、转让的数量。 

"(f)附表所列化学品的最大生产能力与利用能力之间的关系。 

一 多 用 途 设 施 

4 .其他因素 

"(a)利用现场仪器进行国际监测 

" ( t )遥控监测 

可能需根据谈判的目前阶段情况修订此份材料中的术语-

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并不表示任何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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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为'生产能力，下定义的报告' 

" 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曾同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珀博 

士 （联合王国）、库兹明教授（苏联）、米库拉克博士 （美国）、奥姆斯博士 （荷 

兰）和普费尔斯克教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库捷普夫上校（苏联)和拉夬茱 

澌上校(美国）进行了磋商。本报告即为报告员桑特松博士（瑞典）汇报的珐商结 

果的总结。 

"虽然普遍认为最好有一个可适用于公约各#分的'生产能力，定义，'伹大家 

最后都认为或许做不到这一点。 

"定义可包含两个组成部分：文字部分和用以计算生产能力数值的数学公式。以 

下是这样一个单一定义的例子。此定义可用于第五条附件第一A. 5和第一 B . 7 

段（这方面可参看CD/cw/wP. 148 )、笫六条附件2第2段、第六条附件3第1 

(^段以及附录二所载的'用以确定对处理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可能因素，的情 

况。 / 

"在CD/CW/WP./171和迻商期间所提建议的基础上，拟订了以下建议， 

"文字部分： 

备选方案1 生产能力是以实际生产某一物质的一设施所用的技术工序 

每'年可以制造出来的该物质的数量。 

备选方案2 生产能力是以一设施实际使用或计划使用的技术工序每年 

可以制造出来的某一物质的数量。 

产量 

每年生产能力= X 常 数 X 单 元 数 

生产时数 

如果是尚未运转的专用单元，则 

'本材料是在拟出关于化学品的附件和目前第六条附件1案文之前编写的，因此 

其中的术语和概念并不完全反映谈判当前达到的阶段。 

一 195 一 



= 标 定 鎖 能 力 X 常 数 X 单 元 数 

计划运转时数 

"常数为每年可用时数，在这两个公式中，连续运转和分批运转的常数值互不相 

同。'此外，可能需要为'专用批量生产，和'多用途批量生产'规定不同的常数值。 

常数值仍有待确定。 

"有人指出，公式系与实际生成产品的生产步骤相关。公式不一定适用于工序中 

的较后的净化步骤。 

"有人还指出，对于生产数种宣布化学品的多用途设施，该设施生产每一种化学 

品的能力均应与所生产的其他化学品分开来计算。 

"在第六条附件〔⋯⋯〕'的憒况下，用以上公式来计算有限生产的实际生产能 

力，或许会高估这一能力。有人建议，如果年产量超过5»>4,即可使用以上公式。 

"在第六条附件1的情况下，有人认为上述一类定义无法适用，应探求另外的办 

法来界定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的"生产能力"。2 

"生产能力的定义有待进一步改进。对宣布的生产能力进行核查的方法也有待讨 

论。在这一方面，有人对生产记录的使用以及视察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获得关于生 

产工序的技术性资料表示了意见。 . 

"作为对CD/795所报告的协商的继续,进一步同下列人员进行了协商，他们是： 

波特博士 （荷兰）、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îé博士 （美国）、 

库兹明教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普费尔斯克教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以及施罗德博士（德:t志联邦共和国）。本报告即为报告员桑特松博士（瑞典）汇 

报的痊商结果的总结。 

"根据抆术专家们的意见，可以为'生产能力'下这样的定义： 

经过1989年会议期间的工作，已删去附表〔⋯⋯〕，并拟出了附表2 B部分。 

目前关于单一小规模设施的"生产能力"的界定在第六条附件1中以运转方式 

和反应罐容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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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布的目的，应使用下列公式来计算生产能力的近似值： 

标定或设计能力 

生产能力（《"ïfe/年）- X运转系数X单元数 

计划运转时数 

其中： 

标定或设计能力=每单元的标定能力或设计能力（《^/年） 

计划运转时数=为达到设计能力而计划运转的时数 

运转系数以小时计 

"运转系数应考虑影响实际生产能力的各种具体设施因素和具体工序因素，并且 

可以在某一期间（例如，在初始访査期间）确定。也可能需要在进行初始访查前使 

用一个暂定运转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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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根据第六条附件2宣布的设施 

的不生产进行仪器监测的报告 

" 1 9 88年会议期间，针对关于根据第六条附件2宣布的设施的不生产进行仪 

器监测的问题进行了协商。本报告所载为报告员劳蒂奥博士（芬兰）对协商结果的 

归纳， 

"建议最好在公约中只对仪器监测规定若干一般性条款。对一特定设施的细则将 

列入按照示范协定提出的准则针对每一设施专门制定的设施附文中。 

"还建议依照CD/831中规定的若干要点并在可能时按设施作出的逸择.可用以 

下方式对设施进行监测： 

"(1)由现场仪器监测和由视察员访查；或 

"(2)只通过視察员访查方式监测，伹频度高于兼用现场仪器监测时的情况。 

"应当认为视察员和仪器监测是相互补充的。仪器不能取代视察员，伹能减少視 

察的必要，若仪器监测行不通或不理想，视察员的人数就可能应多于使用仪器时的 

情况。若要求连续监测，就需要采用仪器监测。 

具体的核査目标 

"(1)根据第六条附件2宣布的设施未用于生产附表1所列的任何化学品。 

"(2)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生产量、加工量或消耗量与化学武器公约不加禁 

止的用途的需要相符。 

"(3)附表2所列的化学品未转用于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目的。 

(1)对不存在附表1化学品的监测 

"鉴于目标的需要，或者要有连续工作的化学慼測器或者取样并随后对样品进行-

分析，此项工作最好在现场进行。在现场视察过程中对样品傲管线外分析也可以， 

如果宣布附表2化学品生产设施的全部产量，则检测到任何未宣布的化学品即说明 

情况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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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可用于管线内流程监测的红外线光谱仪。其用于核査目的的潜在能力和可 

靠性尚需伃细试验。例如，尚待确定是否能对附表1中各组化学品定出若干种共同 

的光谱测定特性。 

"目前，管线内仪器，例如流程色谱仪和质谱仪需将样品传送管由工艺流程直接 

通到仪器，若不时常维修极容易出故障。 

"已经演示了一种在现场視察过程中可按程序控制间隔以傲克量取样并能随后由 

移动式质谱仪分析的取样装置样机。有必要对取样装置傲进一步研究。 

"对一特定设施不存在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监测可限为相应于对该设施正在生产 

的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监测。 

'(2)对生产数量的监测 

"核实巳宣布化学品产出数量的侵扰性最小的方式莫过于计量生产数量和对已生 

产的化学品傲质量检验。以记录温度/压力和时问/温度线图控制生产的间接方式 

被认为侵扰性较大。 

"有时，监测与化合物的化学结构没有直接关系的'简单，物理参数（例如，能 

耗）就足够了。已有测量物理参数的仪器。应对每一设施分别考虑测量生产数量的 

最有利的方式。 

"(3)对不转用的监测 

"用组份显示仪监测产品出、入储存雉的情况，可检测出将附表2化学品就地进 

一步加工成附表1化学品的转用情况。 

'与仪器监测有关的保密问题 

"有人指出，在某些情况下，非侵扰性的仪器监测如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对设施 

做些改动，另一方面，有人指出，温度和压力等'敏慼，参数可能不需要监测。在 

设施人员在场情况下对自动取样装置收集的样品傲现场分析并在分析之后销毁用于 

分析的样品有助于保守设施内情况的秘密。既可为证实不存在附表1化学品，也可 

为证实存在已公布的化学品而对样品进行分析，同时又不会深入到生产工艺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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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建议可在现场将仪器给出的数据储存起来并由视察员在现场访查过程中加以 

提取，这样就不必将感测器产*的直接数据传输给技术秘书处。然而，需要传输的 

是有关感测器工作正常的信息（肯定或否定的答复）,此项任务可由电话线路完成 

并能使费用降低。 

"»储存数据可使视察员很容易地了解数据较之将数据传输到现场以外的方式, 

操作人员更有把握确信数据得到保护。单纯写入或激光器等新技术不久即可用于可 

靠的数据储存。 

"对生产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专用设施进行仪器监测涉及的保密问题较少，因为 

它所含的保密资料比多用途设施要少并且容易核实产品类型是否被改变。目前生产 

附表2化学品的专用工厂可能很少。 

"保密问题大都与多用途设施有关。如生产的化学品种类很多，需要核实的数据 

量就会增多。这些设施除其他外还要在不生产附表2所列化学品时证明没有这类化 

学品。 

用于核査的仪器设备的所有权 

"建议尽量使用设施内已有的工艺流程控制仪器，伹方式应当是非侵扰性的。能 

否利用设施本身所有的仪器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仪器、设施的布局和已安装的仪器的 

可靠性。因而其使用对于每一个工厂来说必须逐一决定。 

"如果使用设施本身所有的仪器，该设施人员将负责它们的维修、保养和校准。 

因此，视察员就应有权检查校准情况，或许还应有杈重复安装归"国际'组织"所有 

的另外的同类仪器（例如，流速计或装料计）。 

成立国际技术专家小组 

"有人提出，在谈判现盼段在会议范围内成立一个非正式国际技术专家小组是有 

利的，可以促进一些国家之间交流关于开发核査技术、程序和装置方面所傲努力的-

资料交流。技术专家小组在协调国家努力方面也是有所帮助的，其中包括国家的視 

察试验，以保证通过试验尽可能解答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技术机构还可对国家 

视察的结果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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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协定 

"A.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所歹'Kb学品的 

设施的示范协定 

1.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所列化学员的设施的资料 

"(a)现场和设施的识别资料 

" H 现 场 识 别 代 号 一 

" a综合体 /现场的名称 

"曰设施所在的综合体/现场的（各）所有者 

"m经营设施的公司/企业的名称 

" G D设施的确切位置 ' 

"(1)现场/综合体总部（各）建筑物的地址和位置（地理坐标） 

"(2)现场/综合体内工厂/反应器的位置（包括地理坐标、具体建筑 

物和结构的数目） 

"( 3 )现场/综合体内构成设施的有关（各）建筑物/(各）结构的 

(各个）位置。 

其中可包括： 

(a) 总部和其他办公室 

(b) 运行工序单元 

(c) 原料和产品的储存/装卸区 

(d) 提纯设备 

(e) 废液/废物装卸/处理区 

(f) 所有有关的和相联的管线 

(g) 控制>分析实验室 

(îi) 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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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涉及宣布的化学品及其原料或由此形成的化学产品进入现场、在 

现场周围移动和离开现场的记录 

" ( J )医疗中心 

‧ 视察员可进入的其他区域 

"(b)详细技术资料 

"初始访査中需取得的设计资料视情况应包括： 

"H关于生产工序的数据（工序类型：例如，连续或批量；设备类型；所 

用技术；工序的工程细节） 

"a关于加工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的数据（转化工序说明、工序的工程细 

节以及最终 产品） 

"a关于无化学转化的加工的数据（工序的工程细节、关于工序和最终产 

品的说明、加工的化学品在最终产品中的浓度） 

"m关于宣布的化学品生产或加工中所用原料的数据（种类及储存能力） 

" ©关于产品储存的数据（种类及储存能力） 

"关于废物/废浪的数据（处置和/或储存；废物/废液处理技术；回 

收） 

"(•y关于清洗程序和一般保养及大修的数据。 

"(/V)综合体/现场平面图，标明笫1(a)五款界定的设施位置及笫1 (a)六款 

列明的其他区域，举例而言，包括所有建筑物、结构、管道设备、道 

路、围墙、主要的供电点、供水点和煤气供应点，并具体说明功能。 

" W标明设施中有关物料流动和取样点的图表。 

"(c)关于现场安全和保健措施的数据 

"(d)为拟订协定过程中提供的资料确定所需的保密程度。 

"2.视察员应遵守的具体设施卫生和安全规则及规章 

" 3 . « -

"现场枧察活动可包括伹不一定只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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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观察设施的饪何和所有活动，包括安全措施 

" a辨认和检査设施的任何和所有设备 

"曰对照设施协定拟出时确证的详细技术资料，辨认、核查和登记发生的 

任何技术改变或其他改变 

"m辨认和检査文件和记录 

"m安装、复査、维侈、保养和拆除监测设备和封记 

査和校准） 

采集分析样品并进行分析 

调査不正常情况的迹象， 

4.现场仪器监测 

"(a)具体规定器件及其位置 

"H技术秘书处提供的仪器 

"(=)设施内的/设施提供的仪器 

"(b)视情况安装仪器和设置封记 

•• H 时 间 安 排 

" a 事 先 准 备 

"曰设施在安装过程中提供的援助 

"(c)启动、初步测试和核准 

"(d)运转 -

" H 运 转 方 式 

" a 例 行 测 试 规 定 

" 曰 维 傪 和 保 养 

-m故障防范措施 

"GD更换、更新和拆除 

"(e)締约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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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视察期间使用的仪器和其他设备 

"(a)视察员带入的仪器和其他设备 

" H 说 明 

"(=)酌情由设施加以检査 

" 曰 使 用 

"(b)締约国提供的仪器和其他设备 

" H 说 明 

" a由视察员加以测试、校准和检查 

" 曰 使 用 和 保 养 

"6,抽样，样品的现场分析 

"(a)确定对以下场所的例行抽样点 

一 生产或加工单元 

一库存，包括仓库、原料、储存 

"(b)其他抽样（包括擦试样品、环境和废物/废浪样品） 

" ( c )样品抽取/处理程序 

"(d)现场分析（例如与以下有关的规定：现场/内部/分析、分析方法、分析 

的灵敏度和准确性） 

" 7 ,从设施运出样品 

"(a)现场外内部分析 

" C o )其他 

"8.记录和其他文件 

" ( 1 )记录 

"(a)会计记录，例如，运至和运出现场的所有有关化学品的数量 

"(b)作业记录，例如，通过加工单元的化学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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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有关时还包括校准记录 

"(2)其他文件 

" ( 3 )记录/文件的地点 

" ( 4 )记录/文件的取用 

" ( 5 )记录/文件的语文 

" 9 .保密 

"为視察过程中取得的资料确定所需的保密程度。 

"10.提供的服务 

"这类服务可包括伹不一定只限： 

"(a)医疗和保健服务 

"(b)视察员需要的办公室空间 

"(c)視察员需要的实验室空间 

"(à)技术援助 

" ( e )通信 

仪器的动力和冷却水供应 

"(g) 口译服务 

"对于每一类服务，应提供下列资料： 

"(a)提供服务的程度 

"(b)设施内提供服务的联系点 

:'11。协定的更新、更改和修订 

'12.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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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 性 说 明 

"在审査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所列化学品的示范协定过程中，对设施、 

工厂、运行工序单元、现场和综合体等词的理解为： 

"1. m第1(a)五(1)款界定的、在总部业务控制下的一个区域，无论是否有边界.. 

一个^可包含一个或多个工厂。 

*2.综合体。由若干个不一定在同一业务控制下的自主经营的现场构成的大区域， 

对于此一概念是否适合于本示范协定尚有疑问。 

'3. XT.位于一现场内，实际生产、加工或消耗某一特定类别的化学品的相对自 

成一体的区域/结构（如：有机磷工厂，包装厂），或其中组合有若干特定类型的 

运行单元的此类区域/结构，如，多用途工厂。一个工厂可包含一个或多个运行工 

序单元。 

'4.运行工序单元。生产、加工或消耗宣布的化学品的特定工厂中设备臬中部分。 

可包括反应罐、蒸馏和冷凝单元， 

'5. ^。与生产、消耗和加工所宣布的化学品有联系的一切结构和建筑物（参看 

上 文 K 款 ) 。 

"其中可包括： 

"(a)总部和其他办公室 

"(b)运行工序单元 

"(c)原料和产品的储存/装卸区 

"(d)提纯设备 

" ( e )废水/废物装卸/处理区 

«{f)所有有关的和相联的管线 

"(e)控制/分析实验室 

" ( h ) 仓库 

"(i)涉及宣布的化学品及其原料或由此形成的化学产品进入现场、在现场周围 

移动和离开现场的记录 

" U )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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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单一小规模设施的示范协定 

"1987年会议笫四类问题协调员的建议 

'1 ‧有关单一小规模设施的资料 

"(a)识别资料 

"(1)设施专用代号 

"(2)设施名称 -

"(3)设施的确切位置 

如果设施位于综合体内，那么也应列明 

- 综合体的位置 

-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如果有特定的建筑物和建造物号码，也 

应载明这一号码 

一有关辅助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例如，研究和技术服务部门、 

实验室、医疗中心、废物处理场等的位置 

一确定视察员应可进入的区域和地点/场所 

"(b)详细技术资料 、 

"(1)设施的地图和平面图，包括标有所有建筑物、管道设备、道路、围墙、 

输电干线、水和煤气供应点等地点并说明其功用的总图，有关材料在 

指定设施的流程图，以及有关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料 

"(2)关于每个生产工序的资料（工序类型、设备类型、采用技术、生产能 

力、工序工程细节） 

"(3)关于所用原料的资料（原料种类、储存能力） 

"(
4
)关于所生产化学品的储存的资料(种类及储存能力） 

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傅士 （联合王国）、劳博士 

(瑞典)和桑特松博士 （瑞典）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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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废物处理的资料（处理和/或储存、废物处理技术、回收） 

"(c)视察员应遵守的具体设施保健和安全程序 

" ( d )日期 

"(1)初始访查日期 

"(2)提供补充资料的日期 

" ( e )资料存放 

"订明哪些根据第1段提供的关于设施的资料应由技术秘书处封存于该设施. 

"2.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技术秘书处应根据准则决定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 3 .视察 

"现场视察活动可包括，伹不一定只限于： 

"(1)观察设施的任何及所有活动 

"(2)检査设施的任何及所有设备 

"(3)验明生产工序中的技术变化 

"(4)将工序参数与初始访査中确定的参数进行比较 

"(5)核査化学品存货记录 

"(6)核查设备存货记录 

"(7)检查、维修和保养监测设备 

"(8)验明和核实测量设备（检查和校准测量设备；酌情使用独立标准核査 

测量系统） 

"(9)密封设备的使用、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 

"00)调査显示的异常情况 

"4 ,监测系统 ' 

"(a)器件及其位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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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感测器及其他仪器 

"(2)数据传输系统 

" ( 3 )辅助设备 

" ( 4 ) ⋯ ⋯ 

"(b)系统的安装 

" ( 1 )时间安排 

"(2)事前准备工作 

"(3)安装期间由締约国提供的协助 

"(c)启用、首次试用及检定 

"(â)运转 

" ( 1 )正常运转 

"(2)例行测试 

"(3)保养和维修 

"(4)出现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施 

"(5)締约国的责任 

"(e)更换、更新 

"5.暂时关闭 

"(a)通知程序 

"(b)说明所用密封设备的类型 

"(c)说明如何及在何处安装密封'设备 

"(â)监督和监测措施 

"6.视察期间将使用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a)视察员安装或带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 ( 1 )说明 

"(2)由締约国测试、校准和检査 

" ( 3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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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締约国提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 ( 1 ) 说 明 

"(2)由视察员进行测试、校准和检査 

" ( 3 )使用和保养 

"7.取样、样品现场分析和现场分析设备 

"(a)从生产中取样 

"('。）从储存中取样 

"(c)其他取样 

"(d)复样和其他样品 

"(e)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内部分析、分析方法、设备、分析的精密度 

和精确度的规定） 

"8. m.所要审查的记录应在初始访查后确定，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a)会计记录 

"(b)操作记录 

"(c)校准记录 

"应根据初始访査确定下述事项： 

"(a)记录的地点及语文 

"(b)记录的取用 

"(c)记录的保留期限 

" 9 .行政安排 

"(a)为视察员的来去作准备 

"(b)视察员的运送 

"(c)视察员的膳宿供应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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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应提供的服务' 

"此种服务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a)医疗保健服务 

"(b)视察员办公室用房 

"(c)视察员实验室用房 

"(d)技术协助 

"(e)电话和用户电报 

"(f)仪器用电和冷却水供应 

"(g) 口译服务 

'•应包括有关每种服务的下述资料： 

"(a)应提供该服务的程度 

"(b)设施内提供该服务的联系地点 

"11.其他事项 

"12.协定的修正 

服务费问题需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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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关于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示范协定' 

"1987年会议第四类问题协调员的建议 

"1 ‧有关储存设施的资料. 

"(a)识别资料： 

"(1)储存设施专用代号； 

"(2)储存设施的名称； 

"(3)储存设施的确切位 

"(b)曰期： 

"(1)设施宣布的初始核查日期； 

"(2)提供补充资料的日期。 

"(c) 布局： 

"(1)设施的地图和平面图，包括： 

一标明进、出口，界线性质（如，围墙）的边界图； 

一平面布置图，包括所有建筑物及其他结构、仓库/储存区、标明 

进出点的围墙、输电干线和供水点以及包括装载区在内的运输基 

础设施等的位置； 

"(2)可能对核查措施具有一定意义的仓库/储存区结构的详细情况； 

" ( 3 ) ⋯ ⋯ -

"(d)每个仓库/储存区内容的详细存货清单； 

"(e)视察员应遵守的具体设施卫生和安全程序. 

"2 ‧有关从设施运走化学武器的资料 

"(a)装载区的详细说明； 

布雷特费尔德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库博士 （联合王国）、劳博士 

(瑞典）和桑特松博士 （瑞典）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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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装载程序的详细说明； 

"(c)所用的运输种类，包括与核查活动有关的结构详细情况，例如，在什么地 

方安装密封设备； 

"(d)⋯⋯ 

"3.系统视察的次数和方式等 

"技术秘书处应根据准则决定视察的次数和方式. 

" 4 . ， 

"(a)系统现场视察 

"系统现场视察活动可包括，伹不一定只限于： 

"(1)密封设备的使用、检查、拆除和重新安装； 

"(2)监测设备的检查、维修和保养； 

"(3)核查随机选定的密封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每次系统视察期间应核查的仓库/储存区的百分 

"(b)对设施外运情况的现场视察 

"对从储存设施运走化f武器的现场视察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便用、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与化学武器运输有关的任诃密封设备； 

"(2)核查将运出化学武器的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3)观察装载程序，核査装载的-项目； 

"(4)调査/重新安排监测系统的复盖面. 

" ( c )为^显示的异常情况进行的视察（特别视察） 

"特别视察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调查所显示的异常情况； 

M2)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密封设备； 

"(3)枧需要核查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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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视察员一直在场 

"视察员一直在场的活动可包括，但不一定只限于： 

"(1)使用、检査、拆除和重新安装密封设备； 

"(2)核査任何选定的密封仓库/储存区的存货清单； 

"(3)观察在储存设施进行的任何和所有活动，包括为运出储存设施而对所 

储存的化学武器进行的处理. 

"6,密封设备和标志 

'•(a)说明密封设备和标志的种类 

"(b)说明如何及在何处安装密封设备和标志 

" 6 .监测系统 

"(a)器件及其位置的说明： 

"(1)感测器及其他仪器； 

"(2)数据传输系统； 

" ( 3 )辅助设备； 

" ( 4 ) ⋯ ⋯ 

" C o )安装： 

"(1)时间安排； 

"(2)储存设施进行的事前准备工作； 

"(3)締约国在安装期间应提供的协助. 

"(c)启用、首次试用及检定 

"(d)运转： 

" ( 1 )正常运转； 

"(2)例行测试； 

"(3)维修和保养； 

"(4)出现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施； 

"(5)缔约国的责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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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更换、更新 

" e n拆除和移走 

"7.有关视察期间使用的仪器及其他设备的规定 

"(a)视察员带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 ( 1 )说明； 

"(2)由締约国测试、校准和检查； ‧ 

"(3) B常使用. 

"(b)締约国提供的仪器及其他设备： 

" ( 1 )说明； 

"(2)由视察员测试、校准和检查； 

"(3)日常使用及保养. 

"8.有关取样、样品现场分析和现场分析设备的规定 

"(a)弹药的取样，特别是对设施现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弹药采用的取样方法应 

加以统一 

"(b)散装储存的取样 

"(c)其他取样 

"(d)复样和其他样品 

"(e)现场分析（例如，关于现场/^内部分析、分析方法、设备、分析的精密度 

和精确度的规定） ' 

" 9 .行政安排 

"(a)为视察员的到达作准备 

"(b)视察员的运送 

"(c)视察员的膳宿供应 

" ( 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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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应提供的服务' 

"此种服务应包括，伹不一定只限于： 

一医疗保健服务； 

一视察员办公室用房； 

一视察员实验室用房； 

一 技术协助； 

一电话和用户电报； 

-仪器用电和冷却水供应； 

一 口译服务. 

"应包括有关每种服务的下述资料： 

一'应提供该服务的程度； 

―设施内提供该服务的联系地点。 

"11 •协定的修正和订正 

(例如：装载程序、运输种类、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变化） 

" 1 2 .其他事项 

服务费问题需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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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行理事会的可自由参加的协商的结果 

"关于组成和决策程序的工作基础 

"1 9 8 9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执行理事会的组成和决策程序问题举 

行了可自由参加的非公开协商. 

"本文件载有这些协商的初步结果.提出本文件的目的是便利进一步审议这个 

问题.应当强调，参加协商的各代表团仅同意作为工作基础假定执行理事会由25 

个成员组成，随后在这一基础上研究了与执行理事会有关的问题，这一基本假设、 

协商期间讨论的规模、组成、席位分配和决定的作出方面的备选方案以及提出的任 

何立场均不构成协议；并且不一定代表任何代表团本国的立场. 

• A . 规 模 ' 

"1 ,执行理事会应由本公约的（2 5 ? )个'締约国组成（⋯⋯成员）选举产 

生，任期（ 3 ? )年。 

" 2 .应每（？）年选举（ 8 / 9 ? )名成员.， 

" 3 .主席按月轮流抠任/或由执行理事会/或締约 I S会议选出任期（ 1 ? )年 

的主席；或締约国会议主席任执行理事会主席，无表决祝 

‧"考虑到每一缔约国均有资格在执行理事会任职并且需确保成员资格的公平的平 

衡，其组成： 

'讨论了预先规定就改变执行理事会的规模作出具体决定的可能性. 

2 建 议 的 数 目 从 1 5个到 2 5个不等. 

'讨论了连选连任和无需选举的成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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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以联合国五个区域组的代表性为基础； 

2 .并依据/各国在有关'化工业中的能力/和依据/政治因素/ 

"C .席位的分配 

"1 .可在下列基础上分配席位： 

一为五个区域组各分配（ 3 ? )个席位；由缔约国会议根据各区域组的 

建议选出的成员充& 

―其余席位（ 1 0个？）由（依据执行理事会的建议，）根据 B . 2款 

(经締约国会议选出的成员）充任。 

" 2 .可根据 A、 B , C . 1拟出一些具体的办法，2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进一步讨论"有关"一词. 

讨论了下列具体办法： 

"(a)为联合国的每个区域组分配5个席位，兼顾每一区域内的工业和政治考虑, 

"(b)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分配席位，其余席位在5个区域组 

中平均分配。 

" ( c )为每个区域组分配 3个席位， 1 0个席位根据待定的工业标准分配。 

"(à)为世界上5个工亚最先进的締约国分配5个席位；为第一类未包含的区域 

内工业最先进的締约国各分配一个席位；其余席位分配给5个区域组，其 

中4个席位分配给第二类未包含的2组。 

" ( e )为每个区域组分配 3个席位， 1 0个席位根据待定的政治因素分配。 

" ( f )为每个区域组分配 3个席位； 1 0个席位根据待定的工业标>^分配，其中 

至少有3今分配给拉丁美洲/非洲/亚洲. 

"(g)为每个区域组分配3个席位；5个席位分配给工业最先进的締约国；5个 

席位的分配兼顾政治因素依2 — 1 - 1 - 1.格局分配. 

"(h) (10个？）席位根据执行理事会的建议"在参加执行理事会有利于公约 

妥善执行的締约国中分配"；为每个区域组分配4个席位，其中2个席位 

分配给前一类未包含的每一组中工业最先进的締约国. 

"(i)根据区域分布的要求和为每个国家指定的在工业中的比重分配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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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决定的作出 

"1 •执行理事会的每个成员有一个表决权. 

"2.执行理事会决定的作出可依据：程序性问题需简单多数；实质性问题需协 

商一致；以及⋯⋯小时后需（⋯⋯）的.多数. 

"3.为防止压倒优势，可拟订不同于三分之二多数的表决要求.*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防止压倒优势，决定的作出应保证没有一个区域组能把决 

定强加给其他区域组，反之也不能将其不同意的决定强加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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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学 咨 询 理 事 会 

"1 9 8 9年会议期间，第3工作小组就科学咨询理事会问题开展了工作.此 

项工作形成了以下结果，作为进一步审议此问题的基础. 

" 1 . 在 第 3 5页第八条B ( t )节第3款中，新噌一个第8项： 

"(8)设立其认为根据公约履行职务所必需的附属机构；包括设立一个科学 

咨询理事会，在与公约有关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向技术秘书处提供必要 

的独立咨询意见，并根据请求向締约国会议和执行理事会提供此种咨 

询意见。 

" 2 . 在 第 3 9页第八条D节中增加一个第5款之二. 

5之二.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与締约国协商任命科学咨询理事会成员, 

这些成员以独立身份提供服务.总干事还可与理事会成员协商，酌情设 

立科学专家临时工作小组，以便就科学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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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密 资 料 的 分 级 制 度 ' 

"在根据化学武器公约进行核查活动时，侵扰程度与保护机密资料的需要之间应 

保持适当的平衡.只有在必要时，资料报告和核查才应依赖机密资料.机密资 

料的处理不应与现有国际法规范，即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法规范相抵触。在 

拟订处理和保护机密资料的规则时，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采用以下分级办法确定资 

料的保密程度： . 

"(a)可通过本组织的正式报告提供给联合国或其他机构，或应其要求提供 

给化学武器公约的非締约国、各种组织或个人公开使用的资料.执行 

理事会应确定可供公开使用的资料的一般范围，而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应在这一范围内考虑个别要求并作出决定.超出这一范围的要求应 

提交执行理事会作决定.然而，与特定締约国有关的其他保密级资 

料未经该締约国同意，不得公开.如果其他任何资料所涉及的締约 

国提出要求，则总干事可散发该资料。这一类资料除其他外，应包括 

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一般资料。 

" ( b )只分发给公约各締约国的资料.此类资料的主要来源将是个别締约 

国化学品â/Sg、量及运转设施数目的初始宣布和年度宣布.此类性 

质的资料可列入提交本组织各个机构的报告中.締约国应可随时取 

得此类资料，并应将其视为机密（例如，不向新闻界提供).应向 

执行理事会成员和技术秘书处例行提供此类资料.締约国可要求得 

到未列入定期报告的资料.总干亊应对这类要求作出积极反应，除 

非有违议定的机密资料分级规则. 

"(c)仅限于技术秘书处使用的资料，主要用于规划、筹备和进行核查活动. 

这一类资料应主要包括从有关宣布、设施附则和现场视察结论中取得 

-的与设施有关的详细资料.总干事应在"有无必要知道"的基础上 

''此份材料应转给筹备委员会/技术秘书处总干事.供在拟订有关条例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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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接触此类资料作出规定.应通过合同或适当 

的征聘和雇用程;？以及对违反保密规则的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采取商 

的机密.大多数敏感资料可使用密码而不用国家和设施的名称储存. 

与设施有关的资料经概括后得出的资料，可按照议定程序提供给各締 

约国使用. 

(d)最敏感的一类机密资料包含只供实际进行视察用的资料，如蓝图、与 

技术工序有关的特定资料、记录类型等.为保护专门技术知识，此 

类资料应只限于有正当需要时使用，并只供视察员在现场使用，不得 

带离设施. 

'机密资料分级和处理规则应载有相当明确的标准，以确保： 

一将资料归入适当的机密级别， 

一规定资料机密性的适当期限， 

一提供机密资料的締约国的权利， 

一必要时可将一类资料从一种机密级转为另一种机密级的程序， 

一必要时可对处理个别机密级资料的程序加以修改。 

一 222 一 



" 质 疑 性 现 场 视 察 

"本文件是 1 9 8 7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和1 9 8 8年会议的c小组主席对 

有关质疑性现场枧察问题的工作现状的意£‧文中所载内容并不是一致意见，因此 

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提出本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各,代表团分析情况，以 

便在委员会今后的工作中达成共同的立场. 

"第一部分（第 1至第 1 3段）的内容是 1 9 8 7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汇编 

的关于质疑性现场视察从开始直到视察员提出报告为止这一段过程的材料.第二部 

分（第 1 4至第 1 8段）的内容是 1 9 8 8年会议的C小组主席汇编的关于报告提 

出之后的过程的材料. 

" 第 一 部 分 

"1 ‧每一締约国均应有权在任诃时侯要求对一締约S管辖或控制'之下的,何 

地方的任何场所进行现场视察，以便澄清对公约条款是否得到遵守的疑问.提出请 

求的締约国有义务使请求不超出公约目标的范围. 

"2'在整个枧察过程中，收到请求的締约! 且^务表明其遵守公约 • 

"3 •质疑性现场视察应按照请求进行. 

'(质疑性视察的开始） 

"4.请求应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出.2请求中应尽可能精确地说明将受视察 

的场所和需要消除疑虑的事项，包括被怀疑不遵守的情况和性质，并说明其遵守引 

起疑问的有关公约（各）条 Î t 2 

，公约许多部，，辖或控制"的问 I I对于这个问题正在不断进行讨论，确 

切措词有待商定. 

'有人指出，需要讨论如何防止这种请求被滥用的问逸有人建议通过一个事实 

调査小组转交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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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立即将请求通知将受视察的締约国，并向执行理事会 

成员通报. 

"6.应尽快«视察小组，视察小组应至迟于请求提出后⋯一小时内到达将受 

枧 察 的 场 所 ， ' 

" 7 ‧收到请求的締约国有义务允许视察小组和提出请求締约国的代表进入国内 

并提供协助，使他们能够及时到达该场所.' 

"8.应准许视察员到达之后即按其认为必要的方式对场所加以控制，以确保任 

何与枧察有关的材料. 

"9.应至迟于请求提出后⋯⋯小时内让视察小组进入该场所. 

"(质疑性视察的进行） 

"10 .视察小组进行所要求的现场视察的目的应是确立有关事实 

"11.视察员应能进入其认为执行任务必需进入的场所，他们在进行视察以求完 

成任务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少造成侵扰.收到请求的締约国应为视察员的工作提供便 

利. 

"视察员应同收到请求的締约国进行协商，收到请求的締约国可根据其权利和义 

务建议实际进行视察的方式方法.收到请求的締约国也可提出有关保护与化学武器 

无关的敏感设备和资科的建议.视察员应考虑那些他们认为适用于其执行任务的建 

"枧察员应尽快并且至迟于开始视察后⋯⋯完成枧察工作，并返回总部. 

'曾讨论了/Â提出请求至到达的时限为2 4 — 4 8小时. 

2可以设想一^情况，如：将受视察的场所不在收到请求的締约国领土上,.不过, 

此类情况可在有关管辖的范围内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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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收到请求的缔约国建议不以充分全面进入的方式而以其他安排汆表明遵' 

守的特珠情况下，它应作出一切努力通过同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协商就如'！^确立事实 

以便澄清疑问的方式达成协 

如协议在提出请求后⋯⋯小时内^,视察小组应按照该协议进行工作.如果 

在提出请求后⋯⋯小时内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枧察应按照上文第10点和第1 1 

点进行.〕〔枧察小组应就此问题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报告，执行理事会在⋯⋯小时 

内 应 ⋯ ⋯ 〕 ‧ ^ 

" ( 拫 告 ） 

"13.视察小组应尽快并且至迟于视察工作完成后⋯⋯天，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 

提出报告. 

"报告应严格记实，只记载有关的资料，但可在这些限度内，记入有关受枧察的 

締约国同视察小组合作的态度的资料.视察员所持的不同意见应Pt在报告内.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立即将报告转交给提出请求的缔约囯、收到请求的締约国 

和执行埕事会， 

" 第 二 部 分 

"(报告提出之后的过程） 

"14.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应通过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将其对视察结果的评价〔， 

并酌情将其很据公约打算采取的行动，〕立即通知执行垤事会成员. 

"15.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向各締约国提供视察拫告'、提出请求的締约国的评 

价以及收到请求的締约国的意见和可能为此目-的提交给总干事的其他締约国的意J)L 

"16.如果有任何締约国要求犰行m亊会举行会议来审査这一情况，则执行理事 

枧察报告如何分阶段以及如何决定将最后报告的某些内容提供给所有締约;11的 

问題，尚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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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应这样傚，同时应考虑到报告、提出请求的締约国的评价以及收到请求的締约11 

和其‧约国的意见。， 

" 1 7 . 2执行理事会如认为必要，应审议〔公约是否受到违反以及〕如何采取适 

当的进一步行动来澄清或纠正这一情况〔，并就此提出建议〕〔，并就此作出决定〕‧ 

〔除其他外，此类进一步行动的目的可以是促使收到请求的締约国遵守公约或处:g 

提 出 请 求 的 缔 约 国 对 请 ^ 的 或 滥 用 . 〕 

"18.执行理事会应就其审议这一问题的情况向各締约国〔提供任何它可能编写 

的拫告〕〔提出报告〕.〔如果违反公约的情况一直未得到纠正，执行3^事会应将 

问题提交締约国会议，而缔约国会议应就包括取消杈利和特权在内的制裁行动作出 

决 t ) ' * C 〔执行理事会或〕〔締约国会议〕应酌情提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注 

意这一问題.〕 

'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段是多余的，因为执行理事会的会议程序将在第八条以及可 

能第九条的有关规定中载明。 

2与本段有关的执行m事会的程序和决定的作出问题，尚需加以审议. 

'包括取消权利和特权在内的可能的制裁行动问题，不仅在质疑性视察的范围内 

需进一步认真审查，而且在例行视察和公约其他内容的范围内也需进一步加以 

审査. 

*有一种意见认为，还需审议将滥用或误用请求权的提出请求的締约国的权利和 

特杈予以取消的可能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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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九条第2部分的可自由参加的协商的结果 

" 1 9 8 9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第九条"糸"2部分（质疑性現场iîL察） 

举行了可自由参加的非公开协商.这些协商依据CD/8811t录二第141—145页的 

案文进行. 

"本文件载有这些协商的结氣提出本文件的目的是促进第九条的拟订工作. 

"1.每一締约国有权要求在任何其他締约11进行现场视察，以澄清（和解决） 

对公约条款的遵守情况引起疑问的事项，或对涉及公约执行憒况的、被认为不明确 

的事项的任何关注，并要求由技术秘书处指定的枧察组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毫不 

迟延地进行此种视察.视察应是强制性的，对其没有拒绝;^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有 

义务使请求不超出公约的范围.在整个视察过程中，收到请求的缔约国有杈利并且 

有义务表明其遵守公约， 

" 2 .应由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向技术秘书处总干事提交请求，总干事应立 

即通知待视察的缔约国和执行理事会成员（以及所有其他締约国：).提出请求的締 

约国应尽可能精确地说明将受视察的现场，fP需要消除疑虑的事项，包括被怀疑 

不遵守的情况的性质，并说明遵守情况引起疑问的公约有关条款. 

"3.将请求具体订为执行要求后就是视察组进行视察的权限，并且此种权限必 

须与请求相符.视察员小组应进行所要求的现场视察，目的是确证有关事实.枧察 

组可进入其认为进行视察需进入的现场.视察组应以与其有效及时完成任务相一致 

的侵扰性最小的方式进行视察.C本条附件及）关于视察程序的议定书列明了视察 

组应抵达现场、以其认为必要的方式保护现场、取得进入杈和执行并完成视察的时 

间范围，以及有关程序和请求国代表与视察组的关系. 

有一种意见认为，请求应蓮过一个事实调查小组提交. 

有人指出，有必要讨论防止滥用此种请求的方式和方法. 

需进一步讨论是否可分两步说明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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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到请求的缔约国有义务接纳视察组和提出请求的締约国代表入境，在整 

个视察过程中协助视察组，并为視察组执行任务提供方仏遵照其,扠利和义务，收 

到请求的締约国可向視察组建议实际进行视察的方式和方法，以及保护敏感设备或 

与公约无关的资教的方式和方法.视察组应在其认为足以执行任务的前提下考虑提 

出的建仏 

"5.在收到请求的締约国建议不以充分全面进入的方式而以其他安排来表明遊 

守的特殊情况下，它应作出一切努力通过同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协商就如何确立事实 

以便澄清疑问的方式达成协如在 2 4小时内无法达成协议， 

一 应 根 据 请 求 进 « 察 . 

-视察组应根据其认为必要的视察权限进行视察； 

一 ！视察组应作出决定； 

一 ！视察组应根据技术秘书处总干事确定的准则进行视蔡. 

"6.视察组报告应严格记实（必旻时应载有视察员的个人意见），技术秘书处 

总于事立即将视察组报告转交给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收到请求的缔约国和执行理事 

会（以及所有締约国；需进一步审议，鉴于报告中可能含有的资料的敏4;性，应把 

报告中的^些内容提供给所有締约国).总干事还应向执行 5主事会转交提出请求的 

締约国的评价/意见.然后向所有締约国提供此种评价/意见、收到请求的纟f约! 1 

的S见，以及其他缔约11为此可能向其交送的意见.如任何缔约国提出旻求，执行 

m事会/締约国会议应开会审査局势并审议适当的进一步行动，纠正这一局势，以 

确保公约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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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援助和防备化学武 # 

"1.为本条的目的，防备化学武器而使締约国的安全不受减损，除其他外，包 

括以下领域：检铡设备和示警系统、防护设备、消染设备和消染剂、医疗解毒剤和 

治疗，以及关于这些防护措施的咨询意见.〔援助是指协调和向締约囯提供这些防 

护 - 〕 

"2.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妨窨公约任何締约国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 

而研究、发展、生产、取得、转让或使用化学武器防备手段的权利. 

"3.〔本公约所有缔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尽可能充分地〕〔本公约的任何 

规定不得解释为妨碍名缔约有权〕交换设备、材料以及关于化学武器防备手段的 

科学和技术资料. 

"4.技术秘书处应建立并维持一个数据库，其中存有可方便得到的矢于各种化 

学武器防备手段的资料以及各締约国可能提供的资料，以供任何提出要求的締约H 

m 

"技术秘书处还应在其可得资源的范围内，应一締约国的请求，提供专家以供咨 

询，并协助该締约囯确定如何执行其发展和加强化学武器防备能力的方 

"5.〔每一締约国有权要求并得到本组织和各締约国的抵御使用或威胁使用化 

学武器的援助和保护（下称"援助")〕〔每一締约国有权请其他締约国给予抵御 

化学武器的保护，并有权请本组织在这方面给予援助〕，如果它认为 

"(1)已对其使用了化学武器， 

" ( 2 )它面临另一 11进行的本公约名荷约国被禁止的行动或活动.' 

"6.〔每一締约国承诺提供或支持〔其认为适当的〕援助〕.为此目的，各締 

约国可 

" ( 1 )向用于摱助的自愿基金提供捐款； 

有一项声是，如果一締约国认为其面临另一締约il进行的可能不符合公约宗 

旨和目标行动或活动，该締约国有权要求按照第九条第3 ― 7款作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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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可能在公约生效后六个月内就视菁求出资提供医疗数护、医治、防 

护设备、服务和技术咨询等事直同本组织締结协定； 

"(3)在公约生效后六个月内宣布其针对技术秘书处总干事的呼吁而可té提 

供何种援助. 

"本组织应〔有权〕为执行本款所列规定设立自愿基金、締结协定和接受宣布书.〕 

" 7 ‧本组织应拫据以下规定〔提供〕援助〔处理关于援助的请求〕： 

"(a)请求应发给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并应附有〔关于情况性质的〕有关 

C可靠和〕具侔的资棘‧ 

" ( b )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 

"(1)立即将请求告知执行理事会，所有締约国〔和联合国安全逞事会〕; 

"(2)::在〔2 4 〕小时内开始进行调查，2 ，，以便为〔本组织〕〔或 

締约国〕釆取〔任何〕行动提供基础.根据情况并參照请求及所 

附资料，调查应确定与请求有关的事实以及所需援助〔和保护〕. 

的笑别和范m. 

"调查应接⋯⋯（待拟订）的:m序进行. 

'需进一步审议和讨论此种调查与本组织按第九条进行的调查的关系， 

2有一种意见认为，胬进一步审议和讨论此种调查与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等其他11 

际组织进行的调查活动之间的关系和协调问M« 

'需进一步审议本组织调查涉及非締约国的行动的能力问题. 

*在拟订程序时，应考虑到第九条之下的枧察程序的适当内容，包括其中规定的 

时间、范围，以及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就可能使用化学武器进行的调査取得的经验. 

'胬â一步阐述迅速及时报告的必要性，包括必要的临时报告，以及迅速结束调 

査的必要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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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如果正在进行的调查及其他可靠来源提供的情况足以证实确有人道受 

化学武器"！^之窨并且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将此 

种情况通知执行理事会和所有缔约国并〔与执行m事会密切协商X在 

征得执行理事会同意后？〔采取〕〔建立联系和协调〕紧急摱助搢施•' 

"(d)调査报告提交后〔并且如一缔约国提出要求〕，执行理事会应担24〕 

小时内举行会议审议，〔并应在审议开始后8小时内采取行动〕‧〔根 

据报告：）〔进行此种审议后〕,执行理亊会应〔根据第6款|fe提供援 

助作出决定〕〔根据第6‧利用可得资《.3作出决定〕〔并〕〔就提 

供摱助事宜向締约国提出建议〕‧ 

〔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应以简单多数作出〕.调査报告和执行m事会 

〔作出的决定〕〔的任何建议〕应传‧所有締约国. 

"(e)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应与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其他缔约11和有关11际机 

构密切合作〔实施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并〕〔协调援助的集中和分 

发 〕 ‧ 

为提高紧急措施的有效性，有人建议准备成奩材料，作为急救仓供技术秘书处 

总于事分fi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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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经济和技术发展 

"1.执行本公约各条款应尽匳避免妨磚本公约各缔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以及 

在和平化学活动领域中的国际合，，包括国际间交流科学和技术资料.化学品以及 

按照本公约各款为和平目的生产、加工或使用化学品的设备。 

"2.本公约各缔约国在不违反公约各条款的前提下应： 

"(a)有权单独或集体从事化学品的研究、发展、生产、获取.保有，转让 

和使用； 

"0»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尽可能充分的交换与为本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发 

展和应用化学有关的化学品、设备和科学技术资料； 

"(C)不〔在歧视基础上〕强行规定任何妨碍发展和增进化学领域科学技术 

知识的?艮制。 

"本款不得减损S际法中关于和平化学活动的耆遍确认的原则和适用规则（其中 

包括关于专利权和环境或健康保护的原则和规则‧〕。 

一些代表团认为，本条需进一步审议。特别是，它们认为，各方并未就本条-

拟议措辞中关键术语的定义达成共同谅解，因而不确知各缔约国应承担义务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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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修正 

"1.任何締约国均可按照议定程序对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提出修正案。 

"2.〔在第四和第五条规定03十年销毁期内不得对〔任何条款〕〔⋯的条款〕 

进行修正.但如认为在此期间确有必要，，约国会议可一致遒过上述条款的,、正 

案.此类修正案须在出席締约E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所有缔约国均将其批准书交存 

后生效。〕 . 

"3.在不妨害第2欽的情况下，本公约的任何修正案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 

締约11的〔3/4 〕〔4/ 5 〕〔 9 / 1 0 〕多数通过，并在〔包括公约所有创始 

締约11在内的〕同样多数将批准书交存后〔对所有締约国〕〔对批准或加入修正案 

的缔约S 〕生效。 

"C修正案自本公约多数缔约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天起对批准或加入 

修正案的缔约国生效，此后，自其余每个缔约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三十天起 

对之生效。〕 

" 4 . (a)任何拟议修正茱33累文应至迟于締约国会议的届会召开之日6 0天前 

送交保存人，并由保存人立即送交所有締约11。〔提出修正案的缔约国也可同时 

将修正累送交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 

"(b)应在締约国会议的下届会议上讨论拟议的修正案。但如认为有此必 

要，締约S会议可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绪约E的三分之二多数决定召开一次特:？IJ会 

议来讨论拟议的修正茱并就其作出决定。， 

"5.本条的规定不应妨害附件⋯'中规定的特别修改程序，' 

有一种it见认为，需讨论缔约11会议或审査会议的届会是否适宜作为审议公约 

修正案的论坛。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采取有区别的修正机制以满足公约各条款的特珠需有 

一项理解：本条可限于一般的修正程序，除公约有关部分另有规定外均予适用。 

待进一步讨论哪些条款应适用严格的修正程序，哪些条款可用简化的程序加以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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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公约初步结构的第十二、第十四和笫二十条 

"在 1 9 8 8年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公约最后条款召集并进行了可自由 

参加的协茼，并同有关代表团私下进行了协商， 

"在以下讨论文件中， 1 9 8 8年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主席试图总结协商期间发表 

的各种意见，提出本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便于逬一步审议第十二、十四^二十#：。 

其中所载的一切内容均非一致憨见，因而对各代表团不具任诃约束力。 

"本讨论文件将与现有的以及未来的有关这些条款的提茱和文件一起用作对这些 

条款进行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 2 3 4 -



"第十二条：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 评 论 

"(a) 一部分意见认为第十二条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化学武器公约与其他国际 

协定的关系将遵循一般11际法规则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则. 

"(b) —些代表团赞成提及具体的国际协定，即，I 9 2 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生 

物武器公约， 

"(c)有人建议在公约中还可以一般提及其他 IS际协议。 

"(d)也许有可能将以上(b)和(C)段中反映出的作法结合在一起，从而既提及具体 

的国际协定也提及不指明的11际协定。 

"第十二条的可能措辞 

"1 .没有 

"2.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在任何意义上限制或减损各缔约!1根据 

1 9 2 5年 6月 1 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 

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和裉据I 9 7 . 2年 4月 1 0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 

顿荃订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 

公约》所承拒的〔义务〕〔权利和义务〕。 

"本公约缔约国，凡同时为1 9 2 5年 6月 1 7日于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 

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1^定书》締约il者，均确认第一 

条第3款规定的义务是对该议定书规定的义务的补充。 

或 / 和 

"3.本公约不彩响締约S根据与本公约相一致的其他协定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夯。 

一 或 者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本公约各款均不得中止或改变缔约II依照与本公约有关的其他国际文书所作的 

承诺e ' 

一 235 -



"第十四条：期限.退出 

" 评 论 

"似乎已一致认为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关于缔约II可能退出公约及退约程序问题，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惹见。 

"(a)部分意见认为不应规定退约权。 

"(b) 一些代表团支持关于在一固定的、较长的期限内不得行使退约权的建议。 

"(c)若干代表团认为退约应取决于某些非常情况。在某些代表団看来，这类 

情况可按照其紧迫性而有所区别，因此应规定不同的退约期隈'，在这方面，有一 

种;1：见认为，应将退约意向通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并由其在职杈范围内采取适当 

步骤，挽回局势和防止这种退约。 

"(d)有一种与此相反;t见的论据是，应规定退约权，行使逗约权的期隈应极短, 

如需履行手续，也以尽少为宜。 

"(e)有的;1：见表示，在化学武器公约中不S提及退约权。 

" ( f ) 一个代表团建议本条应只涉及期限问题，它取决于缔约国销毁一切化学武 

器' 

"第十四条的可能措辞 

" 1 .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 2 ." (a)締约U不得退出本公约； ' 

一 或换用另一种措辞一 

"Cb)締约国在销欵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期限内不得退出本公约；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并未#"所提到的期限提出任何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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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缔约国在⋯（另行商定的期限）内不得退出本公约；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à)本公约各缔约国如断定与本公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其国家 

的最高利益，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公约； 

―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e)任何締约国均可在任何时间退出本公约； -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 

" ( f ) 无 . 

"3."(a)締约!1在按照上面第2款(b)、 (c), (d)、 （e)、 Cf)项行使其退约权时，应 

通知保存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本组织执行理事会。此种通知应 

包括说明作出退约决定的理由。 

"(b)本组织执行理事会应立即调查并对决定退约的理由作出评价，并在其 

职权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挽回局势，包括，除其他事项外，召开缔约 

国会议特别会议。 

" 4 .退约应自有关締约II交存通知书⋯⋯〔商定的（各种)期限〕之后生效。' 

一或作为对上面第 3和第 4款的备选茱文一 

"缔约国在行便上述第2款(d)项规定的退约权时，应提前三个月通知公约所有其他缔 

约国、保存人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此种通知应包括关于它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 

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关于执行垤事会和缔约国会议在出现退约意向的情况下的职权范围是否需要特 

别条款，而如果需要，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在公约中处于什么位置等，均-有待 

讨论。 

关于针对不同退约情况有可能规定不同期限而不是一种期f艮的问题需要逬一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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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缔约IS退出本公约在任何君义上均不得影响〔名#约国〕〔该缔约国〕 

继续履行裉据11际法，特别是1 9 2 5年 6月 1 7日日内瓦议定书中 

任何有关规定所承担义务的贲任。' 

• "(b)缔约11不应以退出本公约为理由而解除该E为本公约缔约国时所承担 

的财政义务〔和〕〔或相应的〕其他义务(因为履行此类义务并不违 

反导致其退约的最高利益）. 

一 或 作 为 上 述 第 2 — 5 款 的 畚 选 案 文 ― 

"本公约各締约SI如断定与本公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其国家的最高利 

益，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杈退出本公约。该国应提前三个月将其退约一事通 

知本公约所有其他錄约国、保存人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此种通知.应包括关于它 

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事件的说明。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 

"第十四条：期限 

"本公约具有永久性质并应无限期有效，但若第〔⋯〕条规定的销毁期结束9 0 

天后缔约国会议仍无法宣告一切化学武器均已销毁，并！:告随后化学武器对所有缔 

约国均属禁止之列，则本公约各条款所引起的义务即告停止。. 

一些:t见认为这一规定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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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语文.有效文本、保存人.登记 

" 评 论 

" a )普遍同意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保存人。 

"(b) —种意见认为，应有一处专门提及保存人的所有职能。 

"(c)此外，尚需进一.步讨论是否将有关条款放在第十五条内，抑或If要另订一 

条。 

"(d)以下关于语文.有效文本和登记的各条款未遇到反对意见。 

'第二十条的可能措辞 

"1.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兹指定其为保存人，由其将本公约经正式核证的副本 

分送所有签署国和加入11政府， 

"2,保存人应将每次莶字的3期、交存每项批准书或加入书的日期和本公约的 

生效曰期以及对其提出的修正案的生效日期〔任何退约通知和后者的生效日期〕， 

〔和第十四条第3款中具体规定的通知〕，立即通知所有签署圔和加入1)。 

"3.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根据联合国宪鞏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年⋯⋯月⋯⋯日订于⋯⋯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搢 辞 一 

是否可根据公约特珠霱要而将其他！？、能授予保存人的问题，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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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保存人、登记 

1, 保存人' 

"(a)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存A»他应 

"(1)通知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 

"(a)每次甚字的日期和交存每项批准书或加入书的曰期; 

"(b)(-)本公约任何締约国对本公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 

" C D任何通过的修正案； 

"曰任何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2)将本/&《m核证的副本分送所有莶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2 , 登记 

本公约应由保存人根据《联合国宪草》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第二十一条：语文、有效文本 

"本公约及其附件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 

等效力，原件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下列签署人，经由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订于⋯⋯ 

"1 9 8 9年，第2工作小组进一步讨论了解决争端问题。 

是否可根据公约特珠胬要而将其他职能授予保存人的问题，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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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 

" 在 1 9 8 8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最后条款举行的协商中，提出了公约咐件以及 

保留条款的地位问题。 

" 1 •需逬一步讨论是否应为附件的地位单独订一条文。 

"关于附件地位的条款的可能措辞 

'第⋯号附件为本公约的组成部分'。 

"2.若干代表团认为，B》下应当规定对公约的保留也不应当规定例外，而另一 

些代表团则表示对于一些未明确指明的条款可规定这种权利。 

"有的«见认为，对于保留，应当充分注:t鮮释性说明。 

"是否将保留条款放在第十五至十九条范围内或为此目的单独拟订一条有待•。 

"保留条款的可能措辞 

"1.〔除本公约其他条款明确允许外〕不得对本公约提出保留或例外，无论其 

措词或名称如何，（包括解释性说明或声明〕。 

" 2 .上述第 1款之规定并不排除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作出^或 

声明，而无论兵措辞或名称为何，但这种鮮释或声明之用;t不得为排除或更改本公 

约条款在对该国适用时的法律效力。 

一 或 换 用 另 一 种 措 辞 一 

"不得对本公约作出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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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1 ‧矢于准备期工作的总目标是确保： 

"(a)公约的生效不无故拖&并为从一开始就执行公约创造必旻条件； 

" ( ‧ 0 ) 促进普遗加入公约.， . 

"；.与谈判有关的措施 

"1 ‧提供有关数据有助于拟订程序、确定级限和估算费用. -

"应鼓励各国参加此类资料的交流.可能要一步讨论如何提高此类资斜è3可 

比性.附文2所载向筹备k员会提供数据的纲要可作为进行此种讨论的出发点. 

"2 • ^预先安排向筹备g员会转交不属于公约条又材斜. 

"特设委员会秘书处应^立一个登记册，其中收列与逬一步准备执行公约有关É'3 

文件.此种登记册的可能结构见附文3. 

"三、公约生效前对签署国的资料要求和合作求 

"筹备委员会需完成的工作很复杂，而且是多方面51) .公约执行机制的正确运转 

在饭大程上取决于该机构在':动中取得的成耒，为此It要公约签署li作出贡 

"压^^足以下旻求： 

"1.关于批准工作进展情况的资料 

" 2 .与以下有关的资料 

化学武器储存设施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化学武器销欵设施 

附表 1、 2、 3所列化学品的生产-

'需进一步审议夭于这一议题的具体活动. 

2 见矢于筹备沄动的附文1. 

'关于提供Ji ; :矣数据的纲旻P汁在此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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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管部门 

« 3 .以下领域内 Ê i 3 ^ ，： 

取得和$〗•于监測和^察活动的仪器和装置； 

指定用于例行视察和质疑性枧察的仪器； 

《3-定和装备現场外实验室和拟订有关程序； 

准备指派&察员； 

为核查活动（例行枧察和质疑性枧察）培训枧察员； 

预先谈判与根据^四、五、六条应受枧察的设施有关的设协定; 

准备指定入境点。 

" 4 .为^保在当时间范围内达到这些旻求，可能衡传出具体安 

^逬一步审议I？备癸员会的法律坫位及筌署国对该g员会Éii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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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文 2 

"需提交的数据的性质 

"此类数据除其他外包括： 

" 1 .关于化学武器储存施的资料 

一 设 施 数 

一每一设施的规模（物剂《"ïfc,平方公里） 

一累计量（物剂 4 ' ) 

"2.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资料 

一 设 施 数 

一 初 步 销 毀 计 划 

"3.关于化学武器销毀设施的资料 

一 设 施 数 

一化学武器初步销毁计划 

一（第一个实际销毁阶段的时间范围） 

" 4 .附表 1化学品的生产 

« 4 . 1关于单一小规模设施的资料 

一 设 施 的 位 置 

" 4 . 2 关 于 产 量 超 过 1 0 0充的"其他设施"的资料 

― 设 施 数 

一 设 施 的 位 置 

" 5 .附表 2化学品的生产⋯等 

一 设 施 数 目 

- 设 施 位 置 

一每一设施生产⋯等的化学品名称 

―每一设施每年生产⋯等的量（数量范围）， 

取决于化学武#^约中最后it定é卩级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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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附表 3化学品的生产⋯等 

一 设 施 数 目 

- 设 施 位 置 

一每一设施生产⋯等的化学品名称 

一每一设施每年生产⋯等的'量（数量范围） 

" 7 . 其 他 

取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最后商定的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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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文 3 

"为进一步准备和最终执行公约制定的 

有关材料登记册的可能结构 

"A.暂时商定但不构成草茱内容的文件（可能的文件示例：关于设施的示范协 

定 ） ‧ 

有文字记录的关于筹备委员会和/或本组织工作的谅解. 

"C.谈判结束后需进一步工作的问题. 

各国政府为协助准备执行公约提供给筹备委员会、本组织和締约国的自愿 

捐助的意向资料. 

与本组织在执行工作中活动有关的研究报告、数据应、技术方面的专门知 

识（例如：关于试验性视察的经验，提供的数据）. 

"7.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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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政治问题工作小组在四次会i义上审议了制裁问题.1987年7月7日 

向工作小组提交了 CD/Group2/16"l文件.在关于制裁问题的讨论中，根据该文 

件发言的约有4 0人次，归纳如下： 

一 一些代表团认为，化学武器公约中应含有制裁条款.还有一项理解： 

应由本组织通过其一个机关采取行动，以纠正和补救有悖于公约条款 

的情况 . ' 

一 一些代表团争论说，并非所有违约情况都属同一类型.它们提出，严 

重违约可能不同于轻度或技术性违约.2 

一关于此种分类，一些代表团认为，公约中可规定涵盖轻度违约情况的 

自动措施. 

一所有代表团还一致认为，无论是公约中订有制裁条款还是无法抽.行此 

种条款，这两种情况都不应影响締约国采取相当于制裁的单方面行动 

的权利，只要这些行动保持在国际法的范围内。 

一 一些代表团提出，制裁可能意味着取消或限制締约国的权利和牿权. 

在这方面提到了某些权利和特权，伊j如：在本组织各机关中担任成员 

的权利、对质疑性视察的权利、派国民任视察员的杈利.不过，各代 

表团的理解是，取消权利和特权决不应当等同于取消在本组织中担任 

成员的权利. 

一需审议除取消或限制â利和特杈外还可提出哪种类型的制裁的问题. 

一 一些代表团认为制裁的性质（强制或自愿）应取决于每一具体情况的 

性质.有人提出，或许宜区分技术问题上的违约和违反其他条款的情 

况，许多代表团认为，对后一类应实行强制性制裁. 

'有一种意见认为，关于制裁的可行性及其阻遏不遵约的有效性仍有不同意见. 

2有一种意见认为，违约的性质取决于有关情况的背景，而且，技术性违约在一 

定背景下可能构成严重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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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何种方式确证发生违反或违犯公约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不 

确定.一种意见支持以下设想：本组织应根据其进行的核查活动取得 

的资料确证存在违约情况.第二种意见认为，很难授权本组织在确证 

违反或违犯公约的情况中起法庭的作用；但可区分技术性违约和违犯 

其他条款的情况，对前者而言，确证事实将是自动的，不言而喩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制裁不应取决于正式确证违反或违犯/^^约；制裁应 

用于实施本组织对締约国的要求，使它们的活动符合其根据公约承担 

的义务.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由本组织通过缔约国会议或执行理事会根据待审 

议的一种机制就制裁问题作出决定. 

普遍认为，争取在公约中纳入制裁条款的努力绝不应当着眼于建立一 

种平行于安全理事会的机制，也不应减损安全理事会的特殊权力，即： 

处理任何可能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或威胁或破坏和平的重大违约 

情形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絮九章实施适当的制裁.不过，有一种意 

见认为，安全理事会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履行职责，并且，对于化学武 

器公约组织来说，此种情形是致命的. 

虽然尚未解决如何将制裁条款纳入公约的问题，但人们较倾向于单列 

为一条，而有些代表团则认为将其与其他条款结合较适当. 

关于是否对非缔约国实施制裁无一致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公约的普 

遍性并非仅指许多国家成为缔约国，而且指普遍遵守公约的原则目标, 

这是公约的独特性质所要求的.因此，需要有一种机制来控制和制裁 

非締约国可能危及公约建立的制度的活动.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当 

因非缔约国不遵守其未承担的义务而对之加以制裁.尚需详细讨论笫 

三方相对于公约的权利和责任问题. 

有人争论说，若本组织无法实施集体制裁，公约将受极大损害。 

关于制裁问题的讨论清梦地表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十分敏感，需进 

一步处理，以进一步澄清所涉问题并争取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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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8à.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9年 3月 6日至 1 0 E和 7月 3日至 7日 

期间审议了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程项目. 

89. 1 9 8 9年会议期间在本议程项目下提交会议的文件清单载于下段提到的 

特设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 

90. à 其 1 9 8 9 年 8 月 3 1日笫531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在第4 9 3 

欢全体会就本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 9段） •该报 

告（ c 954)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一 . 导 言 

" 1 . 在 1 9 8 9年 3月 9日第 4 9 3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下列 

'裁军谈判会议按照纟？;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的大会特別会议《最后文 

件 》 i 1 2 0段的规定行使其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决定在题为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议程项目5下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会议要求该特设委员会在履行其职责时，续研-究并通过实质性和一 

般性审议査明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有关的问题。 

'特设g员会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考虑到一切有的协议、现有的提 

案和未来的倡议以及自1 9 8 5年特设委员会设立以来的事态发展，并在 

裁军谈判会议1 9 8 9年会议结束前向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 2 .在这方 E , — â代表团就职权范围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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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3 . 在 1 9 8 9年 3月 9日第 4 9 3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任命鲁夫桑 

道吉‧巴雅特大使(蒙古）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裁军筝务部政治事务于筝^ 

拉第米尔‧博戈莫洛夫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 

"4.特设委员会于1 9 8 9年3月14日至.8月24日举行了 1 7次会议， 

"5.应其请求，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下列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国家代表 

参加特设委员会会议：奥地利、智利、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新西兰、掷威, 

'菊萄牙、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士、 土耳其和津巴布韦， 

"6.除前几届会议的文件,'特设委员会还收到1 9 8 9年会议期间就本议程 

项目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下列文件： 

1 9 8 9年2月17日加拿大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致裁 

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裁军谈判会议1 9 8 8年全 

体会议发言及有关文件简编;. 

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5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项 

下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杈范围； 

1 9 8 9 年 3 月 2 1日案古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给裁军谈 

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工作文件，题为'裁军谈判 

会议各成员国就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所提出的建议和倡议简介，； 

C D / 8 9 1 

CD/898 

CD/905 

C D / O S / W P 28 

历届会议文件清单见1 9 8 5 年 、 1 9 8 6 年 、 1 9 8 7年和 1 9 8 8年特设 

委员会的报告和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分 

另'J为CD/642 、 C D/732、 CD/787 、 C D/870和C D/834 、。 

一 255 一 



CD/908 

C D / O S / W P 29 

CD/OS/ffP. 30 

C D / O S / W P . 31 

CD/915 

C D / O S / W P . 32 

CD/927 

C D / O S / W P . 33 

CD/933 

C D / O S / W P . 34 

CD/937 

C D / O S / W P . 35 

C D / O S / W P . 36 

CD/939 

C D / O S / W P 37 

CD/941 

C D / O S / W P 38 

1 9 8 9 年 3 月 3 1日委内瑞拉常驻代表团致裁军谈判会 

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现有提案 

的清单； 

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囯关于技术专家及其他专家参加防止外 

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工作的提茱和意见，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提交； 

工作计划； 

外层空间军事化引起的法律问题，智利提交； 

反卫星武器构成部分及核査其禁止情况的方法，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提交； 

1 9 8 9年 7月 1 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致裁军 

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工作文件，题为'与空间 

物体不受侵犯和保护空间物体及外层空问活动其他基本原 

则有关的国际法的综述'； 

1 9 8 9年 7月 2 0日法国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 

信，转交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关于监测和核 

査以及卫星!&免的建议，的工作文件； 

瑞典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提案； 

对《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问 

活动的原则的条约》提出的修正，秘鲁提交； 

1 9 8 9年8月1日波兰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 

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题为'与项目5有关的建立信 

任措施'的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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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 O S / W P 39 设立一个国际空间益测机构，苏联提交； 

C D / 9 4 5 1 9 8 9年8月1日法国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 

C D / O S / W P 40 的信，转交一份工作文件，题为'外层空间和核査：关于 

设立空间图象处理机构的建议，。 

" 三 . 1 9 8 9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7.在主席就工作计划和安排与各代表团进行了初步râ广泛的交换意见和嗟商 

之后，特设委员会于1 9 8 9年4月6日第4次会议上通过了 1 9 8 9年会议的下 

列工作计划： 

'1.审查和确定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 

2. 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现有协议； 

3.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Si有提泵和未来倡议。 

特设委员会在进行工作时将考虑到自1 9 8 5年该委员会设立以来 

事态发展， 

"8.关于工作安排，特设委员会同意，同等对待职权范囿所列、工作计划规定 

的名项议题，因此，特设委员会同意为每项议题分配相同的会议次数，这些议题是 

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现有协议以及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 

"9.特设委员会根据其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职权范围工作. 

"A.审查和确定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 

"10.在委员会的辩论中，成员11有机会就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不同议 

题交换了意见并表明了立场，许多代表团B另确了要讨论的如下问题，除其他外：确 

定本议程项目下多边工作的范围和目标、外层空间作为应专用于和平目的之人类共同 

邀承才产的地位、目前空间尚不存在武器的情况、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同其他领 

域军备限III和裁军措il的关系、双边谈判的作用及其同这一领:！或多边活动的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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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空间物体所执行功能的,别及其面临的各种威胁的确定、卫星的易受侵窨程度 

及使之免受侵害、卫星的作用及将其用于可靠核查、全面国际核查体制概念、与遵 

守有关的问题和需旻资料以了解如何利用外空及了解具有军事意义的11家空间方案、 

需要确定和拟订相互商定的法律规定、审查现有法律劍度是否适足和充分、就现有 

法律准则对外空活动的作用达成共同理鋅的各种办法、以及现有法律文书的实施情 

况， 

"11.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â同美利坚合众囯双边谈判的重旻性得到普遍确 

认，双边和多边努力是互为补充的也得到了强词，有一个代表0认为，双边谈判与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较为一般性问题关系不大，@为及边谈判限于解释和执行 

1 9 7 2年《美利]^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 

条约》的有关问题。许多代表团着重指出，这些谈判并未减少多边谈判的紧迫性， 

并重申，根据大会第43/70号决议作出的规定，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 

军谈判论坛，应在绿结一项或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多边协 

定的谈判中发挥首旻作用。它们还强调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范围是全球性的，大于 

X边谈判的范图。另一些代表团承认裁军谈判会议需旻在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的问题上发捍作用，但〗I调无论如何不得坊磾双边谈的顺矛3进行。îîâ且，它们 

还认为，审议这一领:^的多边裁军搢;^时不能脱离及边一级发展。还有人指出， 

尽管两个主要的空间大国有特珠的责任和义务，但管理外层空间和防止这一环境的 

军备竟赛不能完全留待两大囯的及边谈判处理，^时，裁军谈判会议须在这一领 

域发挥自已的作用. 

"12.许多代表团重申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应专门保留用于和平目 

的，以促进各国的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它们强调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具有 

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它们指出，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符合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以及伋进囯际合作和相互谅解的利益。它们指出，两大国之间的军事竟 

争正在向外层空间延伸,导致研制、试验7>至可能.部署武器系统及其部件,可加以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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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或从空间使用。它们认为，把武器引入空间会在空间武器领域导致不可逆 

转的竟争，从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危险的后果，给军备竟赛在质的方面增加新 

的因素，破坏现有协定，并危及整个裁军进程.它们认为，这样做还会阻祷为促 

进科学、经济1^£会发层!5?和平7，用外层空间.它们提出，法律准则一般不应过远 

地落后于有关的技术发展，并且，这就空间法律而言尤其如此，因此，这就要求加 

强关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因此，它们认为，经过前些年的工作，g前应集中注 

意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措施的建i5L它们认为，已提出的各种设想和建议 

提供了足够的共同点，可据以在此领域不断前进.据此，许多代表团认为特设委员 

会应着手在这一议题上作更有系统和目标明确的研究. 

"13.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只要决心争取和平，就必需制止地球上的军备竟 

赛并防止其蔓延到外层空间。它们回顾说，联合国大会第43/70号决议再次重 

申，'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裁军谈判会il应在缔结一项或斟酌情况締结多 

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多边协定的谈判中发挥主要作用'，并 

请裁军谈判会议重新设立一个订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以进行此种谈 

判.该集团认为，对于大会提及的'适当的职权范sr的内容可作不同的理解，即 

便在现有职权范围下也有可能和有必要大力进行有成果的工作，因为委员会已积累 

了许多建和倡议,需要逬一步研究，巳经明确的问题有：暂停和禁止反卫星武 

器及保证空间物体不受攻击、建立囯际空间视察团和其他核歪机制等，只要各成员 

国都有政治:t愿，目前就可设法加以切实^决，这些国家还主张设立一个专家组, 

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各个方面，它们认为，审议这â问题和其他一^问题, 

并不排除寻找象和 C D z々 7 4号文伴所设想的那类全面解决办法。它们表 

示深信，本会议能够也应当为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作出重大贡献. 

" 1 4 . 一些代表团强调，军备控制和裁军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一项更重要 

的目标的手段，这个目标就是加强安全.这些代表团指出，绝大多数空间活动都是 

军事活动，并指出，许多此类活动显然有稳定作用，是威慑和战咯稳定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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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们 指 出 ， ^ 在 空 间 的 军 事 系 銥 對 稀 支 助 务 , 在 两 大 国 的 战 g t i t 皿 

键作用* 它们认为，特设委员会虽已作了很实际的讨论，但裉本分歧依然存在， 

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它们认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饔既联系到，也应考虑 

到其他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的进展，尤其是削减核武器方面的进展.这些代表团 

继续强调现有和未来协定的核置和遵守所涉问题的重要性，并认为需要更为透彻地 

研究这些问题。它们还强调必需提供关于具有军事影响的国家空向方案的详细资 

料。一个代表团指出，委员会的目标应是审议处理此议题的不同办法，并确保每 

个参加者都理解其他国家的关注和利益。这个代表团认为，仍有许多问题未得到 

解答，因此委员会尚无法开始谈判。即使谈判也可能不在本论坛进行，因为有些 

问题最好双边处理，如弹道导弹防御问题就是如此。它注意到另一‧代表团认为迫 

切需要就此议题缔结协定。但是它并不认为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威胁已近在眼前. 

它还指出，有人预言的反卫星武器#^散的情况并未发生。 

" 1 5 . 一些代表团认为，迄今关于定义的讨论不能令人病！：，并且表明，如不就 

基本假设达成协商一致，不两定某一定义在技术上、法律上和理论上的含义，试图 

按拟规定的条约义务e力确定义就仍将停留在学术讨论的阶段。有一种意见认为， 

委员会应讨论现有的空间军筝活动并分析此类活动的价值和有用性。在其他可供 

讨论的有关题中，有人提到干扰空间物体功能和此种干扰的潜在影响、可重新使 

用的发射装置及其!^响、工业及商业向外层空间延伸及其与任何未来军备控制计划 

的关系等。 

" 1 6 . —个代表团还指出，特设委员会在恰当地考虑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 

的未来计划的建议之前，应首先伃细研究委员会面临的哪些问题与其工作有关以及 

已有的协定是否有助于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这个代表团指出，在合适的前煶 

下，其代表的国家仍致力于用多边方法处理军备限制和裁军，并已认寘尝试确定可 

行和符合旻求的措施，据以谈判适用于外层空间的进一步的多边军备控制协定，但 

结果并未发现有任何适当措施既能增强国际安全又可以实行并加以核查.该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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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出，首先必须在双边一级建立一个基本构架，它反对'空间打击武器，这一概 

念以及'专用，和'非专用反卫星系统，这些短语，这些念和短语构成一种有逸 

择性的办法的一部分，并不准确地展示空间物体受到的威mÂ及与外层空间有关的 

军事和战 

" 1 7 . 一个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缝承财产，仅应用于和平目的和 

人类 m的利&它认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已经成为裁军领域的一个新的优 

先事项。该代表团一向认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有效途径是禁止一切类型的 

空间武器.该代表团认为，主要空间国家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方面负有特珠责 

任，只有它们才拥有并继续发展空间武器，应甴它们承诺不发展、试验、生产或部 

署空间武器并销毁一切类型的现有空间武器。它认为，可通过谈判在这一基础上綠 

结一项或多项全面喿止空间武器的园际协定。它还11词必须尽快就防止外层空间的 

军备竟赛开始实质性淡判。该代表团认为虽然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缋， 

但；^》取得实质性进展.它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目前阶段的工作中心应是觯决直接与防 

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有关的问题。 

" 1 8 . 一些代表团表示，它们一直在支持，并将继续支持为和平目的利用外层空 

间并执行意义深远的综合计划，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其中将包括一些重要 

措施,如：祭止反卫星系统和以空间打击地球(g标)的武器,以及针对不&^层空间设 

置武器问题建立一种控制体系。一个代表团重申其现点：如把军备竟赛延伸到新的 

领i戌，特别是廷伸到外层空间，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对各11都安全的世界。空间的武 

器化会导致空间武器的危险竟争，从而对 i l际和平与安全及 i l护战敬 I定造成 

不可逆转的后果.空间的武器化会便军备竟赛具有新的性质，破坏现有协定，并危 

及整个裁军进程。防止此种后果的最为重要的办法是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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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现有协定 

"19.特设委员会确认，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应遵守面际法，并强调了有 

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定的重要性. 

" 2 0 . —些代表团强调了《联合国宪章》在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中的中心 

作用，在这方面，它们强调《宪章》第二条第四款和第五十一条特别重要.它们指 

出，第二条第四款禁止对任何II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虫立威/办或使用武力，与第二 

条第四款相辅，笫五十一条允许各国行使其固有的个别或集体自卫的权利.因而这 

些代表团结论认为，这两项《宪章》规定放在一起，严格禁止在除自卫之外的情况 

下使用武力.因此，它们认为这些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为空间物体提供了保护，另一 

些代表团再次确认了《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性，但同时重申，《宪章》关于不使用 

武力的规定本身并不足以才艮本排除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就象这些规定未能在 

地面上做到这一点一样，因为这些规定并未涉及研制、试验、生产和部署空间武器 

的问题，这些代表团回顾说，这几条的法律规定并未减弱普遍承认的关于通过谈判 

达成裁军协定的必要更未减弱、止具体癸型的武器或几类武器的必 g性， 

举例而言，这些武器有：生物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等。它们认为, 

不能把《宪章》第5 1条鋅释成：为任何目的使用空间武器或拥有以空间武器的使 

用为基础的任何种类军备是合理éij.它们还51调，不能援引第5 1条将在外层空间 

或从外层空间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合法化在这方面，它们指出，多边和双边以协 

商一致方式商定的目标并不在于管制外空军备竟赛，而是在于防止此种竟赛，任何 

为将武器引入这一环境辩解的企图均违背这一目标.它们认为这是特别正确的，因 

为它们认为已有正式声明，美11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其双边谈判中相互 

承认，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武器，无论是进攻性或是防御性。0此,这代表团认为, 

就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而言，看待关于空间物体现有保护程度的发言的价值必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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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实现防止外空军备竟赛这一共同目标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有人指出，《联合 

国宪章》序言部分关于禁止使用或威/A便用武力的提法很明确，无保留地适用于外 

层空间的一切活动. 

"21.另一个代表团说，《宪章》第2条第四款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国际 

努力的出发点，任何有利于将外层空间变为军备竟赛场所的行为均违反这一规定， 

因为研制、生产和安置空间武器的行为构成对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领土完整和独 

立的威Jli^.该代表团还说，《宪章》第五十一条所含合法自卫的权利并不准许任何 

国家将其军事力量延伸进入空间或将这一环境用作设置其毁灭性工具的场所，威脉 

其他II家的安全和完整，该代表团还强调，多数囯家认为《外层空间条约》有一个 

严重的法律空白，因为除核武器和大规模E灭性武器之外它不涉及任何其他正在研 

制以纳入战略防御系统的武器.同一代表团进一步51词说，由于这种空白，《外层 

空间条约》不足以制止某些11家发起可能导致在外层空间进行一场军备竟赛的活动• 

该代表团最后说，《条约》中没有任何>2定能够制止目前正在进行的，为从空间发 

挥作用或在空间完成任务的战^防御系统建立构成部分的努力. 

" 2 2 . 一些代表团指出.由于历年工作取得的成果，委员会已有了一项关于外 

层空间的现有国际法的恰当的分析和一i建设性的建议。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 

三个代表团提交了一份文件，题为'与空间物体不受侵犯和保护空间物体及外层空 

间活动其他基本原则有关的国际法的综述，（CO/933-CD/OS/ÏÏ:P*34 )。该文 

件的目的是表明，尽管关于外层空间的现有法律制度有助于保护空间物体,但并不 

保证全面保护，{5且，所有国家绝对必须严格遵守这些协定。关于保护空间物体的 

现有国际法规则的进一步编纂和发展将是争取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个关键步 

骤。这些进一步措施可包含一些步骒，规定必须建立信任并禁止外层空间的武器化。 

"23..一个"ft表团指出'人们仍然十分关心和关注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因为 

许多国家尚^抵准或加入有关外层空间的现有国际协定，因而这个法律制度的程度 

和范围引起了问题。尽管普遍承认当前的制度对大多数类型的外层空间武器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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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法律限制，但以下关注依然存在：预先防止向空间引入破坏稳定的军事办法 

的任夯尚未完成。法律领域工作的目的应是分析各种对立的立场对军备控制和裁军 

的彩响，以促成对以下情况的共同理解：现有条约法和习惯法原则对于楽止某些外 

空活动有何规定。这项工作还需集中注意以下问题：就空间而言，在何种程度上有 

必要超越现有条约法和关于一般的使用武力的更广义的准则。 

"24.许多代表团承认现有的法律制度规定的限制的价值，这些规定对空间环 

境中的某些武器和军事活动作了限制，从而对外层空间军备竟赛起到了一定的阻止 

作用，但它们重申，某些方面还存在着漏洞。它们指出，1 9 6 7年的《外层空间 

条约》由于范围有限，使除了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毀灭性武器以外的武器还有可能 

被引入空间，特別是反卫星武器和天基反弹道导弹系统。而且，它们认为，空间科 

学和技术的目前发展和进行中的军事空间方案突出表明了现有的法律 文书是不足以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因此，它们认为，急需补充和加强现有的法律制度，因 

而必须加I完善和扩充适用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从而有效地在一切方面防止外 

层空间军备竟赛。另一些代表团强调，只要对现有法律规章的分析停留在限于不断 

重复和抱怨不足和缺陷，而不努力就改进和完善一种全面的法律制度的其正需要和 

适当办法达成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就将仍是有选择的，故意不完整的并且没有实际 

成效。 

"25.另一些代表团强调，已有一套管理外层空间活动的国际法，在很大程度 

上规定了桨止和保护。它们认为，必须充分理解现有法律制度的范围、其各项规定 

的相互关系以及涉及加入、遵守和执行的问题。其中有的代表团还认为，特设委员 

会对此种法律制度的审议证实，仍有必要就外空的准许的用途和被禁止的用途达成 

共同的理解。 

"26. —个代表团除同意上段前两句中反映的意见外还重申,关于外空军备控制的 

现有法律制度既平等，又均衡，而且很广泛。该制度几乎对每一类外空武器都规定了 

某种見制。在防止军备竟赛方面，此种制度比针对;ik球的任何相应法律制度都要成 

功得多。该代表团认为这一 13度既广泛又合乎逻辑，并非充^空白•〖，洞'而是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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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辅相成的法律限制，并非没有成效，面是既切实又可行。它认为，现有法律制度 

所涉的任何问题必然会出现在任何一种关于外空军备控制的法律制度中，无论如何 

制订、拟订或修改都一样。法律制度本身不足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因为还 

省要遵守、执行和加入此种制度。除此以外，该代表团还认为，CD/905^r/D08 

它认为，这些建议有的是多余的，有的或许还有害于已有的法律控制.有一个代表 

团还指出，与提到的"空间科学和技术与现行军事空间方案齐头并进的目前动态" 

的忧虑相反，数据处理、感测、微电子技; m .推进和定向能方面的重大进展 

开辟了可能较为安全时代的前景，有效地用非梭武器手段对付掸道导弹的可能性正 

在增加.该代表团说，如果这些进展得到充分开发，核弹药或化学掸药的弹道导弹 

这种最危险的使用空间媒介的战争工具就不再是一种"绝对武器"‧ 

" 2 7 . 一些代表团严重关注一个空间大国已开始实》《其战略防御计划，进行了一 

系列实验，这既可能引起猜疑加重，又可能加剧军备竟赛。有些代表团指出，从上 

述评论可得出一种结论：其他任何囯家都没有相当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计划. 

"28.有一个代表团还说，这种结论很不正确,因为另一个空间大11自196 0 

年代以来也一直在战略防御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工作，这正是该代表团代表的国 

家《战略防御计划》所研究和实验的同类M技术。同一代表团还指出，另一个空间 

大国的高级官员在1 9 8 7年1 1月的发言中说，实际上他们11家正在进行着该代 

表团的国家在这一领内正进行的一切工作，这些官员还说他们的il家将不建造或 

布署此类战略防御计划。但是，该代表团认为，关鍵是能力而不是宣称的意图.同 

一代表团还指出，另一个空间大If在战略防御方面作é》9情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囿家. 

"29.但是许多代表团对所有这一切研制努力都表示关注。 

"30.在这方面有一个代表团指出，它代表的il家没有包含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弹 

道导弹抅成部分的类似战防御计划的方杲，也不准备在空间布署战方御，并吁 

请其他空间大U照此行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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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 —些代表团指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协定目前就能够做到可核査, 

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助于设计出更为可靠的核査技术手段。这些代表团还认为'审议 

和谈判防止外空军备竟賽的具体逑过程将揭示出可能需要澄清乃至严格界定哪 

些用语，以，除其含义的解释中可能存在的不能允许的不确定或含混。 

"32.有些代表团表示认为，委员会应就涉及外层空间的各个法律文书以及单项 

文书的范围和所有文书联系在一起构成的范围达戍共同理解*根据这一意见，就需 

要商定基本用语的含义，诸如：^平用途、军亊化和t,定作用等，这反过来又可帮 

助委员会确定空间的用途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被禁止的，随后，委员会可进一步 

工作，例如，研究有关范围，以确定不能允许的卫星功能等等的有关起限*这些代 

表团认为，委员会应能明确和商定一大类措施，以确保现有法律制度得到更好的遵 

守，并汇编一份有关外空建立信任措施的清单.除要求更多国家加入现有法律文书 

外，它们认为委员会还可研究是否有可能确定用于提高空间军事用途透明度的措施, 

以此为集体努力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此种努力的目的是为政治稳定创造更好的条件* 

" 3 3 .不少代团认为，当前关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已不足以保证防止在外 

层空间发生军备竟赛。有人指出，大会第43^0号决议确认迫切需要防止外层空 

间的军备竟赛，并请裁军谈判会议进行谈判，以纟帝结一项或酌情缔结多项有约束力 

的协定。一些代表团承认此一制度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承认有必要予以巩固和加 

强并提高其有效性，但同时呼吁全面禁止发展、生产、设置、储存和使用空间武器 

并销毀或改造现有武器。 

"34. —个代.表团认为，关于外层空间的现有国际条约在特点上反映了这些条 

约通过时的具体情况，因此,从历史角度看有其局限性。这些国际法律文书尽管很: 

重要'但已不能满足当代的詧要，并且已不足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这些法 

律文书没有明确规定紫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并未禁止所有空间武器，也没有关 

于外空非军事化的规定。 

"35.有一个代表团对此的反应是，由于现有国际法律文书中首要限制部分， 

构成最大威胁的武器已处于该法律制度之下.该代表0进一步指出，没有迹象表明 

目前正在空间进行的活动妨碍了稳定.相反，目前活动通过提高威'i和核查能力是 

有助于稳定的.该代表团说，对国际和平最有威胁i5情况仍在地球上. 

一 266 一 



"36.许多代表团认为，所有国家，特别是空间大国，都应成为含有防止外空 

军备竟赛规定的现行多边条约的締约国，尤其是应成为1 9 6 3年《部分禁试条约》 

和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的締约国。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 

"37,—些代表团在强调急需防止将武器引入空间时讨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的全面建议，例如要求制订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或从空间攻击地球的条 

约、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装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和修订1 9 6 7年《外层空间条 

约》的建议.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中的一些认为，已提出的各种空间武器定义为 

实现全面禁止现有法律制度尚未予以取締的武器的努力莫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还 

建议，在专家们的协助下应当能够拟订一个不仅描述空间武器，而且列出其组件的 

定 I 

"38.有一项提案（CD^S/WP. 37)建议修改《外层空间条约》笫四条，以使所 

规定的禁止适用于任何种类的空间武器，并考虑谈判一项附加议定书，桨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部署不设置在外空的反卫星武器系统.该緹案设想，除对条约作以上 

修改外，还辅以另一项附加议定书，内容涉及核查制度，以确保締约国忠实遵守其 

承担的义务，这可以是一种主要基于多边和国际方法以及合乎各締约国现有核査手 

段的国家方法的混合型系统. 

"39 .有一个代表团表示认为总的目标应当立一个外层空间及月球JfP其他天 

体的法律制度‧它认为只有通过明确规定外层空间仅用于和平目的才能作到这一点. 

"40.有一个代表团回顾，它在去年提交了一项载于CD/851号文件中的提议， 

争取修改《外层空间条约》第四条.该代表团强调这一提议的出发点是确认《外层 

空间条约》有重大法律空白，不足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饔，因为条约不禁止在 

空间设置除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外的武器。本会议的多数成员基本上同意 

这一观点，这也反映在特设委员会过去的报告中.该代表团认为，这一提议指明了 

《外层空间条约》未涉及的其他武器，目前这矣武器引起了最深切的关注，因为它 

们是为納入战略防御计划而研究发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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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另一些代表团不主张此种办法，其理由是，这类办法不能准确地反映空间 

物体面临的所有威胁，并且忽唂了有关外空的军事和战略局势的其他重要因素，这 

些代表团还认为，审査有关提案时应考虑到涉及遵守、可核査性、切实性和有用性 

的问氣有一个代表团认为，如果拟议的倡议限制了空间和平工业的发展就是不可 

取的，因此也应从这一角度审査各项提 

" 4 2 . 一个代表团建议，关于外空活动的多边条约的缔约国可申明承认国际法院 

在涉及这些协定的所有法律争议中的强制管辖。该代表团认为此种申明还可辅以强 

烈呼吁非締约国尽快加A3â:些条约， 

"43.许多代表团指出，无论双边或是多边的现有法律限制并不排除出现非核反 

卫星武器，它们强调必须禁止和限制反卫星武器.不少代表团进一步阐述了以前提 

出的提案.就此而言，一个代表团请专家作了介绍并提交了一汾文件（CD力27— 

CD y o s / w P . 33)，内容是关于一项反卫星系统部件的条约的基本条款以及对禁止 

加.以核查的方法，其中评述了定义问题和常规反卫星武器的划类问题，并表明了有 

效核查未来协定的可能化文件还载有下列建议：提前通告发射活动；现场视察待 

发射物体；禁止包括对揎或爆炸的空间物体实验；不进行高速飞越试验；遵守避让 

区最小接近距离规定；预先通告空间物体的机动飞行活动；从裉本上改进包括小碎 

片在内的空间物体的登记和编目以及空间物体数据的国际交换.另一代表团提交了 

一 份 文 件 ， 题 为 '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各 成 员 国 就 议 程 项 目 5 

所提出的箨议和倡议简介，，这份文件的基础是联合国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的 

正式文件和记录，以及成员国的发言（Cl3/905—Cli/OSy1P. 28 ).该代表团希 

望审查能深入分析复杂的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和国际法律问题，同时考虑到需 

研究可通过哪些途径今后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开展谈判，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另一个代表团重申其一向主张禁止一切空间武器，其中自然包括反卫星武器.该代 

表团认为，为了便利审议和谈判防止外空军备竟赛问题，禁止反卫星武器作为第一 

步有着一定的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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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 一个代表团着重说明了在外层空间确定避让区所涉的某些法律问题.它在 

提到《外层空间条约》第一、二和九条时指出，目前人们都认为有两项关于外空的 

自由和不占用的原则已获得了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地位，该代表团和另外一些代表团 

还认为：《条约》的有关规定加强了以下原则：外空没有专厲杈利，即使某些使用 

者的实际能力大于其他使用者，所有这些代表团认为，虽然就关于避让区的多边协 

定而言情况可能不同，但事实是，单方面宣布具有空间范围的避让区相当于企图行 

使主杈，这就违反了现有的国际法. 

" 4 5 . 一个代表团介绍了载有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紧急措施提议的一份工作文 

件（CD/OS/WI>. 36 ).它指出，两个空间大国为研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投入了大 

量资源，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与裁军谈判会议也有关系，因为所有国家都会受 

到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该代表团说，而且，由于两个空间大国已经试验了专用反卫 

星武器系统，其他国家也可能考虑通过获得反卫星能力来加强其军事能力，先进导 

弹技术的扩散会加剧这一动态.该代表团认为，可以说存在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危险 

的部分原因是，现有国际法体系不足以!!^止这种动态.它认为，两个主要大国间的 

多种双边协定表明，除其他外它们认为争取保护预《i卫星有着极为重要的,11定作用， 

该代表团认为，应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使两个空间大国专用反卫星系矿^试验;-实上 

的暂停正式化，不加拖延地禁止生产和部署专用反卫星武器并拆除已有的此类系统‧ 

另外，该代表团提议谈判一项协定，禁止试验反卫星武器类型的各种非专用系^ 

该代表团说，核査遵守拟议指施的问题极端重要，应由这方面的专家系统地加以研 

究，以现场枧察、卫星跟踪和数据收集为核査方法的实例.该代表团认为，建立一 

个国际卫星监测系统应是专家们研究的重点。该代表团曾经提议设立一个裁军谈判 

会议内的专家纟IL它认为应系统地审议各种建立信任措施，其中包括'交通规则，. 

在会议内已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最近专家们在委员会内也提出了有关建iJL它认 

为，由于专用和非专用艮卫星能力横向^纵向扩散的危险，以及可能的非故意有害 

干扰卫星的可能危险，委员会应在下届会议之前对促进面前任务的方向有新的认识. 

该代表团提出的提议得到了许多代表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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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另一个代表团指出，它在双边谈判中的目标是设法稳定地过渡到逐渐依靠 

不威胁任何人的有效防御系t>«它还说，针对弹道导弹的有力防御系统和削减5 0 % 

的战略武器将可通过使第一次打击无效而加强战咯稳定.该代表团还指出，另一个 

主要空间国家在反卫星武器领域内有着以地基轨道截击装置从近地轨道打击卫星的 

作战能力.该代表团指出它本国不拥有相似的作战能力. 

"47.对此，另有一>H^表团说它本国确有一个以地面为基地的反卫星系统，其 

试验尚未完成，因而不能称其为可用于作战,该国于1 9 8 3年宣布单方面暂停在 

空间部署任何类型的反卫星武器，目前它仍在遵守这一暂停.它已数次向另一个主 

要空间il家建议，它们应谈判相互间粲止研制、试验和部署反卫星武器系统，并消 

除这两个大国拥有的此类系I但是这一提议未被接受， 

" 4 8 , —些代表团认为，在禁止或限制反卫星武器的提案中存在着—些内在的困 

难.并特别提到，对空间物体的潜在威胁种类很多，各有特点；现在已经存在各种 

具有反卫星能力的武器系统；为界定和禁止反卫星武器而提出的各种概念带有局限 

性；可核查性问题以31有关反卫星武器的问题与灰边谈判中审议的事项之间的密切 

联系.此外，有一个代表团还阐述了现行法律制度已经对反卫星武器的性质、部署 

及使用规定的各种法律限制. 

"49,不少代表团认为，应审议保护卫星的问氣对于一些提案和设想作了研究* 

一些代表团认为，试图以卫星类属为基础建立一种保护制度会引起许多困难，它们 

主张对一切空间物体毫无例外地给予貉免，但有一项谅解：无条件禁止空间武器 

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在卫星免受攻击方面应有所区分，就此提及了卫星功能，用 

途和轨道等方面的各种可能iÉ<在这方面，一些代表团认为，保护制度要求改进空 

间物体登记制度，以便识别受保护的空间物体的性质和任务 ‧ 一些代表团特别强调， 

对执行军事任务的卫星不应给予害S 

"50. 一个代表团在提出一份工作文件（CD/os/WP. 35 )时在专家一级介绍了 

在监测和核查方面利用外空的情况以及卫星免受攻击问题.它首先认为，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竟赛的一般条件不允许釆取全面禁止反卫星系统等措施，因为此类措施是 

虛幻的,或是不适于用作^办法‧它又回頋了其关于设立一个卫星图象处理和译释机构 

一 270 一 



的提案，以此作为建立第—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议的s际卫星监测机构的第一盼段, 

它强调说,:£1©«^^^1»¦¦#«不拟作为具有普遍能力的核査系统的最初结构,它最 

后阐述了不于涉非侵"ê^性空间活动的原则，以此为基铀确保卫星合法的終免该代 

表团认为，执行此种原则要求加强1 9 7 5年《登记公约》并拟出空间行为守则• 

为營理关于空间物体特性的资料，可建立一个计算机化的轨道图中心，使保密限制 

与收集一切必要的卫星4^资料相一化这—中心将成为建立信任制度中的一个工. 

具. 

"51.另一个代表团指.出，把国家卫星监测的结杲交给国际社会掌握是一种 

重要措施，有助于各国间建立信任和提高透明度，也是一种国际核查措施.该代 

表国认为如能利用空间进行监测，就可为囯际社会提供必要资料，用以核査已生 

效的或正在拟订的大多数关于建立信任措施、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多边协定，并核査 

关于解决区域冲突和结束局部战争的协定的遵守情&该代表团指出，第一阶段， 

在执行空间监测手段须完成的任务过程中，拥有此种手段的国家可向国际社会提供 

率在5米限度内乃至更精确的资料.此外该代表团还宣布，它代表的国家可 

同意全面提高提供给II际社会的资料的分辩率限度，该代表团还建议按另一代表团 

的提议（ C D / O S / W P . 30 )设立一个专家组，规定其任务是拟出一份关于卫星监 

测前景的报告，并将其提交裁军谈判会it 

"52.会议提到了有关卫星安全的各种其他可能措施，例如，使某些及边协定为 

诈为国家核査技术手段的卫星规定的铬免多边化；締结一项'交通规则，协定；重 

申和进一步拟订不干涉和平空间活动的原则；制定外层空间行为准则，防止空间物 

体的某些机动飞行可能引起的危险和忧虑. 

"53.有一个代表团注意到现已存在的一些旨在确保卫星不受浸犯的法律文书.该 

， 说 ， 皿 止 对 卫 星 使 用 和 烕 胁 使 用 武 力 ， 自 卫 情 况 不 在 此 但 是 该 代 表 

团指出这些文书并无意要访 害主权国家在受到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时采取适当措施 

保护自己的固有权利. 

" 5 4 . 一些代表团认为，必须针对外层空间活动制订一套联贯一致的建立信任措 

施.为此可（按 C D / 0 S / w p „ 25的建议）开展数据交换.一个代表团强调可能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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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非强制性质，详细分析了《外层空间条约》和《登记公约》的某些条文，其中 

含有'接舳点'或'出发点，，可用作这套措施的构^ 

"55.—个代表团表示认为，它关于"交通规则"协定的构想有助于今后确立一 

种稳面的空间秩序并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它认为此种协定的主要内容将是：限制有 

人驾玟或无人驾欤的空同飞行器在很低的高度上作越界飞行；对预先通告发射活动 

规定新的严格要求；对商定的和可能有防御的遊让区规定具体规则；给予戎限制视 

察权；限制高速度绕行飞越或尾随外国卫星飞行；确定用以及时获取'资料的手段， 

以及就不明活动或有威胁性的活动进行协商*该国的一位独立的专家对这些内容介 

绍了更，细的意见， 

"56 .许多代表团十分注意必须保证各国活动的透明度和关于如何利用外空的准 

确资枓,一团认为,有 « i l t家研究提供资料的要&有人建议为此设立一个专家 

组.一些代表团认为，加强《登记公约》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建立信任措施，它们讨 

论了改进其中确立的遢知制度的各种方式方法.目的是可及时得到关于空间活动性 

质和目的的适足资料. 

"57.在这方面，一个代表团提议在委员会内就外空活动资料交换和通知另外谈 

判一个议定书.该代表团还提出了一些核查措施，其中可包括：在相互邀请的基础 

上核查已通知的发射活动，或无需任何国际结构的特别相互视察.该代表团认为本 

会议应采纳一些措施，这些措施不具有法律文件的性质'伹表明政治承诺和促进建 

立信任，目的是加强适用于外空的国际法律制度并提高外空活动的透明度'特别是 

提高具有军事功能或具有与军事有关的功能的外空活动的透明度.该代表团提出可由 

本会议作为关于项目 5的报告的一部分核些措施（ C : D / 9 4 1 -C D / 0 S 3P . 3 8 ) . 

" 5 8 . 一些代表团认为，矢于《登记公约》的问题属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的杈限范围。此外，一个代表团指出，谈判制定《登记公约》的目的是建立空间物 

体的a际登记册，以切实执行《空间物体所造成损瞢的示责任公约》，并认为， 

如修改前者，就很可能给后者造成混乱.一些代表团指出.《登记公约》正如其序 

言所提到的那样'必须置于发展关于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11际法这一范围内看待, 

因而与特设委员会的工作直接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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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有一"《表团在谈到它所提的关于宣布没有永久性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 

建议时解释说，这一倡议旨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兗赛领域创造一种信任气氛‧ 一 

些代表团文持这一建议并回忆说，单方面直布作为建立信任揞施的作用已在军备限 

制和裁军的4^域得到承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一个代表团文持这一建议，并 

回忆说，它曾申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 

"60.另一个代表团对它认为这一建议引起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它指出有许多种 

武器系统可以用于攻击空间物体，但并不是所有这些武器都薔要放置在空间，它指 

出，目前双边谈判正在讨论的就是这类问 

"61.有些代表团认为，核查对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饔措施十分重要‧并认为 

应当有可能通过国家技术手段和国际程序相结合来确保对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协定的遵守情况进行核查，另有一些代表团指出《外层空间条约》中有一些核査 

规 t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将核査任务交付给一个国际tfl构.使国际社会能够独立 

地核査^守情况，在这方面，有人提到拟议的1际卫星监测机构，并提到进行il际 

合作利用地球监测卫星来核查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 

" 6 2 . —个代表团也认为，包括外空在内的裁军领域保证效率的矢鍵是可靠的核 

査，该代表团要求制订一种全面的il际核査制度.它i—、为逭当.的手段*法而言，一种 

极重要但不一定专有的作用应归于国际核查组织控制下的侦察卫星.该代表团着重 

指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最紧迫任务是为从空间进行监测创造安全条件，途 

径是締结一项全面条约，管制各国在外层空间的活动，并桨止目前正在地面、大气 

层或外空使用的一切有关手段和方法，这类手段和方法可用以干扰卫星的正常运行 

或将其实际摧毁，无论其是否专用于监铡民用或军用目的.监测系统取得的结果和 

数据应做到能供所有締约国自由取用. 

"63.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代表团强调应对不在空间部署武器进行有效核查.其 

中的一个代表团提到关于设立国际枧察团的建议，目的是核查射入外空的物体上没 

有武器。有些代表团强调国际法应明确承认将卫星用于核查的作用和用迨.它们认 

为有必要为核查而进行的国际数据交换拟订共同标准、.要求和程序，这可k特设委 

员会下的专家一级有效宪成.这些代表团表示相信，现在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先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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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为防止外空军备竟赛发起多边谈判进程.这些代表团认为，通过执行一系列增强 

信任和公开性的具体和相互 接受的措施这样一种逐步向全面协定推进的办法可在裁 

军的"外层空间"领域开锌有希望的前景• â些措施虽然不是裁军措:îè,但使得更 

有可能在真正的裁军^限制军事活动方面执行彻底的措;it它们消除相互猜疑ifr不 

信任，为在不对抗的前提下共同争取妥协创造有利气艮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表 

.示认为，在裁军谈判会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内提出的若干建立信任 

措施概念值得研究，特别是关于拟订各国外空多边行为守则的建议（"交通规则") 

^关于将夭基遥感技术用于核査国际协定遵守情况的建议. 

"64.有一个代表团在技术性发言中指出，虽然在地面对卫星视察有助于核査， 

伹此种视察的进行和有效性有一定局限，因此在空间对航天器进行观察与核査的关 

系不断明显，并成为核查的一个重要方面‧ 

"65.若干代表团指出，可在关于国际空间视察団的建议基础上审议防止外层空 

间军备竟饔问题‧其中有的认为侦测已放置在外空的武器可根据另一些建议处理. 

PAXSAT构想似颇值得注意.一些代表团认为，设立国际空间监测机构的问题今后 

可能成为国际核查制度中的关键内& , 

"66. 一个代表团提交了一项建议（CD/OsywP. 3 9 ) ,该建议原已在 1 9 8 8 

年的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过，其中建议设立一个!S际空间监测机构.该代表 

团说明了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实际任务、职能、可能的结构和基本原则，以及这样 

—个国际机构未来空间监测系统的要求.由其向国际社会提供有关资料，介绍多边 

裁军协定的遵守情况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情况，并监测冲突地区的军事形势.除 

军事和政治方面外，该机构的活动还可产生经济作用，向感兴趣的国家提供有助于 

其经济发展的卫星数据，该代表团介绍了建立国际空间监测机构逐步办法的细节， 

同;t在这一进程的第一阶段内建立一个卫星图像处理机构的设想. 

« 6 7 . 一个代表团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CD/945—CD/OS/\v'P. 4 0 ) ,详细阐 

述了关于卫星图象处涅/魄议 > i h项建议原已提交 1 9 8 8年 É 3 B '三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此种机构将个-为1 9 7 8年提议的国际卫星监测机构 

的第一阶段.用以收集、处5里、解释和散发从现有卫星接收的遥.ii资料，为,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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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务，包括核査裁军协^此外还可用于培训（卫星）照片译专家并开展各种 

研究. 

" 6 8 .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更深入地审议涉及核査和遵守的问它们指出，适 

用于外空的现有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较为Î《单，并指出，外空军备控制协定趄庞杂， 

对其遵守情况•难核査‧它们认为，核査和連守问题在这一领域特别敏感和复杂， 

因为这一方面牵涉到至关重要的11家安全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空间广闳无垠并且有 

可 能 上 进 行 隐 瞒 ， 从 而 造 成 特 殊 问 ^ » 

" 6 9 . 一些代表团指出，不能立即要求国际实体承担那种并不存在的任务，即核 

査尚不存在、条件无法预测、締约方尚不明确的协定*其中一个代表团指出，《反 

弹道导弹条约》《外层空间条约》和《登记公约》构成此种条约制度的重要内容, 

此外，该代表团还认为，构思草率的军备控制提案实际上可能很危险，如果加以执 

行还会玻坏稳定，因为它们可能PJL碍对任何一方都不构成威胁的战略防御能力的发 

层或损窨其有效&该代表团还说，虽然现在主要依赖进攻性核武器的威胁取得了 

战略威慑力量，它认为最好能改而依赖进攻性报复力量和不威胁任何人的防御力量 

的平衡，该代表团说，它认为军事有效、'生存性强而且边际成本有效的防御系统将 

创造较为安全的未来，使核导弹进行威胁性毁灭打击的力量越来越小‧因此该代表 

团指出它将继续探索更加依赖有效防御弹道导弹，以在未来得到较安全较稳定的胜 

于单纯依赖核报复威胁的遏制战争基础的可能^4«该代表团还说，为了做到充分有 

效的多层防御，弹道导弹防御系疣的某些部分可能需要设置在空间，它指出，与这 

一多层防御系统有关的研究、发展和试验方案完全符合1 9 7 2年《反弹道导弹条 

约》 * 

"70.有一个代表团强调，用于多种目的的卫星监测、核査和通信与为最终在空 

间布署而研制和试验空间武器构件完全不同.它指出，外空武器化最终将导致战略 

局势不稳，破坏国际安全和信任与合作的气氛，破坏进一步限制军备和裁军措施的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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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 一个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内载本会议成员国关于技术专家^其他 

专 家 参 加 特 设 委 员 会 工 作 的 建 议 和 评 论 （ 3 0 ) •该代表团提议，作 

为代表团成员的专家应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参加期限由各代表团在委员会正式会议 

上商定‧它还认为应当有可能举行非正式的，不限名额的专家讨论，让专家们交流 

知识和经验*它建议可能需由专家特别审议下列问题：超越《登记公约》范围更多 

ilk3^换数据M料，这对促进各国在空间活动领域内建立信任是必要的；外层空间 

'交通规则，和行为守则；适用于防止外空军备竟赛各项协定的核查技术手段和办 

法，包括使用卫星技术；委员会内正在审议的定义^用语.一些代表团继续支持设 

立一个政府专家组，请其为审议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提供技术知识和指导.这些代表 

团认为一些国家的专家在夏季会议期间参加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了普遍欢迎，在 

请专家参加委员会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居. 

"72 .有些代表团欢迎几名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出席并满意地注蕙到它们为堉加委 

员会的技术知识作出了贡献.在面许多代表团继续支持设立一个政府间专家组, 

为审议特设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提供技术专长和指导. 

" 7 3 . 一个代表团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专家的贡献，并表示，由于委员会目前仍在 

探讨基本问题、理论和办法，专家的此种贡献必然是临时性的，虽有必要增加委员 

会技术知识，伹这并不要求设立一个专家小组* 

" 7 4 . 一些代表团满意地指出，在1 9 8 9年会议中，特设委员会详细审议了有 

关皆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措施的具体建它们认为，审査具体建议有助于 

找到各方观点可能吻合的领域，因面为展开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措施的实 

际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它们认识到所审议问题的复杂性和作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性，同时认为有关问题，包括涉及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的问题，可以在审议具 

体建议的时侯加以考虑.这些代表团强调，经过对一般性和抽象问题交换了'四年的 

意见，学术讨论阶段已完全结束，有必要将努力集中于查明和制订旨在完成议程项 

目 5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饔"中心议题的揞它们认为特设委员会应在职权 

方面采取以行动为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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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另外一些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继续审査尚未充分探讨的有关防止外层空闳 

军备竟赛的问题.它们认为在从事下一步活动之前必须进行更细致Éll审査.它们认 

为，筌于在实质&和政治问题上意见不一，名单项题目范围广泛而且本议題具有高度 

技术性质，可以说，委员会已经做了有益于理解本议Mè3工作，但是在目前的取权 

范围和工作计划以内还有许多事情待做.它们还指出，对各种?^议的大量讨论清楚 

地表明ÏE对问题的处理上分歧依然相当大，尚未达成协脔一致，因此^员会有必lé" 

继续研究职杈范围和工作计划所包括的所有议 f e ,以^成共识和解，及防止外 

空军备竟赛多边努力的范围和:体目标的共同定义， 

"76.许多代表团尽管承认对有关问^的实质性审议十分m要，伹是!I调此类审 

议应是拟订旨在防止外空军备竟赛具体措施的多边进程Ê3组成^分，在审议具体檯 

案时可做到这一点.它们直申这一领域内多边努力的目标已在免一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大会特别会议《最后义件》中清婪地作了规定，它们还回顾了大M过的有 

关决议，2这方面，这些代表团强调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问短的唯一多边谈判机 

构所具有的不可缺少的传ii^j以及^程上列明项目5的重耍性.社会主义Hi家代表S 

意本段所表示的意见. 

" 四 、 结 论 

"77.特设委员会内仍然普遍确认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 

愿:t为此共同目标而努力.委员会自设立以来及1 9 8 9年开展的工作有助于完成 

其任务.委员会推动并进一步审査和确定了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各种问題‧ 

各代表团进行的讨论和发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一些问题并更明确地3^解各种立场* 

委员会再次认识到，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本身并不能你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 

备竟赛，并再次^认运用于外层空间法律制度对防止这一环境的备竟赛具有很 

-大的作用，#要巩固和加强这一伟‧」度，提高其有效性，并且必须严格连守现有的双 

边和多边协定.讨论过％中确认了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1：空间是符合全人矣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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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利益的.在这方面，还确认了^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笫8 0段的重要性，其中指出，'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应当本若 

il»®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ÏE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的精神， 

釆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Ê际谈判'* 委员会初步审议了一些旨在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竟赛，确保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是专门为了和平目的并符合全人类的共 

同利益和为全人类造福新提案和僞 

"78.会议闳意应当不遗佘力地确保本会议下届会议继续&行有关这一议程项目 

白3实质性工作.会议Si议裁军谈判会议在1 9 9 0年会议升飴时i新设立具有^当 

职权范围的防止外空军备竟饔特设$员会，Itj时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委员会 

自 1 9 8 5年以来所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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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9 1 .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98 9年 4月 3日至 7日和 7月 3 1日至 8月 

4日期间审议了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 

排"的议程项目. 

9 2 . 1 9 8 9年会议期间在本议程项目下提交会议的文件清单载于下段提到的 

特设委员会提出的告中. 

9 3 . 在其1 9 8 9年 8月 1 0日第 5 2 5 ^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在第 4 8 4 

次全体会议上就本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9段）.该报 

告（ c r y 9 3 8 )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一 . 导 言 

" 1 . 在 1 9 8 9年 2月 7日第 4 8 4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9 

年会议期同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示安排达成协iJL M还决定，特设委员会应在 

1 9 8 9年会议结束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CD/885 ) .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2 .在 1 9 8 9年 2月 9日第 4 8 5次全体会 i L h ,裁军谈判会议任 4 ^朗伊 

斯兰共和国的阿里‧沙姆斯‧阿尔德卡尼大使为特设砮员会主席.联合国裁军事务 

部政治事务干事杰勒迪一西伯特先生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 

" 3 .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9 年 2 月 1 5日至 7月 2 7日期间共举行了,10次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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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其请求，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下列非本会议成员11的代表在1989 

年会议期间参加特设委员会的会议：奥地利、芬兰、加纳、希腊、爱尔兰、新西兰、 

挪威、阿曼、葡萄牙、西班牙、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津已布韦， 

" 5 ‧ 1 9 8 9年会议期间提交载军谈判会议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新文件如下： 

"主席提交的一份''非正式文件，，题为'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构想，。 

"三、实质性工作 

"6.在一般性交换意见中，一些代录团重申它们认为，不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 

器的最有效保证^是实现核^军和禁止核武器.它们还指出，无核武器国家之所 

以自愿放弃核手段，是因为它们期望拥,核武器的国家也这么 E此'有关核 

武器国家实应对无核武器国家一再提出的安全保证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这种保证 

对于有效的不扩散制度是不可或鈇的.这些代表团认为，大会无异议表决通过的 

第43/69号决议表明，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都同意通过一项国际公约对保证不对 

无核K器H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确效匡'际安排作出效,定.别的以外*该 

决议还吁请各E ,特别是核武蕃匡'家.拿出政治*愿.款一项可载入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àà成协议.这些代*团认为.该项决议以及大会先前, 

此问题通过的各项决议应作为委员会谈判的起点.它们还认为不应破坏各方就共同 

方案办法达成的一致意见，而应努力重新寻求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安排；尤其是， 

核武器国家必须重新考虑其立场，并认识到它们有必要对无核武器11家的正当安全 

顾虑作出积极的反应， 

"7.包括一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一些代表团也认为不使用或威胁佼用核武器的 

最有效和最可靠的保证就是实现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它们认为，在实现这 

一目标之前，应采取种种临时措施以加强无核武器匿家的安全，诸如通过一项适当 

的国际公约而禁止佼用核武器；釆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从而排除对所有a 

家、包括无核武器il家使用核武器；建立无核武器区，以此作为确保必要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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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有效手段，便所有核武器!1家承扭不对区内！;家便用核武器的义务，等等. 

它们揋及两个核武器国家已单方面宣布不首先便用核武器‧如同大会第43/6 8 # 

决i义所反映的那样，它们继续坚决支持缔结一项具有法律is束力的ii际文书，有汆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属于该代录团^团的核武器国 

家重申其所作的不便用核武器的保证对领土上没,核武晷的无核家仍然有^ , 

无论这些元核武!家是否加入了某一联罡，这些代表ii重申它们愿意与其他f代 

^团一同努力，在将载入一项具有：法律至束力的DP^X书中的兵同方桌-基?2上寻求 

消饺安佥保证问题的解决办法.鉴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即将 

召开，它们希望所有核武器11家以及其他国家都愿意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态度，以便 

为所涉各项问题找出一个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8•包括三个核武器S家在内的一些代表团回顾了它们以往在特设委员会发表 

的全面看法，它们欢迎11际社会对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问^的高度关注，在此范S内，它们注意到各方继续表示愿设法进一步改善目前 

状况.但它们也指出，消极安全保证关系到所有g;家的根本安全，因此，这一方 

面的决定不可能轻易作出.各国的安全顾虑范围很广，能用以解除些颈虑的措 

施又各不相同，委员会至今未能找到单一的解决办法.但这些代表g录示，它们 

虽然并不接受没有皐一的共同方案使一事无成的假设，仍愿继续为此努力.在这 

方面，它们回願"iJL五个核武器1：家都已庄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匡家使用核武器. 

它们说，大多g无核武#国家在实践中都应认为自己受到五个消i5安全保证的保护. 

Ei^ll:由于核武！家有不同的fjitii^对侏证的^法有所所用的限定也有不 

其中一些代表团特另'J同情委员会M员中的《不扩散核武条li;》錄至11的耆法，即， 

它 们 自 已 K 弃 核 武 应 得 5 i 具 有 等 束 力 的 响 H , 但 i j ^ 代 * 团 又 指 出 . % 1 

^i2安全保证达成阜一共同方案的困？之一,％是.Isjw的保证特II供给所有匡盡， 

包括拒-％作出有束力的不扩*承诺的国家.它们重宇，现,的侏证虽未成为条 

《17或公iij,但î¦实是庄严iè作出的，不应视为无足轻重；它们是i&、可信和可 

靠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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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一些代表团搔请注*《南太平洋无核区条iij 、 ( 罗通加条iij )第二号 

定书，其中含有消极安全保证，并表示希所,尚未加入的核武器国家毫无保留地 

加入. 

" 1 0 . —个核武器国家认为，对无核武器匡家安全的最,汆保证就是全面和彻底 

消脍核武"^,而在实ft.这一目标之前，核武器1家应承担义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 

者；:不fe-用核武#,并且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匡家和无核武器E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该！！还认为，无核武器国家要求核武器IS家承诺不对其便用l!J威肪使 

用核武#是完全合 5 J 合法的， S 为它们自己已以各种方式7 ? L诺不^有核武i f 

国赞同关于缔结一项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建议. 

并支持寻求能满足无核武器国家安全需要的共同方案.该国重申其无条件保证不 

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该11还认为，这一问题的 

解决办法的实际内容必须是兼顾无核武器国家关于不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 

安全要求的有效保它表示将欢迎能为无核武器国家11)意的任何建设性倡ii;^ 

"11.各方讨论了可否从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断定有无可能,t保证不对无核武 

器国家1^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共同方案达成协议，但这一讨论再次未能得出结论, 

一些代表团调.t、于《不扩f: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25次审查会ii即将召开，^ 

必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逬展， 

"E、结论和建i义 

"12.特设委员会再次^认.在采取有敖的核^军搢施之前，无核武器! 1家应当 

荻得核K器国家7、对其便用13^威,便用核5:器的有效保iiL 但是，就确玄:安排的 

实质性内容进行的工作和就^决办法的各个;7-面和内容进行的讨论表明，因核武器 

匡宏和无核武器E家对安全利益的肴法不！^」而遣成的具体©难依然存在，而由于所 

涉各项fpl^的复杂性，各方仍无法就‧'共I？方^，达成协议.同时，讨论突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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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所有代表团都支持并表示愿意对消极安全保证的实际内容寻找一种共同办法， 

特另!1是怎"U:述'共i^j方^，寻找一种共同办法. 

" 1 3 .在上 à è '背景下，特设委员会延议判会议继续探讨各种方法和 i t径， 

以克服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S家使用5^ 胁便用核武器的有ètil际安排问Jiàà^行 

谈判的工作所遇到的 E t 因此，各方一致同意，应当在1 9 90年会i义开始时 

重新设立本特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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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新型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 

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94 ‧会议裉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9 年 4 月 3 日 至 7 日 和 7 月 3 1日至 8月 

4日期间审议了B为"新型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îi武器" 

的议程项目. 

9 5 . 19 8 9年会议期间在本议程项目下提交会议的文件Jff单载于下段提到的 

特设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 

9 6 . 在其I 9 8 9 年 8 月 1 7日第527次全体会iUl,会议通过了在第4 8 4 

次全体会ilh就本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9段），该报 

告（ c 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一 、 导 言 

在1989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了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以期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会议还决定，特设委员会应于1989年会议 

结束前向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一 284 一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2.在1989年2月9日第485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任命秘魯的奥斯瓦尔多. 

德里维罗大使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的卡桑德拉先生担任特设委员 

会秘书。 

"3.特设委员会在2月20日至8月7日期问共举行了6次会议。此外，主席还与各代 

表团进行若干次非正式搓商。 

"4.应它们的请求,下到非截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新西兰、神威、阿曼、葡萑牙、卡塔尔、塞 

内加尔、西班牙、瑞士、 土耳其和津巴布韦。 

"5.除大会历届会议就本议超通过的各項决议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了大会第四 

十三届会议通过的笫43/75C和J号决议，这些决议将有关本议题的具体责任授予截军 

谈判会i义。 

"6.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有： 

--CD/928,1989年7月6日匈牙利代表团提出，题为'拟议的禁止放射性武 

器范围' 

-CD/929,1989年7月6日秘魯代表团提出,题为'禁止袭击核装置公约萆 

案' 

"7.提交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文件有-

--CD/RW/WP.83,1989年2月20曰提出，题为'1989年第一期会议工作计划' 

--CD/RW/WP.84,1989年4月18日提出，題为'1989年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 

―CD/RW/WP.85,1989年7月24日提出，题为联系小组的报告' 

--CD/RW/WP.86，1989年7月31曰提出，题为'A联系小组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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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89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8.在1989年2月20日笫一次会议上,主席建议特设委员会继续采用1988年会议期 

间釆用的工作方法，即，由A联系小组继续审议有关禁止'传统"意义上的放射性武 

器的问題，B联系小组继续审议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的问题。*他还建议两个联系小 

组的工作应按照1988年特设委员会报告(CD/864〉建议的方针进行，即利用该报告所 

载的两个附件作为其工作的基础。在这方面，他建议联系小组设法进一步澄清和闳 

化对这两个问题的各种不同处理方法，减少两个附件中现有的备选案文和脚注。特 

设委员会决定采用主席建议的工作方法。 

"9.在1989年2月27日第二次会议上，特设委员会任命匈牙利的乔包.哲尔菲先生 

协调A联系小组的工作，荷兰的马克斯.盖弗斯先生协调B联系小组的工作。 

"10.特设委员会也在第二次会议上进行了一般性意见交换，结果表明各代表团都 

有兴趣执行在上一次会议上议定的特设委员会职杈。因此,特设委员会的工作,除了 

审议和通过本报告外，是在上面设立的联系小组内进行的。 

"11.根据联系小组内进行的工作，两位协调员在1989年8月7日第6次会议上向特设 

委员会提交了各自的报告(CD/SW/WP.Se和85),这两份报告分别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一 

和附件二,其中反映了特设委员会审议有关问题的现状。有一项谅解是，两个附件的 

内容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 

四、结论和建议 

"12.特设委员会1989年会议期间所做的工作是有用的，因为它有助于澄清和进一 

步闳化在所审议的两个重要议题上仍然存在的不同处理方法。建议裁军谈判会议于 

1990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并建议特设委员会应以本报告 

的附件作为其今后工作的基础。 

" * 一个代表团没有参加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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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1989年2月20日第1次会议的决定，重新设立了 A联 

系小组继续审议有关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 

"2.A联系小组于1989年3月6日至7月31B共举行了7次会议。此外,协调员还同各 

代表团进行了一些非正式搓商。 

"3.A联系小组依照特设委员会第1次会议规定的方针，将1988年特设委员会提交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CD/864,附件一附文〉所载的协调员记录作为其进行实质性工 

作的基础。联系小组审查了其中所载的有关此一问题的公约的可能内容。 

"4.经过修正的协调员记录附在本报告之后，其中反映了联系小组对本问题的现 

阶段审议情况。 

"5.协调员的记录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并不妨害任何代表团在以后阶段对 

整个案文或其中某些内容提出建议或备选案文。建议将此记录附在特设委员会提交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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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放射性武II条约(公约〉的可能内容' 

"范 围 

" 越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发展、生产、储存、以其他方式获取 

或拥有、转让或使用故射性武器。" 

" 舰 

"第一备选案文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还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通过散布而故意利用本条约 

中未定义为放射性武器的任何放射性物质，以其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坏、损害或 

伤害。 

这些内容并无意妨害各代表团对'联系'问题的最后立场。 

" '有一种意见认为,此一规定没有必要。 

" ' " 放 射 性 武 審 " 一 词 在 ' 定 义 ' 下 加 以 定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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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备逸茱文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通过散布而故意利用任何放射性物 

貭，以其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坏、損害或伤軎。 

" 雄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还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为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将放射 

性废物倾弃在另一国领土上。' 

"第4款 

"第一备选案文 

、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还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个人、国家、国 

家集团或国际组织从事其根据本条约的规定承诺不进行的任何活动。 

"第二备选案文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还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一方从事(笫2款 

笫二备选案文)所禁止的放射性物貭的利用。 

'1有一种意见认为,第1款以及第2款的两个备选案文包含了本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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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逸案文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按照其宪法程序在其管辅或控制的任何地方釆取它认为 

必要的任何推施： 

"(a)禁止和防止对一締约国而官构成违反各締约国在本条约下所承担义务 

的活动； 

"<b〉禁止和防止可能用于放射性武器或作本条约（第2款第一备选案文)所 

禁止的利用的放射性物质被转用于这种武器或作这种利用； 

"(c)防止可能用于这种武器或作这种利用的放射性物质遣失。 

"每一締约国还承诺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 

"(a)禁止和防止(第2款第二备选案文)所禁止的放射性物貭的利用； 

"<b)禁止和防止可能作(第2款第二备选案文)所禁止的利用的放射性物质 

转作这种利用； 

"(c)防止可能作这种利用的放射性物质遣失。 

" 定 义 ' 

"为本条约的目的，'放射性武器'一词是指:' 

'有一种意见认为,载于笫2款第二备选案文并以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貭 

这一标准作为根据的'范围'问题备选处理办法不需要任何定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本条约的目的，可能需要说明'放射性物质'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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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门设计用于散布放射性物貭,利用这种物质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 

、坏、损害或伤害的任何装置,包括任何武器或设备； 

"(二）专门制作成形'用来通过其散布而以其衰变造成破坏、损害或伤害的 

任何放射性物貭。 

"和平利用 

躯 

本国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实施和制订和平'利用核能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案 

的不可剝夺的杈利。' 

"笫二备选案文 

制订和实施和平利用核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案的不可剥夺的杈利。 

' 一 些 代 表 团 认 为 ， 用 制 ' 或 ' 设 计 ' 比 用 ' 制 作 成 形 ' 好 。 

'有人建议在 '解释为 '之后加入 '或在执行中 '。 

' 一些代表团建议测去 '和平 '。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取得有利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内在平街，应该增加一句 

以反映第一届截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68段的最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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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尽可能致力于加强和促进为和平目的交换和利用核技 

术、放射性物质和辐射源領域的国际合作，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这一 

领域的国际合作应在无坎視的IS 

障之下，以有效防止核武晷扩散， 

雄 

"本条约每一 

贡献,1^ 

"腿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要求或允许一締约国采取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和 

平利用核能或核技术促进其经济或社会发展的方案的搢施。''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f腿 

"本条约締约国承诺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制定有效措拖以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審和实現核裁军而加紫进行谈判。''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项承诺应规定需濟足核安全条件。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一承诺超出了本条约的范围。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最好在序言部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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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内容 

越 

"本条约的规定不应适用于核缘炸装置或其产生的故射性物质。1 

舰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使核武器的使用合法化，或减损各国 

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腿 

"本条约各项义务的歷行情况应桉照⋯⋯的规定定期加以审查。 

，4教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损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 

现行规则，或者限制或械损締约国根据其他国际协定所承担的义务。 

"核查和道守' 

"笫1款 

"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在解决与本条约条款的目标有关的方面或在适用本条约的 

有人不认为需要这一款。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最好在序言部分中处理。 

有些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并保留它们在以后阶段发表意见的 

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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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条款方面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时，彼此进行协商和合作 

Ê2È. 

"笫一备逸案文 

际程序进行。这些国际程序可包括适当的国际组织的甩务以及本条约(第4款第一备 

选案文〉规定的协商委员会和事实调查小组的服务。 

"笫二备选案文 

"本款所规定的协商和合作也可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按照其《宪章》通过适当的国 

际程序进行。这些国际程序可包括适当的国际组织的服务以及本条约（笫4款笫二备 

选案文)规定的专家协商委员会的服务。 

" 舰 

"本条约各締约国应尽可能充分地在及边或多边的基础上交换必要的资料以保证 

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 腿 

"笫一条选案文 

"为有效贯彻本条约(笫2款笫一备选案文〉，应设立协商委员会和常设事实调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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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附件一和附件二分别规定了它们的职能和议事规则,这两个附件是本条约的组 

成部分。 

"为(笫2款笫二备选案文)规定的目的,保存人应在收到任何締约国提出的要求后 

一个月内召集专家协商委员会。任何缔约a均可委派一名专家参加该委员会,委员 

会的职能和议事规則载于构成本条约组烕部分的附件内。 

" 舰 

"第一备选案文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如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締约国可能没有遵守本条约的规定， 

或对可能被认为是可疑的有关情况感到关切，而且对根据本条约（第1款)进行协商的 

结果不满意,可以要求保存人进行调査，以查明事实。此种要求应列明一切有关情况 

以及表明其要求成立的一切可能证据。 

"保存人应尽快地召集，而且无论如何应在接到任何締约国的要求后十天内召集 

根据(第4款第一备选案文)设立的常设事实调查小组。 

"如果根据第2和第6款进行事实调査的可能性已经用尽,而问题仍未解决,締约国 

可要求保存人召开缔约国协商委员会会议，以审议这一事项。 

"笫二条逸案文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如有理由认为任何其他締约S的行为违反本条约的条款所引 

起的义务,可向保存人提出指控，而保存人应立即召集专家协商委员会。此一指控应 

列明一切有关情况以及表明其指控成立的一切可能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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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 

"笫一条逸案文 

"本条约每一錄约国承诺尽可能同协商委员会和事实调査小组合作，以便利其工作。 

"笫二务选案文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尽可能同专家协商委员会 

合作。 

" 舰 

"笫一条选案文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向因本条约受到违反而遭 

受损害或可能遣受损害的本条约任何締约国提供援助。 

"笫二备选案文 

"本条约各締约国承诺，如果专家协商委员会断定本条约任何缔约国因条约受到 

违反而遭受损害或可能遭受报害,则按照《联合国完章》的规定，在该締约国提出请 

求时向其提供援助或支援。 

" 舰 

"第...条的各项规定不得解释为影响各締约国根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权利 

和承担的义务,包括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与本条约的遵守有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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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和遂守(第4款第一备选案文)附件一 

"1.締约国协商委员会(，除根据附件二的规定设立事实调查小组外,）应负责解决 

要求召开委员会会议的(各締约国）（炜的国)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題。为此目的，参加 

会议的各締约国应有权要求并接受一締^国能够提供的任何资料。 

"2.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应使其能够歷行本附件笫1段所规定的职能。委员会 

在可能情况下应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程序性问题）（作出决 

定），否则应以出席并投系的成员过半数作出决定。（实貭性问题不应进行表决。） 

主席不应参加表决。 

"3.任何締约国均可参加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参加委员会的每位代表在开会时可 

由頭问协助。 

"4.保存人或其代表应担任委员会主席。 

"5.协商委员会会议应由主席(： 

"(a)在本条约生效后三十天内召开，以便设立常设事实调査小组； 

"(b))尽早召开,无论如何应在按第二要点第4歉提出召开会议的要求后三十天 

内召开。 

"6.每一締约国应有权通过主席要求各国及各国际组织提供该締约国认为完成委 

员会工作所需的资料和协助。 

"7.对任何（解决问题的）会议，应将会议期间提出的所有意见和资料汇编成摘 

要。主库应将摘要分发给所有缘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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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和遴守(第4款第一备选案文〉附件二 

"(事宍调查小铒） 

"1.常设事实调査小组应负责对事实进行适当的调査，并对保存人根捱第二要点 

第3款提交的任何问題提供专家意见。（根据第二要点第5款,事实调查小组在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调查。） 

"(2.由締约国代表组成的事实调查小组的成员不应超过十五名： 

"(a)十名成员应由（主席）（协商委员会)与各締约国协商之后任命。在逸择这 

些成员时,应充分考虑保证适当的地理平衡。成员的任期应为两年，每年 

更换五名成员； 

"(b)此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又是本条约締约国者，也应有代 

表参加事实调查小组。） 

"(2.由缔约国代表组成的事实调查小组的成员不应超过 名。小组的最扭 

成员应由（主席同締约国协商后,）（协商委员会)在笫一次会议上指定,三分之一的歲 

员任期为一年，三分之一为两年，三分之一为三年。此后，（根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 

确定的原則，协商委员会的)主席应在同缔约协商后，任命所有成员，任期均为三年， 

在人选问题上，应充分考虑保证适当的地理平衡。） 

"3.每一成员可由一名或一名以上的顾问协助工作。 

"4.保存人或其代表应担任小组主席（，酴非小组根据本附件第5段所规定的程序 

另有决定）。 

"5.事实调查小组的工作安排应使其能够歷行本附件第1段所规定的职能，（(协商 

委员会)应至迟于小组设立后六十天召开小组第一次会议。在该次会议上，保存人应 

根据与締约S和筌署国协商的结果就小组的工作安排、包括任何所需资金提出建谈。） 

(小组在可能情况下应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程序性问题，否则S 

以出席并投系的成员过半数作出决定。实貭性问题不应进行表决。）（小组在可能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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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否則应以出席并投系的成员过半数作出决定。）主 

席不应参加表决。 

"6.每一成员应有权通过主席要求各国及各国际组织提供该成员认为完成小组工 

作所需的资料和协助。 

"7.要求进行调査的締约国和作为调査对象的任何錄约国，不论其是否为小组成 

员,均应有权(参加小组的工作）（派代表与会,但不参与作出决定)。 

"8.事实调查小组应毫不迟延地向（保存人)(所有締约国)提交其工作报告,包括 

事实调査结论以及在其会议期间向其提供的一切意见和资料(。)(，连同它认为适当 

的建议。如小组未能获得事实调查的充分资料,它应说明未能傚到这一点的理由。） 

(保存人应将该报告分发给所有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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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査和遵守(笫4款笫二备选案文)附件 

"1.专家协商委员会对请求召开委员会会议的締约国根据本条约笫 条提出 

的任何问题,应负责作出适当的调査结论并提出簦定意见。 

"2.专家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安徘应使其能够歷行本附件第1段所规定的职能。委 

员会在可能情况下应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与其工作安排有关的程序性问题，否则应 

以出席并投系的成员过芈数作出决定。实质性问超不应进行表决。 

"3.保存人或其代表应担任委员会主席。 

"4.每位专家在开会时可由一名或数名顾问协助。 

"5.每位专家应有杈通过主席要求各国及各国际组织提供该专家认为完成委员会 

工作所需的资料和协助。 

"6.委员会应将其调查结论摘要送交保存人，其中应载入委员会会议期间向其提 

供的一切意见和资料。保存人应将该摘要分发给所有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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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B,联系小组的报告 

" 1 .按照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 1 9 8 9 年 2 月 2 0日第1次会议的决定，重 

新设立了 ：B联系小组继续审议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的问题， 

" 2 . ：B联系小组于1 9 8 9 年 3 月 1 3日至 7月 2 4日共举行了 7次会议.此 

外，1^调员还同各代表团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磋商. 

" 3 ‧ ：B联系小组依照特设委员会第1次会议规定的方针，#1 9 8 8 年 特 设 ^ 

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特别报告（Cl)/864,附件二附文）所载â3协调员记录作 

为其进行实质性工作àtl基础，联系小组审查了其中所载的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的可 

能内容. 

"4.经过修正的协调员记录附在本报告之后，其中反映了联系小组对本问题 

现阶段审议情况。 

" 5 .协调员的记录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其主要目的在于便利今后审议 

工作.建议将此记录附在特设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作为今后工作的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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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的可能内容* ** 

" 范 围 

" 笫 1 款 

第一 《 "̂à̂ 案文 

"每一缔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袭击适用本条约的核设方L 

'第二备选案文 

"每一缔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袭击或威胁袭击任何核设施, 

*本记录不妨窨各代表团对'联系，问题的最后立场，也不妨窨各代表团对于为 

核设施提供额外法律侏护的必要性问題的立场，关于后者，有一种意见认为 

需要对有关这个问题的现有国际协定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所列内容具有争议&,而且'范围，第三备选案文、*定 

义'第 1款以及'标准，和'特殊标记，等节对于公约的拟订无关紧要.'特 

殊标记'一节可改列'登记册，一节内，但是，所提到的其他内容，特别是 

'标准，一节，就无法这样处％了.它认为，这些内容似乎违反了《联合国宪 

章》第二条第四项中的强制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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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以袭击适用本条约的核设施方式释放和散 

布放射性物质， 

" 第 2 款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个人、El家、国家集团或 

国际组织从事违反本条约的活动。 

" 定 义 

" 第 1 款 

"为本条约的目的，'袭击'一词是指一国的任何旨在引起或直接或间接引起以 

下情况的行为： 

" H 一核设施的任何损坏或毁坏；或 

" a 一核设施的运转受到任何干扰：中断、阻碍、停顿或发生故障；或 

"曰一核设施的任何人员受到任何伤害或死亡。 

" 笫 2 款 

" 第 一 名 ， 文 

"为本条约的目的，'核设施，一词是指已列入保存人所保有的登记册的： 

" H 核 反 应 堆 ； 

‧ 一些代表团指出，*范围'方面以大规模毁灭标准作为根据的^三备选案文连 

同'定义，第 2款第一备选案文、'标准，第 1款、'登记册，笫 1款第一备 

选案文、第 2款、第 3款第一备选案义和第 4至第 6款以及'特殊标记，，构 

成了可纳入条约草案的一组完整和一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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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 

" ( E )后处理工厂； 

"n废物存放处，包括废物暂存库； 

" e s )生产或使用重要的强伽玛辐射源的装置，* 

"第二备选案文 

"核设施是指核反应堆或任何其他用于生产、装卸、处理、加工或储存核燃料或 

其他核材料的设施. 

" 标 准 

" 第 1 款 

'定义，第 2款所指的核设施应符合下列规格： ‧ 

" H 它 们 应 固 定 设 置 在 陆 地 上 ； ‧ ‧ 

" ( = )核反应堆：热功率按设计可超过 1 〔 1 0 〕兆瓦，应已达到第一临界 

状态，并应尚未退出运行； 

"曰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按设计可储存 1 0 " 〔 1 0 " 〕 贝 克 以 上 的 ^ f 

性物质； 

"m后处理工厂：按设计可容纳10" 〔10"〕贝克以上的;^寸性物质；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一规定还应进一步推敲. 

"條本款需进一步讨论. 

"一有一种意见认为，'定义，第 2款所指的核设施应当用于和平目的并置于原子 

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 

有一种意见认为，也应考虑设在领水和专厲经济区的核设施. 

有一种意见认为，此种核设施不应属于武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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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废物存放处：可容纳 1 0 " 〔10"〕贝克以上的:èJcIf性物质. 

"itO生产或使用强#玛辐射源的装置：按设计可容纳伽玛辐射消散劝率等 

于或大于6X10 "〔 10 '7 〕贝克.兆电子伏的放射性物质. 

" 笫 2 款 

"4十对以上规格提出的额外规格： 

'定义'第2款所指的核设施如果已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侏障制度之下，则 

适用本条约的规定. 

" 保 存 人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保存人。 

" 登 记 册 

" 第 1 款 

"^一备选案文 

"保存人应保有一份适用本条约的核设施的登记册，并应将经过核证的登记册副 

本分送条约每一締约国. 

" 第 二 名 M 文 

"保存人应保有一份适用本条约的核设施的登记册，并应将经过核证的登记册副 

本分送条约每一缔约国.登记册应定期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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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款 * 

"凡请求将其管辖下的核设施列入登记册的締约国，应以书面方式将下列有关各 

核设施的情况通知保存人： 

"(a)核设施确切地理位置的详细情况； 

"(b)核设施厲何类别，即该设施为反应堆、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后处理 

工厂、废物存放处，包括废物暂存库，或生产或使用重要的强#»玛辐 

射源的装置； 

" ( C )按照本条约'标准，第1欽适用的各项详细规格。 ‧ * 

" 第 3 款 

第一备选案文 

"收到关于列入登记册的请求之后，保存人应立即开始进行对请求书中所载情况 

加以核实的程序： 

"(a)尽可能通过原子能机构的文献；和/或 

"{^>)通过其他手段，包括必要时派调査团前往有关设施。 

"为执行以上第3款(a)项中的程序，保存人可视需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 

"为执行以上第3款(b)项中的程序，保存人应在条约各締约国的合作下编制和保 

有一份可请其进行此种调査的合格专家的名单。 

第二备选衆文 

"收到关于列入登记册的请求之后，保存人应将请求通知所有締约国. 

有一种意见认为，登记册应注明核设施厲何类J5'j，即该设施为核反应堆、浓缩 

厂、后处理工厂、其他核燃料循环设施、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或用于储存核燃 

料或放射性废物的设施，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一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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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请求书中提供的情况得到核实，保存人即应将该设施及其有关详情列入登 

记册，并应立即将任何新列入登记册的情况通知条约各缔约国. 

" 第 5 款 

何变化立即通知保存人. 

" 第 6 款 * 

"执行这些程序的费用应由请求国负担。 

" 特 殊 标 记 

"一缔约国可在列入登记册的本国核设施上标以特殊标记。 

"核査和遵守及其他主要内容 

" 第 1 款 

"第一备选案文 

"一締约国若认为任何其他締约国的行为违反了条约引起的义务，可向保存人提 

出指控。此种指控应列举一切有关资料和表明其指控成立的一切可能证据。此 

一指控程序不应排除其他不通过保存人的程序， 

"第二备选案文 

"一缔约国若认为任何其他締约国袭击或威胁袭击其领土上的一核设施，从而违 

' ‧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款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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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本条约条款引起的义务，可向保存人提出指控。此种指控应附有表明其指控 

成立的一切可能证据和其他有关资料。 

" 笫 2 款 

"保存人应在收到任何缔约国的指控后•••日内着手调査，以査证与指控有关的事 

实。此种调査可包括对有关核设施现场或在现场进行事实调査，以及对饪何其他 

适当的地点进行事实调査。事实调査团应在⋯日内将其调査结论提交保存人。 

"第二备选案文 

"保存人应在收到任何締约国关于袭击核设施的指控后⋯日内着手对指称的袭击 

进行调査，包括安排对有关核设施现场或在现场进行事实调査，以査证事实。事 

实调査团应尽早将其事实调査结论的摘要提交保存人. 

" 第 3 款 

"为进行事实调査的目的,保存人应保有一份可请其进行此种调査的合格专家的 

名单，其人选应具有尽可能广泛的政治和地理分布。 

第 4 款 

合作.保存人应将调査结果告知各締约国, 

" 第 5 款 

"如果一締约国提出请求，则保存人应召开締约国会议，以审1^于调査结果的 

报告并考虑可能采取何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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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备选案文 

"就核査核设施是否确属本条约定义的和平核设施而言，核査安排的一个必要迄 

成部分就是对该设施继续适用原子能机构倮障措施， ‧ -

"笫二备选粟文 

"应适用原子能机构保障揞施来确定一设施是否一直是本条约定义的和乎核设 

旌。 * W 

"第三备选,、文 

"对一核设;适用原子能机构保障揞施应同核^本条约各締约国是否遵守其承担 

的义务无关。 

" % 7 款 ， 

"各締约国承诺向饪何因本条约受到违反而遛受损脊的締约国提 供援助或支援‧ 

" 第 8 款 

义务。 

‧有人指出，原子能机构保障措Jfe的适用与本条约的目标无关，若仍要提及，此 

问题应厲于关于列入登记册的条款的范围. ， 

-有一种:t见认为，适用原子机构保障措施不可能核31—核设施是否为和平'核 

设施，而只能核董核材料是否仍用于和平目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締约国提供後助的义务仅限于因袭击而造成放射性损害的情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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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本会议继续在全体会议上审议了新型大规棋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的问题。另外，会议的各任主席就处理本项目可能作出的组织安排举行了非正式搓 

商。但是未就此类安排达成协议。 

9 &具体而言,在这些可能的组织安排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以及21国集团的若 

干成员国仍然支持召集一个合格专家小组会议以查明任何新型大规棋毁灭性武器并 

酌情提出就査明的此种武器类型进行特定谈判的建议的提议。西方国家代表团坚持 

认为，自1948年以来未曽査明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近期内也不会出现,因而延 

续至今的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以及不时举行本会议非正式会议的作法是处理本问题的 

最适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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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综合裁军方案 

9 9 .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9年 4月 1 0日至 1 4日和 8月 7日至 

1 1日审议了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 

1Ô0.在其1 9 8 9 年 8 月 3 1日第531 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按照职妆规 

定恢复进行工作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9段）•该报告（C 1)/955 ) 是 

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一、导言 

" 1 . 在 1 9 8 9年 2月 7日第 4 84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发言 

指出鉴于特设委员会I 9 8 8年的权限，裁军谈判会议不需要就重新设立综合裁军 

方案特设委员会作出决^根据该权限，特设委员会将就综合裁军方案继续进行谈 

判，并力求及时完成方案的拟订以便提交大会，因为其权限已延至大会第四十四届 

会i:^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2 .同一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阿方索 ‧加西亚‧罗夫菜斯大使 

(墨西哥）应继续担任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干事杰拉迪一 

西伯特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 

" 3 .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9 年 2 月 7 日 至 8 月 2 4日期间共举行了 2 3次会iX« 

"4.应它们的请求，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下列非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特设 

委员.会会议：奥地利、孟加拉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芬兰、加纳、 

希腊、教廷、爱尔兰、马来西亚、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塞 

内加尔、西班牙、突尼斯、土耳其和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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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1 9 8 9年第二期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5.特设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的报告（CI)/867)所附案文的基础上继续就综合 

裁军方案进行了谈判 ‧ ' 

"6.特设委员会集中致力于解决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设立了联系小组，并在 

慼兴趣的各代表团之间进行了协商，以期解决在某些案文上的意见分歧‧在协调立 

场和缩小分歧范围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时间太短，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消除 

分歧，因而不能在1 9 8 9年完成方案的拟订。工作结果载于本报告的附件.有一 

项谅^是，各代表团在就各项困难的未决问II达成协议和文件完稿之前，无法采取 

最后立场. 

" 四 、 继 

"7.特设委员会铭记其职权范围，同意将其拟订方案的工作结果提交裁军谈判 

会iL以供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审议，方案案文载于附件.特设委员会还同意在不 

久的将来情况比较有利于在^决未决问II方面取得进展时恢复工作，以期解决这些 

问是I 

'文件漬单载于以前的特设工作组的报告和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这些报告是裁军 

谈判委员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CD/139、 C D / 2 9 2 . C D / 

3 3 5 , C D / 4 2 1 , C D / 5 4 0 . C D / 7 2 8 , C D / 7 8 3 和 A d d . 1 、 C D / 8 3 沐 

C D / 8 6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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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裁军方案〕 

"〔综合裁军方案案文〕 

" 一 、 i _ l 

"1.联合国各会员国重申，综合裁军方案的最终目标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 

彻底裁军.要朝这一目标迈进，就必须执行制止并扭转军备竟赛的措施，并为持久 

和平开辟道路.就一整系列这些问题进行的谈判都应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 

揭示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同时充分承"^«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并反映世 

界所有人民在这.个方面的重大利益. 

"2.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0 9段要求裁 

军谈判委员会——即现在的裁军谈判会议——〔"〕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 

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一个国 

际和平与安全警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 

〔").《最后文件》的同一段还申明：'综合方案应载有适当的程序以确保大会 

经常充分获悉关于谈判迕展的情况，包括在适当时对局势的评价，特别是对方案执 

行情况的持续审査.' 

"3.裁军谈判会议拟订了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将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第届 

会议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除本导言以外，《方案》共有下列五章，其标题为； 

'目标，、'原则，、'优先次序，，'措施和执行阶段，、'机构和程序，. * 

"4.本《方案》为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it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以通过本《方 

案》的方式表示它们愿意尽一切努力以尽早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本段的最后案文将在裁军谈判会议通过《方案》时予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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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目 标 

最终目标 

"1.《综合裁军方案》的最终目标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在一个国 

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的世界上得到实现.为此目的，所有国家在履行其义务时应 

谋求:. 

一遵照《联合国宪章》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尊重个别国家的安全； 

一建立基于国际法治/^所有国家彼此信任的和平国际关系，推动广泛的 

国际合作和了解，以促进有利于实施《方案》的条件； 

-为维护一切国家的主杈和独立作出贡献； 

一增进国际信任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一通过《方案》的实施，为创造有利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作出切实贡献* 

"当前目标 

"2.《综合裁军方案》的当前目标应是确定停止和扭转一切方面的军备竟赛的 

措施，'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消除战争危险，特别是核战争危险.为 

此,《方案》的目的也在于： 

一保持和加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产生的势头； 

一促进在尽可能低的军备和军队水平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一通过指出伋进有关进程的具体方向，协助促进和推动进一步谈判以加 

速停止一切方面的军备竟饔和实现裁军； 

一鼓励加强有关裁军问题的协定和条约产生的结果； 

一通过在世界所有地区，播正确、不偏袒、真实客观的资料和进行教育, 

鼓励各囯促进公众了解和支持为停止一切方面的军备竟赛和实现裁军 

作出的各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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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一 
二 、 原 则 

"〔1.〔《联合国宪章》和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体现了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基本思想.〕 

"2.〔安全是和平的一项不可分割的因素，而达成安全目标一向是人类最强烈 

的愿望之一.伹在今天，武器的积累，特别是足以毀灭地球上所有生核武器的 

积累，非但不能保护人类前途，反而对人类前途构成威胁，不伹远远无于加5虽国 

际安全，反而使之减弱‧因此，必须制止并扭转一切方面的核军备竟赛，以避免涉 

及核武器的战争危险.〕 

"3.联合国所有会员il重申它们全力文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并有义务严 

格遵守其原则以及关于维护国际和乎与安全的其他有关和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 

〔它们强调特别重要的是，考虑到各国按照《宪章》享有单独和集体自卫的自然权 

利，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立，或对在殖民地统治或外国统治下 

谋求行使自决杈和争取独立的人民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侵占和吞并 

领土并且不承认此种侵占和吞并；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内文；国际边界不容侵犯； 

和平餑决争端.〕 

"4.为E满完成裁军进程创造有利条件，所有国家应当严格逛守《联合国宪章》 

的?11定，避免采取可能对裁军领域所作出的努力造成不良^响的行动，对谈判表现 

积的态度，并表现出力求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 

"5.〔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荽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 

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优势理论来维持.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葷》规定的安全 

体系，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迅速大幅度裁减军备和军队，最后实现有效国 

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其正持久的和平.与此同时，军备竟赛的起S 

和对和平的威胁必须减少，为此目的应该采取有效行动以消除紧张局势并以和平手 

段鮮决争端.〕 

"6.〔军备竟赛，特别是核军备竟赛，是同为求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将 

国际关系^立在各国和平共处和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以及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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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出的努力背道而 là的。军备竟赛妨碍了《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的实现，而 

且不符合《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尊重主权、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 

政治独立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不干预别国内政等原 

则.另一方面，缓和方面的进展和裁军方面的进展是相辅相成的.〕 

"7.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 

章》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彼此直接相关的，其中任何一个領 

域取得进展，都会有利于所有领域；反之，在任何一个领域失败，对其他领域都会 

产生消极影响。 

"8.随着裁军取得进展，应采取揞施加强维护和平及和平^决国际争端的体制。 

"9.〔联合国各会员国充分识到各国人民深信全面彻底裁军问题是最重要的问 

题，和平、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它们认识到，相应的责任 

和义务是普遍的.〕 

" 1 0 .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因此，所有国家都有责 

任为裁军领域的努力作出贡献，所有国家都有权参加裁军谈判.它们都有权以平等 

地位参加直接关系到其国家安全的多边裁军谈判， 

"11.〔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军费开支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继续进行军备竟赛有害于并且不符合楚立在正义、公平和合作基îliLb的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的执行。因此，裁军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裁军方面的逬展将大有助于发展 

的实现，由于裁军措鮑的执行而腾出的资源应用于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并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12.〔裁军和军备限制，特别是核领域的裁军和军备限制，对防止核战争危险 

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对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实现，都是必要的. 

" 1 3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危险.〕 

" 1 4 .〔鉴于外层空间军备竟赛会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并阻碍全面彻底裁军的 

实现，从而对全人类构成危险，所有国家在进行外层空间方面的活动时都应避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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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有关现有条约或违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目标的行为，以确保外层空间不致成 

为军备竟赛的一个新领域.〕 

"15.裁军措施的采取应该公平和均銜，以确保每个11家的安全权利，并确保不 

让个别国家或园家集团在任何阶段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每一阶段的目标应当 

是维持尽可能最低水平的军备和军队而不减损安全. 

"16.〔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在裁军4页域负有中心任务和主要贵任.%' 

了切实执行这个任务，并促进和鼓励这个领域的所有措施，应在不响谈判进展的 

前提下，随时将单边、双边、区域或多边在这个领域采取的一切步骤适当告知联合 

亂 

"17.裁军虽然是所有国家的责任，但所有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负有主要贵任，并 

且与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一起，对停止和扭转军备竟赛负有主要责任. 

"18.在实现核裁军目标的工作中，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重要核 

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责任. 

"19.应严格遵守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相互责任和义务的可接受的均銜. 

"20.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应与较全面措施的谈判同时进行，然后应进行最终达 

成一项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的谈判. 

"21.〔质量上和数量上的裁军措施对制止军备竟賽都很重要.为此目的所作的 

努力应包括关于PR制和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军备、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研制新 

作战手段的谈判，使科技的成就最终只用于和平用途‧〕 

"22.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应规定所有有关締约国都感满意的适当核查揞施，以 

便建立必要的信任并确保这些协定获得所有締约国的遵守.任何具体协定所规定的 

核査形式和方式都取决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并应依此而^ 〔应尽一切努 

力制定无歧枧性、不无故干涉别国内政或妨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或危害其安全的适 

当办法和程序 ‧〕 

"23.裁军协定的普遍性有助于建立各II之间的信任.在就裁军领域的多边协定 

进行谈判时，应尽一切努力保证协定获得普遍接受.所有締约国若充分遵守这些协 

定所载的各项条款，将有助于实现此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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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所有il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考虑各种旨在确保遊免使用核武器和防 

止核战争的提案.在这方面，虽然注意到各核武器1家所作的声明，但如fj情作出 

有效安排，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将可加强这些国家的安 

全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 

"25.〔在有关区域各国自由达成协议或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并充分 

遵守这些协议和安排以保证这些区域确实没有核武器，而且核武器国家尊重这些区 

域，乃是一项重要的裁军措施‧〕 

"26 .不〔进行横向、纵向和空间的〕核武器扩散是各国普遍关心的事项.裁军 

措施必须符合所有S家不受歧视地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而发展、取得和使用核技术、 

核设备和核材料并按照本国的优先次序、需要和利益决定其和平核方案的不可剥夺 

的权利，同时考虑到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需要.和平利用核能的11际合作应在无歧视 

的基础上根据议定的适当国际保障制度进行.* 

"27 .采取加强各国安全的相应政治或国际法律措施并在限制和裁减核武器国家 

和有关区域其他国家的军队和常规军备方面取得进展都将促进核裁军的重大进展. 

" 2 8 .进行核裁军措施谈判的同时，还应当根据，约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 

并顾及所有国家保护其安全的需要，就均衡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问题进行谈判，以 

促进或增进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t这些谈判应把重点放在核武器囯家和其他军事 

上重要II家的军队和常规武器. 

"29.应在核领域和常规领域采取附带措施，并采取其他专门旨在建立信任的揞 

施，以便帮助创造有利于采取其他裁军措施和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条件. 

"30.由于应在考虑到各有关地区情况的具体需要和要求下保证所有地区的安全 

m%%,双边和区域性裁军谈判也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并能促进裁军领域的多边协 

定谈判. 

‧有一"《表团对于将本段第一句之后的案文列入关于原则的一章保留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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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应坚决地谋求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或其他措施，以求遢 

过！!艮制和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加强较低军力水平上的^平与安全，同时要考虑到各 

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铭记《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固有自卫权利，并且不妨碍各 

国人民按照《宪章》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以及确保每一阶段的均势和所有 

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的眢要. 

" 3 2 . • ̂ 适当时，应举行由所有有关国家参加的，、区域多边协商和会议, 

来审议常规裁军的各个方面. 

"33.多边裁军公约草案应遵循条约法所适用的正常程序.提请大会予以推荐的 

公约应交由大会充分审査. 

" 3 4 . C每一项充分执行的军备限制或裁军搢施均有助于建立〔必要的〕信任， 

〔并〕进而向全面彻底裁军出更大的步伐.〕 

"35.〔尊重并切实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在一个无核武器、非军事化 

和无暴力的世界中生活的权利，〕是国际和平、正义相安全的必要因素，〕 

"36.〔建立信任措施，特别是在得到全面执行的情况下，可以大有助于增进和 

平与安全，促进和便利裁军揞施的实IL 〕 

"37.〔改进关于军事力量的客观资料的流动可有助于缓和！[际紧张局势并可促 

进各国之间在全球、区域和分区域各级建立信任和締结具体的裁军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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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联合国宪章》和普遍接受的il际法原则提供了裁军领域取得进展所 

需要的基本准则.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进程应适当地考虑到第一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优先次序‧〕 

"〔《联合国宪章》和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提供了裁军领域取得进展所需的国 

家行为准则.只有严格遵守这些准则，才能够创造必要条件，实现第一届专门讨论 

最终目标 .〕 

"2.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应确认它们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所承担的全 

部义务，严格遵守《宪章》条款及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有关和眢遍接受 

的国际法原则，〔其中包括《关于各国友好关系和合作的11际法原则宣言》〕，并 

避免采取可能会不良地彭响裁军努力及建立信任和安全进程的行动，表现出建设性 

的谈判恣度和达成协议的玫治意愿、 

"3.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杈利、按照《联合国宪 

章》和平解决争端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彼此直接相关的.其中任何一4^1域取 

得进展都会有利于其他所有领域，而其中任一领域的失败则会不利于其他领域. 

"4,认识到安全是和平不可分割的一项内容，军备竟饔的固有性质是不稳定， 

未来的持久和平与安全不可能建立茌武器的积累之上，所有国家采取的防御政策和 

军事?^论应能有助于将军队和军备降低到防御所必要的水平，有助于减少军事对峙 

和增强各国间的信任和稳定关系.所有国家应当争取通过和平互利的合作和裁军协 

定来加强和确保国际安全，为了制止和扭转军备竟赛并防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这是必不可少的， 

"5.随着裁军取得进展，应采取措施加强维护和平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体制. 

"6.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促进11际和平与安全，为裁军领域的努力,出贡献.〔所 

有国家均有权参加裁军进程.〕所有国家均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直接关系到其 

国家安全的多边裁军谈判. 

"7.裁军方面的进展应当有助于所有il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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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外层空间应是所有人类的活动々对外层空间的探测和利用应造福所有 

国家并符合所有国家的观益，应是为了维持S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和垤解. 

所有圓家，特别是主旻空间大国，应当积极地对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饔作出贡献, 

"9.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安全权利，应当平等均衡地采取裁军措施.以加强每个 

囯家的安全，确保没有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在任何阶段获得大于其他国家的优 

势.在每一阶段，目标都应当是军备和军队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而安全^毫不减. 

"1 0 ‧.联会国在裁军领域和促进11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有着中心作用和首要责任.-

为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并促进和鼓励这一领域的所有措施.应当在不彩响谈判进展 

的情况下，适当地让联合国了解单边、双边、区域或多边在这一领域采取的一切步 

m. 

"11.应当严格遵守核武器和无核武器s家间相互责任和义务的可接受的平衡. 

裁军是所有国家的责任，但是核武器11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 

对核裁军负有主要责任，并且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一起对制止和扭转军备竟赛负 

有主要责任。 

"12.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中必须同时考虑到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以期促进国 

际牙口平与安全并确保〔协定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不因军备的改进而受到破坏和〕科学 

和技术发展最终用于和平目的. 

"13.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应当规定有效的核査揞施，以便建立必要的信任，监 

测和促进遵守.任何特定协定中的具体核査措施应由该协定的目的、范围和性质加 

以 确 ^ 

"14.在就核裁军措施进行谈判的同时，还应谈判如何在有关各方安全不受减损 

的原则基础上均衡地削减军队和常规军备,以求促进和提高在较低军事水平上的稳 

定，同时考虑到所有国家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进行此类谈判时应把重点放在拥有 

最大武库的11家和^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的军队和常规军备. 

"15.应作出一切努力争取禁止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早日最后拟 

定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所有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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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应当采取核领域和常规领域的并行措施及专为建立信任的其他搢il.以期 

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从而为采取进一步的裁军措施创造有利条件. 

"17.由于应当在考虑到各个区域具体情况的特殊需旻和要求下确保所有区域的 

安全与稳定，及边和区域裁军谈判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将会增强囯际和平与 

安全的裁军领域多边协定的谈判. 

"18.所有国家应当促进关于军事力量的客观资料的较好流动，以便对在全球、 

区域或分区域各级建立各国间的信任作出贡献，并促进締结会增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具体裁军协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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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先次序 

" 1 ，*在为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最终目标而执行《综合裁军 

方案》时，恚需就措施进行谈判的优先次序是： 

一 核武器； 

〔一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一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 

一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杀伤力或滥杀溢伤作用的任何常规 

武器； 

一裁减军队， 

" 2 .〔核裁军、防止核战争和防±^层空问军备竟赛的有效措施为最高优失 

就这些措施进行谈判的同时，还应谈判禁止或防止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展、 

生产或使用的有效措施，以及进行关于均衡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的谈判.〕 

"3.〔各国完全可以就所有优先项目同时进行谈判。〕考虑到这些优先次序， 

应就可导致有效囯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一切措施进行谈判， 

有些代表团认为，本段所列项目的次序不构成商定的重要性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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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措施和执行险段 

"第一阶段〕 

"裁军措施 

A . 核 武 器 

" 1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制止和扭转一 

切方面的核军备竟赛，以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妁.危险。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 

彻底消除核武器. 

'在实现核裁军目标的工作中，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其中拥有最重要核武库 

的囯家，负有#^3责任， 

"在进行核裁军过程中应采取必要措施，在逐步降低核军备水平的情况下确保所 

有国家的安全，同时考虑到核武器囯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現賓武库在质量上和&:上 

&g相对重要'艮〕 

"2.为达成核裁军，〔迫切〕需要在适当盼段就下列事项商定具有令有关各囯 

满意的适当核查措施的协定： 

"(a)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系统； 

"(t)停止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生产和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 

"(c)〔一项分阶段进行并在可行时订有商定时限的综合方案，以逐步〕 

(大量〕且均衡地*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储存，尽快导致最后彻 

底销毁这种武器. 

"在谈判过程中，可考虑在不彩响任何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相互商定限制或禁止 

任何类型的核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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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核试验 

"所有国家在有效的核裁军进程范围内停止试验核武器是符合人类的利 

益的,*这可大有助于达成终止核武器的质重改进和新型核武器的发展， 

以及防止核武器扩散的目标.〔因此，作为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部分，应尽 

一切努力尽¥•締结一项多边核禁试è约.〕〔因此，有必要尽一切努力， 

尽早拟定一项多边梭禁试条约.〕〔因此，应当立BP就聚恚締结一项核禁 

试条约开始谈判，〕（有必要蝎尽一切努力就紧急拟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 

核武器试验条约举行谈判；在締结这一条约以前，所有核武器囯家应宣布 

暂停一切核爆炸.〕（因此，作为核裁军进程的一个重辩分，有必要尽 

可能早日达成一项有效可核查的多边核禁试条约.〕 

"4.〔在缔结有关核裁军的进一步协定以前，苏联和美囯应在对等基础上继续 

避免采取可能碳坏两国E蹄结的现有战略武器协定的行动，〕 

"5.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囯联盟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表示它们意识到对于维 

护和平的特殊责任，并同意核战争打不襄，也决不能打。美囯和苏联同 

意加速关于核武器与空间武器双边谈判的工作一事已受到广泛的欢迎.在 

这方面，世界各囯赞同这些谈判所宣布的目标，并且强调为早日达成协议 

以最快速度进行这些谈判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美国和苏联还应当继续注 

意下列各点： 

"(a)目标是制定旨在防止空间军备竟赛和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竟赛以及 

限制和裁减核武器的有效协定* 

"(b)需要充分考虑到所有囯家的安全利益 

"*有些代表团对本段案文第一句保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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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需要表现出灵活精神，需要维持所有囯家在不断降低的军备水平 

上同等和不减损的安全，并遵守双方都不谋求超过对方的军事优 

势的原则. 

"(d)需要有梭查协定是否得到遵守的有效措施,. 

" ( e )尽管裁减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库要由有关灰方直 ‧判和实施，然 

而由于核武器及其累积不仅对它们的拥有者和盟国而且对其他所 

有国家都构成威胁，所以整个核裁军问题是举世关切的. 

" ( f ) 核裁军的 M和多边努力应是相辅相成的， 

" ( g )需要随时将谈判情况适当告知联合国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特别 

是因为这些机构负有贵任而且各方普遍希望裁军取#^氣 

"苏联和美国已同意加速它们的双边谈判步伐，应当尽一切努力达成在 

裁军进程初始阶段实行大幅度裁减核武库的协议，这一阶段应当尽量Me 

在这方面，双方均已同意削减核武器5 0 %的原则予以适当应用以及关于 

中程核力量临时协定的意见。在这一初始阶段，还应达成并实施其他有 

助于总的裁军进程的协议。 

"以下是 1 9 8 5年 1月 8日发表的美苏联合声明中关于核武器和空 

问武器谈判的案文： 

'根据以前的协议，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苏联外交部长安德想‧ 

葛罗米柯于I 9 8 5年 1月 7日和 8日在日内瓦进行了会谈. 

他们在会谈中讨论了即将开始的美苏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 

的议题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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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谈判的议题将是关于空间武器以及战略核武器和中程 

核武器的一整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将按其相互关系予以审议和解决， 

谈判的目的将是制定有效的协议，以防止空间军备竟赛、结束 

球上的军备竟赛、限制和裁减核武器并加强战略稳定谈判将由各 

方派出的代表团分为三组来进行. 

m仇即将开始的谈判，一如限制和裁鮮备,出的一般努 

力，应导致彻底消除任何地方的核武器. 

开始谈判的日期和谈判地点将在一个月之内通过外交渠道商定， 

6.关于核裁军的多边谈判： 

"〔从速开始多边核裁军谈判对核武器囯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具有极为重 

大的意义，若拥有最重要武库并在核裁军方面负有特剁责任的国家之问在 

这一领域的双边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将有助于締结多边裁军协t 多边 

谈判对于在实现核裁军方面取得重大而普遍的进展也:II有特剁重要的作用， 

这将需要在适当阶段商定有关停止在质i上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系统的协定、 

有关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协定、有关裁减核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储存的协定，要考虑到每个阶段现有武库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 

相对重要性以及，所有核囯家和无核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的必要性，并 

且订有使有关各方都m的适当核査措施. 

"在进行这些谈判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上文第2段详细规定的搢施结 

合^ ,或将这些搢施的不同部分结合起来 

"上面各段概述的在《综合方案》笫一 eh段谈判的核裁军措施和以后各 

阶段包括的措施，其总的目标是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限制并大幅度削减该阶 

段开始时存在的核武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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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今天，国际上一致同意，核战争既打不蔽，也决不能打。没有任何 

目标比防止核战争更为重要了. 消除核战争和使用核武器危险的最可靠 

办法就是核裁军和消除核武器.（所有会员茵都认识到有必要防止战争， 

特另'〗是因为战争能升级为核大战，作为增进国际安全和减少战争危险， 

包括核战争危险的一个重要步骤，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核武器国家应当将 

它们的核武库进行大幅度的和可核査的削减，C削减到结构更为稳定的同 

等水平〕.〕在通过不懈的谈判实现核裁军之前，所有国家都应合作采取 

切实而适当的措施，防jtSi发核战争和避免使用核武器. 

"在这方面，应当考虑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 

除进行反击外不使用任何武的保艮此外，应当铉记，一旦使用核武 

器，局势将是无法限制或控制的，并将导致威胁人类文明延续的全球大战。 

因此，所有国家，特剁是拥有核武器的囯家，必须确保它们未来的行动、 

政策和协议〔排除使用核武器〕〔有助于消除核武器〕.) 

8 .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各核武器国家应采取步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铭记核武器国家的各项声明，应作ffi努力酌情达成有效安排，以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9 . 核不扩散： 

"作为制止和扭转军备竟赛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防J:核武器的护散 

是当务之急，核不扩散的目的，一方面是防止在现有五>[^武器囯家以 

外再出现任何核武器国家，另一方面是运步裁减和最后完全消除核武器. 

这需要核武器if家和无核武器m两方面都负起义务和责任：核武器国家 

承担义务，立即采取《最后文件》有关各段所述的措施，以便停止核军备 

竟赛和实现核裁军，而所有国家则承担义务，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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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并应该在国家一级和通过国际协定采取有效措施.以便在不响 

能源供应或核能和平用途的发展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核武器忙散的危5^..因 

此，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应联合采取进一步措施，在普遍和无歧视 

的基础上就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方法和途径达成国际协商一致意见。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或《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 

特洛尔科条约》）以及《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通加条约》）等 

现有不扩散文书的締约国充分执行这些文书的一切条款，将是对此目标的 

重大贡献.近几年来加入这些条约的国家有了增加；各締约国表示希望这 

一趋势将继续发展。 

"不扩散措施不应妨碍所有国家充分行使其按照本国优先次序、利益和 

需要实行和拟订和平利用核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的不可剥夺的杈利。 

所有国家也应能取得并自由购买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设备和材料，要考 

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当置于通过国际原子 

能机构在无歧视的基础上实行的经商定的适当国际保障制度之下，以便有 

效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每个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所作的逸择和决定，应当在不妨碍各自 

的燃料循环政策或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协定和合同的情况下得 

到尊重.但必须实行上述的议定保障措施。 

"根据大会 1 9 7 7年 1 2月8日第32/50号决议的原则和规定，应 

当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核技术的转让和利用，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 0 .建立无核武器区： 

"考虑到本章中讨论的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及其他措施的重要性，根据有 

关区域各国自由达成的协议或安排建立无核武器区，〔可以〕是一项重要 

的〔裁军〕〔核不扩散〕措施，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C增进世界安全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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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无核武器区的进程应予鼓励，最终目的在于使世界上完全没有核武 

器。在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过程中应考虑到每一区域的特点。参加无核武器 

区的国家应承诺充分遵守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协议或安排的所有目标、宗旨 

和原则，从而保证区域内确无核武器。对于这些无核武器区，核武器国家 

也应作出承诺，其方式应同每一无核武器区的主管当局商定.特别是承诺： 

"(a)严格尊重无核武器区的地位； 

"(b)不对无核武器区各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已建立的无核武器区有： 

"(a)拉丁美洲，根据《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 

条约》）。在这方面，有关各国应采取一切相应措施，确保充分 

履行《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要考虑到在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拉美禁核组织大会及其他有关论坛上所表达的关于遵守条 

约的意见，包括所有有关国家批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b)在南太平洋，根据《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通加条约》）。 

在这方面，考虑到该条约締约国采取的措施，请有关国家注意条 

约所附的各议定书，其中载有请它们采取的有关措施。 

"其他国际法律文书对其适用地区亦给予类似的无核武器地位，这些文 

书，除其他外，包括《南极条约》、《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 

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 

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考虑到已提议建立无核武器区地区的现有条件，在不对其他区域建立 

无核武器区的努力造成妨碍的前提下，除其他外，应考虑采取下列搢施： 

"(a)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已确定非洲犬陆的非核化。联合国大会已 

在一系列决议中支持非洲关于非洲大陆非核化的倡议，并在大会 

第十届特别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意见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有 

效步骤，防止这项目标受到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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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照 大 会 第 3 号决议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可使il际和乎 

与安全大为加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以前，该区域各！[应庄 

严声明在对等基础上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他办法拥有核武 

器和核爆炸装置，不允许任诃第三方在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并 

同意将其一切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应当 

考虑安全理事会在促进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立中的作用. 

"(c)南亚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已表示确保本国不拥有核武器的决心，该 

区各国不应采取任何偏离这项目标的行动，在这方面，大会已通 

过了若干有关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问题的决议，而大会仍继续审 

议这个问题。 

"(d)〔在世界其他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应由那些希望成为该无 

核武器区的一部分的国家率先推动。〕 

"〔已提出在巴尔干半岛建立无核g器区的具体建议。该区域各国表示 

决心个别或联合采取步骤，促使核武器从该区域中撤出并建立无核区。感 

兴趣的巴尔干各国已参与有关旨在建立无核武器区、加强安全、信任、睦 

邻和合作的实际措施的灰边和多边对话。〕. 

"(有人提议立即就中玖建立无核武器走廊进行谈判，建议此走蹿领土 

上的一切核武器系统应予以拆除，该走廊应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间的边界线两侧.宽度约为 

1 5 0公里。在后一阶段，该走廊将予以扩大，把为关于相互削减中歐军 

队和- 定备的维也纳谈判的目的所界定的中欧全部包括在内。〕* 

*关于在中欧建立无战场核武器走廊的提议，最先是由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 

会提出的（该委员会现称为帕姆委员会）。有一个代表团强调，这一走廊不构 

成本段所指的无核武器区。有些代表团则强调，一个无核武器走廊（也普遍指 

为一个区）如按提议经扩大后包括整个中欧地区，则实际上便成为一个无核武 

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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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在中玖削减军备并增强信任的计划一该计划除其他外，规定 

逐步脱离接触并削减共同议定的战术和战场核武器，从而使所有类型的核 

武器都被纳入国际谈判和协定中，〕 

"〔国际上承认任何国家集团均有杈签订区域条约以确保其各自领土上完全没有 

核武器。在世界其他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已由希望成为无核武器区一部分的 

国家率先进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已正式承认这些建议。 

"已提出在gî:洲各地区，包括巴尔干、中玖和北欧，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并 

不是有关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已同意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价值。〕 

"(e)(保证这些地区确实没有核武器以及核武器国家对这些地区加以 

尊重是一项重要的裁军措施。） 

" B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 l .所有国家都应加入 1 9 2 5 年 6 月 1 7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 

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2.所有尚未加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 

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国家应从速进行加入该公约的工作。 

"3.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尽力早日完成关于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 

用一"^刀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国际公约的谈判。 

"4.应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正在进行的谈判以及所有有关提案，締结一项禁止 

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国际条约。 

"5.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根据新的科学原理和成果制造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的危险并防止其出现。应当为禁止这类武器和武器系统作出适当努力，可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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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査明的某些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达成具体协议。这个问题应经常审査 

" C .常规武器和军队 

"1.进行核裁军措施谈判的同时，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限制和逐步裁减应当坚决 

地在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的范围内进行。拥有最庞大武库的国家对于开展裁减常 

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贲任。 

' " 2 . *鉴于目前欧洲"的部队和军备集中程度已达到特别高的水平，有必要 

在大为减低的水平上建立稳定、全面和可核查的常规力量均势，以加强战略稳定。 

如要实现更稳定的形势应就双方在全欧洲进行适当的削减和限制并就建立信任和安 

全的有效措施达成协议，要考虑到需要消除多年来积累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 

"这种步骤应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充分尊重所有国家，包括非军亊联 

盟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独立。 

"在斯德哥尔庫举行的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议定了一凑建立信任 

和安全措施，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个新步骤。充分执行这一套措施必可减少这 

一区域武装冲突和误解或错误估计军事活动的危险。议定的措施具有军事意义和政 

治约束力，并订有与其内容相应的适当核查方式。 

"在权利平等、均衡和对等、同等尊重欧安会所有参加国的安全利益和它们各自 

对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所承担义务的基础上，这些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 

适用于整个欧洲以及吡连的海域和空域，只要应当具报的军事活动影响到欧洲 

的安全并且构成整个欧洲范围内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 

"*在"常规武器和军队"标题下提及维也纳谈判和斯德哥尔摩会议并不妨碍这两 

个论坛的会谈内容。 

"按通常的理解，这不指中立和不结盟国家。 ' 

"‧**在这里，按人们的理觯，Bfe连海域的概念也指与欧洲"&连的洋域。 

- 3 3 3 -



斯德哥尔摩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显示，尽管意见上有分歧，在敏感的军事安全 

领域达成具体的、可核査的协定是可能的，这些协定的执行宜于促进建立信任和加 

强安全的进程，对在欧洲发展合作作出重大贡献，从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国际和平 

与 安 全 。 * 

"3.应坚决地谋求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或其他措施，以求通 

过限制和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加强较低军力水平上的和平与安全，同时要考虑到各 

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銘记《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固有自卫权利，并且不妨害各 

国人民按照《宪章》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以及确保每一阶段的均势和所有 

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的需要，这些措施可包括： 

"(a)当存在适当条件时，举行由所有有关国家参加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协 

商和会议，来审议常规裁军的各个方面，例如1 9 7 4年 1 2月 9日 

八个拉丁美洲国家所签订的《阿亚库乔宣言》所设想的倡议。 

"(b)考虑到各国保护其安全的需要、殖民主义和外国统治下人民享有自决 

和独立的不容剝夺的权利以及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各国建立 

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尊重这种权利的义务，各主要武 

器供应国和接受国应特别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的基础上就限制 

常规武器各种形式的国际转让问题进行协商，以促进或加强较低军事 

水平上的稳定。 

"4.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包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溫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 

"(a)所有国家均遵守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 

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所通过的协定。 

"(b)按照《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tÔ"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在维也纳所进行的工作基础上，应当可能进一步拟订有关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 

措施和裁军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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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规武器公约》笫8条，通过修改现有议定书或締结附加议定书扩 

大禁止或限制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 

规武器的范围。 

"(c)关于将此种武器转让给其他国家的问题，所有国家，特别是生产国， 

应考虑上述会议的结果。 

' X 军 事 预 算 * 

"1.在共同两定的基础上，例如按绝对数字或百分率逐渐裁减军事预算，特别 

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的军事预算，将是一项有助于遏制军备竟赛的 

揞施，并将增加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资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 

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2.执行本措施的基础必须由所有参加国予以商定，并薷要所有參加国都能接 

受的执行方法祁途径，但应考虑到评定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裁减比重所涉及的问题, 

并逭当考虑到各国就裁减军事预算的一切方面所提出的提案。 

"3.大会应là^续审议应采取哪些具体步骤以促进军事预算的裁减，要考虑到联 

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提案和文件。 

" E .有 关 措 施 

"1.采取逬一步步骤，桨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便用改变环境技术： 

"审査是否薔要进一步桨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 

术，以便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此种便用对人类造成的危险。 

" 2 .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进一步步骤： 

"审议裁军领域为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进一步措单, 

竟赛，要酌情考虑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桨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 

有一个代表团对于现案文列入《综合裁军方案》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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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締约国第一、第二次审査会议 

上提出的提案以及任何有关技术发展。 

" 3 . *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应当本着《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 

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釆取进一步的措施并举行适 

当的国际谈判。 

"所有国家，特别是具有重大空间能力的国家，应当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这一目 

标做出积极贡献，并且应当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促进国际合作与了解，立即采 

取揞施，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为此目的，应作出包括双边和多边在内的一切有效努力。 

"在这方面，^边谈判已在进行，并应继续进行以便制订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 

竟赛的有效协定。要求有关双方继续向裁军谈判会议和联合国大会通报其;^边谈判 

的进展，以促进有关本问题的多边议判。 

"裁军谈判会议应作出努力，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 2 0段 

履行其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并在谈判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项 

或多项多边协定中发挥首要作用。 ‧ 

‧此段在《综合裁军方案》中的位置待以后决定 

‧*有些代表团对开头两段保留自己的立场，直到整节的文字定稿和安放位置获得 

解决时。 

许多代表团认为，第1段虽引自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第8 0段，伹应加以补充，以反映该问'题目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它 

们还认为，这一段应在方案中占更显著的位置，为此目的，建议作为分节B列 

入裁军措施一节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賽标题下。其他代表团则认为这一段的 

位置应视整个文件的平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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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 .建立和平区* 

"在世界各区域按照该区域内有关各国明确确定和自由决定的适当条件，考虑到 

该区域的特点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建立矛0平区，将有 

助于加强祁平区内各国的安全和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 

"(a)东南亚： 

"为促进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合作，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主要是最直接有关的 

国家，应通过彼此间的协商和对话，釆取步骤，以便按照1 9 8 3年 3月在新德里 

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七次首脑会议的《政治宣言》早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和平、自 

由 ^中立区。 * * 

"m印度洋： 

"买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将大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内同意采取切实措施，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和平区。 

"联合国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应釆取具体步骤为早日召开会议作出准备，以此作为 

建立平区的一个必要步骤。 

"考虑到该地区的政治与安全气氛，特设委员会应完成关于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 

作，以便使这个会议能至迟于1 9 9 0年召开，日期则由委员会与东道国协商决定。 

这项筹备工作应包括组织事项祁买质性问题，其中包括会议临时议程、议事规则、 

參.加、会议阶段、代表级别、文件、考虑为最后可能达成的关于保持印度洋为和平 

区的任何国际协定作出适当安排，以及拟定会议最后文件草案。 

* 还有人提出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揞施。 

有一个代表团对此杲文保留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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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特设委员会应就剩下的有关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进行必要的协调。 

"为建立祁平区需要海岸国和内陆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主要的诲洋使用国积 

极参与祁艽分合作，以确保基于《宪章》的宗皆和原则以及国际法普遍!r、则的^平 

与安全条件。 

"为建立和平区还需要尊重、;&岸国和内陆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 ( c )地中海 

"鉴于地中«区的安全与欧洲安全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有关各国均应 

釆取积极措施确保地中海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和裁减军备；加强信任；在主权、独 

立、领土完整、安全、不干涉和不干预、不侵犯国际边界、不使用武力或玖胁使用 

武力、不允许以武力擭取领土、和平解决争端并尊重对s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等原则 

基础上，为地中海、;岸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及在一切领域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创 

造条件；根据《联合国宪章》祁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规定,.促进该地区现有问题和危 

机待到公正和可行的解决，促进外国占领军的撤退和增进在殖民主义或外国统治下 

各民族的自决^独立权利。 

"地中海地区的所有国家祁其他有关国家应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根据《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规定，进 

行合作酌情制定并执行有益于为地中海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创造条件的步骤和 

措施0 

"在这方面，注憨到1 9 8 4年在马耳他瓦茱塔和1 9 8 7年在南斯拉夫布里戗 

尼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地中海成员会议的参加者所作出的承诺，目的;1：；?^该地区 

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截。〕‧ 

有人提议召开地中海地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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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南大西洋: 

宣布南大百洋为^平合作区是买现国际会所订的在世界各地区廷立p平区以 

遣福全人类的目标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而大有助于加强国际祁平与安全以及'il进联 

合HI的原则与宗旨。在这方耶，认识到该地区各国具有特别利益和责任为经济发展 

和&平1^进区域合作。 

"其他地区的国家，特别是军事上重要的国家，应切实尊重南大西洋和平合作区， 

特另'J是is过裁减乃至最终消除它们在那里的军事力量，不引进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 

毀灭性武器，以及不将外部的对抗祁冲突扩展到该地区。 

"该地区以及所有其他地区的所有国家应该互相合作以消除该地区内紧张的一切 

根源，尊重该地区每个国家的国家统一、主权、政治独立以及领土完整，不得使用 

武力或以武力相^胁，并严格選守关于不得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 

"消除种族隔离、纳米比亚人民买现自决祁独立以及停止对该地区各国釆取的一 

切侵略^颠稷行动，是实现该地区祁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迫切^要执 

行联合国有关?1民主义，种族主义祁种族隔离的一切^议。〕〕 

"〔(e)南大平洋： 

"考虑到有关各国S欲加强该地区的祁平、安全与合作，应釆取步骤以便将来在 

脔太平洋&立祁平合作区。《拉罗通加条约》的生效是一项积极的发展，它与《特 

拉特洛尔科条约》一起为买现这一目标荚定了牢固的基础，只要各締约国可以II由 

谋求南大平洋的非军事核化。自1 9 7 5年以来，不结垔运动也赞同这一建议并支 

持它的买施。 

"南太平洋国家^其他有关国家应当合作，酌情确定和买施这些步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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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措施 

" 1 .建立信任措施 

"为了促进裁军进程,必须釆取揞施和推行政策以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建立 

各国间的信任。致力于逑立信任措施能对准备在裁军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作出重大 

贡^。为此目的，应采取下列各项措施^尚待商定的其他措施。 

通 0 ^立"热线"和其他减少冲突危险的方法,采取步骤改进各国政 

府之间特别是紧张地区的各国政府之间的通讯，以防止由于意外、估 

计错误或联系失灵而发生的攻击； 

"(b)各国应评价其军事研究和发展对现有协定祁裁军领域的进一步努力的 

可能影响。 

"(c)各国应考虑实行基于开放透明原则的措施，例如提供关于军事问题 

的客观资料。 

2.防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a)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严格遵守和全力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并负 

有义务 严格遵守其原则以及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有关和普 

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特别是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 

独立或对在殖民主义或外国统治下要求行使自决权利和买现SiiL的人 

民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不以武力侵占及并吞别国领土亦不承认 

此种侵占或并吞，不干涉和不干预他国内政，国际边界不容侵犯，和 

平解决争端等原则，要考虑到各国按照《宪章》进行个别祁集体自卫 

的固有权利。 

"(b)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义务，加 

强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平与安全中的作用，并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的 

决定。 

一 340 一 



3.世界舆论支持裁军 

"了解有关军备竟赛和制止并扭转军备竟赛的各种努力的实况和意见乃是世界舆 

论动员起来支持裁军的一个必要条件。为了向世界舆论报道有关这些问题的消息， 

应在所有区域以不偏实事求是和客观的方式采取下列具体措施以加强有关这些 

问題的资料传播： 

"(a)因此，在执行《方案》的整个过程中，应酌情鼓励各会员国的政府及 

非政府新闻机抅以及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祁各非政府组织的新闻机构J 

特，3是通过每年进行的与裁军周有关的活动，进一步报道关于军备竟 

赛的危险以及裁军努力、裁军谈判及其结果的新闻. 

"(b)为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军备竟赛造成的问题和裁军的要，应 

敦促名1«以及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采取步骤，制订各级裁军及和 

平研究计划. 

"(c)大会在其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开幕时庄严发动的世界 

裁军运动应为所有国家就有关裁军问题、目标和条件的所有观点进行 

讨论和辩论提供一个机会.该运动有三个基本目标：提供消息和教育 

群众并促便公众了條联合国在限制军备和裁军领域内的各项目标‧ 

"(d)作为促进审议裁军领域问题进展的一部分，应根据大会的决定就特定 

问题进行研究，在必要时为进行谈判或达成协议莫定基础.在联合国 

主持下进行的研究，特别是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研究，也可对了解和 

探索裁军问题作出有益贡献，从长远观点来看尤为如此. 

"(e)应鼓励各会员国作出各种努力确保裁军问题各方面的新闻得到更完善 

的传播，避免散布有关军备的错误和有偏见的新闻，并集中注意于尽 

可能广泛传播以及让各阶层公众能不受阻碍地获得有关军备竟赛升级 

的危险和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需要的各种资料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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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魅 

"裁军和军备限制协定应规定为所有有关各方满意的适当核査措施，以建立必要 

信任并确保所有各方遵守此类协定.任何特定协定中所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模式取决 

于该协定的目的、范围和性质并应依此决定.协定应规定各方直接或通过联合国系 

统参加核査过程.在必要时应一并采用若干种核査方法以及其他遵守程序• 

"为促进裁军协定的达成和有效实施并建立信任，各国应接受此类协定中的适当 

核査规定. 

"在国际裁军谈判中，应进一步审查核査问并对检查领拔适当办法和程序 

作出审应当尽一切努力制订无歧视性和不无谓干涉别国内政或妨碍其经济和社 

会犮展的适当方法和程序， 

-"适当而有效的核查需要使用各种技术，例如国家技术手段、国际技术手段和国 

际程序，包括现场枧察.在各特定协定谈判的开始及每一阶段都应处理核查安排问 

题，所有国家都有平等权利参与其加入的协定的国际核査过程. 

"个别国家和^国？示社会要想通过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而增进安全，军备限制 

和裁军协定的所有締约国就应严格执行并充分遵守这些协定的全部规定.任何违反 

这些协定的行为，不仅会损警各締约国的安全，而且会给其他依赖这些协定所规定 

的限制和保证的国家造成安全上的危险.对协定信任的削弱会减少协定对全球和区 

域稳定以及对进一步裁军和军备限制努力的贡献，并将损窨国际法律制度的信誉和 

效力.各締约国应支持旨在解决不遵守问題的努力，以鼓励所有締约国严格遵守此 

类协定的规定并维护或恢复此类协定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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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和发展 

"1.考虑到军备开支和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执行《综合裁军方案》应对所 

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的贡献.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 

是，各国应当根据各自;£^军领4繊负的责任，促使裁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从 

而腾出目前用于军事用途的冥正资源转用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用于造福 

发展中国家. 

"2.从长期来看，裁军将通过促进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悬殊的状 

况，建立基于公正、平等和合作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促进其他全球性问题的餒 

决，对所有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3.秘书长应定期向大会提出关于军备竟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造成极其有窨影响的报告.〕 

"裁军和11际和平与安全 

"1.《联合ID宪章》承认裁军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 

"2.要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须采取一系列旨在减少并最终消除战争危险和以 

和」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搢施、安排和程序，包括有关裁军的措施、安排和程序. 

"3.在HI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所有国家都将能够在免于他m威胁 

使用或使用武力的恐惧，免于谋求损窨其主杈及其人民享有,m合国宪章》规定的基 

本经济，政治、社会和公民权利的压力下生活. 

"4.在执行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方案之前、期间和之后，所有国家 

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一切有关规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义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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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间阶段应至迟于 1 9 9 0年开始，并持续 5 — 7年， 

"2.苏联和美国应继续进行第一阶段中商定的裁减，并执行旨在消除其中程核 

武器和冻结其战术核系统的进一步措施，' 

" 3 .其他核武器国象应保证冻结其所有核武器，而且不在其他国家领土上部署 

这些武器《 

" 4 .所有核武器国家应消除其战术核武器，即射程 C或活动半径）在 1 0 0 0公 

里以下的武器.应在苏联和美国完成削减百分之五十能够打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之 

后采取这一措;^ 

" 5 ‧苏美关于禁止空间打击武器的协定应在各主要工业国强制参加下成为多边 

协定. 

"6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停止核武器试验. 

" 7 •应禁止根据新的物理原理发展破坏力接近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非核武器.〕 

" ‧ 本标^不影响各代表团在与执行阶段有关的问题上的立场' 

" * *有些代表团对代表某一 11家集团立场的这些段落持保留立场‧ 

一 344 -



最 后 阶 段 * 

" C l .最后阶段应至迟于1 9 9 5年开始.在这一阶段，应完成消除一切剩余的 

核武器 .到 1 9 9 9年底，地球上应不再有核武器. 

'"2.应，a订一项保证核武器永不再出现的普遍协定. 

" 3 ‧最后阶段应于1 9 9 9 年 底 完 成 ， 〕 -

"六‧机构和程序 

"1.〔按照《宪章》，〕联合H在裁军领域应继续负有重要作用和首要责任， 

"2.《综合裁军方案》中设想的关于多边裁军措施的谈判，照例应在裁军谈判 

会议这个裁军领域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中进行. 

"3.双边和区域裁军谈判也可起重要作用并可促进裁军领域多边协定的谈判. 

"4.在不妨碍谈判进展的情况下，应通过大会或任何其他可与联合国所有成员 

联系的适当联合国渠道，使联合国及时了解联合国以外所进行的一切裁军活动. 

"5.《方案》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最后阶段的目标 

是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由于普遍希望完成裁军进程，应当尽一切 

力量尽早执行每一阶段以及整个《方案》，以便有助于各国的安全，并加强国际安 

全‧ ‧ 

"《方案》笫一阶段,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努力执行优先措施以及其中所包括的尽 

可能多的其他措:^ 

" 笫 一 阶 段 结 束 时 尚 未 执 行 的 措 施 将 列 入 中 间 阶 段 的 裁 军 措 施 范 围 将 

取决于第一阶段的执行进度.此外，中间阶段包括为最后阶段做好准备所必要的措 

施.执行中间阶段的时间将取决于其中包括的措施， 

"*本标!^不影响各代表团在与执行阶段有关的问题上的立场。 

"有些代表团对代表某一国家集团立场的这些段落持保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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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包括彻底消除核武器及执行其他必要措施，以保证在最后P介段结束时 

已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6.各0将作出一切努力，特别是就具体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进行冥诚的谈判, 

以实现《综合方案》中规定的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一目标.为保证在 

充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应进行审查，包括在专门讨论裁军问 

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审査《综合方案》各阶段所包括措施的执行情况，第一次这种审 

査将在联合国大会决定的日期举行，并将： 

"(a)审査《综合方案》第一阶段所包括措施的执行情况； 

"(b)审议根据审查结果需对《方案》作出的调整并审议促进其执行取得进 

展所需采取的步骤； 

"(c)考虑到迄今取得的进展和其他有关发展，必要时更具体地制定进一步 

搢施；以及 

"(d)建议下一次审查的日期， 

"7.除了在特别会议上进行定期审查外，应每年对《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审 

査。因此，题为"审查《综合裁军方案》执行情况"的项目应每年列入大会常会的 

议程。为便于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秘书长应每年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方案》执 

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8.在年度审查期间，或在审查《综合裁军方案》执行情况的定期特别会议期 

间，大会可酌情审议和建 i M — « : f e « ? ，以促进《方案》的执行， 

"9.在《综合裁军方案》执行过程中，裁军审议委员会应继续作为大会的附属 

审议机构发挥作用，并对裁军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审议和提出建议. 

"10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 2 5段和第二届特 

别会议《结论文件》附件二中列举的提案应在适当的时侯予以审议，并作出决定. 

"11.应尽早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并做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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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竟赛,1'"裁军的 

其他方面及其他有关措施 

1 0 1 . 在 1 9 8 9年会议期间，本会议还于1 9 8 9 年 7 月 1 8日举行了一次非 

正式会议，以审议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竟赛的裁军领域进一步措施。 

J . 审 议 并 通 过 ％ . 交 大 会 的 本 会 议 

年度报告及任何其他宜提出的报告 

1 0 2 . 会议根据其工作 i i ^ ' j,于198 9年 8月 1 4日至 3 1日期间审议了题为 

"审议并通交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年度报告"的议程项目。 

1 0 3 . 会议于1 9 8 9 年 8 月 3 1日通过了本报告，本报告由主席代表裁军谈判 

会议转交。 

加利‧本 ‧希马 

. 摩 洛 哥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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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购 取 联 合 国 出 舨 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 

联合国销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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